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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LD  SMW  8 6- 1 /2 (C )  
 

立法會參考資料摘要  
 

《最低工資條例》  
(第 60 8 章 )  

 
《僱傭條例》  

(第 57 章 )  
 

《 2017 年最低工資條例 (修訂附表 3)公告》  
 

《 2017 年僱傭條例 (修訂附表 9)公告》  
  
 
引言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 行 政

長官指令  –   
 

( a )  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會）以每小時 34 . 5 元為法定

最低工資修訂水平的建議，及將生效日期訂於二零一七

年五月一日；以及  

 

( b )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 (第 60 8 章 )第 1 6 (1 )條，制定載於

附件 A 的《 20 17 年最低工資條例 (修訂附表 3 )公告》，

以執行上述 ( a )項的決定。  
 
 
2 .  因應法定最低工資修訂水平的實施，勞工處處長根據《僱

傭條例》 (第 57 章 )第 49 A (6 )條，制定載於附件 B 的《 2 0 17 年僱

傭條例 (修訂附表 9)公告》。  
 
 
理據  
 
( A )  建議的《 20 1 7 年最低工資 條例 (修訂附 表 3)公告》  
 
3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設 定 工 資 下 限 ， 以 保 障 基 層 僱 員 ， 防 止 工

資過低，並同時確保不會嚴重損害本港勞工市場的靈活性、經濟

發展和競爭力，以及不會對低薪職位造成重大流失。法定最低工

資並非為設定生活工資。《最低工資條例》第 16 ( 1 )條訂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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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修訂附表 3，以指明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及其生效日期。法定的委員會由一位非官守人

士擔任主席，成員包括三名來自勞工界的人士，三名來自商界的

人士，三名學者及三名政府人員。根據《最低工資條例》，行政

長 官 須 要 求 委 員 會 每 兩 年 至 少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建 議 作 出

報告一次。《最低工資條例》附表 3 指明自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

起，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為每小時 32 .5 元。  
 
 
4 .  委 員 會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後 ， 其 主 席 已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提 交 委 員

會報告。該報告載於附件 C。委員會已達成一致共識，建議將法

定最低工資水平由現行的每小時 3 2 .5 元調整至每小時 3 4 .5 元，

增幅為 2 元或 6 . 2%。  
 
 
5 .  委 員 會 為 了 能 客 觀 持 平 地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按 以

數據為依歸的原則，全面分析多方面的相關資料及數據，包括政

府統計處 (統計處 )所進行的「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收入及

工時調查 )及「經濟活動按年統計調查」，以及「一系列指標」1及

其最新數據，以掌握 法定最低工資實施以來的社會經濟情況及其

影響。同時，委員會透過深入及廣泛的諮詢，收集相關組織及公

眾人士的書面和口頭意見及作出分析。這都有助委員會更全面掌

握法定最低工資對社會、經濟及不同行業 (特別是低薪行業 2和中

小型企業 (中小企 ) )的影響，以及社會各界對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

平的意見。委員會亦考慮了其他與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相關但

未 能 完 全 量 化 的 相 關 因 素 和 其 他 地 方 在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方 面

的經驗。委員會採用了經優化的影響評估框架，以估算不同法定

最低工資測試水平對僱員、企業、失業率及通脹各方面可能帶來

的影響，並就本地經濟前景作出情景假設，以顧及在建議法定最

低工資水平至其實施期間的時間差距。  
 

                                                 
1   「 一 系 列 指 標 」 涵 蓋 四 個 考 慮 範 疇 ， 包 括 整 體 經 濟 狀 況 、 勞 工 巿 場 情

況 、 競 爭 力 ， 以 及 社 會 共 融 。  
2  首 兩 屆 (即 二 零 一 一 至 一 三 年 度 及 二 零 一 三 至 一 五 年 度 )委 員 會 界 定「 低

薪 行 業 」 為 僱 用 較 多 「 低 薪 僱 員 」 (即 每 小 時 工 資 屬 於 整 體 分 布 中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的 僱 員 )， 或 低 薪 僱 員 佔 行 業 僱 員 總 數 比 例 較 高 的 行 業 。 根

據 以 上 準 則 及 二 零 一 五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結 果 ， 委 員 會 認 為 可 沿 用

首 兩 屆 委 員 會 識 別 的 四 個 低 薪 行 業 (涵 蓋 1 5 個 細 分 行 業 )。 這 四 個 低 薪

行 業 為 ： ( i )零 售 業 (包 括 ： 超 級 市 場 及 便 利 店 和 其 他 零 售 店 )； ( i i )飲 食

業 (包 括 ： 中 式 酒 樓 菜 館 、 非 中 式 酒 樓 菜 館 、 快 餐 店 和 港 式 茶 餐 廳 )；
( i i i )物 業 管 理 、 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業 (包 括 ： 地 產 保 養 管 理 服 務 、 保 安 服

務 、 清 潔 服 務 和 會 員 制 組 織 ) ； 以 及 ( i v ) 其 他 低 薪 行 業 (包 括 ： 安 老 院

舍 、 洗 滌 及 乾 洗 服 務 、 理 髮 及 其 他 個 人 服 務 、 本 地 速 遞 服 務 ， 以 及 食

品 處 理 及 生 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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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根 據 統 計 處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數 據 ，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至六月，有 1 54  5 00 名僱員賺取每小時工資低於 34 . 5 元，佔全港

僱員人數 3的 5 .2 %。委員會參考了統計處較近期的工資數據，並

假設本港經濟在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按年實質溫和增長 2%，粗略

估算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建議水平前，賺取每小

時工資低於 3 4 .5 元的僱員人數約為 7 4  10 0  人，佔全港僱員人數

2 . 5%。如委員會報告所述，由於勞工市場在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修

訂前後會不斷調節，加上估算所涉及的假設也可能與實際情況有

所差異，上述在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建議水平前涉及僱員人數的粗

略估算 (即 74  1 00 人 )只能作參考之用，而其概念上是有別於在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後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人

數。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調升對僱員收 入 的 影 響 亦 會 因 人 而 異 。

整體來說，委員會相信調升法定最低工資至建議水平會增加大部

分涉及僱員的收入，而計及薪酬階梯連鎖反應 (連鎖反應 )的影響

後，最終因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上調而獲得加薪的僱員人數亦會較

涉及僱員人數為多。  
 
 
7 .  企 業 方 面 ， 委 員 會 計 及 在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以 外 所 支 付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如 僱 員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或 協 議 而 享 有 該

等 款 項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 推 算 整 體 薪 酬 開 支 會 額 外 增 加 約 6
億 6 千 萬元，增幅約為 0 . 1% 4。委員會相信法定最低工資建議水

平的影響是大部分行業 (包括中小企 )可以承受的。對於持續錄得

虧 損 ， 或 者 一 向 以 低 價 格 而 非 以 生 產 力 或 產 品 質 素 來 競 爭 的 企

業，它們可能會面對較大的經營壓力。  
 
 
8 .  失 業 率 的 影 響 方 面 ， 委 員 會 估 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會推高整體失業率約 0 . 1 個百分點 5。由於目前本港的失業率

仍處於較低水平，除非經濟出現重大逆轉，否則法定最低工資的

建議水平應不會引致勞工市場顯著惡化。通脹的影響方面，委員

                                                 
3 這 些 數 字 不 包 括 政 府 僱 員 、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及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所 界 定

的 實 習 學 員 和 工 作 經 驗 學 員 。  

4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是 以 二 零 一 七 年 上 半 年 按 年 實 質 溫 和 增 長 2 %的 情 景 推

算 。 由 於 數 據 所 限 ， 有 關 推 算 並 未 能 將 所 有 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所 導 致 的 勞 工 成 本 (例 如 勞 工 保 險 費 用 )計 算 在 內 。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是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由 於 本 屆 委 員

會 是 按 經 優 化 的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來 推 算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故 有 關 推 算 不 能

與 首 兩 屆 委 員 會 的 相 應 數 字 作 直 接 比 較 。  

5 有 關 結 果 是 按 二 零 一 七 年 上 半 年 按 年 實 質 溫 和 增 長 2 %的 情 景 和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估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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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假設企業將額外薪酬開支全數轉嫁至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上，並

計及工資與物價互相追逐的螺旋上升首輪效應 6，估計綜合消費

物價通脹率會上升約 0 . 2 個百分點；如以甲類消費物價通脹率量

度其對基層市民的影響，相應的升幅約為 0 . 3 個百分點 5。不過 ，

由於所有企業將額外薪酬開支全數轉嫁予消費者的機會不大，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對 通 脹 的 實 際 影 響 應 該 較 上 述 的 估 算 為

小。  
 
 
9 .  政 府 已 審 慎 考 慮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 並 認 為 委 員 會 已 透 過 合

理持平的討論，適當履行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法定職能。委

員會按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全面分析及評估各項社會、經濟及

就業情況的數據，並進行了廣泛的諮詢，以全面考慮社會各界的

意見。每小時 3 4 .5 元的法定最低工資建議水平能達致防止工資

過低的目標，而按委員會評估對企業及 失 業 率 預 期 溫 和 的 影 響 ，

亦 符 合 盡 量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流 失 及 維 持 本 港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力 的

目標。觀乎委員會的分析，建議水平已在最大程度上平衡僱員的

利益及僱主的承受能力。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並採納委員

會建議的每小時 34 . 5 元為法定最低工資修訂水平。  
 
 
1 0 .  一 如 以 往 的 檢 討 ， 建 議 經 修 訂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應 於

二零一七年五月一日生效。由新水平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刊

憲 (見下文第 1 5 段 )起計，這可以預留充分時間完成立法程序 (很
有可能需要至少達 4 9 天的時間 )，並讓僱主和社會各界為法定最

低工資水平的上調作準備。在實施前，勞工處會展開全港性的宣

傳活動，以加深市民大眾對新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認識。  
 
 
1 1 .  《 20 17 年最低工資條例 (修訂附表 3)公告》修訂《最低工

資條例》附表 3，加入法定最低工資修訂水平及其生效日期。  
 
 
( B )  建議的《 20 1 7 年僱傭條例 (修訂 附表 9 )公告》  
 
1 2 .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 如 僱 員 屬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所 指 的

僱員，僱主須記錄該僱員於某工資期內的總工作時數。如僱員就

某工資期須獲支付的工資不低於《僱傭條例》附表 9 指明的每月

金額上限，僱主可獲豁免記錄僱員於該 工 資 期 內 的 總 工 作 時 數 。

如工資期並非以月計，則金額上限為按比例計算的款額。這安排

既可配合《最低工資條例》的執法需要，亦可減省僱主的行政成

                                                 
6  工 資 與 物 價 互 相 追 逐 的 螺 旋 上 升 首 輪 效 應 ， 是 指 其 他 與 工 資 及 通 脹 直

接 或 間 接 掛 鈎 的 項 目 (例 如 公 用 事 業 )隨 之 加 價 ， 所 造 成 的 一 連 串 價 格

升 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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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1 3 .  按照現時每小時 32 . 5 元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現行每月

金額上限訂為 1 3 , 30 0 元。如當每小時 3 4 .5 元的法定最低工資修

訂水平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一日實施，每月金額上限將按法定最低

工 資 水 平 調升 的 百分 比 （ 即 6 . 2%） ， 按 比 例 增加 並 在四 捨 五 入

後調高至 1 4 , 100 元。為配合法定最低工資修訂水平的實施，經

修訂的金額上限將會與新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同日生效，即二零

一七年五月一日。  
 
  
1 4 .  《 20 17 年僱傭條例 (修訂附表 9)公告》修訂《僱傭條例》

附 表 9 以 修 改 記 錄 工 作 時 數 的 金 額 上 限 及 指 明 經 修 訂 的 金 額 上

限將會與新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同日生效。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5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一七年二月八日  
 
 
建議的影響  
 
1 6 .  建 議 符 合 《 基 本 法 》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及 不 影 響

《最低工資條例》和《僱傭條例》的約束力，並對生產力、環境

或公務員沒有影響。有關建議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家庭、性別

及財政的影響載於附件 D。  
 
 
公眾諮詢  
 
1 7 .  委 員 會 根 據 其 法 定 職 能 進 行 了 深 入 及 廣 泛 的 諮 詢 ， 包 括

與低薪行業相關組織的聚焦性諮詢會面，為期六個星期的公眾諮

詢及一連串的諮詢會面，收集書面和口頭意見，以了解相關組織

及公眾人士對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觀點。委員會在聚焦性諮

詢會面中與 96 個低薪行業的相關組織會面，並透過公眾諮詢收

到 1 33 份書面意見。另有共 98 個相關組織出席了委員會進行的

諮詢會面。修訂記錄工作時數的金額上限是因應採納每小時 34 .5
元 為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修 訂 水 平 而 提 出 ， 故 毋 須 分 開 舉 行 公 眾 諮

詢。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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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 8 .  政 府 會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把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 附 件

C）上 載至委 員會及 勞工處 的網頁 。政 府亦會 發出新 聞稿 ，及安

排勞工處發言人處理新聞界的查詢。  
 
 
查詢  
 
1 9 .  有關本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勞工處首席勞工事務主

任（法定最低工資）吳淑芳女士（電話： 28 52  3 84 2）聯絡。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處  
二零一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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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序 言  

 
1  這 是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 自 2011 年 成 立 以 來 ，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提 交 的 第 三 份 建 議 報 告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 本 港 宏 觀 經 濟 大 致 穩 定 ， 勞 工 市 場 的 運 作 整

體 暢 順 ， 委 員 會 樂 見 較 低 薪 僱 員 的 收 入 持 續 獲 得 實 質 改 善 ， 而 工 資

的 提 升 亦 吸 引 了 更 多 人 投 入 或 重 投 勞 工 市 場 ， 有 利 香 港 經 濟 發 展 。  

2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勞 工 市 場 、 社 會 及 經 濟 等 多 方 面 均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

委 員 會 秉 持 著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 全 面 分 析 統 計 調 查 及 研 究 所 得

的 資 料 和 數 據 ， 以 檢 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3年 5月 及 2015年 5月 修 訂 後 對 僱 員 、 企 業 ， 以 至 本 地 勞 工 市 場 、

物 價 及 整 體 經 濟 的 影 響 。  

3  委 員 會 亦 非 常 重 視 社 會 各 界 對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意 見 。 委 員

會 與 低 薪 行 業 的 相 關 組 織 進 行 了 聚 焦 性 的 諮 詢 會 面 ， 並 進 行 廣 泛 的

公 眾 諮 詢 ， 以 及 與 相 關 組 織 會 面 以 交 流 及 聽 取 意 見 。 委 員 會 衷 心 感

謝 曾 參 與 這 些 諮 詢 活 動 或 提 交 意 見 的 相 關 組 織 及 公 眾 人 士 ，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 給 予 寶 貴 的 意 見 ， 為 委 員 會 所 作 的 研 究 及 建 議

提 供 了 堅 實 的 基 礎 。   

4  就 委 員 會 進 行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檢 討 ， 秘 書 處 提 供 各 項 詳 盡 的 數 據 和

資 料 分 析 ， 以 及 全 面 的 後 勤 和 技 術 支 援 ， 委 員 會 對 秘 書 處 的 同 事 表

示 謝 意 。 委 員 會 亦 感 謝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勞 工 處 、 財 政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轄 下 的 經 濟 分 析 及 方 便 營 商 處 ， 以 及 政 府 統 計 處 在 各 方 面 提 供 的 協

助 。  

5  我 想 藉 此 機 會 ， 由 衷 感 謝 一 直 與 我 並 肩 合 作 的 委 員 會 全 體 成 員 。 儘

管 來 自 不 同 界 別 ， 所 有 委 員 均 以 社 會 的 整 體 利 益 為 大 前 提 ， 透 過 理

性 持 平 的 討 論 ，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凝 聚 共 識 。 在 整 個 檢 討

的 過 程 中 ， 各 委 員 均 全 面 而 客 觀 地 審 視 各 項 數 據 和 資 料 ， 並 以 開 放

的 態 度 考 慮 不 同 的 意 見 。 憑 藉 眾 委 員 的 豐 富 經 驗 、 專 業 知 識 和 務 實

精 神 ， 委 員 會 得 以 順 利 完 成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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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 報 告 建 議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是 委 員 會 全 體 成 員 在 一 致 同 意 與

支 持 下 所 達 成 的 共 識 。 委 員 會 相 信 建 議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已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與 盡 量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流 失 的 目 標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

並 同 時 顧 及 了 維 持 香 港 的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力 的 需 要 。 我 謹 此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提 交 《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2016 年 報 告 》， 並 希 望 委

員 會 一 致 達 成 的 建 議 方 案 獲 得 接 納 和 支 持 。  

 
 

 
 
 
翟 紹 唐  
201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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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假 定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會 在 2017 年 上 半 年 實 施 ，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委 員 會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應 由 每 小 時 32.5 元 調 升 至

每 小 時 34.5 元 ， 增 幅 為 2.0 元 （ 或 6.2%）。  

第 1 章 ： 簡 介  

II 委 員 會 是 根 據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608 章 ） 第 3 部 設 立

的 獨 立 法 定 組 織 ， 其 主 要 職 能 ， 是 應 行 政 長 官 的 要 求 ，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作 出 建 議。委 員 會 在 執 行 其 職 能

時， 須 顧 及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與 盡 量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流 失 的 目 標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 及 維 持 香 港 的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力 的 需 要 。  

第 2 章 ：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III 委 員 會 根 據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所 規 定 的 法 定 職 能 ， 按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履 行 職 責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勞 工 市 場 、 社 會 及 經 濟 等 多 方 面

均 有 影 響，而 社 會 各 界 對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 亦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及 關 注。為 履 行 其 法 定 職 能 及 在 上 文 第 II 段 所 述 各 項 目 標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 委 員 會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除 了 參 考 反 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在 2011 年 5 月 實 施 後 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3 年 5 月

及 2015 年 5 月 修 訂 後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情 況 的 「 一 系 列 指 標 」 最

新 數 據 外 ， 亦 研 究 其 他 調 查 所 得 的 資 料 ， 以 及 全 面 考 慮 社 會 各 界 對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意 見 ， 以 建 議 恰 當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IV 委 員 會 一 致 同 意 採 納 以 建 立 共 識 為 基 礎 的 運 作 模 式 ， 透 過 理 性 討

論 ， 以 達 致 共 識 為 目 標 。 為 確 保 委 員 會 成 員 在 討 論 時 保 持 客 觀 中 立

和 免 受 外 界 影 響 ， 委 員 一 致 同 意 將 研 究 和 討 論 過 程 保 密 。 委 員 會 十

分 明 白 社 會 各 界 甚 為 關 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因 此 致 力 讓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了 解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情 況 。 委 員 會 定 期 更 新 其 網

頁 ， 適 時 發 放 新 聞 公 報 ， 並 與 傳 媒 會 面 ， 以 便 向 公 眾 匯 報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進 展 概 況 ， 及 提 供 最 新 消 息 和 資 料 。 在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時 ， 委 員

會 亦 上 載 相 關 資 料 及 數 據 至 委 員 會 網 頁 供 公 眾 查 閱，以 便 社 會 各 界

就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提 供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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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的 社 會 經 濟 情 況  

V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本 港 社 會 及 經 濟 的 影 響，相 當 大 程 度 上 取 決 於

宏 觀 經 濟 情 況 。 舉 例 來 說 ， 宏 觀 經 濟 環 境 良 好 ， 將 有 助 紓 緩 因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或 其 水 平 上 調 而 對 就 業 情 況 及 企 業 盈 利 所 造 成 的 壓

力 。 反 之 ， 倘 若 經 濟 下 滑 ， 甚 或 面 對 巨 大 外 來 衝 擊 ， 以 致 企 業 盈 利

大 幅 受 壓 時 ， 上 調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將 令 營 商 及 就 業 環 境 雪 上 加

霜 。 有 關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社 會 經 濟 情 況 的 觀 察 ， 為 委 員 會 分

析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提 供 背 景 資 料 。  

VI 過 去 數 年 宏 觀 經 濟 情 況 大 致 穩 定，大 大 緩 和 了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就 業 情 況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 較 低 薪 工 人 的 就 業 收 入 得 以 顯 著 改 善 。

然 而 ， 近 年 環 球 經 濟 增 長 放 緩 ， 國 際 金 融 市 況 波 動 ， 加 上 訪 港 旅 遊

業 和 本 地 需 求 均 告 轉 弱 ， 本 地 經 濟 的 下 行 風 險 仍 然 顯 著 。 此 外 ， 通

脹 壓 力 持 續 緩 和 ， 部 分 企 業 或 許 未 能 靠 提 價 來 抵 銷 額 外 成 本 ， 或 會

令 勞 工 市 場 面 對 較 大 壓 力 。  

第 4 章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VII 委 員 會 按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履 行 其 法 定 職 能，並 全 面 分 析 多 方 面

的 相 關 資 料 及 數 據，以 監 察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其 水 平 修 訂 後 的 社

會 經 濟 狀 況 變 化 。綜合多方面的觀察，委 員 會認為實施法定最低工

資的正面影響較負面影響為多，而 2015 年經修訂的法定最低工資

水平所帶來的影響亦相對溫和。  

VIII 委 員 會 透 過 分 析 相 關 數 據 ， 檢 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對 僱 員 、 企

業 ， 以 至 本 地 勞 工 市 場 、 物 價 及 整 體 經 濟 的 影 響 。 對 僱 員 的 影 響 方

面 ， 上調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令較 低 薪 僱 員 的 工 資 獲 得 較 顯 著 的 改

善，既能防止工資過低，亦有助收窄工資差距。在勞工市場持續偏

緊的背景下，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數目明顯下降，顯示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不 但 沒 有 窒 礙 工 資 向 上 調 節 的 空 間，部分僱員的

薪酬結構和福利更有改善的跡象。  

IX 企 業 方 面 ，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令勞工成本上升，加上其他經營成

本上漲，對企業的營運構成一定壓力。過去幾年宏觀經濟情況穩

定，企業的業務增長大致能吸納法定最低工資帶來的額外勞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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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不過，訪港旅遊業自 2014 年起放緩，對個別低薪行業（例

如零售業）的影響尤甚，業務轉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些行業吸

納和轉嫁成本的能力，令盈利情況有所轉弱；中小型企業（中小企）

受資源所限，其迴旋空間更小。較近期的數據顯示，企業的營商意

欲已轉趨審慎。經濟環境轉差，無疑令企業在承受法定最低工資帶

來的額外成本壓力時更具挑戰。  

X 直至 2016 年年中，本地勞工市場大致穩定，失 業 率維持在低水平，

惟勞工需求近乎全面回軟，個別行業的失業率上升。低薪行業內的

兼職僱員比率續見上升，惟當中就業不足比率同時下跌，顯示兼職

的受僱情況大多屬自願性質；自僱比率亦持續下跌。工作時數方

面，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上 調 對 整 體 工 作 時 數 未 見 構 成 太 大 影

響 ， 惟 個 別 行 業 的 工 時 有 所 下 跌 ， 反 映 部 分 企 業 可 能 需 以 調 整 工 時

來 控 制 成 本。另一方面，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有助提升就業意欲，

整體勞動人口持續增加，特別是女性和較年長人士。就 物 價 而 言 ，

2015 年 5 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對 整 體 通 脹 未 有 構 成 明 顯 壓

力 。 競 爭 力 方 面 ， 香 港 在 多 個 國 際 機 構 公 布 的 整 體 經 濟 自 由 度 及 競

爭 力 排 名 直 至 2016 年 仍 位 居 前 列 ， 在 吸 引 外 資 方 面 仍 具 優 勢 。 然

而 ，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的 數 年 間 ， 香 港 在 其 他 可 量 化 的 競 爭 力

指 標 如 勞 工 生 產 力 及 單 位 勞 工 成 本 的 表 現 則 較 為 遜 色。委 員 會 仍 須

密 切 留 意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會 如 何 影 響 香 港 往 後 的 競 爭 力 以 至 長 遠 經

濟 發 展 。  

第 5 章 ： 達 致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的 考 慮 因 素  

XI 委 員 會 按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 進 行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工

作 。 委 員 會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主 要 循 四 個 範 疇 進 行 分 析

及 考 慮 ， 包 括 ：「 一 系 列 指 標 」、 相 關 組 織 及 公 眾 人 士 的 意 見 、 其 他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及 影 響 評 估 。  

XII 「 一 系 列 指 標 」涵 蓋 整 體 經 濟 狀 況 、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 競 爭 力 及 社 會

共 融 這 四 個 範 疇 的 相 關 數 據 及 指 標，以 反 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調

升 後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狀 況；委 員 會 參 考 這 些 指 標，從 而 評 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委 員 會 並 就 本 地 經 濟 前 景 作 出 情 景 假 設 ，

以 顧及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至 實 施 建 議 水 平 期 間 的 時 間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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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力 求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可 作 更 全 面 的 考 慮。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由 於 宏 觀 經 濟 環 境 大 致 穩 定，為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經 濟、就 業 市 場 及 企 業 等 帶 來 的 壓 力 提 供 了 緩 衝，低 薪 僱 員 亦 因 而

得 以 受 惠 。 委 員 會 就 今 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作 出 檢 討 及 建 議 期 間 ，

留 意 到 香 港 經 濟 顯 著 放 緩 ； 私 人 消 費 開 支 在 2016 年 上 半 年 只 錄 得

0.9%的 輕 微 實 質 升 幅 ， 遠 低 於 2011 年 至 2015 年 五 年 期 間 5.0%的

年 均 增 長 ； 而 整 體 投 資 開 支 亦 延 續 跌 勢 ， 反 映 內 部 需 求 明 顯 回 軟 。

同 時，外 圍 環 境 仍 存 在 各 種 下 行 風 險，環 球 經 濟 在 短 期 內 料 仍 會 慢

速 增 長。展 望 2016 年 餘 下 月 份 和 2017 年 的 經 濟 情 況，委 員 會 相 信

下 一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實 施 時 的 經 濟 環 境，將 很 大 程 度 取 決 於 本

地 消 費 市 道 及 營 商 氣 氛、主 要 先 進 經 濟 體 與 內 地 經 濟 表 現 及 地 緣 政

治 事 件 的 發 展 、 美 國 利 率 正 常 化 的 步 伐 及 主 要 央 行 的 貨 幣 政 策 走

向 ，以 及 英 國 公 投 支 持 脫 離 歐 盟 的 後 續 發 展。總 括 而 言，香 港 經 濟

和 就 業 前 景 將 繼 續 受 內 需 放 緩 和 外 圍 眾 多 不 穩 定 因 素 所 困 擾。委 員

會 一 致 認 為 就 下 一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作 出 建 議 前 ， 必 須 詳 細 分

析 、 評 估 和 考 慮 有 關 的 數 據 及 相 關 組 織 和 公 眾 人 士 的 意 見 。  

XIII 委 員 會 進 行 了 深 入 及 廣 泛 的 諮 詢 ， 包 括 與 低 薪 行 業 的 勞 工 組 織 、 商

會 ／ 學 會 及 僱 主 進 行 聚 焦 性 的 諮 詢 會 面 ， 更 深 入 了 解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和 先 後 兩 次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低 薪 行 業 的 僱 主 及 僱 員

的 影 響；以 及 就 委 員 會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進 行 與 相 關 組 織 的 諮

詢 會 面 及 公 眾 諮 詢 ， 收 集 意 見 。 這 些 意 見 有 助 委 員 會 更 全 面 掌 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社 會 、 經 濟 及 不 同 行 業 （ 特 別 是 低 薪 行 業 ） 的 影 響 ，

亦 為 委 員 會 擬 訂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參 考 資 料 。  

XIV 委 員 會 亦 考 慮 了 其 他 未 能 完 全 量 化 的 相 關 因 素 ， 這 些 因 素 包 括 ： 提

升 僱 員 生 活 質 素 、 提 升 就 業 意 欲 、 對 較 低 技 術 及 工 作 經 驗 不 足 人 士

的 影 響 、 對 不 同 行 業 或 職 位 之 間 薪 酬 差 距 的 影 響 、 保 留 市 場 調 節 的

空 間 、 對 社 會 和 諧 的 影 響 、 因 工 資 上 升 而 引 致 的 額 外 成 本 、 對 產 品

及 服 務 質 素 的 影 響 ， 以 至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還 未 完 全 浮 現 的 其 他 影 響 。  

XV 修 訂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所 帶 來 的 影 響，視 乎 該 水 平 正 式 生 效 時 的 經

濟 情 況 以 及 各 項 經 濟 因 素 的 互 動 ， 而 且 不 會 一 次 性 直 接 浮 現 。 因

此 ， 委 員 會 設 定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假 設 ， 並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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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以 實 際 工 資 分 布 數 據 為 基 礎 進 行 的 覆 檢 結 果 ， 優 化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 藉 以 分 析 按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所 引 致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以 及 對 僱 員 、 企 業 、 失 業 率 及 通 脹 各 方 面 可 能 帶 來 的 影 響 。  

第 6 章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XVI 委 員 會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過 程 中，已 就 第 5 章 所 述 的 不 同

範 疇 作 詳 細 分 析 、 深 入 評 估 和 全 面 考 慮 ， 並 進 行 反 覆 論 證 ， 在 符 合

法 定 職 能 的 前 提 下 達 成 共 識，一 致 同 意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至 每 小 時 34.5 元 。  

XVII 就 有 關 建 議 水 平 對 僱 員、企 業 以 至 失 業 率 及 通 脹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的

量 化 分 析 顯 示，在 2015 年 5 月至 6 月，約 有 154 500 名 僱 員 賺 取 每

小 時 工 資 低 於 34.5 元，佔 全 港 僱 員 人 數 的 5.2%。委 員 會 根 據 有 關

調 查 數 據 ， 並 參 考 較 近 期 的 工 資 數 據 ，粗略估算在 經 濟 情 景 1（即

假設 2017 年上半年的按年實質經濟增長為 2%）下，2017 年 上 半 年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前，賺取每 小 時 工 資低於 34.5 元的僱員

人數約為 74 100 人，佔全 港僱員人數 2.5%。 委 員 會 已 盡 量 作 出 前

瞻 性 的 估 算， 以 顧 及 在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至 其 實 施 期 間 的 時 間

差 距 。 然 而 ， 由 於 勞 工 市 場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修 訂 前 後 會 不 斷 調

節 ， 加 上 估 算 所 涉 及 的 假 設 也 可 能 與 實 際 情 況 有所差 異 ， 因 此 有 關

估 算 只 能 作 參 考 之 用 。綜合法定最低工資實施以來的經驗，由於薪

酬階梯連鎖反應（連鎖反應），因法定最低工資上調而獲得加薪的

僱員人數一般都比只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人數為多。  

XVIII 對 企 業 而 言 ， 在 經 濟 情 景 1 下 ，計及企業在符合法定要求以外所支

付的休息日薪酬及用膳時間薪酬（ 如 僱 員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或 協 議 而 享

有 休 息 日薪酬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及連 鎖 反 應的影響，整體薪酬開支

會額外增加約 6 億 6,000 萬元，增幅約為 0.1%。整體來說，調升法

定最低工資水平對個別行業的影響或會較為顯著，但所有企業都以

盈利抵銷半數或全數額外薪酬開支的機會不大。委員會相信法定最

低工資建議水平的影響是大部分行業（ 包 括 當 中 的 中 小 企 ）可以承

受的。  

XIX 至於對失業率的影響評估方面，在 經 濟 情 景 1 下，法定最低工資的

建議水平估計會令基層失業人數增加約 3 100 人，推高整體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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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0.1 個百分點。假設本港經濟 在 2017 年 上 半 年 以 1%的較慢速度

增長，特別是消費意欲轉弱以致內需增長偏軟，整體失業率估計會

上升約 0.4 個百分點。由於目前失業率仍處於較低水平，除非經濟

出現重大逆轉，否則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應不會引致勞工市場

顯著惡化。  

XX 此外，假 設 企 業 將額外薪酬開支全數轉嫁至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上，

並計及工資與物價互相追逐的螺旋上升首輪效 應（即其他與工資及

通脹直接或間接掛鈎的項目亦隨之加價），在經濟情景 1 下，估 計

綜 合消費物價通脹率會上升約 0.2 個百分點；如以甲類消費物價通

脹率量度其對基層市民的影響，相應的升幅約為 0.3 個百分點。不

過，由於所有企業將額外薪酬開支全數轉嫁予消費者的機會不大，

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對通脹的實際影響應該較上述的估算為

小。  

XXI 必須指出，香港的經濟前景面對多項不明朗因素，法定最低工資的

建議水平所帶來的影響亦難以完全準確預測。然而，委員會按以數

據為依歸的原則建議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時，已全面分析各項統計調

查所得的資料及數據，在經優化的影響評估框架下，詳細檢視了在

不 同 經 濟 情 景 下，各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可 能 會 造 成 的 影 響，

並且充分考慮社會各界對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意見，力求涵蓋

和平衡不同的考慮因素。委員會相信現時所建議的水平，已在防止

工資過低與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的目標之間，取得了適當平衡，

並已顧及到維持香港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的需要。  

第 7 章 ： 建 議  

XXII 委 員 會 根 據 其 法 定 職 能 ， 須 應 行 政 長 官 的 要 求 ，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提 交 建 議 。 經 過 詳 細 分 析 、 深 入 評 估 和

全 面 考 慮 ， 委 員 會達成了一致共識，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至

每 小 時 34.5 元。此法定最低工資建議水平是 委 員 會 全 體 委 員 按 以數

據為依歸的原則及在理性討論下達成的共識，相 信 建 議 水 平會有 利

於 香 港 的 整 體 利 益 和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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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 介  
 
1.I 背 景 及 法 定 職 能  

1.1 立 法 會 於 2010 年 7 月 17 日 通 過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草 案 》 ， 為 香 港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奠 定 了 法 律 基 礎。首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訂 於 每 小

時 28.0 元 ， 並 由 2011 年 5 月 1 日 起 生 效 。  

1.2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 是 根 據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 香 港 法 例

第  608 章 ）第 3 部 設 立 的 獨 立 法 定 組 織 ， 其 主 要 職 能 ， 是 應 行 政 長

官 的 要 求 ，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作 出 建

議 。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規 定 委 員 會 在 執 行 其 職 能 時 ， 須 顧 及 以 下 需

要 ：  

(1)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與 盡 量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流 失 的 目 標 之 間 ，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 及  

(2) 維 持 香 港 的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力 。  

1.3 首 兩 屆 （ 即 2011-13 年 度 及 2013-15 年 度 ） 委 員 會 按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進 行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工 作，經 廣 泛 諮 詢 及 考 慮 社

會 各 界 的 意 見，並 作 出 審 慎 客 觀 的 研 究 及 反 覆 論 證 後，達 成 一 致 共

識，分 別 在 2012 年 10 月 及 2014 年 10 月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提 交 報 告，而 所 建 議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均 獲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接 納 。 經 立 法 會 通 過 有 關 的 附 屬 法 例 後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3 年 5 月 1 日 調 升 至 30.0 元，以 及 在 2015 年 5 月 1 日 再 上 調 至

32.5 元 。  

1.II  成 員 組 織 及 名 單  

1.4 本 屆 （ 2015-17 年 度 ） 委 員 會 成 員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 任 期 兩 年 ， 由

2015 年 3 月 1 日 起 生 效 。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來 自 勞 工 界 、 商 界 、 學 術

界 的 人 士 及 政 府 人 員，各 有 三 位。主 席 及 九 位 非 官 方 成 員 是 以 個 人

身 分 獲 委 任。勞 工 處 以 及 財 政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轄 下 的 經 濟 分 析 及 方 便

營 商 處 為 委 員 會 提 供 秘 書 處 的 支 援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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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 屆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名 單 如 下 ：  

主 席  翟 紹 唐 先 生 ， 銀 紫 荊 星 章 ， 資 深 大 律 師 ， 太 平 紳 士  

非 官 方
成 員 ( ＊ )  

陳 章 明 教 授 ， 銀 紫 荊 星 章 ， 太 平 紳 士 （ 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

關 百 豪 先 生 ， 太 平 紳 士  

劉 千 石 先 生 ， 太 平 紳 士  
劉 嘉 時 女 士 ， 銅 紫 荊 星 章  

梁 兆 輝 教 授  
李 鳳 英 女 士 ， 銀 紫 荊 星 章 ， 太 平 紳 士  

林 一 星 教 授 （ 由 2016 年 6 月 17 日 起 ）  
孫 永 泉 教 授 ， 太 平 紳 士  

黃 傑 龍 先 生 ， 太 平 紳 士  
黃 國 先 生 ， 太 平 紳 士  

官 方  

成 員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譚 贛 蘭 女 士 ， 金 紫 荊 星 章 ， 太 平 紳 士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工 商 及 旅 遊 ）  

容 偉 雄 先 生 ， 太 平 紳 士  
政 府 經 濟 顧 問  
陳 李 藹 倫 女 士 ， 太 平 紳 士  

秘 書  首 席 勞 工 事 務 主 任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  
麥 志 東 先 生 （ 至 2015 年 10 月 4 日 ）  

黃 惠 雯 女 士 （ 由 2015 年 10 月 5 日 至 2016 年 1 月 3 日 ）  
吳 淑 芳 女 士 （ 由 2016 年 1 月 4 日 起 ）  

(*)  按 姓 氏 英 文 字 母 次 序 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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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2.I  履 行 職 責 的 基 本 原 則  

2.I.1 符 合 法 定 職 能  

2.1 根 據《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608 章 ），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委

員 會 ）的 主 要 職 能，是 應 行 政 長 官 的 要 求，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報 告 它 就 訂 明 每 小 時 最 低 工 資 額 的 款 額（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作

出 的 建 議 。 行 政 長 官 根 據《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的 規 定 ， 要 求 委 員 會 於

2016 年 10 月 31 日 或 之 前 提 交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建 議 報 告 。  

2.2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亦 訂 明，委 員 會 在 執 行 其 職 能 時，須 要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與 盡 量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流 失 的 目 標 之 間，取 得 適 當 平 衡，並 要

顧 及 維 持 香 港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力 的 需 要。委 員 會 在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前 ， 可 以 諮 詢 社 會 各 界 ， 當 中 包 括 代 表 僱 主 及 僱 員 的 組 織 ；

考 慮 在 諮 詢 過 程 中 收 集 的 意 見；及 分 析 和 考 慮 來 自 研 究 及 ／ 或 調 查

的 數 據 及 資 料 。  

2.3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勞 工 市 場、社 會 及 經 濟 等 多 方 面 均 有 影 響，而 社 會

各 界 對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 亦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及 關 注。為 履 行 其

法 定 職 能，委 員 會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除 了 參 考 反 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在 2011 年 5 月 實 施 後 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3 年 5 月

及 2015 年 5 月 修 訂 後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情 況 的 「 一 系 列 指 標 」 最

新 數 據 外，亦 研 究 其 他 調 查 所 得 的 資 料，以 及 全 面 考 慮 社 會 各 界 對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意 見 ， 以 建 議 恰 當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2.I.2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2.4 為 了 能 客 觀 持 平 地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委 員 會 按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 全 面 分 析 多 方 面 的 相 關 資 料 及 數 據 ， 其 中 包 括 ： (1) 統 計

調 查 及 專 題 研 究 ， 例 如 政 府 統 計 處（ 統 計 處 ）所 進 行 的「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及「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 政 府 過 去 委 託 顧 問 所 進 行 有 關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薪 酬 階 梯 的 影 響 研 究，以 及「 一 系 列 指 標 」所

涵 蓋 的 大 量 其 他 公 布 頻 率 較 高 及 較 新 的 相 關 數 據 （ 見 第 2.11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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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在 委 員 會 的 諮 詢 活 動 所 提 供 的 數 據 、 意 見

及 資 料 ； (3) 有 關 其 他 地 方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經 驗 的 資 料 搜 集 及

研 究 ； 及 (4) 相 關 的 學 術 文 獻 。 委 員 會 在 參 考 上 述 資 料 及 數 據 後 ，

亦 就 不 同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進 行 影 響 評 估，以 建 議 恰 當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2.I.3 資 訊 的 發 布 及 保 密 原 則   

2.5 委 員 會 十 分 明 白 社 會 各 界 甚 為 關 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因 此

致 力 讓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了 解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情 況。委 員 會 定 期 更

新 委 員 會 的 網 頁，適 時 發 放 新 聞 公 報，並 與 傳 媒 會 面，以 便 向 公 眾

匯 報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進 展 概 況，及 提 供 最 新 消 息 和 資 料。在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時 ， 委 員 會 亦 上 載 相 關 資 料 及 數 據 至 委 員 會 網 頁 供 公 眾 查 閱 ，

以 便 社 會 各 界 就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提 供 意 見 。  

2.6 為 確 保 委 員 會 成 員 在 討 論 時 保 持 客 觀 中 立 和 免 受 外 界 影 響，委 員 一

致 同 意 將 研 究 和 討 論 過 程 保 密，以 免 影 響 委 員 會 的 有 效 運 作 和 對 委

員 構 成 不 便；這 亦 可 避 免 相 關 組 織 及 其 他 公 眾 人 士 因 片 面 資 訊 而 對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有 所 誤 解 。  

2.I.4 建 立 共 識 的 原 則  

2.7  委 員 會 參 照 首 兩 屆 委 員 會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經 驗，一 致 同 意

採 納 以 建 立 共 識 為 基 礎 的 運 作 模 式，透 過 理 性 討 論，以 達 致 共 識 為

目 標。共 識 的 建 立 包 含 對 不 同 意 見 的 了 解 和 尊 重，避 免 觀 點 局 限 於

較 狹 窄 的 範 圍 ， 而 其 成 果 亦 享 有 較 高 的 認 受 性 及 更 廣 泛 的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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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I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工 作 詳 情  

2.II.1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過 程  

2.8  委 員 會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過 程 概 述 如 下 ：  

圖 2.1：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過 程  

 

 

 

 

 

 

 

 

 

 

 

 

 

 

 

 
 

 

 
 
 
 

註 ：  (*)  其 中 一 份 意 見 書 夾 附 273 封 簽 名 信 函 。  
 

進 行 諮 詢 活 動  
 
  與 低 薪 行 業 相 關 組 織 的 聚 焦 性 諮 詢 會

面：進 行 了 4 節 會 面；共 96 個 組 織 出 席

  公 眾 諮 詢 ： 收 到 共  133 份 意 見 書 ( * )  
  與 相 關 組 織 的 諮 詢 會 面：進 行 了 19 節 會

面 ； 共 98 個 組 織 出 席  

分 析 統 計 調 查 及 專 題 研 究 的 結 果 及 數 據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一 系 列 指 標 」（ 涵 蓋 公 布 頻 率 較 高 及 較

新 的 相 關 數 據 ）  
  其 他 由 政 府 統 計 處 提 供 的 調 查 數 據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的 行 政 記 錄  
  有 關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薪 酬 階 梯 的 影 響 研 究  

分 析 有 關 其 他 地 方 經 驗 的 資 料 搜 集 及 研 究

 
  參 考 11 個 選 定 地 方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經

驗 的 研 究  

履 行 職 責 的 基 本 原 則  
 

  符 合 法 定 職 能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資 訊 發 布 及 保 密 原 則  
  建 立 共 識 的 原 則  

進 行 諮 詢 活 動 及  
數 據 和 資 料 分 析 工 作  

與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分 享 資 料  
 

  發 放 新 聞 公 報  
  與 傳 媒 會 面  
  上 載 相 關 資 料 及 數 據 至 委 員 會 網 頁  

研 究 及 討 論 相 關 資 料 及 數 據

（ 統 計 調 查 及 專 題 研 究 的 結

果 、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的

意 見 、 其 他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的 影

響 評 估 及 選 定 地 方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經 驗 等 ）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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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總 括 而 言，委 員 會 首 先 檢 討 和 分 析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有 關 本

地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情 況 的 各 項 相 關 數 據，包 括 統 計 處 公 布 頻 率 較 高

及 較 新 的 相 關 指 標 的 最 新 狀 況 及 趨 勢，以 開 展 整 個 檢 討 工 作；接 著

委 員 會 與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分 享 這 些 資 料 及 數 據，進 行 深 入 及 廣

泛 的 諮 詢，並 適 時 向 傳 媒 和 公 眾 人 士 匯 報 委 員 會 主 要 工 作 進 展 的 最

新 消 息 。 委 員 會 的 主 要 活 動 ／ 工 作 概 述 於 表  2.1。  

表 2.1：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 的 主 要 活 動 和 工 作  

日 期  活 動  詳 情  

2015 年  

3 月 23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舉 行 委 員 會 （ 2015-17 年 度 ） 首 次 會 議 。  
 透 過 委 員 會 網 頁 ， 向 公 眾 匯 報 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聽 取 2014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及 2013 年「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的 主 要 調 查 結

果 ， 檢 視 本 港 最 新 的 社 會 經 濟 狀 況 ， 以 及 釐

定 委 員 會 的 內 務 運 作 安 排 。  
5 月 29 日  與 傳 媒 會 面   分 享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及 展 望 。  
 委 員 會 會 議   舉 行 第 二 次 會 議 。  

 透 過 委 員 會 網 頁 ， 向 公 眾 匯 報 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 ， 檢 視 用 作 監 察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本 港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情 況 時 可 參 考 的 「 一 系 列

指 標 」， 以 及 討 論 2015 年 的 工 作 計 劃 。  
9 月 9 日 至 10 日  與 低 薪 行 業 的 相 關

組 織 進 行 聚 焦 性 的

諮 詢 會 面  

 見 報 告 第 2.18 段 至 第 2.19 段 。  

9 月 11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舉 行 第 三 次 會 議 。  
 透 過 委 員 會 網 頁 ， 向 公 眾 匯 報 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 ， 檢 視 本 港 最 新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情 況 ，

並 討 論 委 員 會 在 2015 年 9 月 9 日 至 10 日 與

低 薪 行 業 的 相 關 組 織 進 行 聚 焦 性 諮 詢 會 面 時

所 搜 集 得 到 的 意 見 。  
上 載 資 料 至 委 員 會

網 頁 供 公 眾 查 閱  
 匯 報 出 席 委 員 會 2015 年 9 月 與 低 薪 行 業 進 行

聚 焦 性 的 諮 詢 會 面 的 相 關 組 織 名 單 。  
12 月 15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舉 行 第 四 次 會 議 。  

 透 過 委 員 會 網 頁 ， 向 公 眾 匯 報 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 ， 檢 視 本 港 最 新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情 況 、

討 論 研 究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可 考 慮 採 用 的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 以 及 參 考 其 他 地 方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經 驗 。  

2016 年  

3 月 18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舉 行 第 五 次 會 議 。  
 透 過 委 員 會 網 頁 ， 向 公 眾 匯 報 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 ， 聽 取 2015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及 2014 年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的 主 要 結 果 、 檢 視 本 港 最 新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情 況 ， 以 及 議 定 有 關 檢 討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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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活 動  詳 情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諮 詢 計 劃 。  

4 月 11 日  發 放 新 聞 公 報   公 布 委 員 會 於 2016 年 4 月 11 日 起 展 開 六 個

星 期 的 公 眾 諮 詢 ， 並 邀 請 社 會 各 界 就 委 員 會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提 供 意 見 。  
4 月 11 日 至  
5 月 22 日  

上 載 資 料 及 數 據 至

委 員 會 網 頁 供 公 眾

查 閱，並 進 行 公 眾 諮

詢，就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邀 請 社 會

各 界 提 供 意 見  

 見 報 告 第 2.20 段 至 第 2.23 段 。  

5 月 9 日 及 18 日  發 放 新 聞 公 報   就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公 眾 諮 詢 期 將 於

2016 年 5 月 22 日 結 束 ， 籲 請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 提 供 意

見 。  
5 月 23 日  上 載 資 料 至 委 員 會

網 頁 供 公 眾 查 閱  
 匯 報 委 員 會 就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已 ／ 計

劃 進 行 的 諮 詢 工 作 。  
6 月 14 日  發 放 新 聞 公 報   匯 報 行 政 長 官 已 根 據《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要 求

委 員 會 於 2016 年 10 月 31 日 或 之 前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提 交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建

議 報 告 。  
6 月 20 日 至 22 日 與 相 關 組 織 進 行 諮

詢 會 面  
 見 報 告 第 2.24 段 至 第 2.25 段 。  

6 月 24 日  上 載 資 料 至 委 員 會

網 頁 供 公 眾 查 閱  
 匯 報 出 席 委 員 會 2016 年 6 月 諮 詢 會 面 的 相 關

組 織 名 單 。  
7 月 29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舉 行 第 六 次 會 議 。  

 透 過 委 員 會 網 頁 ， 向 公 眾 匯 報 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 ， 檢 視 本 港 最 新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狀 況 及

委 員 會 透 過 公 眾 諮 詢 及 與 相 關 組 織 進 行 諮 詢

會 面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 並 討 論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下 的 初 步 影 響 評 估 結 果 。  
9 月 9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舉 行 第 七 次 會 議 。  

 透 過 委 員 會 網 頁 ， 向 公 眾 匯 報 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 ， 檢 視 本 港 最 新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狀 況 ，

並 討 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  
9 月 30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舉 行 第 八 次 會 議 。  
 透 過 委 員 會 網 頁 ， 向 公 眾 匯 報 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 ， 檢 視 本 港 最 新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狀 況 ，

並 討 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  
 

2.II.2 統 計 調 查 及 專 題 研 究  

2.10 委 員 會 本 著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在 檢 討 的

過 程 中 ， 委 員 會 進 行 了 詳 細 及 深 入 的 數 據 研 究 及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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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一 系 列 指 標 」  

2.11 不 同 地 方 在 釐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普 遍 會 參 考 多 項 相 關 指 標，以 掌

握 有 關 社 會 經 濟 變 化 的 詳 細 資 料。參 考 首 兩 屆 委 員 會 的 經 驗，委 員

會 認 為 定 期 掌 握 這 些 資 料，並 在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下，仔 細 分 析

相 關 的 量 化 指 標，有 助 研 究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工 作。委 員 會 以 過

往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所 參 考 的 相 關 指 標 為 基 礎，審 視 增 加 不

同 數 據 的 可 行 性 和 適 切 性 。 委 員 會 認 為 可 沿 用 載 於 圖 2.2 涵 蓋 四 個

考 慮 範 疇 的 「 一 系 列 指 標 」。 有 關 指 標 ， 包 括 整 體 經 濟 狀 況 、 勞 工

巿 場 情 況 、 競 爭 力 ， 以 及 社 會 共 融 。「 一 系 列 指 標 」 不 但 涵 蓋 了 委

員 會 在 法 定 職 能 規 定 所 須 考 慮 的 關 鍵 因 素，亦 參 考 了 其 他 地 方 在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的 經 驗 和 考 慮 要 素。有 關 指 標（ 包 括 數 據 的 資 料

來 源 ） 的 一 覽 表 載 於 附 錄 I。  

圖 2.2：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考 慮 的 「 一 系 列 指 標 」 概 要  

 

(b)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及 「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2.12 在 多 項 的 指 標 當 中，由 統 計 處 負 責 進 行 的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和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為 委 員 會 的 檢 討 工 作 提 供 了 極 為 有 用 的 資 料。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就 香 港 僱 員 的 工 資 水 平 及 分 布、就 業 及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提 供 全 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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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據，有 助 委 員 會 進 行 詳 細 分 析，從 而 了 解 不 同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的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  

2.13 另 一 方 面，經 濟 活 動 調 查 提 供 不 同 行 業 的 業 務 表 現 和 營 運 特 徵 的 統

計 數 據，以 便 分 析 不 同 行 業 的 業 務 收 益、 營 運 開 支、僱 員 薪 酬 及 盈

餘 總 額，為 評 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企 業（ 尤 以 中 小 型 企 業（ 中 小

企 ）） 造 成 的 影 響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參 考 資 料 。  

2.14 為 支 援 委 員 會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和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的 調 查 方 法 已 相 應 作 出 優 化。例 如，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統

計 期 於 2009 年 及 2010 年 均 為 第 二 季 ， 在 2011 年 則 改 為 5 月 至

6 月，從 而 反 映 首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1 年 5 月 1 日 實 施 後 的

工 資 分 布 情 況。自 此 以 後，每 年 的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均 維 持 以 5 月 至

6 月 作 為 統 計 期 ， 以 便 進 行 按 年 分 析 。 此 外 ， 為 了 作 出 更 精 確 的 分

析 ， 自 2011 年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起 ， 統 計 處 在 向 所 有 行 業 搜 集 折 舊 數

據 時 亦 已 一 併 搜 集 攤 銷 數 據 。  

(c) 政 府 統 計 處 其 他 統 計 調 查 及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的 行 政 記 錄  

2.15 除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和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的 數 據 外，委 員 會 同 時 參 考 了 大

量 其 他 公 布 頻 率 較 高 及 較 新 的 相 關 數 據，以 密 切 監 察 最 新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情 況 和 趨 勢 。 這 些 數 據 與「 一 系 列 指 標 」有 關 ， 其 中 包 括

統 計 處 其 他 統 計 調 查 的 數 據（ 例 如 每 月 的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和 按 月

零 售 物 價 統 計 調 查、每 季 的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和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等 ）， 以 及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行 政 記 錄 （ 例 如 稅 務 局 、 破

產 管 理 署 等 提 供 的 數 據 ）。 為 讓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 提 供 意 見，委 員 會 亦 將 這 些 數 據 及 相 關 連 結 上 載 至 委

員 會 網 頁 （ 見 第 2.21 段 ）。  

(d)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薪 酬 階 梯 的 影 響 研 究  

2.16 臨 時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在 其 報 告 (1)中 ， 建 議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

應 就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這 兩 個 低 薪 行 業 的 薪 酬 架 構 所 出 現 的 具 體 變

化 進 行 研 究，以 檢 視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的 實 際 幅 度，以 便 日 後 檢 討

                                                 
(1) 行 政 長 官 在 2009 年 2 月 下 旬 委 任 臨 時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負 責 向 行 政 長 官 建 議 首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水 平 。 該 委 員 會 其 後 在 2010 年 10 月 向 行 政 長 官 呈 交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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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能 就 有 關 因 素 加 以 考 慮 。 政 府 接 納 了 有 關 建

議 ， 並 在 2011 年 委 託 研 究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 透 過 追 溯 式 統 計 調 查 ，

評 估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薪 酬 階 梯 的 影 響。政 府 在

2013 年 再 次 委 託 研 究 顧 問 進 行 專 題 研 究，以 檢 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3 年 經 修 訂 後 對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薪 酬 階 梯 的 影 響 。 委 員 會 在

進 行 檢 討 工 作 時，已 參 考 有 關 專 題 研 究 的 分 析 結 果，並 根 據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及 後 兩 次 上 調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經 驗，覆 檢 及 優 化 對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的 估 算 。  

2.II.3 諮 詢 活 動  

2.17 除 了 參 考 統 計 數 據 及 其 他 調 查 所 得 的 資 料，委 員 會 亦 有 全 面 考 慮 社

會 各 界 的 意 見。為 搜 集 及 了 解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對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意 見，委 員 會 在 2015 年 9 月 與 低 薪 行 業 (2)的 相 關 組 織 進

行 了 聚 焦 性 的 諮 詢 會 面 ， 並 於 2016 年 4 月 至 5 月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及 在 6 月 與 相 關 組 織 進 行 廣 泛 的 諮 詢 會 面 以交流及聽取意見。有 關

的 意 見 摘 要 載 於 第 5 章 第 5.II 節 。  

(a)  與 低 薪 行 業 相 關 組 織 的 聚 焦 性 諮 詢 會 面  

2.18 委 員 會 為 了 更 深 入 了 解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和 先 後 兩 次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低 薪 行 業 的 僱 主 及 僱 員 的 影 響 ， 在 2015 年 9 月 9 日

至 10 日 與 業 內 的 勞 工 組 織 、 商 會 ／ 學 會 及 僱 主 進 行 一 輪 聚 焦 性 的

諮 詢 會 面，其 中 包 括 曾 獲 上 屆 委 員 會 邀 請 出 席 諮 詢 會 面，或 曾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及 相 關 事 宜 發 表 意 見 或 要 求 約 見 委 員 會 的 低 薪 行

業 組 織 。  

2.19 委 員 會 進 行 了 4 節 聚 焦 性 的 諮 詢 會 面，而 獲 邀 請 參 與 會 面 的 245 個

低 薪 行 業 相 關 組 織 中 ， 有 96 ( 3)個 組 織 出 席 了 會 面 。 出 席 聚 焦 性 諮

詢 會 面 的 相 關 組 織 名 單 載 於 附 錄 II。  

 

                                                 
(2) 根 據《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2014 年 報 告 》，「 低 薪 行 業 」涵 蓋：(a)  零 售 業；(b)  飲 食 業 ；

(c)  物 業 管 理 、 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 及 (d)  其 他 低 薪 行 業 （ 包 括 ： 安 老 院 舍 、 洗 滌 及

乾 洗 服 務 、 理 髮 及 其 他 個 人 服 務 、 本 地 速 遞 服 務 ， 以 及 食 品 處 理 及 生 產 ）。  
(3)  包 括 41 個 物 業 管 理、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業 的 相 關 組 織、22 個 飲 食 業 的 相 關 組 織、18 個

零 售 業 的 相 關 組 織 ， 以 及 15 個 其 他 低 薪 行 業 的 相 關 組 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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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 眾 諮 詢  

2.20 隨 著 統 計 處 於 2016 年 3 月 18 日 發 表 2015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結

果 ， 委 員 會 在 2016 年 4 月 11 日 至 5 月 22 日 期 間 進 行 為 期 六 個 星

期 的 公 眾 諮 詢，邀 請 社 會 各 界， 包 括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就 委 員

會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提 供 意 見 。  

2.21 為 配 合 公 眾 諮 詢，委 員 會 上 載 相 關 的 參 考 資 料 及 數 據 至 委 員 會 網 頁

供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查 閱 及 參 考 ， 包 括 ： (1) 統 計 處 發 表 的

《 2015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報 告 》的 相 關 連 結；以 及 ( 2 )  相

關 資 料 及 數 據 ， 涵 蓋 ：「 一 系 列 指 標 」 及 各 項 指 標 的 數 據 及 相 關 連

結、按 行 業 劃 分 僱 員 是 否 享 有 有 薪 休 息 日 及 ／ 或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情

況 ， 以 及 補 充 統 計 資 料、其 他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和 影 響 評 估。補 充 統 計

資 料 包 括 ： (1) 按 行 業 劃 分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及 少 於 不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的 僱 員 數 目 及 百 分 比 ； (2) 按 行 業 及 不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劃 分 的 涉 及 僱 員 估 計 工 資 增 加 幅 度 ； (3) 按 行 業 及

不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劃 分 的 所 有 企 業 及 中 小 企 估 計 薪 酬 開

支 增 加 幅 度 ； 及  (4) 按 行 業 劃 分 的 所 有 企 業 及 中 小 企 經 營 情 況 。  

2.22 委 員 會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邀 請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提 供 意 見，包 括 發 放

新 聞 公 報，致 函 予 相 關 組 織 及 約 11 000 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互 助 委 員

會 及 業 主 委 員 會 ， 在 多 種 媒 體 （ 包 括 報 章 及 不 同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安 排 廣 告 ， 在 委 員 會 網 頁 （ 並 連 結 至 「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 勞 工 處

網 頁、勞 工 處 互 動 就 業 服 務 網 頁、中 小 企 業 支 援 與 諮 詢 中 心 電 子 通

訊 ） 上 載 宣 傳 訊 息 ， 及 播 放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等 。  

2.23 在 公 眾 諮 詢 期 間，委 員 會 共 收 到 133 份 意 見 書，其 中 一 份 意 見 書 夾

附 273 封 簽 名 信 函。這 些 意 見 書 來 自 個 人 及 不 同 界 別 的 團 體，包 括

勞 工 組 織 、 商 會 ／ 僱 主 組 織 、 中 小 企 組 織 、 低 薪 行 業 組 織 、 其 他 行

業 ／ 專 業 ／ 僱 主 團 體 、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 以 及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互 助 委 員 會 及 業 主 委 員 會 等 。  

(c)  與 相 關 組 織 的 諮 詢 會 面  

2.24 在 2016 年 6 月 ， 委 員 會 與 相 關 組 織 進 行 諮 詢 會 面 ， 包 括 主 要 勞 工

組 織 、 主 要 商 會 ／ 僱 主 組 織 、 中 小 企 組 織 、 低 薪 行 業 組 織（ 包 括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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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內 的 勞 工 組 織 、 商 會 、 僱 主 、 學 會 等 ）、 其 他 行 業 ／ 專 業 ／ 僱 主

團 體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以 及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這 些 相 關

組 織 或 曾 獲 委 員 會 邀 請 出 席 諮 詢 會 面，或 曾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及

相 關 事 宜 發 表 意 見 或 要 求 約 見 委 員 會，或 屬 於 可 能 較 受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影 響 的 低 薪 行 業 組 織 。 委 員 會 進 行 了 19 節 諮 詢 會 面 ， 而 獲 邀 請

的 342 個 相 關 組 織 中 ， 有 98 (4)個 組 織 出 席 了 會 面 。 出 席 諮 詢 會 面

的 相 關 組 織 名 單 載 於 附 錄 II。  

2.25 在 諮 詢 會 面 中 ， 相 關 組 織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在 2011 年 5 月 實 施 後 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3 年 5 月 及 2015 年 5 月 修 訂 後 對 社 會、經

濟 、 勞 工 市 場 、 中 小 企 及 有 關 行 業 的 具 體 影 響，以 及 委 員 會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需 要 考 慮 的 因 素，提 供 了 寶 貴 的 意 見。諮 詢 會

面 能 讓 相 關 組 織 表 達 意 見，或 就 其 在 公 眾 諮 詢 期 間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作

出 補 充 ， 有 助 委 員 會 進 行 全 面 及 客 觀 的 分 析 。  

2.26 委 員 會 透 過 上 述 諮 詢 活 動 所 搜 集 到 的 意 見 及 資 料，更 全 面 地 掌 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社 會 、 經 濟 及 不 同 行 業 （ 特 別 是 低 薪 行 業 ） 的 影 響 ，

以 及 社 會 各 界 對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檢 討 的 意 見，對 委 員 會 履 行 其 職

責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參 考 及 依 據 。  

2.II.4 有 關 其 他 地 方 經 驗 的 資 料 搜 集 及 研 究  

2.27 香 港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時 間 至 今 不 長。委 員 會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過 程 中 ， 亦 就 11 個 選 定 地 方 （ 即 內 地 、 台 灣 、 南 韓 、 英

國 、 法 國 、 愛 爾 蘭 、 德 國 、 澳 洲 、 新 西 蘭 、 美 國 及 加 拿 大 ）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經 驗 進 行 參 考 及 研 究。有 關 研 究 的 資 料 載 於 附 錄 III。 

 

                                                 
(4) 包 括 4 個 主 要 勞 工 組 織、6 個 主 要 商 會 ／ 僱 主 組 織、4 個 中 小 企 組 織、30 個 物 業 管

理 、 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業 的 相 關 組 織 、 14 個 零 售 業 的 相 關 組 織 、 13 個 飲 食 業 的 相 關

組 織、10 個 其 他 低 薪 行 業 的 相 關 組 織、7 個 其 他 行 業 團 體、3 個 其 他 專 業 ／ 僱 主 團

體 、 3 個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 以 及 4 個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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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的 社 會 經 濟 情 況  

3.1 委 員 會 理 解 到 香 港 是 一 個 細 小 而 高 度 外 向 型 的 經 濟 體 ， 商 業 周 期 的

變 化 除 了 反 映 本 地 因 素 之 外 ， 亦 與 外 來 經 濟 因 素 息 息 相 關 。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本 港 社 會 及 經 濟 的 影 響 ， 相 當 大 程 度 上 取 決 於 宏 觀 經

濟 情 況 。 舉 例 來 說 ， 宏 觀 經 濟 環 境 良 好 ， 將 有 助 紓 緩 因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或 其 水 平 上 調 而 對 就 業 情 況 及 企 業 盈 利 所 造 成 的 壓 力 。 反

之 ， 倘 若 經 濟 走 下 坡 ， 甚 或 面 對 巨 大 外 來 衝 擊 ， 以 致 企 業 盈 利 大 幅

受 壓 時 ， 上 調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將 令 營 商 及 就 業 環 境 雪 上 加 霜 。 本

章 綜 合 委 員 會 對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社 會 經 濟 情 況 的 觀 察 ， 為

第  4 章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影 響 的 分 析 提 供 背 景 資 料 。  

3.I 宏 觀 經 濟 環 境  

3.I.1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宏 觀 經 濟 情 況 大 致 穩 定  

3.2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在 2011 年 實 施 以 來，香 港 經 濟 持 續 增 長，宏 觀 經 濟

環 境 大 致 穩 定 。 然 而 ， 訪 港 旅 客 消 費 模 式 自 2014 年 起 有 所 轉 變 ，

對 相 關 行 業 （ 特 別 是 零 售 業 ） 的 表 現 帶 來 衝 擊 。 及 至 2015 年 ， 環

球 經 濟 錄 得 自 2009 年 以 來 最 慢 增 長 ， 金 融 市 況 波 動 加 劇 ， 嚴 重 拖

累 全 球 貿 易 ， 香 港 出 口 因 而 受 挫 。 訪 港 旅 遊 業 弱 勢 持 續 ， 亦 為 整 體

經 濟 添 加 下 行 壓 力 。 本 地 經 濟 在 2015 年 僅 溫 和 增 長 2.4%， 連 續 第

四 年 低 於 趨 勢 增 長 。 幸 而 勞 工 市 場 大 致 保 持 穩 定 ， 為 本 地 消 費 帶 來

一 些 支 持 ， 從 而 為 2015 年 5 月 第 二 次 上 調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提 供

了 緩 衝 （ 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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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香 港 經 濟 在 2015 年 僅 錄 得 溫 和 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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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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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

第二次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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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水平

(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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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率 7.9 6.4 6.5 6.3 7.6 5.1 3.9 3.0 0.8 1.0 1.8 3.1 3.4 3.1 3.1 2.8 2.9 2.1 3.2 2.5 2.4 3.1 2.3 1.9 0.8 1.7
全年實質

增長百分率 6.8 4.8 1.7 3.1 2.7 2.4

按年增減百分率

全年增減百分率  
註 ：  政 府 統 計 處 會 在 取 得 更 多 數 據 後 再 作 修 訂 。  
資 料 來 源 ：  國 民 收 入 統 計 ， 政 府 統 計 處 。  

  
3.I.2 經 濟 下 行 風 險 仍 然 持 續  
 

3.3 2016 年 上 半 年，香 港 經 濟 進 一 步 顯 著 放 緩。實 質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在 第

一 季 僅 按 年 增 長 0.8%， 增 速 為 四 年 以 來 最 慢 ， 第 二 季 的 表 現 略 為

改 善 ， 經 濟 按 年 實 質 增 長 1.7%。 但 2016 年 上 半 年 合 計 ， 香 港 經 濟

按 年 僅 增 長 1.2%。環 球 經 濟 增 長 乏 力，各 主 要 央 行 政 策 取 向 分 歧 ，

全 球 金 融 市 況 大 幅 波 動，令 外 圍 環 境 格 外 不 明 朗。2016 年 上 半 年 合

計 ，貨 物 出 口 表 現 仍 然 偏 軟；貨 運 及 貿 易 往 來 乏 力，訪 港 旅 遊 業 不

振 ，加 上 跨 境 金 融 及 集 資 活 動 放 緩，拖 累 服 務 輸 出 的 表 現，外 貿 環

節 續 見 按 年 跌 幅 。  

3.4 另 一 方 面，環 球 經 濟 前 景 欠 佳，下 行 風 險 持 續，亦 影 響 本 地 經 濟 氣

氛 ， 內 部 需 求 在 踏 入 2016 年 後 增 長 乏 力 。 金 融 市 況 波 動 不 定 ， 資

產 市 場 在 年 初 出 現 整 固，經 濟 前 景 不 明 朗，對 本 地 消 費 需 求 構 成 負

面 影 響 ， 惟 勞 工 市 場 仍 大 致 穩 定 ， 能 提 供 緩 衝 。 私 人 消 費 開 支 在

2016  年 上 半 年 的 增 長 顯 著 減 慢 ， 較 一 年 前 同 期 實 質 僅 微 升 0.9%，

遠 低 於 2015  年 全 年 4.7%的 增 幅。同 時，投 資 開 支 在 2016 年 上 半 年

延 續 跌 勢，按 年 下 滑 7.2%，主 要 是 受 機 器 及 設 備 購 置 劇 減 所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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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多 個 先 進 經 濟 體 的 復 蘇 仍 然 脆 弱 不 穩，主 要 央 行 政 策 背 馳，英

國 公 投 支 持 脫 離 歐 盟 帶 來 變 數，以 及 地 緣 政 局 緊 張，香 港 經 濟 的 內

外 環 節 都 存 在 很 多 不 穩 定 因 素 ， 短 期 內 面 對 的 下 行 風 險 不 容 忽 視

（ 圖  3.2）。  

 
圖 3.2： 香 港 對 外 貿 易 及 內 部 需 求 在 2016 年 上 半 年 仍 欠 缺 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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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政 府 統 計 處 會 在 取 得 更 多 數 據 後 再 作 修 訂 。  
資 料 來 源 ：  國 民 收 入 統 計 ， 政 府 統 計 處 。  

 

3.5 以 大 規 模 機 構 單 位 為 對 象 的 「 業 務 展 望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的 結 果 亦 顯

示，大 型 企 業 對  2016  年 第 三 季 的 業 務 展 望 普 遍 較 為 審 慎，而 與 內 需

及 訪 港 旅 遊 業 有 較 密 切 關 係 的 零 售 業 和 住 宿 及 膳 食 服 務 業 對 業 務

前 景 的 看 法 尤 其 悲 觀 （ 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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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零 售 業 和 住 宿 及 膳 食 服 務 業 對 業 務 前 景 的 看 法 尤 其 黯 淡  
 

(a) 零 售 業  (b) 住 宿 及 膳 食 服 務 業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2010年

第一季

2011年

第一季

2012年

第一季

2013年

第一季

2014年

第一季

2015年

第一季

2016年

第一季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2010年

第一季

2011年

第一季

2012年

第一季

2013年

第一季

2014年

第一季

2015年

第一季

2016年

第一季

淨差額(*) (百分點)按年增減百分率 (%)

業務狀況

預期變動

(右)

飲食業總收益

數量指數

(左)

# #

業務狀況

預期變動

(右)

淨差額(*) (百分點)

零售業

總銷貨量

指數(左)(~)

按年增減百分率 (%)

較多大規模

的機構單位

預期業務

狀況「較佳」

較多大規模

的機構單位

預期業務

狀況「較差」

實施首個
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

(2011年5月)

首次上調
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

(2013年5月)

第二次上調
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

(2015年5月)

實施首個
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

(2011年5月)

首次上調
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
(2013年5月)

第二次上調
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

(2015年5月)

2016年
第三季

2016年
第三季

# #

 
 
註 ：  (*)   淨 差 額 指 填 報 預 期 業 務 狀 況 「 較 佳 」 的 機 構 單 位 百 分 比 減 去 填 報 預 期 業 務

狀 況 「 較 差 」 的 機 構 單 位 百 分 比 。  
 (#)   相 減 的 淨 差 額 為 零 。  
 (~)   零 售 業 總 銷 貨 量 指 數 截 至 2016 年 8 月 。  
資 料 來 源 ：  零 售 業 銷 售 額 按 月 統 計 調 查 、 食 肆 的 收 入 及 購 貨 額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及 業 務

展 望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3.II 本 地 勞 工 市 場   

3.II.1 大 致 維 持 穩 定 ， 惟 失 業 率 有 趨 升 跡 象  

3.6 儘 管 本 地 經 濟 自  2011  年 起 大 多 以 低 於 趨 勢 的 速 度 增 長，但 受 惠 於 本

地 消 費 及 訪 港 旅 遊 業 在 期 內 大 部 分 時 間 持 續 暢 旺 ， 勞 工 需 求 保 持 殷

切 ， 大 大 紓 緩 了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勞 工 市 場 所 構 成 的 壓 力 。 然 而 ， 訪

港 旅 客 消 費 自 2014 年 開 始 顯 著 下 滑 ， 本 地 消 費 亦 自 2015 年 下 半 年

起 放 緩 ， 就 業 增 長 隨 之 減 慢 。 在 2016 年 6 月 至 8 月 ， 總 就 業 人 數

按 年 微 升 0.7%至  3 816 800  人 ， 增 幅 低 於 2011 年 至 2015 年 間 的 平

均 每 年 1.7%。與 此 同 時，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有 助 提 升 就 業 意 欲，勞 動 人

口 在 過 去 五 年 亦 顯 著 上 升 ， 升 幅 大 致 與 就 業 人 數 相 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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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失 業 情 況 方 面 ， 年 度 失 業 率 自  2011  年 以 來 維 持 於  3.3%至 3.4%  的 低

水 平 ， 反 映 勞 工 市 場 在 過 去 幾 年 維 持 在 全 民 就 業 的 狀 態 。 隨 著 經 濟

放 緩，經 季 節 性 調 整 的 失 業 率 在 2016 年 第 一 季 微 升 0.1 個 百 分 點 至

3.4%， 截 至 6 月 至 8 月 仍 處 於 該 水 平 （ 圖  3.4）； 同 期 間 ， 就 業 不 足

率 亦 維 持 在 1.4%的 低 水 平 。  

圖 3.4：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  
失 業 率 和 就 業 不 足 率 皆 維 持 在 低 水 平 ， 惟 踏 入 2016 年 後 略 為 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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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3.II.2 人 力 供 求 情 況 有 所 緩 和  

3.8 以 私 人 機 構 單 位 內 的 就 業 人 數 與 職 位 空 缺 的 總 和 來 分 析 勞 工 需 求 的

趨 勢 ， 可 觀 察 到 由 於 外 貿 環 節 不 振 而 本 地 消 費 市 道 又 同 時 欠 佳 ， 近

期 大 部 分 行 業 的 勞 工 需 求 都 有 所 轉 弱 ， 整 體 人 力 供 求 情 況 放 緩 跡 象

明 顯（ 圖  3.5）。截 至 2016 年 6 月，私 人 職 位 空 缺 數 目 由 2015 年 6  月

的 78 380 個 大 幅 減 少 13.0%至 68 200 個 ， 同 期 空 缺 率 亦 由 2.7%下

跌 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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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 勞 工 需 求 ( * )保 持 殷 切 ， 但 近 期 明 顯 放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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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勞 工 需 求 以 私 人 機 構 單 位 內 的 就 業 人 數 與 職 位 空 缺 數 目 的 總 和 作 估 算 。  
 (#)  包 括 安 老 院 舍 、 洗 滌 及 乾 洗 服 務 、 理 髮 及 其 他 個 人 服 務 、 本 地 速 遞 服 務 ，

以 及 食 品 處 理 及 生 產 。  
資 料 來 源 ：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3.9 自 2011  年 以 來，勞 工 市 場 大 致 保 持 平 穩，僱 員 收 入 續 見 改 善，特 別

是 受 惠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較 低 收 入 人 士 。 2016 年 5 月 至 7 月 相 比

2011  年 2 月 至 4 月 （ 即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前 的 季 度 ）， 最 低 十 等 分

全 職 僱 員 （ 撇 除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不 適 用 的 政 府 僱 員 及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

的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中 位 數 累 計 錄 得 45.5%的 可 觀 升 幅 ， 而 整 體 全 職 僱

員 的 相 應 數 字 則 為 33.3%， 可 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低 薪 僱 員 的 就 業 收

入 有 較 大 推 動 作 用 。 再 者 ， 較 低 收 入 全 職 僱 員 的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中 位

數 較 同 期 的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增 長 為 快 ， 顯 示 他 們 的 收 入 有 實 質 改

善 （ 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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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  
較 低 收 入 全 職 僱 員 的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中 位 數 有 實 質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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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全 職 僱 員 指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工 作 35 小 時 及 以 上 ， 或 在 該 7 天 期 間 因 休 假 而

工 作 少 於 35 小 時 的 僱 員 。 政 府 僱 員 及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並 不 包 括 在 內 。  
資 料 來 源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及 按 月 零 售 物 價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3.II.3 就業前景仍受困擾  

3.10 過 去 幾 年 ， 職 位 增 長 主 要 是 由 內 需 帶 動 。 不 過 ， 訪 港 旅 客 消 費 模 式

轉 變 ， 加 上 訪 港 旅 客 人 次 的 跌 勢 持 續 ， 零 售 市 道 自 2014 年 起 一 直

轉 差 。 踏 入 2016 年 後 ， 本 地 消 費 意 欲 亦 告 回 軟 ， 令 消 費 市 道 雪 上

加 霜 ， 零 售 業 總 銷 貨 額 按 年 大 幅 下 跌 ， 直 至 8 月 仍 未 見 起 色 。 食 肆

總 收 益 亦 持 續 錄 得 實 質 跌 幅 （ 圖  3.7）。 這 兩 個 與 消 費 相 關 的 行 業 聘

請 超 過 50 萬 名 僱 員，佔 本 港 僱 員 的 15.0%（ 2016 年  6  月 至  8  月 數 字 ）。

業 務 欠 佳 ， 難 免 會 影 響 業 內 企 業 開 設 新 職 位 的 步 伐 ， 對 就 業 市 場 帶

來 一 定 壓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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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零 售 業 表 現 仍 然 疲 弱 ， 而 食 肆 收 入 亦 繼 續 錄 得 實 質 跌 幅  

(a) 零 售 業 總 銷 貨 額       (b) 飲 食 業 總 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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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2016 年 8 月 的 零 售 業 銷 貨 數 字 為 臨 時 數 字 。  
資 料 來 源 ：  零 售 業 銷 貨 額 按 月 統 計 調 查 和 食 肆 的 收 入 及 購 貨 額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3.III 物 價  

3.III.1 整 體 通 脹 壓 力 持 續 緩 和  

3.11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初 期 ， 受 本 地 成 本 壓 力 、 國 際 食 品 及 商 品 價 格

和 私 人 房 屋 租 金 上 揚 所 影 響 ， 基 本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在 2011 年 全

年 上 升 5.3%。不 過，及 後 輸 入 通 脹 持 續 緩 和，私 人 房 屋 租 金 的 升 勢

亦 見 回 軟 ， 基 本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通 脹 在  2012  年 至 2015 年 間 逐 步 回

落  （ 圖  3.8）。2016  年 首  八  個 月 的 基 本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通 脹 為 2.4%，顯

示 通 脹 壓 力 進 一 步 減 退 ； 與 基 層 生 活 較 相 關 的 基 本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走 勢 亦 大 致 相 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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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通 脹 自 2011 年 急 升 後 逐 步 回 落 ( * )  

(a)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b)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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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和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在 2016 年 8 月 有 較 大 的 按 年 升 幅 ，

主 要 是 由 於 政 府 在 2015 年 8 月 代 繳 公 營 房 屋 租 金 導 致 比 較 基 數 較 低 。  
資 料 來 源 ：  按 月 零 售 物 價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3.12 踏 入 2016 年，隨 著 經 濟 增 長 減 慢，商 業 租 金 的 升 幅 繼 續 走 軟。同 時，

消 費 市 道 自 2014 年 以 來 持 續 不 振 ， 零 售 價 格 亦 從 2014 年 後 期 起 一

直 處 於 跌 勢 ， 反 映 部 分 零 售 商 已 減 價 促 銷 。 換 言 之 ， 在 目 前 較 差 的

市 道 下 ， 企 業 似 乎 較 難 透 過 提 價 來 把 額 外 成 本 轉 嫁 予 消 費 者 ， 以 維

持 一 定 的 利 潤 水 平 （ 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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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11 年 至 2016 年 上 半 年 營 商 成 本 、 收 入 及 產 出 ／ 服 務 價 格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第一季

2016年
第二季

投入成本

名義工資指數 8.1 5.6 4.7 4.2 4.4 3.9 3.8
租金指數

私人寫字樓租金指數 15.1 10.8 8.4 4.7 6.1 4.5 2.7
私人零售業樓宇租金指數 9.3 12.7 9.4 4.6 5.4 -0.5 -2.4
私人分層工廠大廈租金指數 8.9 11.2 11.7 8.7 8.9 5.4 4.4

收入

零售業總銷貨額價值指數 24.9 9.8 11.0 -0.2 -3.7 -12.5 -8.2
食肆總收益價值指數 6.4 5.0 3.5 3.5 3.9 1.9 3.0

產出／服務價格

零售業銷貨額平減物價指數 5.5 2.9 0.0 0.0 -2.2 -2.6 -1.2
食肆收益平減物價指數 5.3 5.4 4.4 4.5 4.2 3.5 3.2
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5.3 4.7 4.0 3.5 2.5 2.8 2.3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3.9 3.5 1.8 2.9 3.6 2.3 2.0

按年增減百分率(%)

 
 
註 ：  2016 年 的 租 金 指 數 為 臨 時 數 字 。  

零 售 業 銷 貨 額 ／ 食 肆 收 益 平 減 物 價 指 數 是 把 以 當 時 價 格 計 算 的 零 售 業 銷 貨

額 ／ 食 肆 收 益 除 以 相 應 的 以 物 量 計 算 的 數 值 ， 然 後 再 乘 以 100。  
政 府 統 計 處 會 在 取 得 更 多 數 據 後 ， 再 行 修 訂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平 減 物 價 指 數 。  

資 料 來 源 ：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 國 民 收 入 統 計 、 按 月 零 售 物 價 統 計

調 查 、 食 肆 的 收 入 及 購 貨 額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以 及 零 售 業 銷 售 額 按 月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3.13 總 括 來 說 ， 過 去 數 年 宏 觀 經 濟 情 況 大 致 穩 定 ， 大 大 緩 和 了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就 業 情 況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 較 低 薪 工 人 的 就 業 收 入 得 以

顯 著 改 善 。 然 而 ， 近 年 環 球 經 濟 增 長 放 緩 ， 國 際 金 融 市 況 波 動 ， 加

上 訪 港 旅 遊 業 和 本 地 需 求 均 告 轉 弱 ， 本 地 經 濟 的 下 行 風 險 仍 然 顯

著 ， 整 體 通 脹 壓 力 持 續 緩 和 ， 部 分 企 業 或 未 能 靠 提 價 來 抵 銷 額 外 成

本 ， 或 會 令 勞 工 市 場 面 對 較 大 壓 力 。  

3.14 在 檢 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的 社 會 經 濟 情 況 後 ， 第 4 章 透 過 「 一

系 列 指 標 」 的 相 關 數 據 變 化 ， 詳 細 分 析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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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最低工資的影響  
 
4.1 委 員 會 的 主 要 職 能，是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作 出 建 議 。 委 員 會 在 執 行 其 法 定 職 能 時 ，須 要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與

盡 量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流 失 的 目 標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並 要 顧 及 維 持

香 港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力 的 需 要。委 員 會 按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履 行

其 法 定 職 能 ， 並 全 面 分 析 多 方 面 的 相 關 資 料 及 數 據 ，以 監 察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在 2011 年 5 月 實 施 後 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3 年 5 月 及

2015 年 5 月 修 訂 後 的 社 會 經 濟 狀 況 變 化 。 這 些 數 據 來 自 政 府 統 計

處  （ 統 計 處 ）  的 多 項 統 計 調 查 ， 以 及 其 他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的 行 政 記

錄 （ 見 第  2 章 ）。  

4.2 這 一 章 綜 合 委 員 會 透 過 分 析 相 關 數 據，檢 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對 僱 員、企 業，以 至 本 地 勞 工 市 場、物 價 及 整 體 經 濟 的 影 響 的 主 要

觀 察 。 但 委 員 會 須 強 調 ， 香 港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時 間 至 今 不 長 ，

故 仍 須 持 續 監 察 和 研 究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相 關 影 響 。  

4.I 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的社會經濟特徵  

4.3 如 第 3 章 所 述，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在 2011 年 5 月 實 施 以 來，本 地 經 濟

持 續 擴 張 ， 勞 工 市 場 大 致 維 持 穩 定 ， 工 資 續 見 增 長 。 根 據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結 果，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人 數 由 2011 年 5 月 至 6 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為 每 小 時

28.0 元 ） 的 180 600 人 ， 下 跌 至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為 每 小 時 30.0 元 ） 的 98 100 人 ， 然 後 進 一 步 跌 至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為 每 小 時 32.5 元 ）的 41 900 人。在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佔 所 有 僱 員 數 目 的 百 分

比 為 1.4%， 低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剛 實 施 時 （ 即 2011 年 5 月 至 6 月 ）

的 6.4%。同 期 間，每 小 時 工 資 屬 於 整 體 分 布 中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的 僱 員

（「 低 薪 僱 員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大 幅 上 升 25%，由 29.3 元 增 至 36.5 元

（ 表  4.1）。 由 此 可 見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並 沒 有 窒 礙 工 資 向 上 調

節 的 空 間 ， 亦 反 映 受 惠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及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理 想 ， 大 部

分 較 低 薪 僱 員 的 工 資 都 得 到 顯 著 改 善 ， 甚 至 已 超 越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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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2011 年 5 月 至 6 月 至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期 間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人 數 及 百 分 比 和 「 低 薪 僱 員 」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2011 年 

5 月至 6 月

2012 年 
5 月至 6 月

2013 年 
5 月至 6 月

2014 年 
5 月至 6 月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28.0 $28.0 $30.0 $30.0 $32.5 

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的僱員人數 
（佔所有僱員數目百分比） 

180 600 

(6.4%) 
90 100 

(3.1%) 
98 100 

(3.4%) 
50 300 

(1.7%) 
41 900 

(1.4%) 

「低薪僱員」（即每小時工

資屬於整體分布中最低十分

位數的僱員）的每小時工資 
$29.3 $30.6 $33.0 $34.5 $36.5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4 在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 主 要 為 女

性（ 59.9%）和 較 年 長（ 45 歲 及 以 上 ）（ 71.5%）、教 育 程 度 較 低（ 中

三 及 以 下 ）（ 66.1%）的 僱 員，以 及 非 技 術 工 人 和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 81.1%）， 或 從 事 低 薪 行 業 (1)（ 74.2%）的 僱 員 ， 情 況 與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大 致 相 若 （ 表  4.2）。  

 

                                                 
(1)  首 兩 屆（ 即 2011-13 年 度 及 2013-15 年 度 ）委 員 會 界 定「 低 薪 行 業 」為 僱 用 較 多「 低

薪 僱 員 」（ 即 每 小 時 工 資 屬 於 整 體 分 布 中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的 僱 員 ）， 或 低 薪 僱 員 佔 行

業 僱 員 總 數 比 例 較 高 的 行 業。根 據 以 上 準 則 及 2015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結 果，委

員 會 認 為 可 沿 用 首 兩 屆 委 員 會 識 別 的 四 個 低 薪 行 業 及 其 涵 蓋 的 15 個 細 分 行 業，包

括 ： ( i)  零 售 業 （ 包 括 ： 超 級 市 場 及 便 利 店 和 其 他 零 售 店 ）； ( i i)  飲 食 業 （ 包 括 ： 中

式 酒 樓 菜 館 、 非 中 式 酒 樓 菜 館 、 快 餐 店 和 港 式 茶 餐 廳 ）； ( i i i )  物 業 管 理 、 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包 括：地 產 保 養 管 理 服 務、保 安 服 務、清 潔 服 務 和 會 員 制 組 織 ）；以 及 ( iv)  其
他 低 薪 行 業 （ 包 括 ： 安 老 院 舍 、 洗 滌 及 乾 洗 服 務 、 理 髮 及 其 他 個 人 服 務 、 本 地 速

遞 服 務 ， 以 及 食 品 處 理 及 生 產 ）。  
 根 據 2015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結 果 ， 在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 低 薪 行 業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為 33.8 元 ， 較 所 有 行 業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 36.5 元 ）

為 低 ， 說 明 低 薪 行 業 內 的 低 薪 僱 員 數 目 較 多 。 另 外 ， 低 薪 行 業 中 低 薪 僱 員 佔 業 內

僱 員 總 數 的 百 分 比 為 25.1%， 較 所 有 行 業 的 9.8%為 高 ， 說 明 低 薪 行 業 中 的 低 薪 僱

員 佔 行 業 內 總 僱 員 人 數 的 比 例 較 高 。 其 他 行 業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數 據 均 未 符 合 上 述 界

定 低 薪 行 業 的 準 則 。 詳 細 統 計 數 據 見 附 錄 V 表 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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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年 5 月 至 6 月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的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社會經濟特徵 

2013 年 5 月至 6 月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即每小時 $30.0）的僱員 
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即每小時 $32.5）的僱員 

人數 
('000) 

佔賺取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
的僱員總數的
百分比(%) 

佔該種社會
經濟特徵 
僱員總數的
百分比(%)

人數 
('000) 

佔賺取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
的僱員總數的 
百分比(%) 

佔該種社會
經濟特徵 
僱員總數的
百分比(%)

整體僱員人數 98.1 100.0 3.4   41.9 100.0 1.4 
I. 性別         
  男性 42.1 43.0  2.8  16.8 40.1 1.1 
  女性 55.9 57.0  4.0  25.1 59.9 1.7 
II. 年齡組別        
  15 歲至 24 歲 10.5 10.7  4.5  3.3  7.8 1.4 
  25 歲至 34 歲 6.9  7.1  0.9  4.8  11.5 0.6 
  35 歲至 44 歲 14.8 15.0  2.0  3.8  9.2 0.5 
  45 歲至 54 歲 31.0 31.6  4.2  11.5 27.4 1.5 
  55 歲及以上 34.9 35.5  8.2  18.5 44.1 4.0 
III.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40.3 41.1  10.9  18.0 42.9 5.1 
  中一至中三 38.4 39.2  9.1  9.7  23.2 2.2 
  中四至中七 18.1 18.5  1.6  9.8  23.3 0.8 
  專上教育 1.1  1.2  0.1  4.4  10.6 0.4 
IV. 職業組別        
  非技術工人 65.4 66.6  14.6  27.9 66.4 6.1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27.2 27.7  5.5  6.2  14.7 1.2 
  工藝人員及機器操作員 1.8  1.9  0.5  0.8  2.0 0.2 
  文書支援人員 2.2  2.3  0.5  3.9  9.3 0.8 
  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

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1.5 1.5 0.1 3.2 7.6 0.3 

V. 行業       
  (i) 低薪行業 84.0 85.6 10.3 31.1 74.2 3.7 

1. 零售業 10.2 10.4 3.7 2.8  6.8 1.0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 § § 1.1 2.6 2.6 
   其他零售店 § § § 1.8 4.2 0.7 

2. 飲食業 14.4 14.7 6.8 1.7 4.2 0.8 
   中式酒樓菜館 2.8  2.9 4.0 0.6 1.4 0.8  
   非中式酒樓菜館 1.8  1.8 2.6 § § § 
   快餐店 8.9 9.1 16.7 0.8 1.9 1.5 
   港式茶餐廳 1.0 1.0 4.3 § § §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53.9 54.9 23.4 24.3 57.9 10.2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18.7 19.1 16.8 10.4 24.7 9.2 
   保安服務 12.6 12.8 34.8 5.2 12.4 12.9 
   清潔服務 19.0 19.4 27.9 7.4 17.8 10.7 
   會員制組織 3.6 3.7 23.8 1.3 3.1 8.3 

4. 其他低薪行業 5.5 5.6 5.9 2.2 5.4 2.4 
   安老院舍 2.1 2.1 11.1 0.9 2.0 4.3 
   洗滌及乾洗服務 § § § § § § 
   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 1.5 1.5 3.6 0.7 1.8 1.7 
   本地速遞服務 § § § § § § 
   食品處理及生產 0.9 0.9 4.3 0.5 1.3 2.5 

  (ii) 其他行業 14.1 14.4 0.7 10.8 25.8 0.5 
 

註 ：  §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相 對 較 大 ， 有 關 統 計 數 字 不 予 公 布 。  
  僱 員 人 數 以 最 近 的 百 位 數 顯 示 ， 百 分 比 則 以 未 經 進 位 的 數 字 計 算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個 別 數 值 加 起 來 不 一 定 等 於 總 數 。  
資 料 來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年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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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此 外，在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中，沒 有 享 有 有 薪 休 息 日 及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百 分 比 由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的 37.3%下 跌 至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的 25.5%，可 見 雖 然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令 勞 工 成

本 上 升 ， 但 僱 主 普 遍 沒 有 減 少 僱 員 這 兩 方 面 的 褔 利 (2)。  

4.6 以 上 數 據 顯 示，受 惠 於 過 去 數 年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大 致 理 想，僱 員 的 收

入 得 以 持 續 改 善。隨 著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修 訂，本 來 只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的 工 資 得 以 調 升 至 新 修 訂 的 最 低 工 資 或 以 上

的 水 平；而 一 些 本 來 賺 取 高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較 低 薪 僱 員，亦

隨 著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而 相 應 地 獲 得 加 薪，可 見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不 單 惠 及 賺 取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其 他 較 低 薪 僱 員 的 工 資 亦

連 帶 得 到 改 善 。  

4.7 在 以 下 章 節 ， 委 員 會 會 更 深 入 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對 僱 員 、

企 業 ， 以 至 本 地 勞 工 市 場 、 物 價 及 整 體 經 濟 等 方 面 的 影 響 。  

4.II  對僱員的影響  

4.II.1 僱 員 工 資 ／ 薪 金 ／ 就 業 收 入 (3)  
的 變 化  

4.8 比 較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前 和 最 新 的 工 資 水 平 及 分 布 的 數 據，有 助 分

析 不 同 組 別 僱 員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前 後 的 工 資 變 化。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 4 ) 的 工 資 分 布 數 據 顯 示 ， 受 惠 於 首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1 年 5 月 實 施 時 的 一 次 性 推 動 效 應 ， 所 有 僱 員 的 每 月 工 資 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在 2011 年 5 月 至 6 月 按 年 錄 得 近 18%的 可 觀 增 幅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及 後 在 2013 年 5 月 和 2015 年 5 月 調 升，對 提 升

基 層 僱 員 的 工 資 亦 有 頗 明 顯 的 作 用。在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所 有 及 全 職 僱 員 的 每 月 工 資 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的 按 年 升

幅 均 高 於 相 應 的 每 月 工 資 中 位 數 升 幅。2010 年 4 月 至 6 月 至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期 間，所 有 及 全 職 僱 員 的 每 月 工 資 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已 錄

                                                 
(2)  不 同 行 業 內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並 享 有 有 薪 休 息 日 及 ／ 或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僱 員

百 分 比 的 詳 細 數 據 ， 見 附 錄 V 表 甲 .2。  
(3)  工 資 ／ 薪 金 ／ 就 業 收 入 的 數 據 是 從 政 府 統 計 處 不 同 統 計 調 查 中 所 獲 得 ， 其 定 義 見

詞 彙 。  
(4)  2010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統 計 期 為 2010 年 4 月 至 6 月，而 2011 年 至 2015 年 的 統

計 期 則 為 5 月 至 6 月，從 而 反 映 首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1 年 5 月 1 日 實 施 後

和 在 2013 年 5 月 1 日 及 2015 年 5 月 1 日 修 訂 後 的 工 資 分 布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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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逾 四 成 的 累 計 增 幅（ 表  4.3），顯 示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有

助 收 窄 工 資 差 距 和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  

表 4.3： 2010 年 4 月 至 6 月 至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每 月 工 資 分 布 的 變 化  

每 月 工 資

分 布  

每 月 工 資 ($ )  
（按年增減率 (%)） 

2010年 4月至 6月至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的累計升幅 

(%) 
2010 年 

4 月至 6 月 
2011 年 

5 月至 6 月 
2012 年 

5 月至 6 月

2013 年 
5 月至 6 月

2014 年 
5 月至 6 月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所有僱員 
第 10 個 

百分位 
5,900 
(3.5) 

6,900 
(17.7) 

7,300 
(4.5) 

7,700 
(6.0) 

8,000 
(4.1) 

8,500 
(6.3) 

44.1 

中位數 11,800 
(2.6) 

12,800 
(8.5) 

13,400 
(4.3) 

14,100 
(5.2) 

14,800 
(5.3) 

15,500 
(4.9) 31.5 

全職僱員 
第 10 個 

百分位 
6,700 
(3.1) 

7,900 
(17.9) 

8,100 
(2.3) 

8,700 
(7.7) 

9,100 
(4.9) 

9,600 
(5.1) 

43.2 

中位數 
12,200 
(1.5) 

13,200 
(8.5) 

14,000 
(6.0) 

14,900 
(6.7) 

15,400 
(3.1) 

16,200 
(4.9) 32.6 

註 ：   每 月 工 資 以 最 近 的 百 位 港 元 顯 示 ； 增 減 百 分 率 以 未 經 進 位 的 數 字 計 算 。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9 聚 焦 分 析 2015 年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情 況，在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較 年 青（ 15 歲 至 24 歲 ）（ 7.8%）、較 年 長（ 45 歲 及 以 上 ）（ 5.9%）

和 具 小 學 及 以 下 教 育 程 度（ 6.7%）的 全 職 僱 員，以 及 普 遍 較 低 薪 的

全 職 非 技 術 工 人 （ 6.1%） 和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 10.8%） 的 每 月

工 資 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均 錄 得 較 顯 著 的 按 年 升 幅 ； 而 聘 用 較 多 低 薪

僱 員 的 低 薪 行 業 ， 其 全 職 僱 員 每 月 工 資 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按 年 則 躍

升 8.0%(5)。 自 2010 年 4 月 至 6 月 以 來 ， 以 上 組 別 僱 員 的 每 月 工 資

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累 計 上 升 約 五 成 。 這 些 數 據 顯 示 ， 受 惠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薪 酬 較 低 僱 員 的 工 資 相 對 於 其 他 組 別 僱 員 普 遍 獲 得

較 顯 著 改 善 。  

4.10 「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 提 供 的 工 資 指 數 亦 反 映 類 似 現 象 （ 圖  4.1）。

2015 年 5 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至 32.5 元 ， 對 較 低 薪 的 非 技 術

工 人 和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的 名 義 工 資 的 影 響 尤 為 明 顯，兩 者 的 工

資 指 數 在 2015 年 6 月 按 年 分 別 上 升 6.3%及  6.8%，高 於 同 期 整 體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4.6%的 升 幅 。 自 2011 年 3 月 （ 即 首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實 施 前 ）以 來 ，非 技 術 工 人 和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的 名 義 工 資 累

                                                 
(5)  按 不 同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分 析 全 職 僱 員 每 月 工 資 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及 中 位 數 變 化 的 詳 細

數 據 ， 見 附 錄 V 表 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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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升 幅 均 高 於 同 期 基 本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累 計 升 幅，反 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收 入 較 低 僱 員 的 工 資 普 遍 有 實 質 改 善。2011 年 3 月

至 2016 年 6 月期間，個 別 較低薪職業如洗碟工、保安員、清潔工、

酒 店 行 李 生 及 侍 應 生 的 平 均 每 月 薪 金 分 別 累 計 上 升 約 四 成 至 五

成，達 8,500 元至 12,500 元不等。  

圖 4.1：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為 收 入 較 低 僱 員 的 工 資 帶 來 實 質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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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及 按 月 零 售 物 價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11 綜合以上及第 3 章的觀察，可見勞工市場在過去幾年維持全民就業

狀態，加上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及調升，較低薪僱員的收入在扣除

通脹後普 遍有實質改善。 

4.II.2 工 資 差 距  

4.12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低收入僱員的工資上升，他 們 與 較 高 薪 僱 員

的 工 資 差 距 有 所 收 窄 。 在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整 體 每 小 時 工 資 分 布

中，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按 年 上 升 5.8%，較 中 位 數  4.8%的 升 幅 為 高 ；

自 2011 年 5 月 至 6 月 起 ， 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的 累 計 升 幅 為 24.8%，

同 樣 高 於 中 位 數 20.0%的 升 幅 ， 顯 示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保 障 基 層 收 入 的

果 效 （ 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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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11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每 小 時 工 資 分 布  
 

百分位數 

2011 年 5 月至 6 月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每小時工資 
($) 

每小時工資 
($) 

按年增減率(*) 

(%) 

自 2011 年 5 月至 6 月

的累計升幅(*) 
(%) 

第 10 個百分位  29.3 36.5 5.8 24.8 

第 25 個百分位  36.0 44.2 5.2 22.6 

中位數  52.4 62.9 4.8 20.0 

第 75 個百分位  82.5 100.0 5.6 21.2 

第 90 個百分位  143.9 167.2 4.2 16.2 
 
註 ：  (*)  每 小 時 工 資 以 小 數 點 後 一 個 位 的 港 元 顯 示，增 減 百 分 率 以 未 經 進 位 的 數 字

計 算 。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II.3 薪 酬 結 構  

4.13 過 去 幾 年 勞 工 市 場 偏 緊，企 業 透 過 調 整 僱 員 薪 酬 組 合 來 降 低 成 本 的

情 況 不 僅 並 不 普 遍，而 且 部 分 僱 員 的 薪 酬 結 構 和 褔 利 更 有 改 善 的 跡

象。根 據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結 果，在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至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期 間 ， 整 體 低 薪 行 業 內 ， 所 有 僱 員 同 時 享 有 有 薪 休 息 日

及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百 分 比 由 35.4%上 升 至 38.9%， 而 兩 者 皆 沒 有 的

百 分 比 則 由 28.4%下 跌 至 26.5%。 同 期 間 ， 整 體 低 薪 行 業 內 全 職 僱

員 的 情 況 亦 見 類 似 趨 勢 （ 圖  4.2） (6)。  

                                                 
(6)  不 同 行 業 內 屬 於 整 體 每 小 時 工 資 分 布 中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並 享 有 有 薪 休 息 日 及 ／ 或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僱 員 百 分 比 的 詳 細 數 據 ， 見 附 錄 V 表 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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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2013 年 5 月至 6 月及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低薪行業內僱員享有有薪休息日及／或有薪用膳時間的情況  

 (a) 所有僱員  (b) 全職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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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14 至 於 其 他 福 利 方 面，低 薪 行 業 內 享 有 年 終 酬 金 ／ 花 紅 的 全 職 僱 員 百

分 比 由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的 13.6%， 上 升 至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的

15.7%。 同 期 間 ， 享 有 膳 食 福 利 的 全 職 僱 員 百 分 比 由 25.1%上 升 至

25.5%。  

4.15 總 括 來 說，2015 年 經 修 訂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有 助 提 升 基 層 僱 員 的

收 入，收 窄 他 們 與 較 高 薪 僱 員 的 工 資 差 距，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防 止 了 他

們 的 工 資 過 低。儘 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令 勞 工 成 本 增 加，大 部

分 僱 員 的 福 利（ 包 括 他 們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或 協 議 而 享 有 的 福 利 ）並 沒

有 被 削 減 。  

4.III 對企業的影響  

4.16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有 效 防 止 基 層 僱 員 的 工 資 過 低，惟 同 時 亦 會 令 企 業 的

勞 工 成 本 上 升，勞 工 密 集 型 的 低 薪 行 業 及 邊 際 利 潤 普 遍 較 低 的 中 小

型 企 業（ 中 小 企 ）會 較 受 影 響 。 過 去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兩 次 上 調

的 經 驗 顯 示，法 定 最 低 工 資 除 直 接 推 高 基 層 僱 員 的 工 資 外，亦 同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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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可 避 免 地 引 發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 連 鎖 反 應 ）。 企 業 需 要 調 升 其

他 僱 員 的 工 資，以 維 持 不 同 行 業 和 職 級 之 間 的 工 資 差 距，保 持 員 工

士 氣 和 以 免 人 才 流 失，間 接 令 整 體 勞 工 成 本 進 一 步 增 加。從 過 去 幾

年 的 觀 察 所 得，連 鎖 反 應 的 程 度 有 多 大，一 方 面 要 視 乎 最 低 工 資 的

上 調 幅 度，另 一 方 面 也 很 受 宏 觀 大 環 境 所 影 響，例 如 經 濟 暢 旺 時 勞

工 市 場 偏 緊，企 業 需 要 付 出 較 高 工 資 以 挽 留 人 才，連 鎖 反 應 便 會 較

為 明 顯 。  

4.17 在 微 觀 層 面，各 行 各 業 受 連 鎖 反 應 影 響 的 程 度 不 但 取 決 於 業 內 職 級

及 薪 酬 結 構 等 獨 特 因 素 ， 而 行 業 本 身 要 面 對 的 經 營 情 況 、 成 本 結

構 ，以 至 人 力 供 求 情 況 也 是 相 關 因 素。具 體 而 言，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一 些 工 作 較 辛 勞 的 行 業 一 般 都 需 要 相 應 加 薪 給 本 已 賺 取 超 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以 免 員 工 流 失 至 其 他 工 作 環 境 較 舒 適 或

工 時 較 穩 定 的 行 業 。 正 如 第 4.6 段 所 述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引 伸 的 連

鎖 反 應 並 不 單 惠 及 賺 取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這 意 味 著 即 使 就 一 些

賺 取 高 於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而 言，企 業 亦 要 承 受 由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所 衍 生 的 額 外 勞 工 成 本 。  

4.18 下 文 檢 視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不 同 低 薪 行 業 內 企 業 經 營 情 況

的 變 化。由 於 數 據 滯 後 所 限，以 下 分 析 是 根 據 統 計 處 最 新 的「 2014 年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 ( 7)的 統 計 數 字 ， 尚 未 反

映 2015 年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第 二 次 上 調 的 影 響 。 委 員 會 亦 檢 視 較

近 期 有 關 機 構 單 位 數 目、商 業 登 記 數 目 以 及 破 產 和 公 司 清 盤 呈 請 的

數 據 ， 進 一 步 了 解 企 業 的 營 商 近 況 。  

4.III.1 企 業 成 本 壓 力  

4.19 雖 然 不 同 低 薪 行 業 的 成 本 結 構 (8)有 差 異 ， 但 大 部 分 低 薪 行 業 都 屬 於

勞 工 密 集 型 ， 僱 員 薪 酬 佔 其 總 經 營 開 支 相 當 大 的 比 例 。 具 體 來 說 ，

2014 年 整 體 低 薪 行 業 的 總 經 營 開 支 當 中 約 四 成 是 僱 員 薪 酬，其 中 保

                                                 
(7) 本 報 告 中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的 統 計 數 字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 。 部 分 行 業 （ 如 會 員

制 組 織 和 教 育 ） 的 數 據 未 能 提 供 。 此 外 ， 由 於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需 要 受 訪 企 業 提 供 統

計 期 內（ 統 計 進 行 之 前 的 公 曆 年，或 由 該 公 曆 年 1 月 1 日 至 翌 年 3 月 31 日 任 何 連

續 12 個 月 的 期 間 ， 視 乎 個 別 企 業 的 會 計 慣 例 而 定 ）的 財 務 數 據 ， 而 準 備 這 些 詳 細

數 據 需 時 ， 因 此 在 委 員 會 檢 討 及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2015 年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的 結 果 並 未 備 妥 。  
(8) 不 同 行 業 總 開 支 組 合 的 資 料 詳 列 於 附 錄 V 表 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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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服 務（ 81.3%）、清 潔 服 務（ 79.5%）、安 老 院 舍（ 63.5%）、食 品 處

理 及 生 產（ 55.2%）和 港 式 茶 餐 廳（ 53.6%）的 僱 員 薪 酬 更 佔 其 總 經

營 開 支 一 半 以 上（ 圖  4.3）。勞 工 成 本 上 升 對 這 些 行 業 的 經 營 會 構 成

一 定 壓 力 ， 這 些 低 薪 行 業 亦 較 受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影 響 。  

圖 4.3： 大 部 分 低 薪 行 業 都 是 勞 工 密 集 型 的 行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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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飲食業
物業管理、保安

及清潔服務
零售業

[47.1%]     [54.8%]     [54.5%]      

註 ：  方 括 號 內 的 數 字 為 該 行 業 在 2014 年 的 僱 員 薪 酬 佔 總 經 營 開 支 的 百 分 比 。  
資 料 來 源 ：  經 濟 活 動 按 年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20 數 據 顯 示，過 去 幾 年，僱 員 薪 酬 上 升 的 確 是 推 高 不 少 低 薪 行 業 總 經

營 開 支 (9)的 主 因 （ 圖  4.4）。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 整 體 低 薪 行

業 的 總 經 營 開 支 累 計 增 加 了 52.9%，當 中 19.4 個 百 分 點 為 僱 員 薪 酬

增 幅 所 致，是 佔 比 重 最 大 的 成 本 分 項；而 在 第 4.19 段 所 述 的 勞 工 高

度 密 集 型 行 業，僱 員 薪 酬 帶 動 總 經 營 開 支 升 幅 的 效 應 就 更 明 顯。當

中 ，物 業 管 理 、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業 的 提 價 能 力 普 遍 較 佳，企 業 較 易

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帶 來 的 額 外 勞 工 成 本 轉 嫁 至 客 戶（ 如 透 過 增 加 管

理 費 等 ）， 惟 在 某 程 度 上 亦 間 接 推 高 了 用 家 的 其 他 經 營 開 支 。 至 於

另 一 些 低 薪 行 業 例 如 零 售 業，除 了 要 應 對 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而 引 致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外，由 於 租 金 佔 總 經 營 開 支 的 比 例 相 對 較 大

                                                 
(9)  總 經 營 開 支 不 包 括 貨 品 成 本 。 不 同 行 業 總 經 營 開 支 組 合 的 資 料 詳 列 於 附 錄 V 

表 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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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四 成 ）， 它 們 同 時 要 面 對 較 大 的 租 金 壓 力 。  

圖 4.4： 2014 年 與 2010 年 比 較 ， 僱 員 薪 酬 上 升 是 推 高 不 少  
勞 工 密 集 型 低 薪 行 業 的 總 經 營 開 支 的 主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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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來 源 ：  經 濟 活 動 按 年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III.2 企 業 盈 利 情 況  

4.21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見，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以 及 過 去 兩 次 的 調 升，或

多 或 少 加 重 了 低 薪 行 業 的 勞 工 成 本 壓 力。企 業 能 否 吸 納 這 些 額 外 成

本 壓 力 而 不 至 於 盈 利 被 削，主 要 視 乎 它 們 能 否 透 過 提 價 將 營 運 成 本

增 幅 轉 嫁 予 客 戶。另 外，如 果 它 們 的 業 務 規 模 能 繼 續 擴 張，吸 納 成

本 上 漲 的 能 力 一 般 也 會 較 佳；而 這 兩 種 情 況 很 大 程 度 都 要 取 決 於 宏

觀 經 濟 大 環 境 。  

4.22 如 第 3 章 第 3.I 節 所 述 ， 由 於 過 去 幾 年 宏 觀 經 濟 情 況 大 致 穩 定 ， 企

業 普 遍 能 吸 納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帶 來 的 額 外 勞 工 成 本 壓 力 。 然 而 自

2014 年 起，訪 港 旅 遊 業 和 本 地 消 費 相 繼 放 緩，對 零 售 業 等 與 消 費 相

關 行 業 帶 來 衝 擊，這 些 行 業 的 經 營 環 境 大 不 如 前；特 別 是 零 售 業 的

業 務 收 益 扭 轉 多 年 雙 位 數 增 幅 的 勢 頭 ， 在 2014 年 僅 輕 微 增 長

0.5%。由 於 零 售 業 佔 整 體 低 薪 行 業 業 務 收 益 逾 七 成，零 售 業 不 景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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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以 拖 累 整 體 低 薪 行 業 的 業 務 表 現 。 整 體 低 薪 行 業 在 2014 年 的 業

務 收 益 僅 增 長 1.8%，增 幅 遠 低 於 2011 年 至 2013 年 三 年 間 平 均 每 年

14.2%的 雙 位 數 增 幅 （ 圖  4.5）。  

 
圖 4.5： 2014 年 不 少 低 薪 行 業 的 業 務 收 益 增 長 明 顯 放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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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來 源 ：  經 濟 活 動 按 年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23 值 得 留 意 的 是，大 部 分 勞 工 密 集 型 的 低 薪 行 業，其 盈 利 情 況 普 遍 較

為 薄 弱，整 體 盈 利 率（ 即 盈 利 (10)相 對 業 務 收 益 的 比 率 ）遠 低 於 非 低

薪 行 業 和 所 有 行 業；個 別 低 薪 行 業 例 如 港 式 茶 餐 廳、本 地 速 遞 服 務

和 中 式 酒 樓 菜 館 更 只 賺 取 微 利 ， 其 整 體 盈 利 率 僅 有 1% 至 4%

（ 圖  4.6）。 2014 年 ， 隨 著 業 務 增 長 放 緩 ， 低 薪 行 業 的 盈 利 亦 隨 之

受 壓。零 售 業 的 盈 利 倒 退 情 況 尤 其 顯 著，當 中 其 他 零 售 店 在 2014 年

的 整 體 盈 利 率 為 8.2%(11)， 是 自 2009 年 以 來 最 低 ； 飲 食 業 的 盈 利 率

亦 進 一 步 受 壓 。 不 過 ， 在 2014 年 消 費 市 道 仍 大 致 平 穩 的 背 景 下 ，

其 他 低 薪 行 業 的 整 體 盈 利 率 均 有 輕 微 改 善，反 映 企 業 大 致 能 透 過 業

務 增 長 來 吸 納 成 本 漲 幅 。  

                                                 
(10)  在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中，2010 年 的 稅 前 盈 利（ 簡 稱 盈 利 ）是 指 未 扣 除 稅 項、出 售 物 業、機

器 及 設 備 的 收 益 ／ 虧 損 、 枯 帳 ／ 撇 帳 、 攤 銷 及 撥 備 等 項 目 的 盈 利 ； 而 自 2011 年 開

始 ， 盈 利 則 扣 除 了 攤 銷 項 目 。  
(11)  不 同 行 業 所 有 企 業 盈 利 率 的 分 布 詳 列 於 附 錄 V 表 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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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相 比 2013 年 ， 2014 年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的 盈 利 情 況 明 顯 轉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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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方 括 號 內 的 數 字 為 該 行 業 在 指 定 年 份 的 整 體 盈 利 率 。  
資 料 來 源 ：  經 濟 活 動 按 年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24 相 比 大 型 企 業 ， 中 小 企 礙 於 資 源 所 限 ， 未 能 受 惠 於 規 模 經 濟 效 益 ，

應 對 成 本 壓 力 的 迴 旋 空 間 更 小，盈 利 能 力 普 遍 較 弱。對 大 部 分 低 薪

行 業 來 說，中 小 企 的 盈 利 狀 況 都 較 行 業 整 體 遜 色。具 體 而 言，2014 年

低 薪 行 業 中 小 企 的 整 體 盈 利 率 為 3.9% ( 12) ， 只 是 行 業 整 體 盈 利 率

（ 7.6%）的 一 半 左 右，可 見 中 小 企 透 過 壓 縮 利 潤 抵 銷 額 外 成 本 的 空

間 十 分 有 限。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部 分 低 薪 行 業 的 中 小 企 盈

利 顯 著 受 壓 ， 尤 其 是 超 級 市 場 及 便 利 店 （ 由 2010 年 的 5.2%跌 至

2014 年 的 0.5%）、飲 食 業（ 由 5.1%跌 至 3.0%）、理 髮 服 務（ 由 14.6%

跌 至 11.8%） 及 本 地 速 遞 服 務 （ 由 11.5%跌 至 6.8%）。  

4.25 另 外 ，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 相 比 2010 年 ， 2014 年 大 多 數 低 薪 行 業 內 中

小 企 的 市 場 佔 有 率（ 即 中 小 企 佔 行 業 總 業 務 收 益 的 百 分 比 ）均 有 所

下 降（ 圖  4.7），個 別 行 業 的 跌 幅 相 當 顯 著。此 外，一 些 利 潤 本 已 微

薄 的 中 小 企 在 面 對 經 營 環 境 逆 轉 時，加 上 營 運 成 本 不 斷 上 漲，更 有

可 能 會 選 擇 結 業。上 述 利 潤 較 微 薄 和 盈 利 率 下 跌 較 顯 著 的 行 業 包 括

                                                 
(12)  不 同 行 業 中 小 企 盈 利 率 的 分 布 詳 列 於 附 錄 V 表 甲 .8。  



  
 

第 4 章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2016 年 報 告  第 52 頁  

 

港 式 茶 餐 廳、快 餐 店、理 髮 服 務 和 本 地 速 遞 服 務。2014 年 與 2010 年

比 較 ， 這 四 個 行 業 的 中 小 企 企 業 數 目 分 別 減 少 5%、 12%、 22%和

31%。隨 著 2015 年 和 2016 年 上 半 年 多 個 行 業 的 業 務 表 現 持 續 疲 軟，

企 業 承 受 成 本 上 漲 的 能 力 減 弱，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對 只 賺 取 微

利 的 低 薪 行 業 ， 特 別 是 當 中 中 小 企 的 影 響 尤 為 值 得 關 注 。  

圖 4.7： 2014 年 與 2010 年 比 較 ， 大 部 分 低 薪 行 業 的  
中 小 企 市 場 佔 有 率 都 有 所 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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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中 小 企 佔 行 業 總 業 務 收 益 的 百 分 比 。  
資 料 來 源 ：  經 濟 活 動 按 年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III.3 創 業 精 神 和 營 商 意 欲  

4.26 上 文 第 4.16 段 至 第 4.25 段 主 要 分 析 截 至 2014 年 的 企 業 經 營 數 據 。

為 進 一 步 了 解 企 業 的 營 商 近 況 ， 委 員 會 亦 檢 視 最 新 的 機 構 單 位 數

目 、 商 業 登 記 數 目 以 及 破 產 及 公 司 清 盤 呈 請 數 據 。  

4.27 根 據「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調 查 ），低

薪 行 業 的 機 構 單 位 數 目 在 2015 年 已 無 甚 增 長 ； 2016 年 6 月 與

2015 年 3 月（ 即 第 二 次 上 調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前 ）比 較 更 累 計 減 少

約 2 500 間 （ 跌 2.5%）（ 圖  4.8）， 當 中 以 零 售 業 的 跌 幅 最 為 明 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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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2016 年 6 月 與 2015 年 3 月 比 較 ，  
低 薪 行 業 的 機 構 單 位 數 目 有 所 下 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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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28 新 增 商 業 登 記 數 目 自 2014 年 第 二 季 起 連 續 八 個 季 度 出 現 按 年 跌

幅，而 取 消 商 業 登 記 數 目 亦 自 同 年 第 三 季 持 續 錄 得 升 幅。在 2016 年

上 半 年 ， 每 季 平 均 新 增 商 業 登 記 數 目 相 比 2015 年 僅 輕 微 回 升 ， 但

仍 處 於 近 年 低 位，而 同 期 取 消 商 業 登 記 數 目 及 提 交 破 產 及 強 制 清 盤

的 呈 請 數 目 則 沒 有 大 變 化 （ 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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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2010 年 至 2016 年 上 半 年 商 業 登 記 及 提 交 破 產 及 強 制 清 盤 呈 請 書 數 目  

(a) 新 增 與 取 消 商 業 登 記 數 目  (b)  提 交 破 產 及 強 制 清 盤  
呈 請 書 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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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稅 務 局 及 破 產 管 理 署 。  

4.29 總 括 來 說 ，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調 升 後 ， 企 業 勞 工 成 本 顯 著 上

升，加 上 租 金 及 其 他 經 營 開 支 在 同 期 間 均 有 所 上 漲，對 大 部 分 低 薪

行 業 的 營 運 構 成 一 定 壓 力。此 外，近 年 訪 港 旅 遊 業 顯 著 放 緩， 不 少

相 關 行 業 的 業 務 狀 況 及 提 價 能 力 已 大 不 如 前。部 分 大 型 企 業 或 可 以

採 取 不 同 策 略 以 應 對 生 意 不 景 氣 的 影 響，但 資 源 有 限 的 中 小 企 在 生

意 轉 差 的 同 時 還 要 承 受 額 外 的 成 本 壓 力 ， 經 營 空 間 相 信 會 更 具 挑

戰 ； 倘 若 營 運 成 本 大 幅 上 漲 ， 最 終 可 能 會 選 擇 縮 減 人 手 及 其 他 成

本，甚 至 結 業。2014 年，與 消 費 相 關 的 低 薪 行 業 的 盈 利 情 況 明 顯 轉

弱，大 部 分 低 薪 行 業 的 中 小 企 市 場 佔 有 率 都 有 所 下 降，顯 示 它 們 的

經 營 環 境 相 當 嚴 峻 。  

4.IV 對本地勞工市場、物價及宏觀經濟的影響  

4.30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及 調 升 除 了 直 接 影 響 較 低 薪 僱 員 及 企 業 外，亦

會 或 多 或 少 與 香 港 的 宏 觀 經 濟（ 包 括 勞 工 市 場、物 價、競 爭 力 等 環

節 ）相 互 影 響。為 檢 視 本 地 勞 工（ 特 別 是 較 受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影 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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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 員 ）的 就 業 情 況，及 至 通 脹 和 香 港 中 長 期 競 爭 力 的 變 化，委 員 會

參 考 統 計 處 多 項 勞 工 和 物 價 數 據，以 及 比 較 不 同 經 濟 體 的 競 爭 力 指

標 ， 從 而 作 出 較 全 面 的 分 析 。  

4.IV.1 對 勞 工 市 場 的 影 響 (1)： 就 業 情 況  

4.31 香 港 經 濟 在 過 去 幾 年 持 續 擴 張，整 體 失 業 率 徘 徊 於 低 水 平，勞 工 市

場 大 致 維 持 全 民 就 業 。 僱 員 人 數 (13)在 2011 年 第 二 季 （ 首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實 施 後 ） 至 2015 年 第 二 季 （ 第 二 次 上 調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期 間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1.8%，其 中 女 性（ 2.0%）、較 年 青（ 15 歲

至 24 歲 ）（ 2.0%）、 較 年 長 （ 45 歲 及 以 上 ）（ 3.6%）， 以 及 較 低 技 術

組 別 的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 2.6% ） 的 僱 員 人 數 升 幅 較 顯 著

（ 表  4.5）。由 此 可 見，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如 訂 在 合 適 的 水 平，不 單 能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和 避 免 基 層 職 位 流 失，更 能 提 供 誘 因，鼓 勵 更 多 人 投 入

勞 工 市 場 ， 釋 放 勞 動 力 。  

表 4.5： 2015 年 第 二 季 至 2016 年 6 月 至 8 月 不 同 組 別 人 士 的 僱 員 人 數  
 

 

2015 年 
第二季 2011 年第二季至

2015 年第二季

(4 年)平均每年

變動百分率(%)

2016 年 
第二季 

2016 年 
6 月至 8 月 

人數 
按年變動

百分率

(%) 
人數 

按年變動

百分率 
(%) 

人數 
按年變動

百分率 
(%) 

性別 
男性 1 573 400 0.9 1.7 1 581 800 0.5 1 583 400 @
女性 1 392 500 0.8 2.0 1 399 500 0.5 1 414 100 0.8

選定年齡組別 
15 歲至 24 歲 256 000 3.9 2.0 244 800 -4.4 262 100 -3.4

 45 歲及以上 1 263 000 1.3 3.6 1 314 200 4.1 1 312 600 2.9
技術階層 
較高技術 1 195 000 6.3 2.3 1 180 000 -1.3 1 199 500 0.4
較低技術 1 770 900 -2.6 1.5 1 801 300 1.7 1 798 000 0.4

 其中：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512 500 -2.4 2.6 511 800 -0.1 510 600 1.3
      非技術工人 448 100 -3.3 1.5 465 000 3.8 468 200 1.9
整體 2 965 900 0.8 1.8 2 981 400 0.5 2 997 500 0.4 

 
註 ：  @ 變 動 少 於 0.05 個 百 分 點 。  
 數 字 不 包 括 政 府 僱 員 及 留 宿 家 庭 傭 工 。  
資 料 來 源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13)  除 特 別 說 明 外 ， 僱 員 人 數 不 包 括 政 府 僱 員 及 留 宿 家 庭 傭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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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然 而 ， 踏 入 2016 年 ， 環 球 經 濟 反 覆 不 定 ， 加 上 訪 港 旅 遊 業 失 色 及

內 部 需 求 增 長 乏 力，為 本 地 經 濟 添 加 下 行 壓 力，就 業 增 長 亦 隨 之 顯

著 減 慢 。 2016 年 第 二 季 整 體 僱 員 人 數 按 年 僅 增 加 0.5%， 經 季 節 性

調 整 的 失 業 率 較 2015 年 第 二 季 微 升 0.1 個 百 分 點 至 3.4%。同 期 間，

整 體 低 薪 行 業 的 僱 員 人 數 更 錄 得 1.3%的 按 年 跌 幅 ， 其 失 業 率 則 上

升 0.2 個 百 分 點 至 3.5%，當 中 零 售 業 的 失 業 率 更 顯 著 上 升 1.7 個 百

分 點 至 5.6%。 不 同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人 士 的 失 業 情 況 各 異 ， 但 大 部 分

組 別 的 失 業 率 均 有 所 上 升 （ 表  4.6）。 截 至 2016 年 6 月 至 8 月 ， 經

季 節 性 調 整 的 失 業 率 維 持 在 3.4% 的 水 平 ， 失 業 人 數 則 按 年 上 升

2.4%， 增 加 3 300 人 。  

 
表 4.6： 2011 年 第 二 季 至 2016 年 6 月 至 8 月 選 定 行 業 及 不 同 組 別 人 士 的 失 業 率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2016 年 
第二季 第二季 第二季 第二季 6 月至 8 月 

(%) (%) (%) (%) (%) 
按年變動 
(百分點) 

選定行業 
 低薪行業 3.6 3.3 3.3 3.5 3.3 @ 

 零售業 4.5 4.9 3.9 5.6 5.4 0.9 
 飲食業 6.6 5.7 5.4 5.3 5.0 -0.4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3.1 2.5 2.7 2.9 2.3 @  
 其他低薪行業 1.5 1.1 1.9 1.5 1.4 -0.5  
 其他行業 3.2 2.9 2.6 2.9 2.7 0.2  

性別 
  男性 4.4 3.8 3.3 3.8 4.0 0.4  
  女性 3.0 3.0 3.3 3.1 3.2 -0.2 

年齡組別 
  15 歲至 24 歲 10.5 9.8 11.1 10.3 11.7 -1.4 
 25 歲至 29 歲 3.8 3.6 3.4 3.9 4.5 1.0  
 30 歲至 34 歲 2.6 2.5 2.2 2.4 2.5 0.4 
 35 歲至 39 歲 2.8 2.5 2.0 2.0 2.5 0.4 
 40 歲至 44 歲 2.7 2.4 2.4 2.6 2.3 -0.3 
  45 歲及以上 3.3 3.0 2.7 3.1 2.7 0.1 

技術階層 
  較高技術 1.7 1.9 1.6 2.1 2.1 0.4  
  較低技術 4.3 3.7 3.6 3.8 3.5 @  

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 3.6 3.3 3.3 3.4 3.4 0.1  
 
註 ：  ＠  變 動 少 於 0.05 個 百 分 點 。  
資 料 來 源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33 參 考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調 查 數 據，私 營 機 構 的 勞 工 需 求（ 以 私 人 機 構

單 位 內 的 就 業 人 數 與 職 位 空 缺 數 目 的 總 和 作 估 算 ） 自 2015 年 下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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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起 亦 見 回 軟（ 圖  4.10）。最 新 2016 年 6 月 的 數 字 顯 示，整 體 職 位

空 缺 數 目 已 連 續 五 個 季 度 錄 得 按 年 跌 幅，整 體 低 薪 行 業 的 勞 工 需 求

明 顯 轉 弱。儘 管 個 別 低 薪 行 業（ 如 安 老 院 舍 ）的 勞 工 需 求 依 然 堅 挺，

但 佔 低 薪 行 業 的 勞 工 需 求 合 共 約 六 成 的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由 於 它 們

較 受 訪 港 旅 遊 業 不 振 和 本 地 消 費 放 緩 所 影 響 ， 有 關 數 字 續 見 下 跌 ，

可 見 部 分 企 業 已 停 止 開 設 新 職 位 ， 甚 至 開 始 削 減 人 手 。  

圖 4.10： 在 2011 年 6 月 至 2016 年 6 月 期 間 ，  
不 同 行 業 勞 工 需 求 ( * )的 按 年 增 減 百 分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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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勞 工 需 求 以 私 人 機 構 單 位 內 的 就 業 人 數 與 職 位 空 缺 數 目 的 總 和 作 估 算 。  
 (#)  只 包 括 洗 滌 及 乾 洗 服 務、理 髮 及 其 他 個 人 服 務、本 地 速 遞 服 務 和 食 品 處 理

及 生 產 。  
資 料 來 源 ：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34 遭 解 僱 ／ 被 遣 散 的 失 業 人 數 佔 整 體 失 業 人 數 的 百 分 比，可 反 映 出 企

業 有 否 因 勞 工 成 本 上 漲 或 經 營 困 難 而 解 僱 或 遣 散 員 工。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及 調 升 以 來，受 惠 於 勞 工 市 場 大 致 向 好，有 關 百 分 比 略 呈

下 跌 趨 勢（ 圖 4.11）。不 過，有 關 數 字 在 近 期 有 回 升 跡 象。在 2016 年

第 二 季 ， 有 關 百 分 比 由 2015 年 全 年 的 41.2%上 升 超 過 4 個 百 分 點

至 45.6%， 顯 示 部 分 企 業 由 於 經 營 環 境 轉 差 而 需 要 逐 步 減 省 人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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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2010 年 至 2016 年 第 二 季 按 失 業 原 因 劃 分  
失 業 人 數 佔 整 體 失 業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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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百 分 比 的 總 和 可 能 不 等 於 100%。  
資 料 來 源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IV.2 對勞工市場的影響 (2)：就業性質  

4.35 有 意 見 認 為，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會 令 部 分 僱 主 為 減 省 薪 酬 開 支 而 要

求 僱 員 改 以 自 僱 形 式 提 供 服 務；亦 有 意 見 表 示 特 別 在 勞 工 短 缺 及 招

聘 困 難 的 情 況 下，僱 主 可 能 傾 向 以 兼 職 僱 員 取 代 全 職 僱 員 來 填 補 職

位 空 缺 及 降 低 成 本。故 此，委 員 會 一 直 密 切 監 察 自 僱 比 率（ 即 業 內

自 僱 人 士 佔 就 業 人 數 ( 14)的 百 分 比 ）、 兼 職 僱 員 比 率 ， 以 及 就 業 不 足

僱 員 佔 兼 職 僱 員 比 率 的 變 化 。  

4.36 在 勞 工 市 場 大 致 偏 緊 的 背 景 下，低 薪 行 業 內 較 低 技 術 組 別 的 自 僱 比

率 持 續 下 跌 ， 2016 年 第 二 季 及 6 月 至 8 月 的 數 字 皆 為 5.1%， 與

2015 年 第 二 季 的 比 率 大 致 相 若 （ 圖 4.12）。  

 

                                                 
(14)  數 字 不 包 括 政 府 僱 員 及 留 宿 家 庭 傭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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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2011 年 第 二 季 至 2016 年 第 二 季 較 低 技 術 組 別 的 自 僱 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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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較 大 ， 統 計 數 字 不 予 公 布 。  
 其 他 低 薪 行 業 的 統 計 數 字 亦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較 大 而 不 予 公 布 。  
 數 字 不 包 括 政 府 僱 員 及 留 宿 家 庭 傭 工 。  
資 料 來 源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37 另 一 方 面 ， 低 薪 行 業 的 兼 職 僱 員 比 率 由 2011 年 第 二 季 起 反 覆 上 升

至 2016 年 第 二 季 的 14.3%（ 表 4.7）。 不 過 ， 整 體 低 薪 行 業 就 業 不

足 僱 員 佔 兼 職 僱 員 的 比 率 同 時 下 跌 。 自 2015 年 5 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以 來，有 關 比 率 在 大 部 分 時 間 處 於 約 一 成 的 水 平，遠 較 剛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時（ 2011 年 第 二 季 ）的 數 字 低。這 顯 示 他 們 大 多

屬 自 願 性 質 的 兼 職 僱 員，工 時 較 短 並 非 因 就 業 不 足 所 致，亦 反 映 部

分 低 薪 行 業 的 僱 主 在 勞 工 短 缺 及 招 聘 困 難 的 情 況 下，選 擇 以 兼 職 僱

員 填 補 其 職 位 空 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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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按 行 業 劃 分 2011 年 第 二 季 至 2016 年 6 月 至 8 月  

兼 職 僱 員 比 率 及 就 業 不 足 僱 員 佔 兼 職 僱 員 比 率  
 

行業 

兼職僱員( * )佔所有僱員比率 就業不足僱員( ^ )佔兼職僱員比率 

2011 年 

第二季 

2013 年 

第二季 

2015 年

第二季

2016 年

第二季

2016 年

6 至 8 月

2011 年

第二季

2013 年

第二季

2015 年 

第二季 

2016 年

第二季

2016 年 

6 至 8 月

(%) (%) (%) (%) (%) (%) (%) (%) (%) (%) 

低薪行業 11.0 11.9 13.4 14.3 15.1 18.5 12.9 9.8 10.0 10.3 

零售業 9.4 10.9 11.7 14.4 14.5 14.4 12.7 10.6 10.5 13.1 

飲食業 12.7 14.4 16.3 15.9 18.7 21.7 12.9 12.8 10.3 8.4 

 

物業管理、保安

及清潔服務 
8.2 8.8 9.7 10.5 12.0 18.4 14.7 7.1 8.8 9.2 

其他低薪行業 17.4 15.2 19.1 18.1 15.8 19.5 11.6 6.3 9.6 10.4 

其他行業 5.7 7.0 7.1 7.2 7.2 33.0 26.9 25.0 23.2 22.7 

所有行業 7.2 8.5 9.0 9.2 9.5 26.7 21.1 18.3 17.2 17.0 

註 ：  (*)  兼 職 僱 員 指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工 作 少 於 35 小 時 （ 因 休 假 除 外 ） 的 僱 員 。  
 (^)  就 業 不 足 僱 員 指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在 非 自 願 情 況 下 工 作 少 於 35 小 時，而 (a)  在

統 計 前 30 天 內 有 找 尋 更 多 工 作，或 (b)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可 擔 任 更 多 工 作 的 僱

員 。 根 據 此 定 義 ， 因 工 作 量 不 足 而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放 取 無 薪 假 期 的 僱 員 ，

若 在 該 7 天 期 間 內 工 作 少 於 35 小 時 甚 或 全 段 期 間 都 在 休 假 ，亦 會 被 界 定 為

就 業 不 足 僱 員 。  
數 字 不 包 括 政 府 僱 員 及 留 宿 家 庭 傭 工 。  

資 料 來 源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IV.3 對勞工市場的影響 (3)：工作時數  

4.38 有 意 見 認 為，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推 高 勞 工 成 本，企 業 或 會 減 少 有 關 僱 員

的 工 作 時 數 以 減 輕 成 本 壓 力。根 據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數 據，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整 體 低 薪 行 業 內 較 低 技 術 全 職 僱 員 每 周 工 作 時 數 中 位 數

相 比 一 年 前 變 化 不 大 。 然 而 ， 個 別 低 薪 行 業 例 如 食 品 處 理 及 生 產 、

超 級 市 場 及 便 利 店、保 安 服 務、洗 滌 及 乾 洗 服 務 及 快 餐 店 等 的 有 關

數 字 則 有 較 明 顯 的 跌 幅 ， 減 少 2.6 至 6.0 小 時 不 等 （ 表 4.8）。 在

2011 年 5 月 至 6 月 至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期 間 ， 保 安 服 務 、 洗 滌 及

乾 洗 服 務 及 快 餐 店 的 有 關 工 時 已 累 計 減 少 約 6 小 時 或 約 一 成，在 某

程 度 上 顯 示 這 些 行 業 透 過 調 整 工 時 以 控 制 成 本，以 應 對 薪 酬 上 升 的

壓 力 。  

4.39 雖 然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上 調 對 整 體 工 作 時 數 未 見 構 成 太 大 影

響 ，但 長 遠 而 言，委 員 會 仍 須 密 切 留 意 有 關 數 據，特 別 是 當 經 濟 下

行 時 ， 個 別 行 業 的 經 營 情 況 轉 弱 ， 或 會 增 添 調 整 僱 員 工 時 的 壓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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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按 行 業 劃 分 的 每 周 工 作 時 數 中 位 數 ： 較 低 技 術 全 職 僱 員  

行業 

2011 年 
5 月至 6 月

2014 年 
5 月至 6 月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工作時數 
中位數 
(小時) 

工作時數 
中位數 
(小時) 

工作時數 
中位數 
(小時) 

按年變動 
(小時) 

按年變動 
百分率 

(%) 
(甲) 低薪行業 54.0 54.0 54.0 -- @ 

1. 零售業 51.4 51.0 51.9 0.9 1.8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54.0 54.8 51.0 -3.8 -6.9 

  1.2 其他零售店 51.0 51.0 52.3 1.3 2.5 

2. 飲食業 56.0 54.0 54.0 -- @ 

  2.1 中式酒樓菜館 60.0 60.0 60.0 -- @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54.0 54.0 54.0 -- @ 

  2.3 快餐店 54.0 54.0 48.0 -6.0 -11.1 

  2.4 港式茶餐廳 60.0 56.1 56.9 0.8 1.4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57.0 54.0 54.0 -- @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66.0 60.0 63.5 3.5 5.8 

  3.2 保安服務 66.0 63.5 59.7 -3.8 -6.0 

  3.3 清潔服務 48.0 48.0 48.0 -- @ 

  3.4 會員制組織 54.0 48.0 48.0 -- @ 

4. 其他低薪行業 49.9 50.8 49.4 -1.4 -2.8 

  4.1 安老院舍 54.0 54.0 54.0 -- @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54.0 54.0 48.0 -6.0 -11.1 

  4.3 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 48.5 50.8 49.9 -0.9 -1.8 

  4.4 本地速遞服務 44.3 44.3 49.4 5.1 11.5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49.0 50.8 48.2 -2.6 -5.1 

(乙)    其他行業 47.3 45.7 45.7 -- @ 

(丙)    所有行業 48.0 48.0 48.0 -- @ 

註 ：  ( - - )  變 動 在 +/–0.05 小 時 之 間 。  
(@) 變 動 在 +/–0.05%之 間 。  

每 周 工 作 時 數 以 小 數 點 後 一 個 位 顯 示，按 年 變 動 百 分 率 以 未 經 進 位 的 數 字

計 算 。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IV.4 對 勞 工 市 場 的 影 響 (4)： 就 業 意 欲  

4.40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低 薪 僱 員 的 工 資 上 漲，加 上 過 去 幾 年 就 業 機

會 不 缺 ，有 助 提 升 就 業 意 欲，鼓 勵 更 多 人 投 入 或 重 投 勞 工 市 場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的 數 據 顯 示 ， 過 去 數 年 勞 動 人 口 持 續 擴 張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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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第 二 季 至 2015 年 第 二 季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1.5%。當 中，女 性 和

50 歲 以 上 人 士 的 勞 動 人 口 增 長 明 顯 較 快，其 勞 動 人 口 參 與 率 顯 著 上

升 。 及 至 2016 年 第 二 季 ， 即 使 經 濟 慢 速 增 長 ， 以 上 組 別 的 勞 動 人

口 和 勞 動 人 口 參 與 率 升 幅 仍 高 於 整 體 數 字 （ 表  4.9）。  

表 4.9： 2015 年 第 二 季 與 2016 年 第 二 季 的 勞 動 人 口 及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勞動人口 勞動人口參與率 

2015 年 
第二季 

2010 年第二季 
至 2015 年第二季

(5 年)平均 
每年變動 

2016 年 
第二季 

2015 年

第二季

2015 年第二季相比 
2010 年第二季(5 年) 

累計變動 

2016 年 
第二季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按年變動

百分率(%) (%) (百分點) (%) 
按年變動

(百分點)

性別  
  

 男性 1 989 700 0.7 2 004 400 0.7 68.6 0.3 68.6 @ 

 女性 1 910 800 2.3 1 938 800 1.5 54.8 2.7 55.0 0.2 

選定年齡組別  
  

 15 歲至 24 歲 324 900 1.3 307 700 -5.3 40.1 5.4 39.8 -0.3 

 50 歲及以上 1 185 600 5.4 1 249 600 5.4 42.7 3.6 43.6 0.9 

整體 3 900 500 1.5 3 943 200 1.1 61.1 1.5 61.2 0.1 

 
註 ：  @ 變 動 在 +/–0.05%之 間 。  
資 料 來 源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41 在 勞 工 市 場 大 致 平 穩 的 情 況 下，領 取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的 失 業 類 別

個 案 數 目 持 續 下 跌 ， 自 2011 年 4 月 至 2016 年 9 月 累 計 共 減 少 約

14 200 宗，跌 幅 近 五 成。由 此 可 見，法 定 最 低 工 資 訂 於 一 個 合 適 的

水 平，適 逢 勞 工 市 場 大 致 穩 定，並 沒 有 出 現 大 量 人 士 因 喪 失 工 作 而

需 領 取 社 會 褔 利 的 情 況 。  

 
4.IV.5 對 勞 工 市 場 的 影 響 (5)： 勞 資 關 係  

4.42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勞 資 關 係 情 況 大 致 平 穩。在 2011 年 5 月

至 2016 年 9 月 期 間 ， 勞 工 處 共 處 理 一 宗 源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勞 資

糾 紛 及 604 宗 源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申 索 個 案，分 別 佔 同 期 所 處 理 整

體 勞 資 糾 紛 及 申 索 個 案 的 0.3%及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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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V.6 對 通 脹 的 影 響  

4.43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5 年 5 月 第 二 次 調 升 後 ， 經 濟 僅 錄 得 溫 和

增 長 ， 消 費 市 道 自 2015 年 下 半 年 開 始 更 持 續 回 軟 ， 或 多 或 少 限 制

了 企 業 的 提 價 空 間 。 2015 年 5 月 至 2016 年 4 月 十 二 個 月 期 間 的 平

均 基 本 消 費 物 價 通 脹 僅 為 2.5%， 顯 示 通 脹 壓 力 比 較 溫 和 。 然 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儘 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並 未 為 整 體 通 脹 構 成 很 大

壓 力，但 個 別 較 受 僱 員 薪 酬 影 響 的 消 費 品 及 服 務（ 如 管 理 費 及 其 他

住 屋 開 支 ）， 其 價 格 升 幅 仍 是 相 對 明 顯 （ 圖 4.13）。  

 
圖 4.13： 2013 年 5 月 至 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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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按 月 零 售 物 價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4.IV.7 對 整 體 競 爭 力 的 影 響  

4.44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至 今 只 有 五 年 多，委 員 會 仍 需 繼 續 觀 察 其 對 香 港

整 體 競 爭 力、生 產 力 及 勞 工 成 本 等 在 中 長 期 的 具 體 影 響。若 企 業 未

能 有 效 採 取 應 對 策 略（ 如 增 加 資 本 投 放、改 善 生 產 流 程 及 提 升 員 工

的 效 率 等 ）， 以 抵 銷 額 外 的 勞 工 成 本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長

遠 來 說 或 會 影 響 企 業 的 競 爭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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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根 據 多 個 國 際 公 認 機 構 所 編 製 的 全 球 經 濟 自 由 度 及 競 爭 力 指 數 排

名 顯 示 ， 香 港 在 多 項 經 濟 自 由 度 及 競 爭 力 的 世 界 排 名 仍 位 居 前 列

（ 圖  4.14）。當 中 香 港 在 2016 年 於 傳 統 基 金 會 和 菲 沙 研 究 所 的 經 濟

自 由 度 排 名 續 蟬 聯 第 一 位。整 體 競 爭 力 方 面，根 據 瑞 士 洛 桑 國 際 管

理 發 展 學 院 公 布 的《 世 界 競 爭 力 年 報 》，香 港 於 2016 年 重 奪 全 球 第

一 位，在 世 界 銀 行 的《 2016 年 營 商 環 境 報 告 》亦 有 不 俗 排 名。然 而，

香 港 在 世 界 經 濟 論 壇 最 新 公 布 的《 全 球 競 爭 力 報 告 》內 的 排 名 則 下

跌 兩 位。在 吸 引 外 資 方 面，香 港 仍 具 優 勢。根 據 聯 合 國 貿 易 和 發 展

會 議 發 表 的《 2016 年 世 界 投 資 報 告 》，本 港 在 2015 年 外 來 直 接 投 資

金 額 達 1,750 億 美 元 ， 全 球 排 名 第 二 。  

 
圖 4.14： 香 港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的 全 球 經 濟 自 由 度 及 競 爭 力 排 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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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部 分 機 構 會 就 過 往 年 份 的 排 名 作 出 修 訂 ， 圖 內 資 料 為 修 訂 後 的 相 關 排 名 。  
 (*)  世 界 銀 行 於 2015 年 10 月 發 布 《 2016 年 營 商 環 境 報 告 》。  
資 料 來 源 ：  各 排 名 機 構 。  
 

4.46 香 港 的 勞 工 生 產 力 （ 指 每 一 個 單 位 的 勞 工 投 入 所 生 產 的 實 質 產 出 ）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的 五 年（ 即 2011 年 至 2015 年 期 間 ）平 均 每

年 增 長 1.2%， 雖 較 個 別 先 進 經 濟 體 及 區 內 部 分 經 濟 體 （ 如 新 加 坡

和 日 本 ） 為 快 （ 圖 4.15）， 但 遠 較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前 五 年 （ 即

2006 年 至  2010 年 期 間 ） 的 年 均 增 長 率 3.1% 為 慢 。 參 考 統 計 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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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工 生 產 力 指 數，比 較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前 後 的 數 字 亦 有 相 類 的 觀

察 。  

圖 4.15： 香 港 與 選 定 經 濟 體 勞 工 生 產 力
( * )

平 均 每 年 增 減 百 分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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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勞 工 生 產 力 是 以 每 名 勞 工 的 實 質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計 算 。   
 (^)  勞 工 投 入 是 以 人 時 量 度 ， 即 以 就 業 人 數 乘 以 平 均 實 際 工 作 時 數 計 算 。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  國 民 收 入 統 計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業 綜 合 估 計 數 字 ， 政 府 統

計 處 。  
  其 他 地 方  –  CEIC 資 料 庫 內 各 地 的 實 質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及 勞 工 人 數 統 計 數

字 。  
 

4.47 至 於 香 港 的 名 義 單 位 勞 工 成 本（ 指 生 產 一 個 產 值 單 位 所 需 的 平 均 勞

工 成 本 ）， 在 過 去 五 年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4.5%（ 圖 4.16）， 遠 較 大 部 分

的 選 定 經 濟 體 為 高。有 鑑 於 此，委 員 會 須 密 切 觀 察 香 港 長 遠 競 爭 力

往 後 的 變 化 。  

 



  
 

第 4 章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2016 年 報 告  第 66 頁  

 

圖 4.16： 香 港 與 選 定 經 濟 體 名 義 單 位 勞 工 成 本 平 均 每 年 增 減 百 分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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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南 韓 的 統 計 數 字 只 涵 蓋 製 造 業 。  
資 料 來 源 ：   香 港  –  國 民 收 入 統 計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及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其 他 地 方  –  各 官 方 統 計 局 、 CEIC 及 Datastream 資 料 庫 。  

4.V  觀察  

4.48 綜合以上多方面的觀察，可見實施法定最低工資的正面影響較負面

影響為多，而 2015 年經修訂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所帶來的影響亦

相對溫和。對僱員的影響方面，上調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令較低 薪 僱

員 的 工 資 獲 得 較 顯 著 的 改 善，既有助收窄他 們 與 較 高 薪 僱 員 的工資

差距，而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數目亦明顯下降，顯示在勞

工市場持續偏緊的背景下，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不 但 沒 有 窒 礙 工 資

向 上 調 節 的 空 間，部分僱員的薪酬結構和福利更有改善的跡象。  

4.49 在企業方面，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令勞工成本上升，加上其他經營

成本上漲，對企業的營運構成一定壓力。過去幾年宏觀經濟情況穩

定，企業的業務增長大致能吸納法定最低工資帶來的額外勞工成本

壓力。不過，訪港旅遊業自 2014 年起放緩，對個別低薪行業（例

如零售業）的影響尤甚，業務轉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些行業吸

納和轉嫁成本的能力，令盈利情況有所轉弱；中小企受 資 源 所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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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迴 旋 空 間 更 小 。最近企業的營商意欲已轉趨審慎。經濟環境轉

差，無疑令企業在承受法定最低工資帶來的額外成本壓力時更具挑

戰。  

4.50 直至 2016 年年中，本地勞工市場大致穩定，失 業 率 維 持 在低水平，

惟勞工需求近乎全面回軟，個別行業的失業率上升。低薪行業內的

兼 職 僱 員 比 率 續 見 上 升 而當中就業不足比率同時下跌，顯示兼職的

受 僱 情況大多屬自願性質； 自 僱 的 情況 亦 持 續 下 跌 。工作時數方

面，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上 調 對 整 體 工 作 時 數 未 見 構 成 太 大 影

響，而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整 體 低 薪 行 業 內 較 低 技 術 全 職 僱 員 每 周

工 作 時 數 中 位 數 的 按 年 變 化 亦 不 大。另 外，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有

助 提 升 就 業 意 欲，整 體 勞 動 人 口 持 續 增 加，特 別 是 女 性 和 較 年 長 人

士 。  

4.51 2015 年 5 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對 整 體 通 脹 未 有 構 成 明 顯 壓

力。至 於 競 爭 力 及 營 商 環 境 方 面，香 港 在 多 個 國 際 機 構 的 整 體 經 濟

自 由 度 及 競 爭 力 排 名 直 至 2016 年 仍 位 居 前 列 ， 在 吸 引 外 資 方 面 仍

具 優 勢。然 而，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的 數 年 間，香 港 在 其 他 可 量

化 的 競 爭 力 指 標 如 勞 工 生 產 力 及 單 位 勞 工 成 本 的 表 現 則 較 為 遜

色。委 員 會 仍 須 密 切 注 意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會 如 何 影 響 香 港 往 後 的 競 爭

力 以 至 長 遠 經 濟 發 展。總 括 而 言，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對 不 同 社

會 經 濟 環 節 所 帶 來 的 實 際 影 響，為 委 員 會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提 供

了 有 用 的 參 考 資 料 。  



  
 

第 5 章 ： 達 致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的 考 慮 因 素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2016 年 報 告  第 68 頁  

 

 
5 達 致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的 考 慮 因 素  

 
5.1 根 據《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委 員 會 ）的 職 能，是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作 出 建 議 報 告 。 委 員 會 在

執 行 其 職 能 時 ， 須 要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與 盡 量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流 失 的 目

標 之 間 ，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 並 要 顧 及 維 持 香 港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力 的 需

要 。 委 員 會 按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 進 行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工 作 。 委 員 會 除 了 參 考 相 關 的 統 計 數 據 ， 亦 廣 泛 諮 詢 社 會 各 界 （ 當

中 包 括 分 別 代 表 僱 主 及 僱 員 的 組 織 ） 對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意

見 ， 並 分 析 和 考 慮 其 他 研 究 及 調 查 的 數 據 及 資 料 。 委 員 會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主 要 循 下 列 四 個 範 疇 進 行 分 析 及 考 慮 ：  

(a) 「 一 系 列 指 標 」：有 關 指 標 涵 蓋 反 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3 年 5 月 及 2015 年 5 月 修 訂 後 的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狀 況 的 指 標 最 新 數 據 ， 以 評 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委 員 會 並 就 本 地 經 濟 前 景 作 出 情 景 假 設 ， 以顧及到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至 實 施 建 議 水 平 期 間 的 時 間 差 距 ， 力 求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可 作 更 全 面 的 考 慮 ；  

(b) 相 關 組 織 及 公 眾 人 士 的 意 見 ： 委 員 會積極搜集和了解相 關 組 織

及 公 眾 人 士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社 會 、 經 濟 及 不 同 行 業 （尤

其是 低 薪 行 業和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 影 響，以 及對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檢討的 意 見 ；  

(c) 其 他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 包 括 「 一 系 列 指 標 」 未 能 完 全 涵 蓋 ， 但 與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相 關 的 其 他 考 慮 因 素 ； 及  

(d) 影 響 評 估 ： 評 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所 引 致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以 及 對 僱 員、企 業、失 業 率 及 通 脹 各 方 面 可 能 帶 來 的 影 響 。 

 以 上 考 慮 因 素 的 詳 情 將 在 以 下 章 節 逐 一 闡 述 。  

5.I 「 一 系 列 指 標 」   

5.I.1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考 慮 的 「 一 系 列 指 標 」  

5.2 為 監 察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和 在 2013 年 5 月 及 2015 年 5 月 修 訂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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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社 會 經 濟 和 就 業 狀 況 ， 委 員 會 考 慮 涵 蓋 以 下 四 個 範 疇 的 「 一 系 列

指 標 」，包 括 ： (a) 整 體 經 濟 狀 況 ； (b)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 (c) 競 爭 力 ；

及 (d) 社 會 共 融。委 員 會 所 考 慮 的「 一 系 列 指 標 」，是 以 過 往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所 參 考 的 相 關 指 標 為 基 礎 ， 不 但 涵 蓋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規 定 委 員 會 在 執 行 其 職 能 時 所 須 考 慮 的 關 鍵 因 素 ， 並 已 參 考

其 他 地 方 在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的 經 驗 和 考 慮 要 素。「 一 系 列 指 標 」

的 概 要 已 載 列 於 第  2 章 圖 2.2， 而 有 關 指 標 （ 包 括 數 據 的 資 料 來 源 ）

的 一 覽 表 則 載 於 附 錄 I。 下 文 各 段 會 闡 述 「 一 系 列 指 標 」 的 詳 情 。  

(a)  整 體 經 濟 狀 況  

5.3 在 檢 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及 檢 討 有 關 水 平 時 ， 宏 觀 經 濟 環 境 ， 包

括 當 前 及 預 計 未 來 的 經 濟 狀 況 ， 是 「 一 系 列 指 標 」 當 中 極 其 重 要 的

一 環 。 香 港 是 一 個 高 度 外 向 型 的 經 濟 體 ， 當 面 對 不 同 的 外 來 經 濟 因

素 ， 或 內 部 經 濟 處 於 不 同 的 周 期 或 增 長 軌 道 時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亦 會 截 然 不 同 。  

5.4 委 員 會 在 這 項 範 疇 內 識 別 的 指 標 包 括 本 地 最 新 的 經 濟 表 現 （ 實 質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及 其 主 要 開 支 組 成 部 分 的 增 長 率 ） 及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 同

時 ， 委 員 會 亦 參 考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及 物 價 的 預 測 ， 以 及 企 業 對 短 期 業

務 表 現 及 就 業 人 數 的 展 望 等 指 標 ， 以 掌 握 短 期 經 濟 狀 況 的 變 化 。  

(b)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5.5 勞 工 市 場 是 最 先 受 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影 響 的 環 節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會 直 接 增 加 企 業 成 本 ， 部 分 企 業 或 需 採 取 應 對 措 施 ， 例 如

削 減 人 手 ， 因 而 可 能 導 致 職 位 流 失 。 此 外 ， 由 於 工 資 下 限 限 制 工 資

向 下 調 整 的 靈 活 性 ， 影 響 勞 工 市 場 在 經 濟 逆 轉 時 的 調 節 能 力 ， 委 員

會 需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及 調 升 後，密 切 注 視 勞 工 市 場 出 現 的 變 化。 

5.6 反 映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的 指 標 包 括 ：  

(i) 勞 工 供 求：包 括 就 業 人 數 及 職 位 空 缺 數 目、勞 動 人 口、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失 業 數 字、曾 工 作 的 失 業 人 士 的 離 職 方 式（ 如 遭 解

僱 ／ 遣 散 或 主 動 離 職 ）， 以 及 就 業 不 足 的 數 字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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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工 資 水 平 及 分 布：包 括 按 行 業 和 按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分 析 的 僱 員 工

資 分 布 。  

(iii) 工 資 差 距：包 括 不 同 每 小 時 工 資 百 分 位 數 的 比 率 及 相 關 比 較 。 

(iv) 就 業 特 徵：包 括 按 受 僱 形 式（ 僱 員 或 自 僱 人 士 ）、就 業 性 質（ 全

職 或 兼 職 ）、 薪 酬 組 合 等 分 析 的 就 業 人 數 或 僱 員 人 數 ， 以 助 檢

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有 否 為 勞 工 市 場 帶 來 結 構 性 影 響 。  

(v) 工 作 時 數：包 括 工 作 時 數 分 布 及 平 均 實 際 工 作 時 數 等 指 標，藉

此 檢 視 不 同 行 業 有 否 以 縮 減 工 作 時 數 或 聘 請 更 多 兼 職 及 ／ 或

臨 時 員 工 來 應 對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  

(c) 競 爭 力  

5.7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會 直 接 增 加 企 業 的 薪 酬 開 支 ， 特 別 是 低

薪 行 業 及 中 小 企 所 面 對 的 成 本 壓 力 會 更 大 ， 並 可 能 導 致 整 體 經 濟 的

單 位 勞 工 成 本 上 升 ， 從 而 對 香 港 長 遠 的 競 爭 力 、 生 產 力 、 通 脹 和 經

濟 增 長 潛 力 也 可 能 構 成 影 響 。 因 此 ， 無 論 在 微 觀 或 宏 觀 層 面 ， 競 爭

力 情 況 亦 是 監 察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時 需 予 以 考 慮 的 因 素 。  

5.8 反 映 競 爭 力 的 指 標 包 括 ：  

(i) 企 業 的 經 營 特 色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各 行 業 的 影 響 程 度 ， 需 視

乎 個 別 行 業 中 工 資 所 佔 營 運 成 本 的 比 重 ， 以 及 僱 用 低 薪 僱 員

的 比 例 ， 而 個 別 行 業 的 整 體 競 爭 環 境 和 盈 利 情 況 ， 更 是 相 關

行 業 能 否 承 受 成 本 上 漲 壓 力 的 重 要 指 標 。 因 此 ， 分 析 各 行 業

的 經 營 特 色 ， 有 助 委 員 會 從 微 觀 層 面 監 察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不

同 行 業 的 影 響 ， 以 確 保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不 會 對 整 體

經 濟 活 動 和 競 爭 力 造 成 重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 相 關 指 標 包 括 盈 利

率、僱 員 薪 酬 佔 總 經 營 開 支 的 比 率，以 及 虧 損 企 業 的 比 率 等 。

除 了 觀 察 這 些 營 運 表 現 指 標 外 ， 委 員 會 亦 參 考 部 分 行 業 最 新

的 業 務 收 益 和 銷 貨 額 等 統 計 數 據 ， 以 及 商 業 物 業 租 金 指 數 ，

以 了 解 企 業 所 面 對 的 經 營 環 境 。  

(i i) 創 業 精 神、營 商 意 欲 及 償 債 能 力：新 增 和 取 消 商 業 登 記 數 目 、

破 產 及 強 制 清 盤 呈 請 數 目 ， 以 及 各 行 業 的 機 構 單 位 數 目 等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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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 都 可 反 映 企 業 當 前 的 營 商 意 欲 及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及 調

整 後 的 營 商 環 境 。  

(iii)  香 港 的 相 對 經 濟 自 由 度 及 競 爭 力 ： 檢 視 香 港 在 不 同 國 際 機 構

所 編 製 的 全 球 經 濟 自 由 度 及 競 爭 力 的 排 名 有 否 出 現 變 化 ， 有

助 了 解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及 調 整 後 ， 外 界 對 香 港 的 競 爭 力

有 否 受 到 影 響 的 看 法 。 此 外 ， 為 了 檢 視 香 港 對 外 來 投 資 的 吸

引 力 有 否 轉 變 ， 委 員 會 亦 參 考 了 反 映 外 來 直 接 投 資 最 新 趨 勢

的 數 據 。  

(iv)  生 產 力 增 長 ： 這 項 指 標 量 度 香 港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調 整

後 企 業 的 勞 工 生 產 力 （ 即 每 一 個 單 位 的 勞 工 投 入 所 生 產 的 實

際 產 出 ） 的 變 化 ， 藉 此 了 解 企 業 在 營 運 模 式 上 有 否 作 出 相 應

的 調 整 ， 以 維 持 競 爭 力 。  

(v)  勞 工 成 本 ： 這 項 指 標 量 度 香 港 及 選 定 經 濟 體 的 名 義 單 位 勞 工

成 本 ， 以 顯 示 每 生 產 一 個 產 值 單 位 所 需 的 平 均 勞 工 成 本 ， 有

助 更 深 入 了 解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調 整 後 勞 工 成 本 所 出 現

的 實 際 變 化 。  

5.9 上 述 第 5.8 段 的 (i)及 (ii)兩 項 指 標 衡 量 香 港 不 同 行 業 在 行 業 及 企 業 層

面 上 有 關 競 爭 力 的 特 徵 和 狀 況，而 (ii i)、 (iv)及 (v)三 項 指 標 則 反 映 香

港 在 宏 觀 層 面 上 實 際 的 和 被 認 知 的 競 爭 力 。  

(d)  社 會 共 融  

5.10 社 會 上 亦 有 很 多 意 見 認 為 ， 監 察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時 ， 除 了 比 較

及 分 析 僱 員 就 業 收 入 和 消 費 物 價 的 變 動 ， 以 顧 及 低 薪 僱 員 的 整 體 生

活 水 平 和 購 買 力 外 ， 亦 要 涵 蓋 社 會 共 融 的 範 疇 ： 例 如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有 助 提 升 工 作 誘 因 ， 鼓 勵 以 前 沒 有 投 入 勞 工 市 場 的 人 士 投 入 社 會

工 作 ； 另 一 方 面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 勞 資 雙 方 均 需 時 適 應 ， 以

致 可 能 對 勞 資 關 係 造 成 影 響 。  

5.11 社 會 共 融 並 沒 有 一 套 客 觀 的 量 度 標 準 ， 要 以 數 據 量 化 有 關 概 念 ， 存

在 一 定 的 困 難 。 因 此 ， 委 員 會 在 廣 義 層 面 上 參 考 以 下 指 標 ， 以 間 接

檢 視 社 會 共 融 的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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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生 活 水 平 ： 包 括 分 析 名 義 及 實 質 僱 員 就 業 收 入 和 工 資 指 數 的

變 動 等 ， 以 便 從 多 方 面 監 察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調 整 後 低 薪

僱 員 收 入 的 變 化 。  

(i i) 提 升 就 業 意 欲 ： 一 般 而 言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能 提 升 工 作 意 欲 ，

鼓 勵 一 些 目 前 沒 有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人 士 就 業 ； 這 不 但 能 夠 改

善 生 計 ， 更 有 助 這 些 人 士 融 入 社 會 ， 擴 闊 社 交 圈 子 。 雖 然 他

們 最 終 能 否 成 功 就 業 仍 需 視 乎 整 體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及 這 些 人 士

是 否 具 備 企 業 所 需 的 技 能 ， 但 這 會 有 助 增 加 勞 工 供 應 。 有 關

指 標 包 括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 長 期 失 業 （ 即 失 業 6 個 月 或 以 上 ）

的 人 數 ， 以 及 領 取 失 業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 綜 援 ） 的 個 案 數

目 。  

(iii) 勞 資 關 係 ： 有 相 關 組 織 及 公 眾 人 士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整 可 能 對 勞 資 關 係 造 成 影 響 。 就 此 ， 委 員 會 亦 參 考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的 勞 資 糾 紛 及 申 索 個 案 數 目 。  

5.I.2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5.12 第 3 章 及 第 4 章 分 別 分 析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的 社 會 經 濟 情 況 ，

及 根 據 「 一 系 列 指 標 」 相 關 數 據 的 變 化 ， 分 析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對 僱 員 、 企 業 ， 以 至 本 地 勞 工 市 場 、 物 價 及 宏 觀 經 濟 的 影 響 。

這 些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分 析 ， 為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基 礎 ， 亦 有 助 委 員 會 就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進 行 理 性 而 客 觀 的 討

論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至 今 的 經 驗 顯 示 ， 只 要 有 關 水 平 制 訂 得 宜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能 夠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與 盡 量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流 失 的 目 標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 並 顧 及 維 持 香 港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力 的 需 要 。  

5.13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 由 於 宏 觀 經 濟 環 境 大 致 保 持 穩 定 ， 為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經 濟 、 就 業 市 場 及 企 業 等 帶 來 的 壓 力 提 供 了 緩 衝 ， 低

薪 僱 員 亦 因 而 得 以 受 惠 。 然 而 ， 倘 若 經 濟 環 境 急 速 逆 轉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便 可 能 帶 來 截 然 不 同 的 影 響 。 委 員 會 顧 及 到 在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至 其 實 施 期 間 的 時 間 差 距 ， 認 為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需 要 充 份 考 慮 經 濟 及 勞 工 市 場 前 景 ， 並 就 建 議 水 平 實 施 時 的 經

濟 情 況 作 出 情 景 假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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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3 經 濟 及 勞 工 市 場 前 景  

5.14 委 員 會 就 今 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作 出 檢 討 及 建 議 期 間 ， 留 意 到 香 港

經 濟 顯 著 放 緩 。 除 了 對 外 貿 易 及 訪 港 旅 遊 業 表 現 乏 力 之 外 ， 過 去 幾

年 作 為 推 動 本 港 經 濟 增 長 主 要 動 力 的 內 部 需 求 自 2015 年 下 半 年 起

亦 明 顯 回 軟。撇 除 旅 客 在 港 消 費 的 私 人 消 費 開 支 在 2016 年 上 半 年 只

錄 得 0.9%的 輕 微 實 質 升 幅，遠 低 於 2011 年 至 2015 年 五 年 期 間 5.0%

的 年 均 增 長 ； 而 整 體 投 資 開 支 亦 延 續 跌 勢 ， 反 映 消 費 意 欲 和 營 商 氣

氛 受 環 球 經 濟 前 景 不 明 朗 的 影 響 而 轉 趨 審 慎 。 政 府 於 8 月 公 布

2016 年 全 年 的 本 地 經 濟 增 長 預 測 為 1%至 2%。  

5.15 外 圍 環 境 仍 存 在 各 種 下 行 風 險（ 詳 見 第 3 章 第 3.4 段 ）， 環 球 經 濟 在

短 期 內 料 仍 會 慢 速 增 長 。 儘 管 美 國 和 部 分 亞 洲 經 濟 體 表 現 有 改 善 跡

象 ， 但 歐 洲 及 日 本 經 濟 復 蘇 脆 弱 未 穩 ， 加 上 世 界 各 處 的 地 緣 政 局 持

續 緊 張 ， 意 味 著 環 球 貿 易 往 來 在 未 來 一 段 時 間 仍 然 會 較 不 穩 定 ， 香

港 作 為 細 小 開 放 的 經 濟 體 ， 自 然 難 以 獨 善 其 身 。  

5.16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 勞 工 市 場 大 致 保 持 全 民 就 業 狀 況 ， 失 業

率 一 直 處 於 較 低 水 平 。 然 而 ， 隨 著 消 費 市 道 大 不 如 前 ， 整 體 勞 工 需

求 在 2015 年 開 始 轉 弱；個 別 低 薪 行 業（ 包 括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的 就

業 人 數 和 職 位 空 缺 同 告 下 跌 ， 顯 示 部 分 企 業 已 停 止 開 設 新 職 位 ， 甚

至 開 始 削 減 人 手 。 假 若 消 費 市 道 持 續 疲 弱 ， 經 濟 增 長 進 一 步 放 緩 ，

更 多 企 業 （ 尤 其 是 與 消 費 相 關 的 低 薪 行 業 ） 或 可 能 需 要 考 慮 減 省 人

手 ， 收 縮 規 模 ， 甚 至 結 業 。 這 些 情 況 將 如 何 影 響 勞 工 市 場 的 前 景 都

值 得 關 注 。  

5.17 整 體 通 脹 壓 力 則 自 2011 年 以 來 持 續 緩 和 。 基 本 消 費 物 價 通 脹 由

2011 年 的 5.3%逐 步 回 落 至 2015 年 的 2.5%， 及 至 2016 年 首 八 個 月

更 進 一 步 緩 和 至 2.4%。 展 望 2016 年 餘 下 時 間 ， 由 於 環 球 通 脹 普 遍

低 企 ， 短 期 內 外 圍 價 格 壓 力 仍 然 輕 微 ， 而 低 於 趨 勢 的 經 濟 增 長 亦 會

制 約 本 地 成 本 壓 力 ， 通 脹 上 行 風 險 有 限 ， 料 維 持 溫 和 。 在 這 樣 的 環

境 下 ， 企 業 以 提 價 來 轉 嫁 成 本 的 空 間 亦 會 有 限 。  

5.18 展 望 2016 年 餘 下 月 份 和 2017 年 的 經 濟 情 況 ， 委 員 會 相 信 下 一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實 施 時 的 經 濟 環 境 ， 將 很 大 程 度 取 決 於 以 下 幾 項 因

素 的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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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 地 消 費 市 道 及 營 商 氣 氛 ；   

(b) 主 要 先 進 經 濟 體 與 內 地 經 濟 表 現 及 地 緣 政 治 事 件 的 發 展 ；  

(c) 美 國 利 率 正 常 化 的 步 伐 及 主 要 央 行 的 貨 幣 政 策 走 向 ； 及  

(d) 英 國 公 投 支 持 脫 離 歐 盟 的 後 續 發 展 。  

5.19 總 括 而 言 ， 香 港 經 濟 和 就 業 前 景 將 繼 續 受 內 需 放 緩 和 外 圍 眾 多 不 穩

定 因 素 所 困 擾 。 委 員 會 一 致 認 為 就 下 一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作 出 建

議 前 ， 必 須 詳 細 分 析 、 評 估 和 考 慮 有 關 的 數 據 及 相 關 組 織 和 公 眾 人

士 的 意 見 。  

 

5.II 相 關 組 織 及 公 眾 人 士 的 意 見   

5.20 正 如 第 2 章 所 述 ， 委 員 會 進 行 了 深 入 及 廣 泛 的 諮 詢 ， 包 括 與 低 薪 行

業 的 勞 工 組 織 、 商 會 ／ 學 會 及 僱 主 進 行 一 輪 聚 焦 性 的 諮 詢 會 面 ， 更

深 入 了 解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和 先 後 兩 次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低

薪 行 業 的 僱 主 及 僱 員 的 影 響 ； 以 及 就 委 員 會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進 行 與 相 關 組 織 的 諮 詢 會 面 及 其 他 公 眾 諮 詢 活 動 ， 收 集 書 面 和 口 頭

意 見 。 相 關 組 織 及 其 他 公 眾 人 士 的 意 見 主 要 涉 及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以 及 他 們 對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意

見 。 這 些 意 見 有 助 委 員 會 更 全 面 掌 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社 會 、 經 濟 及

不 同 行 業 （ 特 別 是 低 薪 行 業 ） 的 影 響 ， 亦 為 委 員 會 擬 訂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參 考 資 料 。 下 文 列 出 有 關

意 見 的 重 點 。  

5.II.1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a)  對 經 濟 的 影 響  

5.21 有 商 會 、 中 小 企 組 織 及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 本 港 經 濟 大 致 保 持 平 穩 增 長 ， 期 內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受 惠 於 內 地

自 由 行 訪 港 旅 客 增 多 及 內 部 消 費 市 道 暢 旺 ， 大 大 緩 和 了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及 調 升 對 不 同 行 業 、 企 業 及 勞 工 市 場 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 亦

有 商 會 認 為，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於 2015 年 的 調 升，不 少 企 業 仍 處 於

適 應 階 段 ， 有 關 調 升 對 企 業 營 運 、 勞 工 成 本 、 勞 工 市 場 、 通 脹 及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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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香 港 經 濟 等 方 面 的 影 響 尚 未 完 全 浮 現 。  

5.22 有 商 會 、 學 會 、 中 小 企 組 織 、 僱 主 代 表 、 政 黨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令 基 層 員 工 的 工 資 顯 著 上 升 及 引 發 漣 漪 效 應 ，

令 企 業 經 營 成 本 上 漲 。 企 業 需 透 過 提 價 以 抵 銷 部 分 勞 工 成 本 的 增

幅 ， 因 而 推 高 通 脹 。  

5.23 有 勞 工 組 織 、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表 示 ， 企 業

經 營 成 本 的 上 升 主 要 源 自 租 金 及 原 材 料 價 格 等 ， 而 非 勞 工 成 本 。 另

有 勞 工 組 織 指 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 沒 有 大 量 企 業 因 成 本 上

漲 結 業 ， 零 售 業 、 住 宿 服 務 業 和 膳 食 服 務 業 的 業 務 收 益 均 持 續 保 持

上 升 的 趨 勢 ， 反 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並 沒 有 帶 來 預 期 的 負

面 影 響 。  

(b)  對 勞 工 巿 場 的 影 響  

5.24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表 示 ，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 勞 工 市 場 大 致 保 持 穩 定 ， 就 業 人 數 穩 步 上 升 ， 失 業 率 一 直 維 持

在 低 水 平 ， 更 多 女 性 、 中 年 及 年 長 人 士 投 入 勞 工 市 場 ， 可 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不 一 定 對 就 業 市 場 構 成 負 面 影 響 。  

5.25 有 商 會 、 僱 主 代 表 、 政 黨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指 出 ， 由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拉 近 或 收 窄 不 同 職 級 僱 員 之 間 和 不 同 行 業 之 間 的 工 資 差

距 ， 部 分 僱 員 因 而 轉 投 較 輕 鬆 、 工 作 環 境 較 舒 適 或 工 作 時 間 較 穩 定

的 行 業 ， 令 部 分 工 作 時 數 較 長 、 工 作 較 辛 勞 或 屬 厭 惡 性 的 行 業 難 以

吸 引 新 人 入 行 ， 並 出 現 招 聘 困 難 、 人 手 短 缺 及 青 黃 不 接 等 情 況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亦 令 部 分 行 業 的 企 業 需 支 付 更 高 的 工 資 ， 以 吸 引

或 挽 留 員 工 。  

5.26 有 商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人 手 不 足 亦 增 加 現 有 員 工 的 工 作 壓 力 ， 部

分 員 工 因 不 願 意 承 擔 更 多 責 任 而 拒 絕 晉 升 或 加 班 工 作 ， 亦 導 致 工 作

團 隊 士 氣 低 落 及 僱 員 生 產 力 、 服 務 水 平 和 出 品 質 素 下 降 等 問 題 。 有

商 會 、 學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部 分 企 業 為 彈 性 調 配 人 手 及 解 決 人 手

短 缺 問 題 ， 聘 用 更 多 臨 時 及 ／ 或 兼 職 員 工 ， 並 減 少 員 工 培 訓 ， 引 致

服 務 水 平 及 人 力 資 源 質 素 下 降 。 有 飲 食 業 商 會 提 出 ， 部 分 企 業 已 積

極 改 善 員 工 的 聘 用 條 件 及 工 作 環 境 （ 例 如 在 廚 房 安 裝 空 調 系 統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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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高 行 業 的 吸 引 力 ； 亦 有 美 髮 業 的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業 界 有 企 業 與 社

會 企 業 或 教 育 中 心 合 作 舉 辦 培 訓 課 程 ， 吸 引 年 輕 人 入 行 。  

5.27 有 勞 工 組 織 、 商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認 為 ， 某 些 服 務 性 行 業 （ 例 如 清 潔 服

務 業 、 飲 食 業 及 安 老 院 舍 ） 長 久 以 來 已 存 在 工 作 時 數 較 長 、 工 作 較

辛 勞 及 工 資 水 平 偏 低 等 問 題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只 是 令 這

些 問 題 浮 現 ， 而 並 非 引 致 這 些 行 業 出 現 人 手 短 缺 的 主 因 。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表 示 ， 僱 員 在 求 職 時 除 考 慮 工 資 水 平 外 ， 亦

會 顧 及 其 他 因 素 ， 包 括 工 作 滿 足 感 、 員 工 褔 利 、 工 作 性 質 、 工 作 環

境 及 與 同 事 和 上 司 關 係 等 因 素 。 有 勞 工 組 織 提 出 ， 人 手 不 足 令 業 界

現 職 的 長 工 及 ／ 或 全 職 員 工 的 工 作 量 增 加 ， 因 而 企 業 於 繁 忙 時 段 聘

請 臨 時 及 ／ 或 兼 職 員 工 亦 較 以 往 普 遍 。  

5.28 有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拉 近 基 層 員 工 與

學 歷 水 平 較 高 、 甚 或 大 學 畢 業 生 的 入 職 薪 酬 ， 因 而 影 響 年 輕 人 進 修

及 向 上 流 動 的 動 力 ， 長 遠 影 響 香 港 知 識 型 經 濟 的 發 展 。 有 商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提 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拉 近 非 技 術 與 技 術 員 工 的 薪 酬 ， 有 現 職

技 術 員 工 及 年 輕 人 選 擇 工 資 相 若 但 較 輕 鬆 的 非 技 術 性 工 作 ， 令 技 術

人 員 流 失 ， 亦 影 響 技 術 的 承 傳 。 有 僱 主 代 表 、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令 師 徒 制 逐 漸 消 失 。 由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縮 窄 了 新 入 職 與 富 經 驗 員 工 之 間 的 工 資 差 距 ， 企 業 為 控 制 成

本 ， 不 願 提 供 僱 員 培 訓 而 寧 願 選 擇 直 接 聘 用 富 經 驗 的 員 工 ， 影 響 年

輕 人 及 新 入 職 員 工 的 培 訓 機 會 。  

5.29 有 商 會 、 中 小 企 組 織 、 僱 主 代 表 、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表 示 ， 劃 一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雖 然 能 令 基 層 員 工 獲 得 工

資 保 障 ， 但 減 低 了 部 分 僱 員 的 工 作 積 極 性 及 使 他 們 失 去 提 升 工 作 表

現 技 能 的 誘 因 ， 窒 礙 整 體 人 力 資 源 質 素 提 升 及 引 致 勞 工 市 場 出 現 技

術 斷 層 的 情 況 。  

5.30 有 商 會 、 僱 主 代 表 及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指 出 ， 部 分 員 工 顧 慮 到 薪

酬 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而 進 一 步 提 高 ， 會 失 去 領 取 一 些 由 政

府 提 供 的 補 貼 或 資 助 的 資 格 ， 因 而 轉 為 從 事 臨 時 及 ／ 或 兼 職 工 作 、

不 願 意 加 班 工 作 或 拒 絕 升 職 ； 亦 有 員 工 因 收 入 增 加 ， 生 活 較 以 往 穩

定 ， 不 願 意 加 班 工 作 ， 令 社 會 無 法 釋 放 更 多 勞 動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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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有 商 會、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及 僱 主 代 表 表 示，由 於 勞 工 成 本 上 升 ，

部 分 企 業 採 用 科 技 及 自 動 化 或 電 子 化 系 統 以 減 少 人 手 需 求 ， 令 低 薪

職 位 減 少 ， 影 響 基 層 員 工 的 就 業 機 會 。 亦 有 商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指 出 ，

有 行 業 取 消 、 簡 化 或 外 判 部 分 工 序 ， 令 工 種 減 少 及 專 業 技 能 流 失 。  

(c)  競 爭 力  

5.32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及 漣 漪 效 應 ： 有 商 會 、 學 會 、 中 小 企 組 織 及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大 部 分 基 層 員 工 的 薪 酬 已 高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引 發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連 鎖 反 應 ），企 業 除 了 需

要 提 高 基 層 員 工 的 工 資 至 法 定 水 平 外 ， 亦 要 相 應 地 調 升 其 他 職 級 員

工 的 薪 酬 ， 以 維 持 職 級 之 間 合 理 的 薪 酬 差 距 和 保 持 員 工 士 氣 。 由 於

人 手 短 缺 ， 企 業 即 使 已 支 付 高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薪 酬 聘 請 員

工 ， 仍 面 對 招 聘 困 難 及 彼 此 爭 相 調 高 工 資 水 平 以 挽 留 及 聘 請 員 工 。

亦 有 商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變 成 了 市 場 加

薪 的 指 標 ， 令 已 賺 取 高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也 期 望 獲 得 相 若

的 加 薪 幅 度 。 此 外 ， 有 行 業 團 體 指 出 ， 部 分 本 應 不 受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影 響 的 企 業 ， 亦 因 漣 漪 效 應 影 響 而 需 提 高 員 工 的 工 資 水 平 以 挽 留 員

工 。 有 關 情 況 均 令 勞 工 成 本 上 升 。  

5.33 有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表 示 ， 由 於 首 要 顧 及 盈 利 ， 企 業 調 升 基 層 員

工 以 外 的 員 工 的 薪 酬 ， 主 要 是 反 映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理 想 ， 而 非 受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上 調 及 其 連 鎖 反 應 所 影 響 。  

5.34 有 勞 工 組 織 表 示 ， 由 於 賺 取 貼 近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基 層 員 工 的 議

價 能 力 較 低 ， 他 們 往 往 只 能 透 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才 能 獲 得 加

薪 。  

5.35 與 僱 員 權 益 及 福 利 相 關 的 勞 工 成 本 ： 有 商 會 、 僱 主 代 表 及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亦 影 響 按 僱 員 工 資 水 平

計 算 的 法 定 權 益 ， 僱 主 同 時 要 面 對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供 款 、 長 期 服 務 金

／ 遣 散 費 及 勞 工 保 險 等 費 用 的 增 幅 ， 對 企 業 勞 工 成 本 構 成 很 大 壓

力 。 一 旦 經 濟 逆 轉 並 出 現 大 規 模 裁 員 時 ， 企 業 未 必 能 承 擔 此 等 額 外

的 支 出 。  

 



  
 

第 5 章 ： 達 致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的 考 慮 因 素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2016 年 報 告  第 78 頁  

 

5.36 對 中 小 企 的 影 響 ： 有 商 會 、 中 小 企 組 織 、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及 政

黨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對 中 小 企 帶 來 負 面 影 響 。 相 對

大 型 企 業 ， 中 小 企 較 難 承 受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而 增 加 的 成 本 壓

力 。 大 企 業 尚 可 透 過 加 強 經 濟 效 益 、 工 序 自 動 化 或 規 模 採 購 等 措 施

減 省 成 本 ， 但 中 小 企 因 財 力 和 資 源 限 制 以 及 風 險 承 受 力 較 低 ， 只 能

透 過 減 少 人 手 及 縮 減 業 務 規 模 作 應 對 ， 難 以 和 大 企 業 及 連 鎖 企 業 競

爭 。 另 外 ， 有 商 會 表 示 ， 由 於 中 小 企 的 議 價 能 力 較 低 ， 難 以 把 額 外

勞 工 成 本 轉 嫁 予 消 費 者 和 客 戶 ， 進 一 步 削 弱 他 們 的 營 運 能 力 和 競 爭

力 。 亦 有 中 小 企 組 織 提 出 ， 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 企 業 無 法 藉 調

低 僱 員 工 資 以 控 制 勞 工 成 本 ， 經 營 更 見 艱 難 。  

5.37 對 不 同 行 業 的 影 響：有 飲 食 業 的 商 會 表 示，自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

業 內 工 資 過 低 的 情 況 已 消 失 ， 而 飲 食 業 整 體 僱 員 薪 酬 佔 總 經 營 開 支

的 比 例 ， 以 及 整 體 僱 員 薪 酬 與 業 務 收 益 的 比 例 持 續 上 升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引 發 的 連 鎖 反 應 再 加 上 漣 漪 效 應 （ 例 如 勞 工 保 險 費 用 及 管 理 費

上 升 等 ），亦 造 成 經 營 成 本 上 漲。此 外，由 於 中 小 型 食 肆 欠 缺 資 金 及

地 方 ， 未 能 如 大 型 食 肆 設 置 中 央 廚 房 及 自 動 化 工 序 ， 或 以 機 器 輔 助

生 產 等 ， 故 難 以 減 省 成 本 及 與 大 型 食 肆 競 爭 ， 令 中 小 型 食 肆 的 生 存

空 間 逐 漸 收 窄 ， 大 型 食 肆 的 市 場 佔 有 率 則 增 加 。 亦 有 飲 食 業 的 商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提 出 ， 業 界 因 人 手 短 缺 問 題 ， 企 業 需 提 高 工 資 及 增 聘 臨

時 及 ／ 或 兼 職 員 工，並 減 少 培 訓，令 飲 食 業 的 服 務 及 出 品 水 平 下 降 ，

影 響 飲 食 業 的 生 產 力 及 香 港 飲 食 天 堂 的 美 譽 。  

5.38 有 清 潔 服 務 業 的 商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業 內 大 部 分 企 業 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調 升 所 帶 來 的 額 外 勞 工 成 本 轉 嫁 予 客 戶 ， 但 隨 著 清 潔 服 務 費 上

調 ， 客 戶 對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要 求 亦 相 應 提 高 ， 增 加 業 界 的 經 營 壓 力 。

另 外 ， 由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拉 近 不 同 行 業 基 層 員 工 的 工 資 ， 清 潔 服 務

業 因 而 更 難 吸 引 新 人 入 行 ， 出 現 青 黃 不 接 的 情 況 。  

5.39 有 物 業 管 理 業 及 保 安 業 的 商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有 部 分 客 戶 不 願 承

擔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所 引 致 的 額 外 薪 酬 ， 而 業 界 亦 未 能 轉 嫁 其

他 連 帶 上 升 的 成 本 （ 例 如 勞 工 保 險 、 長 期 服 務 金 ／ 遣 散 費 等 費 用 ）

予 客 戶 ， 企 業 需 以 減 低 利 潤 承 擔 有 關 開 支 ， 增 添 經 營 壓 力 。 亦 有 物

業 管 理 業 的 商 會 、 僱 主 代 表 及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令 物 業 管 理 費 增 加 ， 加 重 業 主 的 負 擔 ， 有 部 分 業 主 （ 特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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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單 幢 式 私 人 樓 宇 的 業 主 ） 會 選 擇 減 少 員 工 的 數 目 或 他 們 的 工 作 時

數 。  

5.40 有 美 容 及 美 髮 服 務 業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調 升 後 ，

企 業 為 控 制 培 訓 開 支 而 不 願 聘 請 沒 有 工 作 經 驗 的 學 徒 ， 只 選 擇 聘 用

富 有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的 員 工 或 只 聘 用 臨 時 及 ／ 或 兼 職 員 工 ， 令 年 輕 人

失 去 透 過 培 訓 入 行 的 機 會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亦 增 加 基 層 員 工 的 流

動 性 ， 引 致 初 級 員 工 （ 例 如 髮 型 助 理 ） 流 失 ， 業 界 要 用 較 高 的 工 資

挽 留 和 聘 請 員 工 。  

5.41 有 食 品 處 理 及 生 產 業 的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導 致 行 內 出 現 人 手 短 缺 問 題 ， 富 經 驗 的 僱 員 轉 投 較 舒 適 及 條 件 較 佳

的 工 作 ， 亦 沒 有 新 人 願 意 入 行 ， 令 行 業 欠 缺 具 有 經 驗 的 員 工 ， 妨 礙

企 業 的 營 運 和 發 展 。  

5.42 有 運 輸 及 物 流 業 的 商 會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實 施 及 調 升 後 ， 行

內 員 工 流 失 的 情 況 更 為 嚴 重 ， 有 基 層 及 技 術 性 員 工 轉 投 工 作 環 境 較

佳 、 工 作 較 輕 鬆 的 非 技 術 性 工 作 。 業 內 企 業 出 現 員 工 老 化 、 技 術 難

以 承 傳 等 問 題 ， 經 營 愈 見 困 難 。  

5.43 有 零 售 業 的 商 會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及 調 升 引 發 連 鎖 反 應 ， 企

業 需 承 擔 額 外 的 薪 酬 開 支 。 零 售 業 整 體 僱 員 薪 酬 及 租 金 佔 總 經 營 開

支 的 比 重 較 大，雖 然 隨 著 本 港 經 濟 轉 弱，有 部 分 地 舖 的 租 金 已 回 落 ，

但 商 場 的 租 金 只 有 輕 微 下 調 ， 企 業 仍 需 控 制 成 本 以 應 對 正 在 下 滑 的

經 濟 。 亦 有 零 售 業 的 僱 主 代 表 提 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出 現 人 手

短 缺 問 題 ， 令 企 業 未 能 增 加 銷 售 點 ， 長 遠 影 響 業 務 發 展 。 亦 有 勞 工

組 織 認 為 ， 漣 漪 效 應 對 零 售 業 的 影 響 不 大 。  

5.44 營 商 意 欲 及 服 務 質 素 ： 有 中 小 企 組 織 及 安 老 服 務 業 的 商 會 表 示 ， 安

老 院 舍 屬 厭 惡 性 行 業 ， 人 手 一 直 短 缺 ， 亦 難 以 吸 引 年 輕 人 及 新 人 入

行 。 隨 著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調 升 ， 其 他 行 業 的 工 資 水 平 上 升 ， 安

老 行 業 更 難 以 和 其 他 行 業 爭 奪 人 才 ， 加 上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拉 近 業 內 各

職 級 員 工 的 工 資 水 平 ， 降 低 現 職 員 工 的 工 作 積 極 性 ， 影 響 安 老 院 舍

的 服 務 質 素 。 此 外 ， 工 資 和 租 金 成 本 佔 院 舍 總 開 支 相 當 大 的 比 重 ，

特 別 是 中 小 型 安 老 院 舍 難 以 承 擔 工 資 上 調 及 高 昂 的 租 金 ， 不 少 安 老

院 舍 的 營 運 由 盈 轉 虧 ， 部 分 更 選 擇 結 束 營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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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有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 中 小 企 組 織 及 食 品 處 理 及 生 產 業 的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劃 一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影 響 僱 員 工 作 的 積 極 性 ， 令 服 務

質 素 及 技 術 水 平 下 降 。 有 零 售 業 的 僱 主 代 表 指 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 企 業 提 高 僱 員 的 基 本 工 資 ， 並 相 應 調 低 其 他 薪 酬 項 目 （ 例 如

佣 金 ）以 平 衡 整 體 薪 酬 開 支，因 而 令 部 分 員 工 對 工 作 的 積 極 性 下 降 ，

影 響 服 務 質 素 。 亦 有 飲 食 業 的 商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調 升 ， 再 加 上 業 內 人 手 短 缺 ， 令 飲 食 業 的 服 務 及 出 品 質 素 均

下 降 。  

(d) 社 會 共 融  

5.46 就 業 意 欲 ：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提 高 了 市 民 的 就 業 意 欲 ， 就 業 人 數 及 勞 動 人 口 均 見 上

升，領 取 失 業 綜 援 的 個 案 數 目 亦 減 少。法 定 最 低 工 資 自 2011 年 實 施

以 來 ， 整 體 勞 工 市 場 保 持 穩 定 ， 失 業 率 一 直 處 於 低 水 平 ， 而 且 工 資

提 升 吸 引 了 更 多 市 民 （ 尤 其 是 女 性 、 中 年 及 年 長 人 士 ） 投 入 或 重 投

勞 工 市 場 。  

5.47 生 活 水 平 ： 有 勞 工 組 織 、 商 會 、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政 黨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認 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確 保 基 層 員 工 獲 得 一 定 水 平 的 收

入 ， 基 層 員 工 生 活 較 以 往 穩 定 ， 僱 員 可 選 擇 多 留 時 間 與 家 庭 團 聚 而

無 需 長 時 間 加 班 工 作 賺 取 更 高 收 入，生 活 得 到 改 善。亦 有 勞 工 組 織 、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表

示，隨 著 物 價 上 升，工 資 的 購 買 力 被 蠶 食，基 層 員 工 難 以 維 持 生 活 ，

他 們 的 生 活 未 有 得 到 實 質 改 善 。 另 一 方 面 ， 有 商 會 、 政 黨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表 示 ，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令 物 價 及 生 活 費 用 不 斷 上

升 ， 不 少 市 民 （ 尤 其 是 退 休 人 士 、 中 產 人 士 及 未 能 受 惠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在 職 人 士 等 ） 的 生 活 水 平 下 降 。  

5.48 對 弱 勢 社 群 的 影 響 ： 有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認 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令 更 多 女 性 、 中 年 及 年 長 人 士 投 入 勞 動 市 場 。 此 外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 殘 疾 僱 員 的 時 薪 普 遍 得 以 調 升 ， 但 由 於 有 部 分 僱 主 減

少 員 工 的 工 作 時 數 甚 或 裁 員 ， 他 們 的 每 月 收 入 不 一 定 增 加 。 有 關 團

體 亦 希 望 有 需 要 的 殘 疾 僱 員 在 完 成 生 產 能 力 評 估 後 能 獲 發 工 資 補

貼 ， 以 應 付 生 活 所 需 。 有 勞 工 組 織 、 商 會 、 僱 主 代 表 、 專 業 ／ 僱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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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體 、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則 關 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弱 勢 社 群 就 業 的 影 響 。 面 對 勞 工 成 本 上 升 ， 有 僱 主 傾 向 聘 請 工

作 能 力 較 高 的 員 工 ， 影 響 年 長 人 士 、 婦 女 、 非 技 術 人 員 及 殘 疾 僱 員

的 就 業 機 會 。 亦 有 部 分 僱 主 減 少 聘 請 欠 缺 經 驗 的 年 輕 人 和 向 他 們 提

供 實 習 機 會，令 年 輕 人 較 難 累 積 工 作 經 驗。有 商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表 示 ，

由 於 基 層 工 種 的 工 資 水 平 相 若 ， 投 向 工 作 環 境 較 佳 及 工 作 較 輕 鬆 的

行 業 （ 例 如 保 安 業 ） 的 年 輕 僱 員 增 多 ， 影 響 較 年 長 人 士 從 事 相 關 職

位 的 就 業 機 會 。  

5.49 勞 資 關 係 ： 有 商 會 及 僱 主 代 表 認 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 加 上 人

手 短 缺 ， 令 部 分 現 職 員 工 的 工 作 量 增 加 ， 亦 有 部 分 企 業 增 聘 時 薪 較

高 的 臨 時 及 ／ 或 兼 職 員 工 ， 此 舉 打 擊 員 工 士 氣 及 影 響 員 工 之 間 的 關

係 。 亦 有 企 業 以 減 少 工 作 時 數 或 減 少 培 訓 等 方 法 應 對 額 外 勞 工 成

本 ， 因 而 影 響 有 關 企 業 的 勞 資 關 係 。  

5.II.2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  

(a) 經 濟 預 測  

5.50 有 商 會 、 僱 主 代 表 、 中 小 企 組 織 、 專 業 ／ 僱 主 團 體 、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及 政 黨 表 示，自 2015 年 以 來，環 球 經

濟 前 景 不 明 朗，內 地 經 濟 增 長 放 慢，本 地 經 濟 放 緩，下 行 風 險 增 加 。

訪 港 旅 客 人 數 減 少 ， 零 售 業 （ 特 別 是 高 檔 次 零 售 ） 進 入 寒 冬 ， 飲 食

業 、 旅 遊 業 及 與 旅 遊 相 關 的 行 業 表 現 亦 轉 弱 ， 整 體 貨 物 出 口 及 服 務

輸 出 亦 見 下 跌 。 部 分 企 業 對 前 景 抱 觀 望 態 度 ， 並 因 預 期 未 來 業 務 營

運 會 出 現 虧 損 而 盡 量 減 少 投 資 以 降 低 風 險 ， 或 盡 力 維 持 經 營 直 至 租

約 完 結 或 無 法 經 營 為 止 。 招 聘 意 欲 明 顯 下 降 ， 有 企 業 只 透 過 內 部 人

手 調 配 應 對 人 才 流 失 ， 亦 有 企 業 預 計 未 來 半 年 可 能 出 現 裁 員 或 甚 至

結 業 的 情 況 。 這 些 組 織 和 團 體 認 為 ，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企 業

（ 特 別 是 中 小 企 ） 的 經 營 百 上 加 斤 ， 建 議 委 員 會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應 審 慎 地 考 慮 近 期 全 球 及 本 港 經 濟 的 嚴 峻 形 勢 、 商 界 的 經

營 壓 力 及 企 業 的 承 受 能 力。他 們 普 遍 建 議 維 持 現 時 每 小 時 32.5 元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5.51 有 勞 工 團 體 認 為 ， 本 港 經 濟 只 是 出 現 放 緩 而 非 收 縮 ， 企 業 不 應 過 分

悲 觀 。 該 勞 工 團 體 表 示 ， 零 售 業 中 ， 銷 售 額 跌 幅 較 大 的 是 過 去 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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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速 增 長 的 珠 寶 首 飾 、 名 貴 禮 品 及 耐 用 消 費 品 等 ， 這 些 消 費 品 的 銷

售 額 只 是 回 到 一 個 較 健 康 的 水 平 。 亦 有 勞 工 團 體 表 示 ， 雖 然 高 中 檔

次 商 品 的 銷 售 額 下 跌，但 因 市 民 的 消 費 模 式 轉 變，中 低 檔 次 商 品（ 包

括 日 常 用 品 ） 的 生 意 額 仍 可 維 持 ， 甚 至 輕 微 上 升 。 此 外 ， 有 勞 工 團

體 提 出 ， 在 經 濟 放 緩 的 情 況 下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更 應 調 升 ， 以 保

障 基 層 員 工 的 生 活 。  

(b) 實 際 影 響 的 評 估 及 實 施 經 驗  

5.52 有 商 會 指 出，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於 2015 年 才 調 升，不 少 企 業 仍 處 於

適 應 階 段 ， 有 關 調 升 對 企 業 、 勞 工 市 場 、 通 脹 及 社 會 的 影 響 未 完 全

浮 現 。 有 商 會 建 議 委 員 會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進 行 全 面 的 影 響 評

估 ； 亦 有 意 見 認 為 除 了 為 整 體 經 濟 情 況 作 評 估 外 ， 委 員 會 亦 要 為 個

別 低 薪 行 業 及 中 小 企 進 行 風 險 評 估 。 有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表 示 ，

委 員 會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所 採 用 的 經 濟 分 析 傾 向 較 傳 統 的 經

濟 學 說 ， 建 議 可 參 考 不 同 學 說 的 意 見 。 有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建 議

正 值 本 港 經 濟 下 滑 ， 可 進 行 大 型 社 會 實 驗 ， 大 幅 度 地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至 百 多 元 ， 讓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可 能 出 現 的 負 面 影 響 （ 例

如 失 業 率 攀 升 和 引 致 企 業 倒 閉 等 ） 一 次 過 浮 現 ， 印 證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應 否 存 在 。  

(c) 工 資 下 限  

5.53 有 勞 工 組 織 、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及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認 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釐 定 不 應 該 只 為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 而 是 應 以 維 持 僱

員 個 人 及 家 庭 生 活 需 要 為 原 則 ， 並 提 議 每 年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一 次 ， 使 工 資 能 追 上 通 脹 ， 讓 基 層 員 工 能 應 付 生 活 開 支 。  

5.54 有 商 會 、 學 會 及 中 小 企 組 織 認 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只 應 為 工 資 水 平 訂

立 下 限 以 保 障 基 層 員 工 ， 而 不 應 作 為 福 利 政 策 或 扶 貧 措 施 。 亦 有 商

會 及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認 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的 目 的 已 經 達 到 ， 大 部 分 企 業 現 已 用 高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工

資 聘 請 員 工 ， 故 應 讓 僱 員 的 工 資 隨 市 場 供 求 自 動 調 節 。 這 些 組 織 及

團 體 普 遍 建 議 應 維 持 每 小 時 32.5 元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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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生 活 水 平  

5.55 有 商 會 、 學 會 、 僱 主 代 表 、 中 小 企 組 織 及 互 助 委 員 會 表 示 ， 若 再 上

調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企 業 會 更 傾 向 把 額 外 的 勞 工 成 本 轉 嫁 予 消 費

者 而 推 高 通 脹，基 層 員 工 得 不 償 失，故 建 議 維 持 每 小 時 32.5 元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5.56 有 勞 工 組 織 、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及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應 訂 在 讓 僱 員 足 以 應 付 個 人 及 其 家 庭 基 本 生 活 需 要

的 水 平 ， 令 僱 員 可 以 有 尊 嚴 地 生 活 ； 亦 應 按 通 脹 調 整 及 每 年 檢 討 一

次 ， 以 免 工 資 的 購 買 力 被 通 脹 蠶 食 ， 同 時 讓 僱 主 無 須 面 對 每 兩 年 一

次 較 大 程 度 的 薪 酬 開 支 升 幅 ， 及 讓 市 場 較 易 消 化 有 關 升 幅 帶 來 的 影

響 。 在 釐 定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亦 需 同 時 考 慮 通 脹 對 新 修 訂 水 平

滯 後 實 施 的 影 響 。 但 有 商 會 及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則 認 為 ， 現 時 每

兩 年 至 少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一 次 的 安 排 較 為 合 適 ， 可 讓 僱 員 得

到 保 障 的 同 時 亦 能 給 予 企 業 足 夠 時 間 適 應 及 評 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及 其 帶 來 的 影 響 。 亦 有 商 會 表 示 ， 應 暫 時 擱 置 有 關 檢 討 。  

5.57 有 勞 工 組 織 認 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不 應 低 於 綜 援 水 平 ， 讓 基 層 員

工 應 付 基 本 生 活 需 要 及 鼓 勵 就 業 。 有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不 能 應 付 不 同 家 庭 成 員 數 目 的 家 庭 所 需 ， 認 同 政 府 推 行

低 收 入 在 職 家 庭 津 貼 計 劃 。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認

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應 調 升 至 每 小 時 35 元 至 45 元 ， 才 足 夠 讓 僱

員 應 付 個 人 及 其 家 庭 的 基 本 生 活 需 要 。 這 些 組 織 及 團 體 表 示 ， 市 場

上 整 體 僱 員 的 加 薪 幅 度 均 較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幅 度 為 高 ， 相

信 企 業 有 能 力 應 付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建 議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至 每 小 時 39 元 至 40 元 ，

認 為 根 據 委 員 會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參 考 資 料 及 數 據 ， 建 議 水

平 對 企 業 （ 包 括 中 小 企 ） 的 薪 酬 開 支 及 通 脹 影 響 輕 微 ， 企 業 應 有 能

力 承 擔 。 亦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不 高 於 每 小 時 35 元 或 維 持 現 有 水 平 。  

(e) 企 業 營 商 環 境  

5.58 有 商 會、中 小 企 組 織、專 業 ／ 僱 主 團 體 及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指 出 ，

由 於 中 小 企 財 力 、 資 源 及 競 爭 力 有 限 ， 中 小 企 較 難 承 受 法 定 最 低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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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水 平 上 調 而 增 加 的 成 本 壓 力 ， 亦 較 難 將 成 本 增 幅 轉 嫁 予 消 費 者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中 小 企 的 影 響 較 大 。 若 再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將 進 一 步 壓 縮 中 小 企 的 生 存 空 間 ， 部 分 企 業 甚 至 會 結 業 或 遷 移 到 其

他 工 資 水 平 較 低 的 地 區 經 營 。 這 些 組 織 和 團 體 建 議 維 持 每 小 時

32.5 元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有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及 專 業 ／ 僱 主

團 體 表 示，若 要 上 調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可 接 受 每 小 時 34 元 或 不 高

於 35 元。亦 有 僱 主 代 表 表 示，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幅 度 不 宜 高 於

通 脹 。  

5.59 有 商 會 、 僱 主 代 表 及 政 黨 認 為 ， 委 員 會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需 考

慮 各 行 業 的 經 營 特 色 及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個 別 行 業 的 影 響 ， 以 免 窒 礙

行 業 的 發 展 及 削 弱 其 競 爭 力 。  

5.60 有 商 會 、 僱 主 代 表 、 專 業 ／ 僱 主 團 體 及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建 議 ，

委 員 會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應 考 慮 環 球 金 融 市 場 變 化 、 香

港 整 體 經 濟 發 展 、 營 商 環 境 、 勞 工 市 場 狀 況 、 社 會 氣 氛 、 企 業 （ 特

別 是 中 小 企 ） 的 承 受 能 力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漣 漪 效 應 ， 以 及 對 人 力

資 源 、 通 脹 及 民 生 等 方 面 的 影 響 。  

5.61 有 勞 工 組 織 、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認 為 ， 企 業

面 對 的 經 營 困 難 受 多 方 面 因 素 影 響（ 例 如 租 金 上 升 ），不 能 只 歸 因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 亦 有 勞 工 組 織 表 示 ， 面 對 經 濟 不 景 氣

及 經 營 成 本 上 升 ， 不 能 只 以 減 少 僱 員 薪 酬 開 支 （ 例 如 減 少 工 時 、 凍

結 薪 酬 ） 應 對 ， 僱 主 應 先 考 慮 減 少 其 他 方 面 的 開 支 （ 例 如 租 金 ）。  

(f) 物 業 管 理 費  

5.62 有 物 業 管 理 業 僱 主 代 表 、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認 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已 令 物 業 管 理 費 大 幅 增 加 ， 若 再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管 理 費 會 進 一 步 上 升 ， 不 少 業 主 （ 特 別 是 單 幢 式 私 人 樓 宇 的 業

主 ） 將 難 以 負 擔 。 委 員 會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應 考 慮 住 戶

及 商 戶 的 承 受 能 力 ， 並 維 持 現 時 每 小 時 32.5 元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亦 有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不 一 定 要 上 調 ， 工

資 水 平 應 由 市 場 按 供 求 自 動 調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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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建 議 可 參 考 的 指 標  

5.63 有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指 出 ， 委 員 會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應 考 慮 贍 養 系 數 ， 即 在 職 家 庭 成 員 平 均 需 供 養 無 業 家 庭 成 員 （ 如 兒

童 或 長 者 ） 的 數 目 ， 以 確 保 僱 員 的 工 資 收 入 足 夠 供 養 其 家 人 。 亦 有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建 議 應 參 考 有 關 基 本 生 活 需 要 調 查 結 果 ， 調 整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並 配 合 訂 立 標 準 工 時（ 每 日 八 小 時 工 作 ），以 免

工 人 需 長 時 間 工 作 才 足 以 應 付 生 活 所 需 。  

5.64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每 年

增 幅 應 高 於 整 體 僱 員 薪 酬 增 長 。 亦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建 議 以 政 府 基 層 公 務 員 每 年 的 薪 酬 調 整 作 為 參 考 指 標 。  

5.65 有 政 黨 建 議 ， 委 員 會 可 於 「 一 系 列 指 標 」 中 加 入 生 產 力 因 素 ， 讓 工

資 水 平 能 夠 充 分 反 映 基 層 員 工 對 整 體 經 濟 的 增 值 能 力 。 亦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建 議 ， 加 入 對 生 活 質 素 及 弱 勢 社 群 影 響 的

指 標 ， 以 助 了 解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基 層 員 工 的 影 響 。  

5.66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建 議 ，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可 參 考 工 資 中 位 數 。 有 勞 工 組 織 表 示 ， 將 新 修 訂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釐 定 於 實 施 年 份 每 小 時 工 資 中 位 數 的 60%， 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涵 蓋 率 不 少 於 所 有 僱 員 的 15%。 亦 有 意 見 建 議 以 每 小 時 工 資 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釐 定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或 參 考 非 技 術 工 人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中 位 數 作 為 釐 定 法 定 最 低 資 水 平 的 起 點 。  

5.67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關 注 勞 工 政 策 的 團 體 表 示 ， 在 釐 定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應 同 時 考 慮 上 調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社 會 及 改 善 基 層 員 工 生 活

的 正 面 影 響 （ 例 如 讓 僱 員 分 享 合 理 經 濟 成 果 、 縮 窄 社 會 貧 富 差 距 、

促 進 社 會 和 諧 等 ） ， 而 不 應 側 重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營 商 環 境 可 能 帶 來

的 影 響 。  

5.68 有 勞 工 組 織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表 示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應 與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或 本 地 經 濟 增 長 掛 鈎 。 有 商 會 表 示 ， 委 員 會 長 遠 可 逐 步 建

立 一 個 更 全 面 、 審 慎 和 客 觀 的 評 估 機 制 。 亦 有 勞 工 組 織 、 智 庫 ／ 政

策 研 究 團 體 及 其 他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提 出 ， 長 遠 需 確 立 一 個 更 準 確 、 科

學 、 合 理 和 操 作 性 高 的 參 考 基 準 或 檢 討 方 程 式 ， 及 參 考 內 地 及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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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實 施 最 低 工 資 的 經 驗 。  

(h)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的 其 他 意 見  

5.69 在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的 意 見 方 面 ， 有 意 見 認 為 ， 隨 著 物 價 上 升 ， 基 層 員

工 難 以 應 付 基 本 生 活 開 支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應 予 調 升 ， 使 基 層 員

工 可 維 持 合 理 的 生 活 水 平 或 生 活 得 以 實 質 改 善 。 他 們 建 議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介 乎 時 薪 34.5 元 至 50 元 之 間 。 另 一 方 面 ， 有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表 示 ，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會 推 高 通 脹 ， 造 成 工 資 與 物 價 互

相 追 逐 的 惡 性 循 環 ， 並 降 低 市 民 的 生 活 水 平 。 亦 有 公 眾 人 士 表 示 ，

考 慮 到 本 港 經 濟 不 景 氣 及 經 濟 前 景 不 明 朗 ， 建 議 維 持 現 時 每 小 時

32.5 元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甚 至 有 建 議 將 水 平 向 下 調 整 。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檢 討 周 期 方 面 ， 有 個 別 公 眾 人 士 認 為 應 該 改 為 「 一

年 一 檢 」。  

 
5.III 其 他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5.70 儘 管 委 員 會 識 別 的 「 一 系 列 指 標 」 已 涵 蓋 整 體 經 濟 狀 況 、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 競 爭 力 及 社 會 共 融 四 方 面 的 數 據 ， 但 不 是 所 有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影 響 都 能 單 靠 數 字 的 變 化 顯 示 出 來 。 因 此 ， 委 員 會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過 程 中 ， 除 參 考 過 往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經 驗 及

從 諮 詢 活 動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外，亦 考 慮 其 他 未 能 完 全 量 化 的 相 關 因 素： 

(a) 提 升 僱 員 生 活 質 素 ： 受 惠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 僱 員 收

入 獲 得 提 升 ， 他 們 的 消 費 力 提 高 ， 生 活 質 素 亦 得 以 改 善 ；  

(b) 提 升 就 業 意 欲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令 工 資 上 升 ， 加 上

近 年 就 業 情 況 大 致 維 持 理 想 ，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投 入 或 重 投 勞 工 市

場 ， 亦 有 助 鼓 勵 原 本 倚 靠 社 會 福 利 的 人 士 自 食 其 力 ；  

(c) 對 較 低 技 術 及 工 作 經 驗 不 足 人 士 的 影 響 ： 雖 然 技 術 或 生 產 力 較

低 的 僱 員 （ 如 年 長 人 士 、 低 學 歷 員 工 及 殘 疾 人 士 等 ） 的 工 資 得

到 保 障 ， 但 面 對 勞 工 成 本 增 加 的 僱 主 可 能 傾 向 聘 請 能 力 較 高 的

員 工 ， 因 而 影 響 這 些 人 士 的 就 業 機 會 。 部 分 僱 主 亦 可 能 減 少 聘

請 欠 缺 經 驗 的 年 輕 人 和 向 他 們 提 供 培 訓 及 實 習 機 會 ， 令 年 輕 人

較 難 累 積 工 作 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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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 不 同 行 業 或 職 位 之 間 薪 酬 差 距 的 影 響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適 用 於

所 有 行 業 ， 基 層 勞 工 可 選 擇 受 聘 於 不 同 行 業 、 職 位 、 地 區 及 ／

或 企 業 ， 而 保 持 相 若 的 收 入 。 不 過 ， 這 會 加 劇 部 分 行 業 僱 員 流

失 的 情 況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令 有 關 企 業 需 以 更 高 的 工 資 水 平 來 挽

留 或 吸 引 人 才 ， 從 而 進 一 步 推 高 勞 工 成 本 和 通 脹 壓 力 ；  

(e) 保 留 市 場 調 節 的 空 間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設 立 工 資 下 限 ， 亦 限 制 了

工 資 調 整 的 彈 性 。 如 將 有 關 水 平 上 調 得 太 高 ， 將 減 損 不 同 行 業

及 企 業 應 對 本 身 經 營 狀 況 變 化 的 靈 活 性 。 保 留 市 場 一 定 程 度 的

工 資 調 節 空 間 有 助 各 行 各 業 的 持 續 發 展 ；  

(f) 對 社 會 和 諧 的 影 響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能 夠 讓 低 收 入

僱 員 分 享 經 濟 發 展 的 成 果 ， 有 助 促 進 社 會 和 諧 。 然 而 ， 基 層 勞

工 、 企 業 及 其 他 人 士 （ 包 括 未 能 直 接 受 惠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人

士 ） 對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持 有 不 同 意 見 ， 有 關 的 分 歧 需 要 時 間

才 能 收 窄 ；  

(g) 因 工 資 上 升 而 引 致 的 額 外 成 本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調 升 在

營 運 風 險 、 勞 工 保 險 費 用 ， 以 及 長 期 服 務 金 數 額 和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供 款 等 方 面 為 企 業 帶 來 額 外 的 成 本 ；  

(h) 對 產 品 及 服 務 質 素 的 影 響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和 調 升 後 ， 僱 員

獲 得 一 定 水 平 的 工 資 保 障 ， 但 亦 可 能 會 減 低 部 分 僱 員 改 進 表 現

及 執 行 額 外 工 作 的 動 力 ， 特 別 是 當 勞 工 短 缺 時 ， 這 會 影 響 服 務

質 素 。 此 外 ， 部 分 企 業 因 未 能 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引 致 的 額 外 成

本 轉 嫁 予 消 費 者 ， 或 需 降 低 產 品 質 量 及 服 務 質 素 ； 及  

(i)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還 未 完 全 浮 現 的 其 他 影 響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長 遠

影 響 可 能 尚 未 完 全 浮 現 ， 例 如 對 企 業 的 盈 利 情 況 及 長 遠 經 營 策

略 的 影 響 ， 以 及 對 香 港 的 長 遠 競 爭 力 、 勞 工 生 產 力 ， 以 至 對 外

資 的 吸 引 程 度 的 影 響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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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V 影響評估  

5.IV.1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及 範 圍  

5.71 委 員 會 明 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僱 員、企 業、勞 工 市 場，以 至 整 體 經 濟

都 有 重 要 的 影 響 。 委 員 會 考 慮 過 往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的 經

驗、相 關 社 會 經 濟 指 標 的 狀 況 和 相 關 組 織 及 公 眾 人 士 的 意 見，並 參

考 過 去 委 員 會 的 影 響 評 估 框 架，設 定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假 設，藉 以分析按不同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所引致的額

外薪酬開支，以及對僱員、企業、失業率及通脹各方面可能帶來的

影響。  

5.72 委 員 會 對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修 訂 方 向 並 沒 有 既 定 立 場。委 員 會

在 考 慮 相 關 組 織 及 其 他 公 眾 人 士 的 意 見，並 審 視 經 修 訂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實 施 以 來 的 宏 觀 經 濟 表 現、勞 工 市 場 情 況、物 價 的 變 化 和

短 期 經 濟 前 景 後，經 過 詳 細 討 論，認 為 於 這 次 檢 討 考 慮 下 調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並 不 合 適。不 過，這 並 不 排 除 在 有 足 夠 的 數 據 或 資 料 支

持 下 ， 委 員 會 在 未 來 會 考 慮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作 出 下 調 的 建 議 。 

5.73 基 於 以 上 的 考 慮，並 參 考 過 往 委 員 會 進 行 影 響 評 估 的 經 驗，委 員 會

決 定 以 每 小 時 32.5 元 至 40.0 元 作 為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 及 每

隔 0.5 元（ 共 16 個 測 試 水 平 ）的 模 擬 情 況 進 行 影 響 評 估。設 定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進 行 影 響 評 估，是 為 協 助 委 員 會 在 平 衡 不 同

的 目 標 及 需 要 之 間，作 出 客 觀 審 慎 的 判 斷，並 不 代 表 委 員 會 就 應 否

調 整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及 其 調 整 幅 度 有 任 何 既 定 立 場 。  

5.74 委 員 會 亦 察 覺 到，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修 訂 後，企 業 的 薪 酬 開 支 除 了

因 要 符 合《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要 求 而 增 加 外 ， 其 他 勞 工 成 本（ 例 如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亦 可 能 隨 之 上 升。部 分 企 業 亦

可 能 因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而 要 加 薪 給 本 已 賺 取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以 上 的 僱 員，以 免 員 工 流 失 至 其 他 提 供 更 高 薪 酬、較 舒 適 工 作 環 境

或 較 穩 定 工 作 時 數 的 行 業。綜 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的 經 驗，以

及 過 往 兩 項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連 鎖 反 應 的 專 題 研 究 (1)和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結 果 ， 可 知 實 施 首 個 法 定 最

                                                 
(1)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的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專 題 研 究 」及「 2013 年

經 修 訂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薪 酬 階 梯 的 影 響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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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工 資 水 平 所 衍 生 的 連 鎖 反 應 影 響 非 常 顯 著，其 後 兩 次 上 調 的 相 應

影 響 則 相 對 溫 和 ， 因 此 可 以 推 斷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幅 度 愈

高 ，所 引 致 的 連 鎖 反 應 影 響 可 能 會 愈 大。有 見 及 此，委 員 會 參 考 在

進 行 諮 詢 時 從 相 關 組 織 及 其 他 公 眾 人 士 收 集 的 意 見，認 為 在 今 次 檢

討 時 有 需 要 繼 續 考 慮 連 鎖 反 應 所 引 致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5.75 委 員 會 在 今 次 檢 討 中 全 面 檢 視 了 過 去 幾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中 不 同

行 業 僱 員 的 實 際 工 資 分 布 ， 並 仔 細 分 析 較 低 薪 僱 員 每 年 的 加 薪 幅

度 ， 以 詳 細 覆 檢 過 往 兩 次 上 調 所 引 致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的 估 算 。  

5.76 覆 檢 估 算 結 果 顯 示，由 於 當 時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水 平 與 其 實 施 期 間 有 一

段 時 間 差 距，部 分 較 低 薪 僱 員 的 工 資 在 建 議 水 平 實 施 前 已 獲 提 升 至

更 高 的 水 平，甚 至 高 於 新 修 訂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因 此，企 業「 為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 見 附 錄 IV） 較 原 先 估 計 少 。 惟

過 往 兩 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所 引 致 的「 連 鎖 反 應 影 響 」則 較 當

時 委 員 會 作 出 建 議 時 預 期 的 大。綜 合 計 算，在 整 體 宏 觀 經 濟 的 層 面

上，過 往 兩 次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的 估 算，與

基 於 實 際 數 據 進 行 的 覆 檢 結 果 相 比 ， 未 見 有 明 顯 偏 差 (2)。  

5.77 委 員 會 綜 合 了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後 有 關 社 會 經 濟 及 就 業 情 況

的 觀 察（ 第 4 章 ）， 以 及 上 述 根 據 實 際 數 據 進 行 的 覆 檢 結 果 ， 優 化

對 企 業 所 面 對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的 評 估 ， 並 在 不 同 經 濟 情 景 假 設 下 ，

估 算 出 涉 及 僱 員 比 例 以 及 連 同 連 鎖 反 應 的 額 外 薪 酬 成 本 漲 幅，並 在

這 基 礎 上 估 算 其 他 對 企 業 及 宏 觀 經 濟 （ 如 失 業 率 及 通 脹 ） 的 影 響 。 

5.78 為 顧 及 上 文 所 提 及 的 時 間 差 距，委 員 會 參 考 過 往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的 經 驗 ， 就 2017 年 上 半 年 的 經 濟 狀 況 作 出 情 景 假 設 。 經 過

反 覆 討 論 後，認 為 可 設 定 四 個 經 濟 情 景 來 進 行 壓 力 測 試，以 評 估 在

不 同 經 濟 環 境 下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不 同 測 試 水 平 如 在 2017 年 上 半

年 實 施 可 能 會 帶 來 的 影 響 。 表 5.1 載 列 四 個 經 濟 情 景 的 假 設 。  

                                                 
(2)  覆 檢 結 果 顯 示 ， 根 據 實 際 數 據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於 2013 年 5 月 調 升 至 30.0 元

時，涉 及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約 佔 總 薪 酬 開 支 0.24%，與 首 屆 委 員 會 的 估 算 約 0.31%相

差 不 遠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於 2015 年 5 月 調 升 至 32.5 元 時 ， 涉 及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約 佔 總 薪 酬 開 支 0.13%， 而 第 二 屆 委 員 會 的 估 算 則 為 約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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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就 四 個 經 濟 情 景 作 出 的 假 設  

經 濟 情 景  2017 年 上 半 年 的 按 年 實 質 經 濟 增 長 的 假 設  

1 +2% 

2 +1% 

3 0% 

4 -2% 

 
5.79 委 員 會 在 設 定 不 同 經 濟 情 景 時，考 慮 到 香 港 經 濟 的 下 行 風 險 或 會 增

加，因 此 包 括 了 經 濟 情 景 4，以 評 估 經 濟 衰 退 時 的 情 況。必 須 強 調 ，

有 關 假 設 並 非 經 濟 預 測，而 是 旨 在 協 助 了 解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在 不 同 經 濟 狀 況 下 可 能 造 成 截 然 不 同 的 影 響 。  

5.80 除 此 之 外，委 員 會 亦 考 慮 了 兩 個 企 業 以 盈 利 抵 銷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比 例

的 假 設 （ 即 分 別 假 設 企 業 以 盈 利 抵 銷 半 數 或 全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以 評 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修 訂 對 企 業 盈 利 情 況 的 影 響 。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包 含 了 16 個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 並 結 合 了 四

個 經 濟 情 景 及 兩 個 企 業 以 盈 利 抵 銷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比 例 的 假 設，以 便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修 訂 對 僱 員、企 業、失 業 率 及 通 脹 的 影 響 作

出 全 面 評 估 。 圖 5.1 概 述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  

圖 5.1：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5.81 下 文 概 述 委 員 會 設 定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時 考 慮 的 因 素 。 附 錄  IV 詳 列 影

響 評 估 的 方 法 及 主 要 假 設。第 6 章 詳 細 分 析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的 影 響 評 估 結 果 。  

 4 個 2017 年上半年的經濟情景及 2 個企業以盈利抵銷額外薪酬開支比例的假設 

影響評估 對僱員的影響 對企業的影響 對通脹的影響 對失業率的影響 

$32.5 $33.0 $33.5 $34.0 … $39.5 $40.0 16 個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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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V.2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下 的 影 響 評 估 結 果   

(a) 對 僱 員 的 影 響  

5.82 在 評 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僱 員 的 影 響 時 ， 委 員 會 根 據 2015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工 資 分 布 數 據，並 參 考 政 府 統 計 處 不 同 的 工 資 數 據，以

粗 略 估 算 在 不 同 經 濟 情 景 和 工 資 增 長 情 況 下 ， 在 2017 年 上 半 年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前，賺 取 每 小 時 工 資 少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的 僱 員 （ 即 涉 及 僱 員 ） 的 人 數 及 百 分 比 。 具 體 而 言 ， 在

32.5 元 及 40.0 元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 估 算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分 別 為 14 400 人 及 387 800 人，佔 全 港 僱 員 人 數 0.5%

及 12.9%（ 圖 5.2）。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不 同 經 濟 情 景 下 ， 估 算 的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應 會 有 所 不 同。例 如，經 濟 情 況 較 好、勞 工 市 場 暢 旺 時，

僱 員 工 資 一 般 會 有 較 大 增 幅，因 而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下

估 算 的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便 會 相 對 較 少 ， 反 之 亦 然 。  

圖 5.2：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涉 及 僱 員 ( ^ )人 數 及 百 分 比 的 估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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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33.0 $33.5 $34.0 $34.5 $35.0 $35.5 $36.0 $36.5 $37.0 $37.5 $38.0 $38.5 $39.0 $39.5 $40.0

涉及僱員人數(左標線)

涉及僱員人數佔全港僱員人數的百分比(右標線)

佔全港僱員人數的百分比 (%)涉及僱員人數

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

 
註 ： (^)  當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為 $32.5  時，涉 及 僱 員 只 包 括 每 小 時 工 資 為 $32.5

的 僱 員 ； 而 於 其 他 測 試 水 平 ， 涉 及 僱 員 指 每 小 時 工 資 少 於 該 水 平 的 僱 員 。

詳 見 附 錄 IV。  
資 料 來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結 果 及 不 同 工 資 數 據 的 估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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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 企 業 的 影 響  

5.83 委 員 會 根 據 經 優 化 後 的 評 估 方 法，推 算 出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下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包 括 以 下 三 部 分 ： (i) 企 業

為 符 合 法 例 要 求 而 將 所 有 涉 及 僱 員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調 升 至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所 支 付 的 額 外 金 額（「 為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 ； (ii) 與 涉 及 僱 員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相 關 的 （ 如

僱 員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或 協 議 而 享 有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額 外

薪 酬 開 支；以 及 (iii) 因 連 鎖 反 應 影 響 所 造 成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圖 5.3

顯 示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推 算 的 每 年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金 額 。 舉 例 來 說 ， 在 33.0 元 及 40.0 元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 推 算 每 年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金 額 由 7,200 萬 元

至 225 億 4,800 萬 元 不 等，分 別 約 佔 總 薪 酬 開 支 不 足 0.1%和 2.9%。

必 須 強 調，受 數 據 所 限，推 算 的 每 年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並 未 完 全 包 括 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而 導 致 的 所 有 其 他 額 外 勞 工 成 本（ 例 如 勞 工

保 險 費 用 等 ）。 另 外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 在 其 他 經 濟 情 景 下 ， 由 於 所 假

設 的 經 濟 增 長 及 工 資 增 幅 較 慢 ， 因 此 估 算 的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會 較 多 ，

相 應 推 算 的 每 年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亦 會 較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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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每 年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金 額 的 推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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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33.5 $34.0 $34.5 $35.0 $35.5 $36.0 $36.5 $37.0 $37.5 $38.0 $38.5 $39.0 $39.5 $40.0

額外薪酬開支 (百萬元)

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  
 

註 ：   圖 中 數 字 顯 示 推 算 的 每 年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詳 見 附 錄 IV。  
  (  )內 的 數 字 為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佔 總 薪 酬 開 支 百 分 比 。  
 (#)  少 於 0.05%。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5.84 由 於 不 同 行 業 的 營 運 模 式、成 本 結 構 及 盈 利 情 況 等 都 各 有 不 同，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它 們 帶 來 的 影 響 亦 會 因 其 所 處 的 行 業 周 期 及 業

內 的 人 力 資 源 供 求 情 況 而 有 所 分 別。舉 例 來 說，由 於 物 業 管 理 、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聘 請 較 多 低 薪 僱 員，當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行 業

整 體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增 幅 亦 較 其 他 行 業 為 高 ， 達 0.1%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為 33.0 元 ） 至 18.2%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為

40.0 元 ）。 圖 5.4 顯 示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 按 行 業 推 算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增 加 幅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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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按 行 業 分 析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增 加 幅 度 的 推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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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圖 中 數 字 顯 示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為 $40.0 時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增 加 幅 度

的 推 算 。  
資 料 來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5.85 此 外，委 員 會 亦 分 析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所 引 致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對 企 業 與 行 業 整 體 盈 利 情 況 的 變 化；並 分 別 假 設 企 業 以 盈 利 抵

銷 半 數 或 全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以 進 行 有 關 行 業 承 受 能 力 的 壓 力 測

試 。 表 5.2 及 表 5.3 載 列 在 上 述 兩 個 假 設 下 ，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在 經 濟 情 景 1 下 對 各 行 業 整 體 盈 利 率 及 整 體 盈 利 的 影 響 。

圖  5.5 及 圖 5.6 則 分 別 顯 示 根 據 上 述 兩 個 假 設 ，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轉 盈 為 虧 的 企 業 數 目，以 及 有 關 企 業 內

僱 員 人 數 的 推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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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按 行 業 分 析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整 體 盈 利 率 變 化 ( ^ )的 推 算  

 

 零售業 飲食業 
物業管理、

保安及清潔

服務 

其他 
低薪行業 

其他 
行業 

整體盈利率 (2014 年) 8.0% 5.1% 6.3% 9.4% 19.4% 

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 整體盈利率變化 (百分點) 

$33.0 # # #至-0.1 # # 

$33.5 # # -0.1 至-0.2 # # 

$34.0 # # -0.2 至-0.3 # # 

$34.5 # # -0.2 至-0.5 # # 

$35.0 # #至-0.1 -0.4 至-0.7 #至-0.1 # 

$35.5 # -0.1 -0.5 至-1.1 -0.1 # 

$36.0 # -0.1 至-0.2 -0.7 至-1.4 -0.1 至-0.2 # 

$36.5 # -0.2 至-0.3 -1.0 至-2.0 -0.1 至-0.2 # 

$37.0 #至-0.1 -0.2 至-0.5 -1.3 至-2.6 -0.1 至-0.3 # 

$37.5 #至-0.1 -0.3 至-0.7 -1.7 至-3.3 -0.2 至-0.4 # 

$38.0 -0.1 -0.5 至-0.9 -2.1 至-4.3 -0.3 至-0.5 #至-0.1 

$38.5 -0.1 至-0.2 -0.6 至-1.3 -2.7 至-5.3 -0.3 至-0.7 #至-0.1 

$39.0 -0.1 至-0.2 -0.9 至-1.8 -3.3 至-6.6 -0.4 至-0.9 #至-0.1 

$39.5 -0.1 至-0.3 -1.2 至-2.4 -4.1 至-8.2 -0.5 至-1.1 -0.1 

$40.0 -0.2 至-0.4 -1.6 至-3.1 -5.0 至-10.0 -0.7 至-1.4 -0.1 

註 ： (^)  數 字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 。  
整 體 盈 利 率 變 化 的 範 圍 是 基 於 企 業 以 盈 利 抵 銷 半 數 或 全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的 假 設 下 推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  介 乎 0 至 -0.05 之 間 。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2014 年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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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按 行 業 分 析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整 體 盈 利 變 化 ( ^ )的 推 算   

 

 零售業 飲食業 
物業管理、

保安及清潔

服務 

其他 
低薪行業 

其他 
行業 

整體盈利率 (2014 年) 8.0% 5.1% 6.3% 9.4% 19.4% 

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 整體盈利變化 (%) 

$33.0 # # -0.5 至-1.0 # # 

$33.5 # -0.1 至-0.2 -1.3 至-2.7 -0.1 # 

$34.0 # -0.2 至-0.5 -2.4 至-4.9 -0.1 至-0.2 # 

$34.5 #至-0.1 -0.5 至-0.9 -3.9 至-7.7 -0.2 至-0.4 # 

$35.0 -0.1 -0.8 至-1.6 -5.8 至-11.7 -0.4 至-0.7 # 

$35.5 -0.1 至-0.2 -1.3 至-2.7 -8.3 至-16.6 -0.6 至-1.1 #至-0.1 

$36.0 -0.2 至-0.4 -2.1 至-4.2 -11.4 至-22.9 -0.8 至-1.6 #至-0.1 

$36.5 -0.3 至-0.6 -3.1 至-6.2 -15.5 至-30.9 -1.2 至-2.3 -0.1 

$37.0 -0.4 至-0.8 -4.5 至-9.0 -20.5 至-40.9 -1.6 至-3.1 -0.1 

$37.5 -0.6 至-1.2 -6.5 至-12.9 -26.5 至-52.9 -2.1 至-4.2 -0.1 至-0.2 

$38.0 -0.8 至-1.6 -9.1 至-18.1 -33.6 至-67.3 -2.8 至-5.5 -0.1 至-0.3 

$38.5 -1.1 至-2.1 -12.6 至-25.2 -42.3 至-84.5 -3.6 至-7.2 -0.2 至-0.3 

$39.0 -1.4 至-2.8 -17.3 至-34.6 -52.5 至-105.0 -4.6 至-9.2 -0.2 至-0.4 

$39.5 -1.8 至-3.6 -23.3 至-46.5 -64.7 至-129.4 -5.8 至-11.6 -0.3 至-0.6 

$40.0 -2.3 至-4.6 -30.9 至-61.7 -79.0 至-158.1 -7.2 至-14.4 -0.4 至-0.7 

註 ： (^)  數 字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 。  
整 體 盈 利 變 化 的 範 圍 是 基 於 企 業 以 盈 利 抵 銷 半 數 或 全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的 假 設 下 推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  介 乎 0 至 -0.05 之 間 。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2014 年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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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轉 盈 為 虧 的 企 業 ( ^ )數 目 的 推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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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33.5 $34.0 $34.5 $35.0 $35.5 $36.0 $36.5 $37.0 $37.5 $38.0 $38.5 $39.0 $39.5 $40.0

企業以盈利抵銷全數額外薪酬開支

企業以盈利抵銷半數額外薪酬開支

轉盈為虧的企業數目

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

 
註 ： (^)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不 包 括 沒 有 業 務 收 益 的 企 業 及 海 外 機 構 駐 港 辦

事 處 。  
  以 上 結 果 是 基 於 企 業 以 盈 利 抵 銷 半 數 或 全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的 假 設 下 推

算。圖 中 數 字 顯 示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為 $33.0 及 $40.0 時 的 評 估 結 果 。

詳 見 附 錄 IV。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2014 年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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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轉 盈 為 虧 企 業 ( ^ )內 的 僱 員 人 數 的 推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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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以盈利抵銷半數額外薪酬開支

轉盈為虧的企業總僱員人數

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

 
註 ：  (^)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不 包 括 沒 有 業 務 收 益 的 企 業 及 海 外 機 構 駐 港 辦

事 處 。  
以 上 結 果 是 基 於 企 業 以 盈 利 抵 銷 半 數 或 全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的 假 設 下 推

算。圖 中 數 字 顯 示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為 $33.0 及 $40.0 時 的 評 估 結 果 。

詳 見 附 錄 IV。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2014 年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c) 對 失 業 率 的 影 響  

5.86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整 無 可 避 免 地 會 影 響 勞 工 供 求，繼 而 影 響 失

業 率 。 企 業 面 對 勞 工 成 本 上 升 ， 僱 主 招 聘 意 欲 或 多 或 少 會 受 影 響 ，

令 勞 工 需 求 有 所 下 降；另 一 方 面，工 資 上 升 吸 引 更 多 潛 在 勞 動 人 口

投 入 或 重 投 勞 工 市 場 ， 從 而 增 加 勞 工 供 應 。  

5.87 勞 工 供 求 亦 同 時 受 宏 觀 經 濟 環 境 和 人 口 增 長 等 不 同 因 素 所 影 響。在

需 求 方 面 ， 如 經 濟 轉 弱 ， 企 業 暫 緩 業 務 擴 張 步 伐 、 減 少 招 聘 ， 甚 至

裁 員 等，將 會 令 失 業 率 上 升。在 供 應 方 面，勞 動 人 口 的 自 然 增 長 令

勞 工 供 應 增 加，假 若 市 場 上 職 位 增 長 的 速 度 跟 不 上，亦 會 對 失 業 率

構 成 上 升 壓 力 。  

5.88 值 得 留 意 的 是，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整，會 逐 步 互 動 地 影 響 勞 工

供 求，所 造 成 的 影 響 不 會 僅 是 一 次 性 直 接 浮 現。因 此，就 法 定 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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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資 對 失 業 率 的 影 響 進 行 評 估 時 ， 需 如 圖 5.7 般 考 慮 以 上 有 關 經 濟

周 期 、 工 資 水 平 ， 以 及 勞 工 供 求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圖 5.7：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內 不 同 因 素 與 勞 工 供 求 的 互 動 關 係  

 

5.89 為 分 析 以 上 不 同 經 濟 因 素 之 間 的 動 態 影 響，委 員 會 借 助 過 往 的 經 濟

數 據 建 立 計 量 經 濟 模 型 ， 從 而 量 化 各 項 經 濟 因 素 之 間 的 歷 史 關 係 ，

並 按 各 經 濟 情 景，客 觀 評 估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對 失 業 率 的

影 響 ， 當 中 包 括 基 層 (3)失 業 人 數 和 整 體 失 業 率 。 表 5.4 及 表 5.5 載

列 了 有 關 的 影 響 評 估 結 果 。  

                                                 
(3) 基 層 職 位 涵 蓋 從 事 非 技 術 工 人 ， 以 及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的 職 位 。 兩 者 在 2015 年

5 月 至 6月 （ 即 經 修 訂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實 施 後 ） 佔 低 薪 僱 員 （ 即 屬 於 整 體 每 小

時 工 資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的 僱 員 ） 人 數 約 八 成 。 分 析 基 層 失 業 人 數 有 助 委 員 會 聚 焦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低 薪 僱 員 的 影 響 。  

 
經濟周期 

 

法定最低工資 
水平 

勞動人口 
自然增長 

經濟向好→ 

企業擴張業務，勞工

需求上升 
勞工需求 

勞工供應 
勞動人口增長→ 

勞工供應上升 

工資 

法定最低工資 

水平上升→ 

工資上升 

勞工成本上升→ 

企業考慮減少人手 

工資上升→ 

鼓勵潛在勞動人口加入 

勞工市場，勞工供應上升

失業率 

勞工需求上升→ 

失業率下跌 

勞工供應上升→ 

失業率上升
失業率上升→ 

部分人士減低 

求職意欲而 

退出勞工市場 

失業率上升→ 

工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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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對 基 層 失 業 人 數 影 響 的 估 算  
 

法定最低工資 
測試水平 

對基層失業人數的影響 

經濟情景 1 經濟情景 2 經濟情景 3 經濟情景 4 

$33.0 1 000  13 200 25 400  48 400  

$33.5 1 700  14 000  26 200  49 400  

$34.0 2 400  14 800  27 100  50 200  

$34.5 3 100  15 500 27 900  51 200  

$35.0 4 200  16 700 29 200  52 600  

$35.5 5 000  17 600  30 100  53 700  

$36.0 6 100  18 700 31 300 55 100  

$36.5 7 300  20 000 32 700  56 600  

$37.0 8 900  21 600 34 400  58 500  

$37.5 10 500  23 400 36 300  60 600  

$38.0 12 600  25 500  38 500 63 200 

$38.5 14 900  28 000  41 000  66 100  

$39.0 17 500  30 700  43 800  69 300  

$39.5 20 500  33 700 47 000  73 000 

$40.0 24 600  38 000  51 500  78 100 
 
資 料 來 源 ：  計 量 經 濟 模 型 估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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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對 整 體 失 業 率 影 響 的 估 算  
 

法定最低工資 
測試水平 

對整體失業率的影響（百分點） 

經濟情景 1 經濟情景 2 經濟情景 3 經濟情景 4 

$33.0 # 0.3 0.6 1.2 

$33.5 # 0.3  0.7  1.2  

$34.0 0.1 0.4  0.7  1.3  

$34.5 0.1  0.4  0.7  1.3  

$35.0 0.1  0.4  0.7  1.3  

$35.5 0.1  0.4  0.8  1.4  

$36.0 0.2  0.5 0.8  1.4  

$36.5 0.2  0.5 0.8  1.4  

$37.0 0.2  0.5 0.9  1.5  

$37.5 0.3  0.6  0.9  1.5  

$38.0 0.3  0.6  1.0  1.6  

$38.5 0.4  0.7  1.0  1.7  

$39.0 0.4  0.8  1.1  1.7  

$39.5 0.5  0.8 1.2  1.8 

$40.0 0.6  0.9  1.3  1.9  

註 :  (#)  少 於 0.05 百 分 點 。    
資 料 來 源 ：  計 量 經 濟 模 型 估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d) 對 通 脹 的 影 響  

5.90 面 對 薪 酬 開 支 上 升，企 業 可 能 會 透 過 提 高 產 品 或 服 務 價 格 以 紓 緩 成

本 壓 力，這 樣 會 令 消 費 物 價 通 脹 上 升。假 設 企 業 將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全

數 轉 嫁 予 消 費 者 ， 計 及 工 資 與 物 價 互 相 追 逐 的 螺 旋 上 升 首 輪 效 應 ，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為 33.0 元 及 40.0 元 的 情 況 下 ，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對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通 脹 的 影 響 分 別 為 少 於 0.1 個 百 分 點 及 1.8 個

百 分 點 。 委 員 會 亦 有 就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通 脹 作 出 評 估 ， 結 果 載 列 於

圖  5.8。  

 

 



  
 

第 5 章 ： 達 致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的 考 慮 因 素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2016 年 報 告  第 102 頁  

 

圖 5.8：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1 下 通 脹 影 響 的 估 算  

0.1

2.1

#

1.8

0.0

0.5

1.0

1.5

2.0

2.5

$33.0 $33.5 $34.0 $34.5 $35.0 $35.5 $36.0 $36.5 $37.0 $37.5 $38.0 $38.5 $39.0 $39.5 $40.0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百分點)

法定最低工資的測試水平  
 
註 ：   圖 中 數 字 顯 示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為 $33.0 及 $40.0 時 ， 按 經 濟 情 景 1 下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估 算 對 通 脹 的 影 響 評 估 結 果 。 詳 見 附 錄 IV。  
 (#)  少 於 0.05 百 分 點 。  
資 料 來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5.91 總 括 而 言，修 訂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所 帶 來 的 影 響，視 乎 該 水 平 正 式

生 效 時 的 經 濟 情 況 以 及 各 項 經 濟 因 素 的 互 動，而 且 不 會 一 次 性 直 接

浮 現。委 員 會 知 悉 經 濟 環 境 和 勞 工 市 場 運 作 複 雜 及 瞬 息 萬 變，故 在

進 行 影 響 評 估 時 ， 已 盡 量 包 含 動 態 分 析 考 慮 ， 設 定 不 同 經 濟 情 景 ，

並 作 出 前 瞻 性 的 估 算 ， 為 修 訂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可 能 對 僱 員 、 企

業、失 業 率 和 通 脹 造 成 的 影 響 進 行 全 面 而 客 觀 的 評 估。除 影 響 評 估

外，委 員 會 亦 有 分 析 及 考 慮 公 眾 人 士 及 相 關 組 織 的 意 見、其 他 未 能

完 全 量 化 的 相 關 考 慮 因 素，以 及 過 去 幾 年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及 兩 次

水 平 調 升 的 經 驗 。  
 

5.92 然 而，畢 竟 香 港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時 間 至 今 不 長，委 員 會 現 時 只

能 根 據 過 往 兩 次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經 驗 作 參 考，影 響 評 估 工

作 難 免 存 在 一 定 的 局 限，亦 涉 及 大 量 假 設。由 於 不 同 行 業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整 前 後 會 不 斷 調 節，所 以 影 響 評 估 中 採 用 的 假 設 很 可

能 與 實 施 建 議 水 平 後 的 情 況 有 所 差 異。雖 然 委 員 會 相 信 上 述 的 評 估

結 果 有 一 定 的 參 考 作 用，但 有 關 的 評 估 框 架 仍 有 待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一 段 較 長 時 間 後 才 能 累 積 到 足 夠 數 據 以 作 出 不 斷 檢 證 及 優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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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6.I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6.1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 是 根 據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608 章 ）第 3 部 設 立 的 獨 立 法 定 組 織，其 主 要 職 能，是 應 行 政 長

官 的 要 求 ， 向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作 出 建

議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規 定 委 員 會 在 執 行 其 職 能 時 ， 須 顧 及 以 下 需

要 ：  

(1)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與 盡 量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流 失 的 目 標 之 間，取 得 適

當 平 衡 ； 及  

(2) 維 持 香 港 的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力 。  

6.2 為 了 能 客 觀 持 平 地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委 員 會 按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全 面 分 析 多 方 面 的 相 關 資 料 及 數 據，包 括 政 府 統 計 處（ 統

計 處 ） 所 進 行 的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

及 「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以 及 「 一 系 列 指 標 」 及 其 最 新 數 據

（ 包 括 勞 工 供 求 、 失 業 率 、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及 物 價 預 測 等 ）， 以 掌 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的 社 會 經 濟 情 況（ 見 第 3 章 ）及 其 影 響（ 見

第 4 章 ）。 同 時 ， 透 過 深 入 及 廣 泛 的 諮 詢 ， 委 員 會 收 集 了 相 關 組 織

及 公 眾 人 士 的 書 面 和 口 頭 意 見 及 作 出 分 析 （ 見 第 5 章 ）。 這 都 有 助

委 員 會 更 全 面 掌 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社 會、經 濟 及 不 同 行 業（ 特 別 是

低 薪 行 業 和 中 小 型 企 業 （ 中 小 企 ）） 的 影 響 ， 以 及 社 會 各 界 對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意 見，並 為 委 員 會 擬 訂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參 考 資 料。委 員 會 亦 考 慮 了 其 他 與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相 關 但 未 能 完 全 量 化 的 相 關 因 素 （ 見 第 5 章 ）

和 其 他 地 方 在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方 面 的 經 驗（ 見 附 錄 III）。在 今 次

檢 討 中，委 員 會 經 全 面 檢 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的 經 驗 後，對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作 出 了 相 應 的 優 化（ 見 第 5 章 第 5.IV 節 及附錄 IV）。同

時，委 員 會 明 白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本 港 社 會 及 經 濟 的 影 響，相 當

大 程 度 上 取 決 於 宏 觀 經 濟 情 況，並 在 今 次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期

間 ， 留 意 到 香 港 經 濟 顯 著 放 緩 ， 且 外 圍 環 境 仍 存 在 各 種 下 行 風 險 。

為 顧 及 在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至 其 實 施 期 間 的 時 間 差 距，相 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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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評 估 也 特 別 就 本 地 經 濟 前 景 作 出 不 同 的 情 景 假 設，力 求 在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可 作 出 更 全 面 的 考 慮 （ 見 第 5 章 ）。  

6.3 委 員 會 就 上 述 不 同 範 疇 作 詳 細 分 析、深 入 評 估 和 全 面 考 慮，並 進 行

反 覆 論 證，在 符 合 法 定 職 能 的 前 提 下 達 成 共 識，一 致 同 意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至 每 小 時 34.5 元（ 增 幅 為 2.0 元 或 6.2%）。 經 過

詳 細 分 析 及 衡 量 建 議 水 平 對 各 方 面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委 員 會 相 信 這

個 建 議 水 平，既 能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與 盡 量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流 失 的 目 標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 亦 能 顧 及 維 持 香 港 的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力 的 需

要 。以 下 章 節 是 有 關 建 議 水 平 對 僱 員、企 業，以 至 失 業 率 及 通 脹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的 量 化 分 析 。  

 
6.II 對 僱 員 的 影 響  

6.II.1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及 百 分 比  

6.4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即 34.5 元 ）將 直 接 影 響 賺 取 每 小 時

工 資 低 於 該 水 平 的 僱 員 （ 即 涉 及 僱 員 ）。 根 據 其 他 地 方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經 驗，涉 及 僱 員 的 人 數 及 其 佔 所 有 僱 員 的 百 分 比（ 即 涵 蓋

率 ）， 一 般 只 是 反 映 有 關 建 議 的 結 果 ， 而 非 作 為 釐 定 建 議 水 平 的 主

要 目 標 和 考 慮 。 此 外 ， 由 於 各 地 社 會 、 經 濟 、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例 如

工 資 分 布 ）和 調 整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頻 率 等 因 素 各 有 差 異，其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所 涵 蓋 的 僱 員 人 數 及 涵 蓋 率 不 宜 直 接 互 相 比 較 。  

6.5 根 據 統 計 處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數 據 ， 在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 約 有

154 500 名 僱 員 賺 取 每 小 時 工 資 低 於 34.5 元 ， 佔 全 港 僱 員 人 數 的

5.2%， 當 中 較 多 為 女 性（ 57.5%）、 較 年 長（ 45 歲 及 以 上 ）（ 65.4%）

或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中 三 及 以 下 ）（ 62.3%）的 人 士 。 他 們 大 部 分 為 非

技 術 工 人 和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82.8%）、每 周 工 作 日 數 較 多（ 多

於 5.5 日 ）（ 74.8%）、享 有 有 薪 休 息 日 及 ／ 或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77.0%），

以 及 在 大 型 企 業 工 作 （ 65.4%） 的 僱 員 （ 圖 6.1）。 按 行 業 分 析 ， 這

些 僱 員 大 多 從 事 低 薪 行 業（ 73.7%），其 中 從 事 物 業 管 理、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的 人 數 最 多 ， 佔 所 有 賺 取 每 小 時 工 資 低 於 34.5 元 的 僱 員 的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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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賺 取 每 小 時 工 資 低 於 34.5 元 的 僱 員 的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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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個 別 數 值 加 起 來 不 一 定 等 於 總 數 。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6.6 委 員 會 根 據 2015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工 資 分 布 數 據 ， 並 參 考 統 計

處 較 近 期 的 工 資 數 據，粗 略 估 算 在 經 濟 情 景 1（即假設 2017 年上半

年的按年實質經濟增長為 2%）下 ， 2017 年 上 半 年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前 ， 賺 取 每 小 時 工 資 低 於 34.5 元 的 僱 員 人 數 約 為

74 100 人 ， 佔 全 港 僱 員 人 數 2.5%（ 見 第 5 章 第 5.IV.2 節 ）。 一 般 而

言 ，若 經 濟 情 況 理 想，工 資 增 長 較 快，涉 及 僱 員 人 數 和 百 分 比 會 相

對 較 低，反 之 亦 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不同行業的職位數目及僱

員工資水平在 2015 年 5 月至 6 月後有不同幅度的變化，上述涉及

僱員的社會經濟特徵會與圖 6.1 所示的情況有一定差異。  

6.7 委 員 會 已 盡 量 作 出 前 瞻 性 的 估 算，以 顧 及 在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至 其 實 施 期 間 的 時 間 差 距。然 而，由 於 勞 工 市 場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修 訂 前 後 會 不 斷 調 節，加 上 估 算 所 涉 及 的 假 設 也 可 能 與 實 際 情 況

有所差 異 ， 因 此 有 關 估 算 只 能 作 參 考 之 用 。 另 外 ， 必 須 指 出 ， 委 員

會 上 述 所 粗 略 估 算 的 是 在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前 的 涉 及 僱

員 人 數，概 念 上 是 有 別 於 在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後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人 數 ， 兩 者 不 能 混 為 一 談 及 不 能 作 直 接 比 較 。

綜 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的 經 驗，由 於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連 鎖

反 應 ）， 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上 調 而 獲 得 加 薪 的 僱 員 人 數 一 般 都 比 只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人 數 為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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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I.2 涉 及 僱 員 的 工 資 增 加 幅 度  

6.8 以一名在 2015 年 5 月至 6 月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即 32.5 元）

的全職僱員為例，假設其他因素不變，當法定最低工資調升至建議

水平（即 34.5 元）， 有 關僱員的月薪估計會上升約 500 元至每月約

8,600 元 (1)。如第 6.7 段所述，過去幾年經驗顯示，由於整體人力供

求情況偏緊，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上調不單惠及涉及僱員，連一些

本 來 賺 取 高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亦 相 應 地 獲 得 加 薪。  

6.9 儘管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調升對僱員收入的影響會因人而異，但整

體來說，調升法定最低工資至建議水平相 信會增加大部分涉及僱員

的收入 (2)， 而 計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後 ， 最 終 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而 獲 得 加 薪 的 僱 員 人 數 亦 會 較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為 多。  

 

6.III 對 企 業 的 影 響  

6.10 委 員 會 在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除 了 要 防 止 工 資 過 低，亦要顧

及企業的承受能力，以維持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競爭力。過高的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會限 制 工 資 調 整 的 靈 活 性，推高企業的勞工成本，並

可能導致一些只賺取微利的企業轉 盈 為 虧，甚 至 結 業，增加相 關 僱

員失業的風險。委員會在 評 估 建 議 水 平 的 影 響 時已按不同行業的情

況進行詳細分析，以充分考慮不 同 行 業 的 成 本 結 構 和 盈 利 狀 況 。  

6.III.1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6.11 實施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對企業的最直接影響是推高僱員薪

酬。在 經 濟 情 景 1 下，計及企業在符合法定要求以外所支付的休息

日薪酬及用膳時間薪酬（ 如 僱 員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或 協 議 而 享 有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及連鎖反應的影響，整體薪酬開支會額外增

                                                 
(1) 參 考 2015年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數 據 ， 以 2015年 5月 至 6月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 即

32.5元 ）的 全 職 僱 員 的 平 均 每 周 工 作 時 數 為 57.3小 時 推 算 出 來 。 有 關 的 月 薪 按《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的 工 資 定 義 推 算 ， 因 此 並 不 包 括 僱 員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或 協 議 而 享 有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2) 有學術研究報告指出，由於低收入人士的邊際消費傾向（即收入每增加一元，消

費金額因而增加的幅度）一般較高收入人士為高，調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或有助

提升消費開支。參考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及 最新的 2014/15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

委員會粗略估算，在經濟情景 1下，私人消費開支的淨增長約為 9,500萬元。惟若

計及因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而失業的基層僱員（估算約為 3 100人）對私人消費

開支的影響，私人消費開支的淨增長會較少，約為 4,8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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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約 6 億  6,000 萬元，增幅約為 0.1% ( 3)。在其他經 濟情景下，基於

經濟環境較差的假設，工資增長也會相對較慢，涉及僱員人數會較

多，所衍生的額外薪酬開支因而略高於 經 濟 情 景 1 的 相 關 推 算

（表  6.1）。  

表 6.1： 按 行 業 劃 分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的 推 算  
 

行業 

經濟情景 1 經濟情景 2 經濟情景 3 經濟情景 4 

(百萬元) 

佔所有

行業的

百分比

(%) 

(百萬元)

佔所有

行業的

百分比

(%) 

(百萬元)

佔所有

行業的

百分比 
(%) 

(百萬元) 

佔所有

行業的

百分比

(%) 
（甲）  低薪行業 408.1 61.8 433.6 61.5 461.0 61.4 509.5 60.6 

1. 零售業 40.5 6.1 43.0 6.1 45.5 6.1 52.7 6.3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8.8 1.3 9.4 1.3 9.8 1.3 12.3 1.5 

 1.2 其他零售店 31.7 4.8 33.7 4.8 35.7 4.8 40.4 4.8 

2. 飲食業 51.3 7.8 54.3 7.7 57.1 7.6 63.3 7.5 

 2.1 中式酒樓菜館 27.9 4.2 29.7 4.2 31.1 4.1 34.5 4.1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13.4 2.0 13.8 2.0 14.5 1.9 15.7 1.9 

 2.3 快餐店 * * * * * * * * 

 2.4 港式茶餐廳 * * * * * * * *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292.9 44.4 311.7 44.2 332.8 44.4 365.6 43.5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125.7 19.0 137.6 19.5 152.3 20.3 176.8 21.0 

 3.2 保安服務 69.3 10.5 72.3 10.3 74.1 9.9 75.9 9.0 

 3.3 清潔服務 88.0 13.3 90.8 12.9 93.3 12.4 97.9 11.7 

 3.4 會員制組織 9.9 1.5 11.0 1.6 13.1 1.7 15.1 1.8 

4. 其他低薪行業 23.4 3.5 24.6 3.5 25.6 3.4 28.0 3.3 

 4.1 安老院舍 9.2 1.4 9.7 1.4 10.0 1.3 10.8 1.3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 * * * * * * * 

 4.3 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 7.2 1.1 7.6 1.1 7.8 1.0 8.4 1.0 

 4.4 本地速遞服務 * * * * * * * *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5.6 0.9 6.0 0.9 6.4 0.9 7.3 0.9 

（乙）  其他行業 251.9 38.2 271.3 38.5 289.4 38.6 330.7 39.4 

（丙）  所有行業  660.0 100.0 705.0 100.0 750.4 100.0 840.2 100.0
 

 

註 ：   以 上 結 果 是 按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推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四 個 就 2017 年 上 半 年 實 質 經

濟 增 長 的 經 濟 情 景 假 設 見 表 5.1。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統 計 表 內 個 別 項 目 的 數 字 加 起 來 可 能 與 總 數 略 有 出 入 。  
 *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相 對 較 大 ， 有 關 統 計 數 字 不 予 公 布 。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3) 由 於 數 據 所 限 ， 推 算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並 未 能 將 所 有 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所 導

致 的 勞 工 成 本 （ 例 如 勞 工 保 險 費 用 ） 計 算 在 內 。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是 參考收入及工時

調查及就額外薪酬開 支 覆檢的結果推算， 詳 見 附 錄 IV。 由 於 本 屆 委 員 會 是 按 經 優

化 的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來 推 算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故 有 關 推 算 不 能 與 首 兩 屆 委 員 會 的 相 應

數 字 作 直 接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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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從表 6.1 可見，在經 濟 情 景 1 下 ，整體低薪行業的額外薪酬開支約

佔所有行業額外薪酬開支的 61.8%，當中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

務業佔大部分。正如第 4 章所述，過去幾年，僱員薪酬上升是推高

不少低薪行業（特別是勞工高度密集型行業）總經營開支的主因之

一。此外，鑑於中小企的盈利能力、提價能力、資源調配能力普遍

較大型企業遜色，它們一般都較受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調升所影

響。  

6.13 為了解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對不同行業可能造成的成本壓

力，委員會就各個行業的額外薪酬開支增加幅度作出推算，該推算

已充分顧及連鎖反應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正如附錄 IV 所述，

受連鎖反應影響的程度會因應不同行業的經營特色、職級及薪酬結

構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一些職級繁多、職級之間薪酬差距較窄和低

薪僱員數目較多的行業，受連鎖反應的影響亦會較大。過往經驗顯

示，連鎖反應在某些行業（例如飲食業）特別明顯。  

6.14 從圖  6.2 可見，在 經 濟 情 景 1 下 ，整體低薪行業的額外薪酬開支增

加幅度約為 0.3%，其他行業的影響則相對較小。個別勞工密集型

低薪行業的額外薪酬開支升幅顯然較高，包括清潔服務（ 1.3%）、

保安服務（ 1.2%）及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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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在 經 濟 情 景 1 下 ， 按 行 業 劃 分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增 加 幅 度 的 推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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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以 上 結 果 是 按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推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及 V。  
 *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相 對 較 大 ， 有 關 統 計 數 字 不 予 公 布 。  
 #   少 於 0.05%。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6.III.2 整 體 盈 利 情 況 變 化 和 轉 盈 為 虧 的 企 業 數 目  

6.15 面對 各 種 成 本 壓 力（ 包 括 貨 品 成 本、僱 員 薪 酬、租 金、差 餉 及 地 租 ，

以 及 其 他 經 營 開 支 ），企業一般會採取不同措施以吸納或轉嫁成本

上漲的影響，而在最後才會考慮降低盈利 。 然 而 ， 如 第 4 章 第

4.III.2  節 所 述，低 薪 行 業 的 整 體 盈 利 率 普 遍 較 其 他 行 業 低 ， 加 上訪

港旅遊業和本地消費自 2014 年起相繼放緩，零售業等與消費相關

行業的盈利情況已明顯轉弱，如 果 盈 利 情 況 因 成 本 上 漲 而 進 一 步 受

壓 ，低 薪 行 業 的 經 營 情 況 將 愈 趨 艱 難 。 同 時 ，中 小 企 提 價 及 控 制 成

本 的 能 力 一 般 不 及 大 型 企 業，其 利 潤 較 易 受 成 本 上 漲 所 影 響。綜 合

上 述 因 素，委員會假設企業以降低盈 利的方式抵銷半數或全數的額

外薪酬開支，以評 估在較差的情況下，不同行業內的企業對法定最

低工資建議水平的承受能力。  

6.16 按委員會估計，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對大部分行業整體盈利率

的影響應該相對溫和。即使假設以盈利全數抵銷額外薪酬開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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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情 景 1 下 ，整體低薪行業的整體盈利會下跌 0.7%，相關的盈

利率只會輕微下跌 0.1 個百分點。不過，就部分較為勞工密集的低

薪行業（如保安服務及清潔服務）而言，額外薪酬開支對盈利的影

響依然較大；即使假設企業以盈利抵銷半數的額外薪酬開支，這些

行業的整體盈利估計會下跌約 6%至 7%，盈利率則估計會下跌

0.4 個百分點至 0.5 個百分點（表 6.2 及表 6.3）。   

表 6.2： 在 經 濟 情 景 1 下 ， 企 業 以 盈 利 抵 銷 半 數 或 全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後  
不 同 行 業 整 體 盈 利 變 化 的 推 算 ( # )  

   

行業 

所有企業 

2014 年 

整體盈利率(%) 

以 盈 利 抵 銷 半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後  

整 體 盈 利 變 化  
（ %）  

以 盈 利 抵 銷 全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後  

整 體 盈 利 變 化  
（ %）  

（甲） 低薪行業 7.6 -0.3 -0.7 

1. 零售業 8.0 * -0.1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6.4 -0.1 -0.2 

 1.2 其他零售店 8.2 * -0.1 

2. 飲食業 5.1 -0.5 -0.9 

 2.1 中式酒樓菜館 4.0 -0.9 -1.7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5.6 -0.3 -0.6 

 2.3 快餐店 7.7 -0.2 -0.4 

 2.4 港式茶餐廳 3.4 -0.6 -1.2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
 6.3 -3.9 -7.7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5.9 -1.9 -3.9 

 3.2 保安服務 6.1 -7.1 -14.2 

 3.3 清潔服務 7.9 -5.9 -11.8 

4. 其他低薪行業 9.4 -0.2 -0.4 

 4.1 安老院舍 6.0 -1.2  -2.3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9.0 -0.3 -0.5 

 4.3 理髮服務 12.4 -0.1 -0.3 

 4.4 本地速遞服務 1.0 -0.9 -1.8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10.1 -0.1 -0.2 

（乙） 其他行業 19.4 * * 

（丙） 所有行業  18.3 * * 
 

註 ：  (#)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以 上 結 果 按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推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  物 業 管 理 、 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不 包 括 會 員 制 組 織 。  
 *    介 乎 0 至 -0.05 之 間 。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2014 年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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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在 經 濟 情 景 1 下 ， 企 業 以 盈 利 抵 銷 半 數 或 全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後  
不 同 行 業 整 體 盈 利 率 變 化 幅 度 的 推 算 ( # )  

   

行業 

所有企業 

2014 年 

整體盈利率(%) 

以 盈 利 抵 銷 半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後  

整 體 盈 利 率 變 化 幅 度

（ 百 分 點 ）  

以 盈 利 抵 銷 全 數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後  

整 體 盈 利 率 變 化 幅 度

（ 百 分 點 ）  

（甲） 低薪行業 7.6 * -0.1 

1 零售業 8.0 * *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6.4 * * 

 1.2 其他零售店 8.2 * * 

2 飲食業 5.1 * * 

 2.1 中式酒樓菜館 4.0 * -0.1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5.6 * * 

 2.3 快餐店 7.7 * * 

 2.4 港式茶餐廳 3.4 * *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
 6.3 -0.2 -0.5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5.9 -0.1 -0.2 

 3.2 保安服務 6.1 -0.4 -0.9 

 3.3 清潔服務 7.9 -0.5 -0.9 

4 其他低薪行業 9.4 * * 

 4.1 安老院舍 6.0 -0.1  -0.1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9.0 * * 

 4.3 理髮服務 12.4 * * 

 4.4 本地速遞服務 1.0 * *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10.1 * * 

（乙） 其他行業 19.4 * * 

（丙） 所有行業  18.3 * * 
 

註 ：  (#)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以 上 結 果 按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推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  物 業 管 理 、 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不 包 括 會 員 制 組 織 。  
 *    介 乎 0 至 -0.05 之 間 。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2014 年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6.17 進一步分析較受 影 響 的 物 業 管 理、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的 盈 利率分 布 變

化，可見 2014 年 地 產 保 養 管 理 服 務 、保安服務及清 潔 服 務內分別

約有 27.4%、21.0%及 13.3%的企業只賺取微薄利潤（即整體盈 利率

介乎 0% 至 5%）（ 圖 6.3）。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調升難免會增加業

內企業轉盈為 虧 的 風 險，尤其是這 些 只賺取薄利的企業會面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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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運壓力；這尚未計及那些本已錄得虧損的企業，其虧損程度亦

會有所加劇。雖然如此，由 於 這 些 較 受 影 響 行 業 的 提 價 能 力 一 般 較

佳，估 計 較 能 將 大 部 分 的額外薪酬開支轉嫁予消費者，出 現 大 規 模

結 業 情 況 的 機 會 相 對 不 大 。  

圖 6.3： 物 業 管 理 、 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的 盈 利 率 分 布 推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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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 。 不 包 括 沒 有 業 務 收 益 的 企 業 及 海 外 機 構 駐 港 辦

事 處 。 以 上 結 果 按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推 算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百 分 比 的 總 和 可 能 不 等 於 100%。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2014 年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6.18 根 據 上 述 就 各 行 業 盈 利 率 變 化 的 推 算，假 如企業以降低盈 利的方式

抵銷半數或全數的額外薪酬開支，整體而言，估 計 分 別約有 1 770 間

和 1 950 間企業會因薪酬開支增加而轉盈為虧，佔全港所有企業數

目約 0.8%和 0.9%。整體而言，轉盈為虧的企業內聘用的僱員人數

分 別有 23 900 名和 31 000 名，佔所有企業的總僱員人數約 0.9%和

1.2%（ 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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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估 計 轉 盈 為 虧 的 企 業 數 目 及 相 關 企 業 內 聘 用 的 僱 員 人 數  
 

以 盈 利 抵 銷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的 比 例 假 設  

轉盈為虧的企業 ( ^ )  

數目 
（間） 

佔全港所有  
企業數目 (%) 

聘用的  
僱員人數  

佔所有企業的  
總僱員人數 (%)

半 數  1  770 0.8 23 900 0.9 

全 數  1 950 0.9 31 000 1.2 

 
註 ：  (^)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 。 不 包 括 沒 有 業 務 收 益 的 企 業 及 海 外 機 構 駐 港 辦

事 處 。 以 上 結 果 按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推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2014 年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6.19 值得注意的是，礙 於 開 業 成 本 及 租 約 所 限 或 由 於 經 營 策 略，虧損的

企業未必會即時結業，但長 遠 來 說，它 們 或 會 考 慮 重 組、縮 減 規 模

（包括裁員），甚或結束經營。對 於 持 續 錄 得 虧 損 ， 或 者 一 向 以 低

價 格 而 非 以 生 產 力 或 產 品 質 素 來 競 爭 的 企 業，它 們 可 能 會 面 對 較 大

的 經 營 壓 力，從而對勞工市場構成一定影響。儘管如此，當這些企

業倒閉，其市場份額可能會被其他現有企業或新開設的企業所吸

納，部分遭遣散的僱員亦可能會獲其他企業聘用。整體來說，調升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對個別行業的影響或會較為顯著，但所有企 業 都

以 盈 利 抵 銷 半 數 或 全 數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的 機 會 不 大。委員會相 信法定

最低工資建議水平的影響是大 部 分 行 業（ 包 括 當 中 的 中 小 企 ）可 以

承 受 的。  

6.III.3 長 期 服 務 金 的 開 支 升 幅  

6.20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建議水平後，部 分 與 僱 員 法 定 權 益 相 關 的

勞 工 成 本 亦 可 能 會 隨 之 上 升，例 如 長 期 服 務 金 開 支。根 據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數 據，2015 年 5 月至 6 月約 有 27.8%的 涉 及 僱 員 在 同 一 機

構 工 作 5 年 或 以 上。按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推 算，在經濟情景 1 下，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至 建 議 水 平 估 計 會 令 僱 主 在 長 期 服 務 金 的 財 政 責

任 (4)增 加 約 8,400 萬 元 或 4.2%，但 這 個 金 額 僅 佔 所 有 僱 員 總 薪 酬 開

                                                 
(4) 對 長 期 服 務 金 開 支 增 加 金 額 的 推 算 ， 是 根 據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 其 工 資 增 加 金 額 和 服

務 年 資 ， 以 及 假 設 企 業 解 僱 有 關 僱 員 時 沒 有 以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僱 主 供 款 部 分 的 累 算

權 益 來 抵 銷 長 期 服 務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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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的 0.01%， 影 響 尚 算 輕 微 。 由 於 長 期 服 務 金 只 適 用 於 連 續 受 聘 於

同 一 僱 主 5 年 或 以 上 (5)的 僱 員 ， 對 於 聘 用 較 多 短 期 員 工 的 行 業 ， 影

響 可 能 會 更 小 。  

6.21 委員會作出建議時已從不同層面考慮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對

企 業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以評 估 香 港 能 否 維 持 良 好 的 營 商 環 境 及 競 爭

力。參 考 以 上 評 估 結 果，委 員 會 相 信 法 定最低工資的建 議 水 平 是 企

業 可 以 承 受 的 ， 應 不 會 對 整 體 經 營 環 境 及 創 業 意 欲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 

6.IV 對 整 體 失 業 率 及 通 脹 的 影 響  

6.IV.1 對 整 體 失 業 率 的 影 響  

6.22 法定最低工資對失業率的影響，取決於不同經濟情景下勞工供求與

工資的動態關係。調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令基層僱員獲得加薪，可

能會吸引更多人投入勞工市場；但勞工成本增加，亦可能會促使企

業精簡架構和削減人手，因而對 失 業 率 構 成 上 升 壓 力。假如宏觀經

濟環境良好，企業能開創足夠的新職位以吸納勞工供應，調升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對失業率造成的壓力便會得以紓緩；反之，倘若經濟

轉弱，企業開創職位的速度減慢，甚至收縮規模，以致勞工市場未

能完全吸納勞動人口的增長，失業率便可能會面對較大的上升壓

力。  

6.23 為了全面評估調整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對基層失業人數及整體失業

率可能造成的影響，委員會採用過往十多年的經濟數據（ 包 括 統 計

處 公 布 的 實 質 經 濟 增 長 率 、 通 脹 率 、 本 地 消 費 開 支 和 工 資 的 數 據 ）

建 立計量經濟模型，以分析基層勞工市場（包括勞工供應、勞工需

求，以及失業情況）與工資在不同經濟情況下的互動關係。  

6.24 評估結果顯示，假設本港經濟在 2017 年上半年按年溫和增長 2%（即

經濟情景 1），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估計會令基層失業人數增加

約 3 100 人  (6)，推高整體失業率約 0.1 個百分點。假 設 本 港 經 濟 在

2017 年 上 半 年 以 1%的 較 慢 速 度 增 長（即經濟情景 2），特別是消費

                                                 
(5)  有 關 符 合 獲 取 長 期 服 務 金 的 條 件 見 附 錄 IV 註 (3)。  
(6)  以 上 結 果 按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估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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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欲轉弱以致內需增長偏軟，整體失業率估計會上升約 0.4 個百分

點。由於目前失業率仍處於較低水平，除非經濟出現重大逆轉，否

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應 不 會 引 致 勞 工 市 場 顯 著 惡 化

（表  6.5）。  

表 6.5： 不 同 經 濟 情 景 下 基 層 失 業 人 數 及 整 體 失 業 率 的 升 幅 估 算  

 

經濟情景 增 加 的 基 層 失 業  
人 數 ( ^ )  

整 體 失 業 率 升 幅 ( ^ )  
（ 百 分 點 ）  

1 3 100 0.1 

2 15 500 0.4 

3 27 900 0.7 

4 51 200 1.3 
 

註 ：  (^)  以 上 結 果 按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估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資 料 來 源 ：  計 量 經 濟 模 型 的 估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6.IV.2 對 通 脹 的 影 響  

6.25 為考慮法定最低工資 調 升 至 建議水平 對 通 脹 可 能 會 造 成 的 最 大 影

響，委 員 會 假 設 企 業 將額外薪酬開支全數轉嫁至產品和服務的價格

上，並計及工資與物價互相追逐的螺旋上升首輪效 應（即其他與工

資及通脹直接或間接掛鈎的項目亦隨之加價），在經濟情景 1 下，

估 計 綜 合消費物價通脹率會上升約 0.2 個百分點  (7)。如以甲類消費

物價通脹率量度其對基層市民的影響，相應的升幅約為 0.3 個百分

點。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的額外薪酬開支壓力較大，而提 價

能 力 一 般 較 強，其所提供的服務價格升幅可能會較明顯。不過，由

於所有企業將額外薪酬開支全數轉嫁予消費者的機會不大，法定最

低工資的建議水平對通脹的實際影響應該較上述的估算為小。  

6.V 觀 察  

6.26 本 章 所 述 的 影 響 評 估 是 建 基 於 委 員 會 過 往 檢 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經 驗，當 中 也 涉 及 不 少 假 設，主 要 是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而

可 能 產 生 的 情 況 作 出 壓 力 測 試，以 評 估 建 議 水 平 在 各 宏 觀 層 面 可 能

                                                 
(7) 以 上 結 果 按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估 算 。 詳 見 附 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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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造 成 的 潛 在 影 響 。 然 而 ， 在 微 觀 層 面 ， 不 同 企 業 有 其 獨 特 性 ， 從

營 運 模 式、所 供 應 貨 品 ／ 服 務 的 類 型、供 求 情 況，以 至 所 得 利 潤 多

少，都 會 有 所 差 異，故 此 委 員 會 難 以 估 計 不 同 企 業 在法定最低工資

水平調升至建議水平後 的 個 別 情 況。因 此，以 上 影 響 評 估 結 果 不 應

視 為 反 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議水平 實 施 後 所 有 實 際 情 況 的 準 確 預

測 。  

6.27 必須指出，香港的經濟前景面對多項不明朗因素，法定最低工資的

建議水平所帶來的影響亦難以完全準確預測。然而，委員會按以數

據為依歸的原則建議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時，已全面分析各項統計調

查所得的資料及數據，在經優化的影 響 評 估 框 架 下，詳細檢視了在

不 同 經 濟 情 景 下，各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可 能 會 造 成 的 影 響，

並且充分考慮社會各界對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意見，力求涵蓋

和平衡不同的考慮因素。委員會明白到，不同的持份者對檢討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有不同的意見，建議水平亦未必能完全滿足社會各界

的要求，但委員會相信現時所建議的水平，已在防止工資過低與盡

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的目標之間，取得了適當平衡，並已顧及到維

持香港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的需要。  

6.28 在委員會進行諮詢時，有相關組織提出，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應 訂 在 讓 僱

員 足 以 應 付 個 人 及 其 家 庭 基 本 生 活 需 要 的 水 平；但 另 一 方 面，亦 有

相關組織表示，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防止工資過低的 目 的 已 經 達

到，而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立 法 原 意 只 應 為 工 資 水 平 訂 立 下 限 以 保 障 基

層 勞 工，不 應 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視 為 福 利 政 策 或 扶 貧 措 施。委 員 會 明

白社會人士對貧窮問題（包括在職貧窮問題及 僱 員 能 否 應 付 個 人 及

其 家 庭 基 本 生 活 需 要）的關注，惟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訂 立

工 資 下 限 以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 即 使 它有助提升低薪僱員的就業收入，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本 身 並非（亦不應是）解決在職貧窮的唯一途徑。此

外，不同僱員的受僱條件和工作時數不同，各自亦面對不同的家庭

情況及需要，因此難以依靠調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來照顧所有僱員

的家庭開支需要。  

6.29 此外，有相關組織在諮詢期間提出意見，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應與

工資、物價或經濟增長等指標的變化掛鈎。考慮到法定最低工資對

勞工市場、社會、經濟、通脹、生產力、競爭力、工資水平等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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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均可能產生深遠影響，而這些因素各有其重要性，而且不斷互

動，亦會隨著不同的社會及經濟環境而改變，公式化地將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與個別指標掛鈎，都不能全面和適時考慮眾多相關因素及

其相互的影響，並在它們當中取得適當平衡。委員會在檢討法定最

低工資水平時已全面考慮各方面因素，現時所採用的方法亦類近很

多其他地方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的模式（見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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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 議  

 
7.1 根 據《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608 章 ），最低工資委員會（委

員會）的主要職能，是應行政長官的要求，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向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建議。法定最低工資對勞工市場、社會

及經濟等多方面均有影響，而社會各界對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

亦有不同的意見及關注。委員會按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全面、客

觀及持平地進行檢討，除了參考「一系列指標」的數據（包括大量

公布頻率較高及有較新數據的指標）外，亦詳細研究其他調查所得

的資料及全面考慮社會各界對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意見。委員

會亦有考慮其他與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有關但未能完全量化的

考慮因素，以及就四個經濟情景進行壓力測試，以評估在不同經濟

環境下各個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可能會帶來的影響。經過詳細分

析、深入評估和全面考慮，委員會達成了一致共識，建議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上調至每小時 34.5 元，調升幅度為 6.2%。  

7.2 根 據 2015 年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的 數 據 ，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賺 取 每 小 時 工 資 低 於 34.5 元 的 僱 員 約 有 154 500 人，佔 全 港 僱

員 人 數 的 5.2%。委 員 會參考政府統計處較近期的工資數據，粗略

估算在經 濟情景 1（即假設 2017 年上半年的按年實質經濟增長為

2%）下， 2017 年 上 半 年 實 施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前，賺取每

小 時 工 資低於 34.5 元的涉及僱員人數約為 74 100 人，佔全港僱員

人數 2.5%。 由 於 勞 工 市 場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修 訂 前 後 會 不 斷 調

節，加 上 估 算 所 涉 及 的 假 設 也可能與實 際情況有所差異，因此有關

估算只 能作參考之用。儘管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升 對 僱 員 收 入 的 影

響 會 因 人 而 異，但 整 體 來 說，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至 建 議 水 平 相 信 會

增 加 大 部 分 涉 及 僱 員 的 收 入，而 計 及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連 鎖 反 應 ）

影 響 後，最 終 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而 獲 得 加 薪 的 僱 員 人 數 亦 會

較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為 多 。  

7.3 在 整 體 薪 酬 開 支 方 面，在 經 濟 情 景 1 下，計 及 企 業 在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以 外 所 支 付 的 休 息 日薪酬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如 僱 員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或

協 議 而 享 有 休 息 日薪酬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以及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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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薪 酬 開 支 額 外 增 加 約 6 億 6,000 萬元，增 幅 約 為 0.1%。雖 然 中

小 型 企 業 因 提 價 及 控 制 成 本 的 能 力 一 般 不 及 大 型 企 業，其 利 潤 較 易

受 成 本 上 漲 所 影 響，但 根 據 委 員 會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對 整

體 盈 利 變 化 及 轉 盈 為 虧 的 企 業 數 目 的 評 估，建 議 水 平 對 大 部 分 行 業

整 體 盈 利 率 的 影 響 應 該 相 對 溫 和；委 員 會 相 信 企 業 一 般 可 以 承 受 該

建 議 水 平，而 該 建 議 水 平 不 會 對 整 體 經 營 環 境 及 創 業 意 欲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  

7.4 在 失 業 率 的 影 響 評 估 方 面 ，假設本港經濟在 2017 年上半年按年溫

和增長 2%，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估計會令基層失業人數增加

約 3 100 人，導致整體失業率上升約 0.1 個百分點。假設本港經濟

以 1%的較慢速度增長，整體失業率估計會上升約 0.4 個百分點。

由於目前失業率仍處於較低水平，除非經濟出現重大逆轉，否則法

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應不會引致勞工市場顯著惡化。  

7.5 在通脹的影響評估方面，委員會假設企業將額外薪酬開支全數轉嫁

至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上，並計及工資物價互相追逐螺旋上升的首輪

效應，在 經 濟 情 景 1 下 ，估計綜合消費物價通脹率會上升約 0.2 個

百分點。如以甲類消費物價通脹率量度其對基層市民的影響，相應

的升幅約為 0.3 個百分點。不過，由於所有企業將額外薪酬開支全

數轉嫁予消費者的機會不大，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對通脹的實

際影響應該較上述的估算為小。  

7.6 根據上述以數據為依歸的分析及評估，並考慮了建議水平實施時不

同經濟情景下可能引致的失業風險，以及經過反覆論證和深入而理

性 的 討 論 後 ， 委 員 會 認 為 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至 每 小 時

34.5 元，已在防止工資過低與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的目標之間，

取得了適當平衡，並已顧及到維持香港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的需要。 

7.7 法定最低工資建議水平 是 委 員 會 全 體 委 員 按 以 數據為依歸的原則

及在理性討論下達成的共識，相 信 建 議 水 平會有 利 於 香 港 的 整 體 利

益 和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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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考 慮 的 「 一 系 列 指 標 」 及 其 資 料 來 源  

指 標 概 要  統 計 指 標  資 料 來 源  

考 慮 範 疇 （ 一 ） ：  整 體 經 濟 狀 況  

1. 本 地 最 新 經

濟 表 現 及 預

測  
 

名 義 及 實 質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國 民 收 入 統 計 ， 政 府 統 計 處 （ 統

計 處 ）  

按 主 要 開 支 組 成 部 分 劃 分

的 實 質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國 民 收 入 統 計 ， 統 計 處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及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按 月 零 售 物 價 統 計 調 查 ， 統 計 處  

大 型 機 構 單 位 對 短 期 業 務

表 現 及 就 業 人 數 的 展 望  
業 務 展 望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統 計 處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及 物 價 預 測  經 濟 分 析 及 方 便 營 商 處 ， 財 政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考 慮 範 疇 （ 二 ） ：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1. 勞 工 供 求  – 
包 括 就 業 、

失 業 、 就 業

不 足 、 勞 動

人 口 及 職 位

空 缺 的 情 況  

勞 工 統 計 數 字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 統 計 處  

職 位 空 缺 數 目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調 查 ），統 計 處

曾 工 作 的 失 業 人 士 的 離 職

方 式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 統 計 處  

2. 工 資 水 平 及

分 布  
 

工 資 水 平 及 分 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 統 計 處  

3. 工 資 差 距  工 資 差 距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 統 計 處  

4. 就 業 特 徵  按 就 業 身 分 分 析 的 就 業 人

數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 統 計 處  

按 就 業 性 質 或 合 約 類 別 分

析 的 僱 員 人 數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 統 計 處  

按 基 本 工 資 計 算 基 礎 分 析

的 僱 員 人 數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 統 計 處  

 按 薪 酬 組 合 分 析 的 僱 員 人

數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 統 計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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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概 要  統 計 指 標  資 料 來 源  

5. 工 作 時 數  工 作 時 數 分 布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 統 計 處  

獲 支 薪 的 超 時 工 作 時 數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 統 計 處  

在 統 計 前 7天 內 的 工 作 時 數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 統 計 處  

考 慮 範 疇 （ 三 ） ：  競 爭 力  

1. 企 業 的 經 營

特 色  
按 行 業 分 析 的 經 營 情 況  經 濟 活 動 按 年 統 計 調 查 ， 統 計 處  

商 業 物 業 租 金 指 數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零 售 業 總 銷 貨 額  零 售 業 銷 貨 額 按 月 統 計 調 查，統 計

處  

食 肆 總 收 益  食 肆 的 收 入 及 購 貨 額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統 計 處  

業 務 收 益 指 數  服 務 行 業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統 計 處  

2. 創 業 精 神 、

營 商 意 欲 及

償 債 能 力  

機 構 單 位 數 目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調 查 ， 統 計 處  

勞 工 需 求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調 查 ， 統 計 處  

新 增 及 取 消 商 業 登 記 數 目  稅 務 局  

破 產 及 強 制 公 司 清 盤 個 案  破 產 管 理 署  

3. 香 港 的 相 對

經 濟 自 由 度

及 競 爭 力  
 

香 港 在 全 球 經 濟 自 由 度 及

競 爭 力 排 名  
各 排 名 機 構  

代 表 香 港 境 外 母 公 司 的 地

區 總 部 ╱ 地 區 辦 事 處 ／ 當

地 辦 事 處 的 數 目  

代 表 香 港 境 外 母 公 司 的 駐 港 公 司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統 計 處  

外 來 直 接 投 資 的 情 況  對 外 申 索、負 債 及 收 益 統 計 調 查 ，

統 計 處  

4. 生 產 力 增 長  
 

香 港 與 其 他 地 方 的 勞 工 生

產 力 增 長  
香 港：國 民 收 入 統 計 及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 統 計 處  

其 他 地 方：CEIC 資 料 庫 內 各 地 的

實 質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及 勞 工 人 數 統

計 數 字  

5. 勞 工 成 本  香 港 相 對 其 他 地 方 的 名 義

單 位 勞 工 成 本  
香 港：國 民 收 入 統 計、綜 合 住 戶 調

查 及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 統 計 處  

其 他 地 方 ： 各 官 方 統 計 局 、 CEIC
及 Datastream 資 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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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概 要  統 計 指 標  資 料 來 源  

考 慮 範 疇 （ 四 ） ：  社 會 共 融  

1. 生 活 水 平  
 

工 資 指 數 ／ 就 業 人 士 平 均

薪 金 指 數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 統 計 處  

按 十 分 位 數 劃 分 的 全 職 僱

員 就 業 收 入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 統 計 處  

平 均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 統 計 處  

2. 提 升 就 業 意

欲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 統 計 處  

長 期 失 業（ 即 失 業 6個 月 或

以 上 ） 的 人 數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 統 計 處  

領 取 失 業 綜 援 的 個 案 數 目  社 會 福 利 署  

3. 勞 資 關 係  勞 資 糾 紛 及 申 索 個 案 數 目  勞 工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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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I 
 
出 席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諮 詢 會 面 的 相 關 組 織 名 單（ 按 英 文 名 稱 次

序 排 列 ）  
 
II.1 在 2015 年 9 月 低 薪 行 業 的 聚 焦 性 諮 詢 會 面  
 

相 關 組 織  

1.  A. S. Watson & Co. Ltd. 屈臣氏有限公司  
2.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Hotels, Food & Beverage) 

酒店及飲食專業人員協會  
3.  Bakery, Confectionery and Cake Trade Workers Union 

麵包糖果餅業食品職工會  
4.  Belle Worldwide Limited 百麗環球有限公司  
5.  Bossini Enterprises Ltd. 堡獅龍企業有限公司  
6.  Buckingham Restaurant 金漢宮宴會廳  
7.  Café de Coral Holdings Ltd. 大家樂集團有限公司  
8.  Catering and Hotels Industries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  
9.  Centurion Facility Company Limited 世紀服務有限公司  
10.  Centurya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 

新紀元環保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11.  Chamber of Security Industry 保安業商會  
12.  City Cut Hair & Beauty Salon 匠髮廊  
13.  Cleaning Service Industry Workers Union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  
14.  Community Care and Nursing Home Workers General Union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  
15.  Creative Property Services Consultants Limited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16.  Crocodile Garments Ltd. 鱷魚恤有限公司  
17.  D & G Development Limited 瑞華行發展有限公司  
18.  Dragon Guard Security Limited 龍衛保安有限公司  
19.  Eating Establishment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飲食業職工總會  
20.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ntractors Alliance (Hong Kong) 

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  
21.  Environmental Services Operatives Union 環境服務從業員工會  
22.  Express Security Limited 警衛國際有限公司  
23.  Fairwood Holdings Ltd. 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  
24.  Fai-To, Kato for the Elderly Holding Limited 輝濤、嘉濤護老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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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組 織  

25.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食品及飲品業僱員總會  

26.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Staff Association 
飲食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27.  Fung (1937) Management Ltd. 馮氏（ 1937）管理有限公司  
28.  Gold Rice Bowl Restaurant 金飯碗餐廳  
29.  Guardian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0.  Hang Yick Properties Management Ltd.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1.  Happiness Cuisine 囍慶藝廚酒家  
32.  Hong Kong & Kowloon Electrical Appliances Merchants Association Ltd. 

港九電器商聯會有限公司  
33.  Hong Kong Air Freight Transport and Express Transport Employees Union 

香港航空貨運及速遞業工會  
34.  Hong Kong Beauty and Fitness Professionals General Union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  

35.  Hong Kong Buildings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Workers General Union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  

36.  Hong Kong Department Stores & Commercial Staff General Union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  

37.  Hong Kong Environmental Services, Logistics and Cleaning Employees Association 
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  

38.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Restaurants & Related Trades Ltd.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有限公司  

39.  Hong Kong Food Council Limited 香港食品業總會有限公司  
40.  Hong Kong Guards Ltd.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41.  Hong Kong Hair Dressing & Make-Up Trade Workers General Union 

香港理髮化粧業職工總會  
42.  Hong Kong Jewellers’ & Goldsmiths’ Association 

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  
43.  Hong Kong Retai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44.  Hong Kong Services Industry Employees Association 香港服務業僱員協會  
45.  Hong Kong Union of Chinese Workers in Western Style Employment 

香港洋務工會  
46.  Hong Yip Service Co. Ltd.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47.  Hotels, Food & Beverage Employees Association 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  
48.  Imperial Bird’s Nest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官燕棧國際有限公司  
49.  Institution of Dining Art 稻苗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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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組 織  

50.  ISS EastPoint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置邦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51.  Jones Lang LaSalle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52.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53.  Koon Wah Food & Preserved Fruit Factory Limited  

冠華食品菓子廠有限公司  
54.  Kuen Kee Roasted Meat 權記燒臘  
55.  Laundry Trade Employees’ Union 洗熨業職工會  
56.  Law’s Cleaning Services Limited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57.  LHGroup 叙福樓集團  
58.  Magic Clea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Limited 壹清潔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59.  Man Fook Jewellery Holdings Limited 萬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60.  Man Shing Cleaning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61.  Nice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嘉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62.  Pers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s Workers General Union 

個人及社區服務行業職工總會  
63.  Pioneer Management Limited 領先管理有限公司  
64.  Pizza Hut Hong Kong Management Limited 香港必勝客管理有限公司  
65.  Pollution & Protection Services Limited 寶聯環衛服務有限公司  
66.  Pricerite Stores Limited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67.  Professional Security Services Limited 專業護衞有限公司  
68.  Property Management Administrative and Clerical Staff Association 

物業管理行政及文職人員協會  
69.  Prosperity Land Cleaning Service Limited 豐寧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70.  Savills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71.  Service Industry General Union 服務業總工會  
72.  Shiu Hang Cleaning Services Co. Limited 兆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73.  Shui On Nursing Home Holdings Limited 瑞安護老院集團有限公司  
74.  Since Salon Limited （沒有中文名稱）  
75.  Sun Lok Restaurant 新樂茶餐廳  
76.  Supermarkets & Chain Stores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超市及連鎖店僱員總會  
77.  Synergis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78.  Tai Hing Worldwide Development Ltd. 太興環球發展有限公司  
79.  Tai Woo Restaurant 太湖海鮮城  
80.  Tao Heung Group 稻香集團  
81.  Taste of Asia Group Limited 亞洲國際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82.  The Alchemist Cafe Bistro 牧羊少年咖啡．茶．酒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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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組 織  

83.  The Dairy Farm Company Ltd. 牛奶有限公司  
84.  The Elderly Service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  
85.  The Fe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Hygiene Services 中港澳環衛總商會  
86.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Ltd. 

香港物業管理聯會有限公司  
87.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Ltd.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有限公司  
88.  The Hong Kong General Union of Security &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Employees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  
89.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90.  The Hong Kong Security Association 香港保安業協會  
91.  Tsui Wah Group 翠華集團  
92.  Urban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93.  Wai Tat Cleaning Service Co. Ltd. 威達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94.  Yee Hop Cleaning Co. 義合清潔公司  
95.  Yee Tai Cleaning Company Limited 怡泰清潔有限公司  
96.  Yip’s Cleaning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葉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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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在 2016 年 6 月 的 諮 詢 會 面  
 

相 關 組 織  

1.  A. S. Watson & Co. Ltd. 屈臣氏有限公司  
2.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Employees in Wine, Spirit and Food Shops and 

Super-Markets 香港洋酒食品超級市場職員協會  
3.  Association of Restaurant Managers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  
4.  Caritas Community Development Service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5.  Centurya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 

新紀元環保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6.  Chamber of Security Industry 保安業商會  
7.  Chinese & Western Food Workers Union 中西飲食業職工會  
8.  City Cut Hair & Beauty Salon 匠髮廊  
9.  Creative Property Services Consultants Limited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10.  Dragon Guard Security Limited 龍衛保安有限公司  
11.  Eating Establishment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飲食業職工總會  
12.  Employers’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僱主聯合會  
13.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ntractors Alliance (Hong Kong) 

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  
14.  Environmental Services Operatives Union 環境服務從業員工會  
15.  Excellent Smart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佳潤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16.  Express Security Limited 警衛國際有限公司  
17.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香港工業總會  
18.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Staff Association  

飲食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19.  Fung Retailing Limited 馮氏零售集團有限公司  
20.  Good Excel Property Consultants Limited 卓安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21.  Guardian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22.  Hair and Make-up Stylish Image Designers General Union 

髮型化妝整體形象設計師總會  
23.  Hang Yick Properties Management Ltd.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24.  Happiness Cuisine 囍慶藝廚酒家  
25.  Hong Kong & Kowloon Electrical Appliances Merchants Association Ltd. 

港九電器商聯會有限公司  
26.  Hong Kong & Kowloon Motor Boats & Tug Boats Association Ltd. 

港九電船拖輪商會有限公司  
27.  Hong Kong Air Freight Transport and Express Transport Employees Union 

香港航空貨運及速遞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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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組 織  

28.  Hong Kong and Kowloon Trades Union Council 港九工團聯合總會  
29.  Hong Kong Apparel Society Ltd. 香港製衣同業協進會有限公司  
30.  Hong Kong Beauty and Fitness Professionals General Union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  
31.  Hong Kong Business Community Joint Conference 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  
32.  Hong Kong Cate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33.  Hong Kong Chinese Reform Association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  
34.  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香港職工會聯盟  
35.  Hong Kong Department Stores & Commercial Staff General Union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  
36.  Hong Kong Environmental Services, Logistics and Cleaning Employees Association

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  
37.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Restaurants & Related Trades Ltd.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有限公司  
38.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香港總商會  
39.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Social Enterprises Limited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有限公司  
40.  Hong Kong Hair & Beauty Merchants Association 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  
41.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42.  Hong Kong Jewellers’ & Goldsmiths’ Association 

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  
43.  Hong Kong Professionals and Senior Executives Association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44.  Hong Kong Promotion Associa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香港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  
45.  Hong Kong Retai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46.  Hong Kong Securities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證券業協會有限公司  
47.  Hong Kong Shipper’s Council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  
48.  Hong Kong SME Development Federation Limited 香港中小企促進聯會  
49.  Hong Yip Service Co. Ltd.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50.  Hotels, Food & Beverage Employees Association 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  
51.  Imperial Bird’s Nest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官燕棧國際有限公司  
52.  Institution of Dining Art 稻苗學會  
53.  Jackeline Beauty Salon 綠葉療膚中心  
54.  Johnson Cleaning Services Co. Ltd. 莊臣有限公司  
55.  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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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組 織  

56.  Kuokon Security Limited 港安警衛有限公司  
57.  Law’s Cleaning Services Limited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58.  Magic Clea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Limited 壹清潔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59.  Momentum 107  107 動力  
60.  Oxfam Hong Kong 樂施會  
61.  Pizza Hut Hong Kong Management Limited 香港必勝客管理有限公司  
62.  Pollution & Protection Services Limited 寶聯環衛服務有限公司  
63.  Pricerite Stores Limited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64.  Prosperity Land Cleaning Service Limited 豐寧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65.  Public Omnibus Operators Association Ltd. 公共巴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66.  Sa Sa Cosmetic Co. Ltd. 莎莎化妝品有限公司  
67.  Service Industry General Union 服務業總工會  
68.  Shiu Hang Cleaning Services Co. Limited 兆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69.  Sino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Ltd. 信和行政服務有限公司  
70.  SME Global Alliance 中小企國際聯盟  
71.  Swan Hygiene Services Limited 時運服務有限公司  
72.  Swire Resources Ltd.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73.  Synergis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74.  Tai Woo Restaurant 太湖海鮮城  
75.  Tao Heung Group 稻香集團  
76.  The Association for Hong Kong Catering Services Management Ltd.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77.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香港中華總商會  
78.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79.  The Dairy Farm Company Ltd. 牛奶有限公司  
80.  The Elderly Service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  
81.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 Kowloon Labour Unions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82.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Footwear Limited 

香港鞋業（ 1970）總會有限公司  
83.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Ltd. 

香港物業管理聯會有限公司  
84.  The Hong Kong Chinese Importers’ & Exporters’ Association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85.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86.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香港工會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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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組 織  

87.  The Hong Kong Food Council Limited 香港食品委員會有限公司  
88.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89.  The Hong Kong General Union of Security & Property Management Industry 

Employees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  
90.  The Hong Kong Security Association 香港保安業協會  
91.  The Laundry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洗衣商會  
92.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獅子山學會  
93.  The Wing On Department Stores (HK) Ltd. 永安百貨有限公司  
94.  Tonwell Security Limited 通宏護衛有限公司  
95.  Tsuen Wan District Tourists and Passengers Omnibus Operators Association 

荃灣區旅運巴士同業聯會  
96.  Tsui Wah Group 翠華集團  
97.  Urban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98.  Wai Tat Cleaning Service Co. Ltd. 威達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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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II 

其 他 地 方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經 驗  

研 究 地 方  理 念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準 則  

內 地  
（ 北 京、上

海、廣 東 及

深 圳 ）  

最 低 工 資 保 障 勞 動 者 本 人 及 其 家 庭

成 員 的 基 本 生 活，是 確 保 勞 動 者（ 特

別 是 低 收 入 勞 動 者 ） 取 得 合 理 勞 動

報 酬 的 重 要 手 段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及 準 則 ：  
  勞 動 者 本 人 及 平 均 贍 養 人 口 的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社 會 平 均 工 資 水 平  
  勞 動 生 產 率  
  就 業 狀 況  
 地 區 之 間 經 濟 發 展 水 平 的 差 異  

 

台 灣  基 本 工 資 是 規 定 的 勞 動 條 件 最 低 標

準 ， 以 保 障 勞 工 權 益 ， 加 強 勞 僱 關

係 及 促 進 社 會 與 經 濟 發 展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及 準 則 ：  
  經 濟 發 展 狀 況  
  躉 售 物 價 指 數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全 民 所 得 與 平 均 每 人 所 得  
  各 業 勞 動 生 產 力 及 就 業 情 況  
  各 業 勞 工 工 資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統 計  

 

南 韓  最 低 工 資 為 工 人 提 供 穩 定 的 生 活 及

改 善 勞 工 質 素 ， 從 而 促 進 國 家 經 濟

健 全 的 發 展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及 準 則 ：  
  工 人 生 活 費 用  
  相 關 類 別 工 人 的 工 資 水 平  
  勞 動 生 產 力  
  工 人 報 酬 與 國 家 收 入 的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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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地 方  理 念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準 則  

英 國  最 低 工 資 幫 助 最 多 的 低 薪 工 人 ， 亦

同 時 確 保 不 會 損 害 這 些 工 人 的 就 業

機 會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及 準 則 ：  
  經 濟 發 展  
  就 業 情 況  
  收 入 情 況  
  生 產 力  
  以 往 全 國 最 低 工 資 調 升 的 影 響   
  其 他 法 例 的 修 訂  
  相 關 組 織 的 意 見  

 

法 國  最 低 工 資 確 保 低 薪 工 人 可 享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生 活 水 平 ， 並 能 分 享 經 濟 增

長 的 成 果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及 準 則 ：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全 國 平 均 工 資 購 買 力 的 增 幅  
  工 人 及 其 家 庭 的 需 要  
 經 濟 因 素（ 例 如：經 濟 狀 況、生 產 力、就 業 水 平、整 體

的 工 資 及 收 入 水 平 等 ）  
 政 治 及 社 會 因 素  
 國 家 集 體 談 判 委 員 會 及 專 家 小 組 的 意 見  
 

愛 爾 蘭  最 低 工 資 須 在 不 會 對 就 業 及 競 爭 力

構 成 重 大 負 面 影 響 的 大 前 提 下 ， 合

理 可 行 地 盡 量 幫 助 更 多 的 低 薪 工

人 ； 最 低 工 資 須 訂 立 在 公 平 及 可 持

續 的 水 平 ， 長 遠 而 言 ， 調 升 水 平 須

是 循 序 漸 進 的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及 準 則 ：  
  收 入 變 化  
  貨 幣 匯 率 變 化  
  收 入 分 布 變 化  
  所 有 行 業 及 最 受 影 響 行 業 的 失 業 、 就 業 及 生 產 力 變 化  
  國 際 間 比 較 （ 尤 其 英 國 及 北 愛 爾 蘭 ）  
  創 造 就 業 的 需 要  
  建 議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就 業 及 失 業、生 活 費 及 國 家 競 爭 力

的 可 能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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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地 方  理 念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準 則  

德 國  最 低 工 資 旨 在 保 障 工 人 免 受 到 不 合

理 的 低 薪 待 遇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及 準 則 ：  

  為 工 人 提 供 恰 當 的 最 低 保 障  
  促 進 公 平 及 持 續 競 爭 的 環 境  
  不 會 對 就 業 帶 來 負 面 影 響  
  顧 及 集 體 談 判 工 資 的 發 展  

 

澳 洲  最 低 工 資 的 目 的 是 要 建 立 並 維 持 公

平 的 最 低 工 資 安 全 網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及 準 則 ：  

  國 家 經 濟 的 表 現 及 競 爭 力，包 括 生 產 力、商 業 競 爭 力 及

可 行 性 、 通 脹 及 就 業 增 長  
  透 過 增 加 勞 動 力 的 參 與 率 ， 提 升 社 會 凝 聚 力  
  低 收 入 工 人 相 關 的 生 活 水 平 及 需 要  
  同 工 同 酬 的 原 則  
 為 初 級 僱 員、見 習 僱 員 ／ 學 徒 及 因 殘 疾 而 影 響 其 生 產 力

的 殘 疾 僱 員 提 供 公 平 的 最 低 工 資  
  鼓 勵 集 體 談 判  

 

新 西 蘭  最 低 工 資 保 障 低 收 入 僱 員 的 實 質 收

入 ， 並 同 時 減 少 職 位 流 失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及 準 則 ：  
 通 脹 （ 以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作 為 指 標 ）  
 工 資 增 長 （ 以 工 資 中 位 數 作 為 指 標 ）  
 對 就 業 情 況 的 限 制  
 勞 工 生 產 力  
 上 調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社 會 保 障、商 業 增 長、僱 員 工 作 時

數 、 賺 取 稍 高 於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僱 員 的 影 響  
  政 府 承 擔 力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國 際 間 排 名  
 對 各 行 業 的 影 響  
  其 他 政 府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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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地 方  理 念  檢 討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準 則  

美 國  聯 邦 最 低 工 資 的 目 的 ， 是 確 保 國 民

享 有 最 基 本 的 生 活 水 平 ， 同 時 不 會

對 就 業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及 準 則 ：  
  生 活 費  
  製 造 業 的 生 產 力  
  工 資 水 平  
 僱 主 應 付 工 資 上 調 的 能 力  

 

加 拿 大  
 

最 低 工 資 是 為 勞 工 提 供 最 基 本 的 權

益 保 障  

 

大 部 分 省 份 會 考 慮 物 價 指 數 、 就 業 情 況 、 經 濟 情 況 、 生 產 力 及

其 他 相 關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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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V 
 
影 響 評 估 的 方 法  

IV.1 引 言  

IV.1.1 第 5 章 第 5.IV 節 已 概 述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委 員 會 ）設 定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時 考 慮 的 因 素 。 本 附 錄 詳 列 委 員 會 就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對 僱 員 、 企 業 、 失 業 率 及 通 脹 可 能 帶 來 的 影 響 進 行 評 估 時 ， 所 採 用

的 方 法 及 主 要 假 設 。 有 關 的 框 架 概 述 於 圖 IV.1。  

圖 IV.1： 影 響 評 估 框 架  

 

IV.2 對 僱 員 的 影 響 評 估  

IV.2.1 涉 及 僱 員 是 指 賺 取 每 小 時 工 資 少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的 僱 員 。

考 慮 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如 獲 接 納 並 在 2017 年 上 半 年 實 施

時 ， 部 分 涉 及 僱 員 的 工 資 可 能 已 獲 提 升 至 高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涉 及 僱 員 人 數 會 較 2015 年 工 資 分 布 所 顯 示 的 少，委 員 會 除 參

考 政 府 統 計 處（ 統 計 處 ）2015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工 資 分 布 數 據，亦 考 慮 了 截 至 2016 年 8 月 的 經 濟

及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 以 及 統 計 處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及「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的 工 資 數 據，並 根 據 四 個 就 2017 年 上

半 年 實 質 經 濟 增 長 的 經 濟 情 景 假 設（ 見 表 5.1），粗 略 估 算 在 2017 年

上 半 年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前 的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及 百 分 比 。  

 4 個 2017 年上半年的經濟情景及 2 個企業以盈利抵銷額外薪酬開支比例的假設 

影響評估 對僱員的影響 
（第 IV.2 節） 

對企業的影響 
（第 IV.3 節） 

對通脹的影響 
（第 IV.5 節） 

對失業率的影響 
（第 IV.4 節） 

$32.5 $33.0 $33.5 $34.0 … $39.5 $40.0 16 個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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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 對 企 業 的 影 響 評 估  

IV.3.1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對 企 業 的 影 響 進 行 評 估，有 關 的 方 法 及 項

目 如 下 （ 圖 IV.2） ：  

圖 IV.2：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對 企 業 的 影 響 所 涵 蓋 的 評 估 項 目  

 

(a)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IV.3.2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包 括 以 下 三 部 分 ： (i) 企 業 為 符 合 法 例 要 求 而 將 所 有

涉 及 僱 員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調 升 至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所 支 付 的 額

外 金 額 （ 「 為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 ； (ii) 與 涉 及 僱 員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如 僱 員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或 協 議 而 享 有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相 關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以 及 (iii) 因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 連 鎖 反 應 ） 影 響 所 造 成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IV.3.3 根 據 第 IV.2 節 按 不 同 經 濟 情 景 假 設 下 所 估 算 的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推 算

「 為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以 及 由 此 引 伸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在 估 算 這 兩 項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時，當 中 假 設 了 原 本

享 有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 或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的 涉 及 僱 員 將 繼 續 享 有 這 些

福 利，而 其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 或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亦 會 隨 時 薪 上 升 而 相 應

地 增 加 。  

IV.3.4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程 度 會 因 應 不 同 行 業 的 經 營 特 色、職 級 及 薪 酬 結 構

等 因 素 而 有 所 不 同，一 些 職 級 繁 多、職 級 之 間 薪 酬 差 距 較 窄 和 較 低

薪 僱 員 數 目 較 多 的 行 業，受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亦 會 較 大。綜 合 法 定 最

企業以盈利抵銷 
額外薪酬開支 

的半數或全數兩個假設 

額外薪酬開支 
長期服務金的 

開支升幅 

半數 

全數

盈利變化 
及轉盈為虧的 

企業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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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工 資 實 施 以 來 的 經 驗（ 見 第 4 章 及 第 5 章 ），並 以 政 府 曾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的 兩 項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連 鎖 反 應 的 專 題 研 究 (1)作 為 參 考 ， 委

員 會 在 今 次 評 估 中 全 面 檢 視 了 過 去 幾 年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中 不 同 行

業 僱 員 的 實 際 工 資 分 布，並 詳 細 覆 檢 2013 年 5 月 及 2015 年 5 月 兩

次 上 調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勞 工 成 本 的 直 接 和 間 接 影 響（ 後 者 即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這 次 覆 檢 顯 示，不 同 行 業 受 連 鎖 反 應 影 響 的 實 際

程 度 很 視 乎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幅 度。若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幅 度 相 對 溫 和，相 應 的 連 鎖 反 應 影 響 亦 相 對 輕 微；反 之， 若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調 升 幅 度 相 對 較 大，即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增 加 幅 度 相

對 較 大 ， 相 應 的 連 鎖 反 應 影 響 亦 相 對 較 大 。  

IV.3.5 以 首 次（ 2013 年 5 月 ）上 調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經 驗 為 例，所 有 行

業 合 計，因 連 鎖 反 應 影 響 所 造 成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相 對「 為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的 比 例 （ 即 連 鎖 反 應 乘 數 ） 為 1.9 倍 ， 意 味

每 1 元 「 為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會 引 伸 1.9 元 因 連 鎖 反

應 影 響 所 衍 生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在 第 二 次（ 2015 年 5 月 ）調 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相 應 的 連 鎖 反 應 乘 數 為 1.7 倍 。 另 外 ， 這 次 覆 檢

結 果 亦 顯 示，連 鎖 反 應 在 職 級 繁 多 的 行 業（ 例 如 飲 食 業 ）尤 其 顯 著。 

IV.3.6 上 述 覆 檢 的 數 據 為 今 次 影 響 評 估 提 供 了 有 用 資 料，讓 委 員 會 在 估 算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所 引 發 的 連 鎖 反 應 時，能 本 著 以 數 據 為

依 歸 的 基 礎 作 出 相 應 的 優 化。惟 必 須 指 出，委 員 會 作 出 的 優 化 評 估

只 能 根 據 兩 次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上 調 的 經 驗，相 關 的 估 算 難 免 存 在

一 定 的 局 限，而 評 估 框 架 仍 有 待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一 段 較 長 時 間 後

才 能 累 積 到 足 夠 數 據 來 不 斷 進 行 優 化 。  

(b) 盈 利 情 況 變 化 及 轉 盈 為 虧 的 企 業 數 目  

IV.3.7 對 盈 利 變 化 及 轉 盈 為 虧 的 企 業 數 目 的 評 估，是 按 最 新（ 即 2014 年 ）

「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 結 果 (2)， 取 得 有 關 行

業 僱 員 薪 酬 的 數 據（ 包 括 薪 酬 開 支 與 其 他 相 關 福 利 成 本，例 如 僱 主

                                                 
(1)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的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專 題 研 究 」及「 2013 年

經 修 訂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對 零 售 業 及 飲 食 業 薪 酬 階 梯 的 影 響 研 究 」。  
(2)  有 關 統 計 調 查 的 資 料，顯 示 經 修 訂 的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2015 年 5 月 實 施 前 的 企

業 經 營 狀 況 。 在 委 員 會 檢 討 及 建 議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時 ， 2015 年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的

結 果 並 未 備 妥 ， 因 此 根 據 當 時 最 新 的 數 據（ 即 2014 年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的 結 果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企 業 的 影 響 進 行 評 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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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供 款 ），並 按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所 引 致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及 企 業 以 盈 利 抵 銷 這 些 額 外 開 支 的 半 數

或 全 數 兩 個 假 設 ， 推 算 個 別 行 業 整 體 盈 利 情 況 及 盈 利 率 分 布 的 變

化 ， 以 及 個 別 行 業 轉 盈 為 虧 的 企 業 數 目 。  

(c) 長 期 服 務 金 的 開 支 升 幅  

IV.3.8 對 長 期 服 務 金 開 支 升 幅 的 估 算 是 根 據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中 在 同 一 機

構 工 作 五 年 或 以 上 (3)的 僱 員 數 目 ， 然 後 推 算 有 關 僱 員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修 訂 後 的 月 薪 增 幅，再 乘 以 三 分 之 二 及 服 務 年 資，從 而 推 算

企 業 就 長 期 服 務 金 可 能 面 對 的 額 外 開 支 (4)。  

 
IV.4 對 失 業 率 的 影 響 評 估  

IV.4.1 委 員 會 透 過 分 析 過 往 十 多 年 的 經 濟 數 據（ 包 括 統 計 處 公 布 的 實 質 經

濟 增 長 、 通 脹 率 、 本 地 消 費 開 支 和 工 資 的 數 據 ）， 並 以 計 量 經 濟 模

型 作 為 量 化 框 架，就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估 算 對 失 業 率 的 影

響。有 關 的 評 估 方 法、計 量 經 濟 模 型 內 主 要 因 素 的 互 動 關 係 和 當 中

涉 及 的 兩 項 輸 入 參 數 ， 以 及 評 估 項 目 如 下 （ 圖 IV.3） ：  

                                                 
(3)  根 據《 僱 傭 條 例 》， 僱 員 根 據 連 續 性 合 約 受 僱 不 少 於 5 年 ， 並 符 合 以 下 其 中 一 項 條

件 即 可 獲 長 期 服 務 金 。 有 關 的 條 件 包 括 ： 僱 員 遭 解 僱 ， 但 並 非 因 犯 嚴 重 過 失 而 遭

即 時 解 僱 或 因 裁 員 而 遭 解 僱 ； 或 僱 員 有 固 定 期 限 的 僱 傭 合 約 ， 在 合 約 期 滿 後 不 獲

續 約 ； 或 僱 員 在 職 期 間 死 亡 ； 或 僱 員 因 健 康 理 由 而 辭 職 ； 或 65 歲 或 以 上 的 僱 員 因

年 老 而 辭 職 。 由 於 數 據 所 限 ， 評 估 中 未 能 考 慮 因 不 符 合 以 上 條 件 而 不 獲 長 期 服 務

金 的 僱 員 數 目 。  
(4)  有 關 推 算 並 未 計 及 長 期 服 務 金 與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僱 主 供 款 部 分 的 累 算 權 益 所 抵 銷 的

金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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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V.3：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對 失 業 率 影 響 的 評 估 方 法  

 

(a)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 按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 推 算

出 基 層 僱 員 的 相 應 工 資 升 幅 。  

(b) 經 濟 情 景 ： 為 分 析 不 同 經 濟 情 況 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修 訂 可

能 帶 來 的 影 響，委 員 會 對 2017 年 上 半 年 的 經 濟 情 況 作 出 四 個 經

濟 情 景 假 設 ， 從 而 推 算 出 不 同 經 濟 情 景 下 市 場 對 基 層 僱 員 （ 即

非 技 術 工 人 和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 的 需 求 。  

IV.4.2 圖 IV.4 比 較 基 層 僱 員 的 實 際 失 業 情 況 及 上 述 計 量 經 濟 模 型 的 模 擬

結 果。該 圖 顯 示 計 量 經 濟 模 型 的 模 擬 數 據 與 實 際 數 據 相 當 貼 近，反

映 上 述 模 型 能 大 致 解 釋 過 往 失 業 情 況 的 變 化，因 而 可 用 作 客 觀 評 估

在 不 同 經 濟 情 景 下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對 失 業 率 的 影 響 。  

經濟情景 

法定最低 
工資 

測試水平 

基層勞工需求

基層勞工供應

工資 

宏觀經濟環境

（如本地需

求、通脹等）

輸入參數 計量經濟模型的主要因素 評估項目 

基層 
失業人數 

整體 
失業率 

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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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V.4： 基 層 僱 員 的 失 業 情 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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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基 層 僱 員 的 失 業 情 況 是 指 基 層 失 業 人 數 佔 基 層 失 業 人 士 及 基 層 僱 員 （ 撇 除

政 府 僱 員 及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 的 總 數 的 百 分 比 。  
資 料 來 源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計 量 經 濟 模 型 的 估 算 。  

 
IV.5 對 通 脹 的 影 響 評 估  

IV.5.1 在 評 估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價 格，以 至 通 脹 的

影 響 時，是 假 設 企 業 將 新 增 的 直 接 及 間 接 成 本 全 數 轉 嫁 至 產 品 及 服

務 價 格。直 接 成 本 增 加 是 指 在 不 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及 經 濟 情

景 下，因 企 業 本 身 的 僱 員 工 資 上 升 而 直 接 衍 生 的 薪 酬 開 支 升 幅；間

接 成 本 增 加 是 指 由 於 其 他 企 業 提 高 產 品 或 服 務 價 格，而 導 致 該 企 業

其 他 開 支 （ 例 如 租 金 、 運 輸 及 速 遞 服 務 等 ） 上 升 。 圖 IV.5 顯 示 直

接 及 間 接 成 本 上 升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價 格 的 影 響 。 有 關 價 格 影 響 的 估

算，是 在 參 考 了 相 關 行 業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詳 細 統 計 數 字 及 其 成 本 結

構 後 作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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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V.5：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引 致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與 企 業 直 接 及 間 接 成 本 的 關 係 圖 解  

 
 
 
IV.5.2 至 於 對 通 脹 的 影 響 ， 首 先 是 估 算 相 關 行 業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價 格 升 幅 ，

再 乘 以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及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相 關 權 數，從 而 得

出 對 這 兩 項 物 價 指 數 的 推 升 影 響。在 此 之 上，估 算 亦 計 及 工 資 與 物

價 互 相 追 逐 的 螺 旋 上 升 首 輪 效 應，即 其 他 與 工 資 及 通 脹 直 接 或 間 接

掛 鈎 的 項 目（ 例 如 公 用 事 業 、 公 屋 租 金 等 ）亦 隨 之 加 價 ， 所 造 成 的

一 連 串 價 格 升 幅，令 通 脹 壓 力 在 不 同 階 段 浮 現。然 而，須 注 意 的 是，

有 關 評 估 只 能 夠 涵 蓋 到 首 輪 效 應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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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V 

統 計 附 件  

目 錄  

甲 . 低 薪 僱 員 及 低 薪 行 業  

表 甲 .1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按 行 業 劃 分 屬 於 整 體 每 小

時 工 資 分 布 中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的 僱 員  

表 甲 .2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並

享 有 有 薪 休 息 日 及 ／ 或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僱 員 百 分 比  

表 甲 .3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按 不 同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分 析 全 職 僱 員 每 月 工 資 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及 中 位 數 變 化  

表 甲 .4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屬 於 整 體 每 小 時 工 資 分 布

中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並 享 有 有 薪 休 息 日 及 ／ 或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僱 員 百

分 比  

表 甲 .5 2012 年 及 2014 年 按 行 業 劃 分 不 同 開 支 佔 業 內 總 開 支 的 百 分 比  

表 甲 .6 2012 年 及 2014 年 按 行 業 劃 分 不 同 經 營 開 支 佔 業 內 總 經 營 開 支 的 百

分 比  

表 甲 .7 2012 年 及 2014 年 按 行 業 劃 分 所 有 企 業 盈 利 率 的 分 布  

表 甲 .8 2012 年 及 2014 年 按 行 業 劃 分 中 小 型 企 業 盈 利 率 的 分 布  

表 甲 .9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按 行 業 劃 分 每 周 工 作 時 數

的 分 布 ： 所 有 全 職 僱 員  

表 甲 .10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按 行 業 劃 分 每 周 工 作 時 數

的 分 布 ： 較 低 技 術 全 職 僱 員  

乙 . 影 響 評 估  

表 乙 .1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每 小 時 工 資 少 於 $34.5 的 僱 員 的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表 乙 .2 按 行 業 劃 分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 即 每 小 時 $34.5） 的 薪 酬

開 支 增 加 幅 度 的 推 算  

丙 . 行 業 的 覆 蓋 範 圍  

表 丙 .1 行 業 的 覆 蓋 範 圍  



  
 

附 錄 V： 統 計 附 件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2016 年 報 告  第 143 頁  
 

甲 . 低 薪 僱 員 及 低 薪 行 業  

表 甲 .1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按 行 業 劃 分 屬 於 整 體 每 小 時  
工 資 分 布 中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的 僱 員

（ 註 一 ）  

行業
（註二） 

屬於整體每小時工資分布中最低十分位數的僱員 

2013 年 5 月至 6 月 
（即每小時工資少於$33.0 的僱員）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即每小時工資少於$36.5 的僱員） 

人數 
('000) 

佔業內僱員

總數的 
百分比  

(%) 

業內僱員 
每小時工資

最低十分位數

($) 

人數 
('000) 

佔業內僱員

總數的 
百分比  

(%) 

業內僱員 
每小時工資

最低十分位數

($) 
（甲） 低薪行業 212.4 26.1 30.0 209.4 25.1 33.8 
1. 零售業 40.1 14.5 32.0 55.0 19.4 35.0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12.5 30.4 31.2 17.5 41.6 33.8 
1.2 其他零售店 27.7 11.8 32.3 37.6 15.6 35.3 

2. 飲食業 49.9 23.3 30.8 37.7 17.2 35.0 
2.1 中式酒樓菜館 13.3 19.0 31.3 10.0 13.9 35.6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8.2 11.9 32.3 7.8 11.0 36.0 
2.3 快餐店 24.6 46.3 30.0 17.5 32.5 34.0 
2.4 港式茶餐廳 3.9 17.5 32.0 2.3 10.5 36.1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104.8 45.4 30.0 98.5 41.5 32.5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47.3 42.6 30.0 48.3 43.0 32.8 
3.2 保安服務 18.2 50.4 30.0 15.8 39.3 32.5 
3.3 清潔服務 34.9 51.3 30.0 30.5 44.0 32.5 
3.4 會員制組織 4.3 28.6 30.0 4.0 25.4 32.7 

4. 其他低薪行業 17.6 19.0 31.2 18.1 19.0 34.4 
4.1 安老院舍 5.6 29.9 30.0 5.7 28.4 33.5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1.6 27.1 30.6 1.2 21.8 35.0 
4.3 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 4.9 11.9 32.3 5.6 12.9 35.0 
4.4 本地速遞服務 1.4 26.5 30.2 1.0 20.5 35.3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4.1 19.2 31.6 4.7 21.5 33.3 

（乙） 其他行業 65.9 3.1 38.2 85.4 3.9 41.4 
5. 製造業 4.1 4.6 36.4 5.0 5.8 39.6 
6.  建造業 § § 44.6 § § 49.8 
7.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12.0 2.5 37.8 19.3 4.1 40.7 
8.  住宿及膳食服務 4.2 8.2 33.9 6.6 12.6 35.5 
9.  運輸、倉庫、速遞服務、資訊及

通訊 15.5 4.4 37.2 12.3 3.5 40.2 

10.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

服務 10.1 2.4 41.4 14.1 3.1 44.4 

11. 教育、醫療及其他社會及個人服

務 17.4 4.1 37.4 22.9 5.1 40.0 

12. 其他 § § 50.0 § § 52.3 
（丙） 所有行業 278.3 9.5 33.0 294.8 9.8 36.5 

 
註 ：  （ 一 ）  僱 員 不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不 適 用 的 僱 員 （ 即 政 府 僱 員 、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及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所 界 定 的 實 習 學 員 和 工 作 經 驗 學 員 ） 。  
 （ 二 ）  請 參 閱 表 丙 .1， 以 了 解 各 行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  
 §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相 對 較 大 ， 有 關 統 計 數 字 不 予 公 布 。  
  僱 員 人 數 以 最 近 的 百 位 數 顯 示 ， 百 分 比 則 以 未 經 進 位 的 數 字 計 算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統 計 表 內 個 別 項 目 的 數 字 加 起 來 可 能 與 總 數 略 有 出 入 。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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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甲 .2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並 享 有

有 薪 休 息 日 及 ／ 或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僱 員
（ 註 一 ）

百 分 比  

行業
（註二） 

2013 年 5 月至 6 月賺取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即每小時$30.0）的僱員 

佔業內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總數的

百分比 (%) 

2015 年 5 月至 6 月賺取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即每小時$32.5）的僱員 

佔業內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總數的

百分比 (%) 

享有有薪

休息日及 
有薪用膳

時間 

只享有

有薪 
休息日

只享有 
有薪用膳

時間 

沒有享有

有薪 
休息日及

有薪 
用膳時間

享有有薪

休息日及

有薪用膳

時間 

只享有 
有薪 

休息日 

只享有

有薪用膳

時間 

沒有享有

有薪 
休息日及

有薪 
用膳時間

（甲） 低薪行業 20.3 13.3 27.4 39.0 9.1 19.7 41.4 29.8 
1. 零售業 § § § 56.2 § § § 46.9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 § § § § § § § 
1.2 其他零售店 § § § § § § § § 

2. 飲食業 § § § 44.1 § § § 50.1 
2.1 中式酒樓菜館 § § § 20.9 § § § §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 § § § § § § § 
2.3 快餐店 § § § 62.0 § § § 94.5 
2.4 港式茶餐廳 § § § § § § § §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20.4 18.1 26.0 35.5 7.7 23.2 40.8 28.3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25.0 12.2 26.4 36.3 § § § 35.8 
3.2 保安服務 § § § § § § § § 

3.3 清潔服務 3.3 23.5 17.6 55.6 § § § 27.5 
3.4 會員制組織 § § § § § § § 68.5 

4. 其他低薪行業 14.6 10.0 47.1 28.2 § § § § 
4.1 安老院舍 § § § 27.2 § § § §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 § § § § § § § 
4.3 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 § § § § § § § § 
4.4 本地速遞服務 § § § § § § § §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 § § § § § § § 

（乙） 其他行業 19.8 25.9 26.8 27.5 42.1 36.0 8.4 13.4 
5. 製造業 § § § § § § § § 
6.  建造業 § § § § § § § § 
7.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 § § § § § § 14.9 
8.  住宿及膳食服務 § § § § § § § § 
9.  運輸、倉庫、速遞服務、資訊及

通訊 § § § 33.6 § § § § 

10.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

服務 § § § § § § § § 

11. 教育、醫療及其他社會及個人服

務 13.0 33.1 30.6 23.3 § § § § 

12. 其他 § § § § § § § § 
（丙） 所有行業 20.2 15.1 27.3 37.3 17.6 24.0 32.9 25.5 

 
註 ：  （ 一 ）  如 僱 員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或 協 議 而 享 有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 或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僱 員 不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不 適 用 的 僱 員 （ 即 政 府 僱 員 、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及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所 界 定 的 實 習 學 員 和 工 作 經 驗 學 員 ） 。  
 （ 二 ）  請 參 閱 表 丙 .1， 以 了 解 各 行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  
 §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相 對 較 大 ， 有 關 統 計 數 字 不 予 公 布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百 分 比 的 總 和 可 能 不 等 於 100%。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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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甲 .3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按 不 同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分 析 全 職 僱 員
（ 註 一 ）

每 月 工 資  
 第 10 個 百 分 位 數 及 中 位 數 變 化  
 

社會經濟特徵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每月工資

(註二)
第 10 個百分位數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每月工資

(註二)
中位數 

每月 

工資 

($) 

按年 

增減 

百分率 

(%) 

與 2010 年 

4 月至 6 月

比較的累計

增減百分率

(%) 

每月 

工資 

($) 

按年 

增減 

百分率 

(%) 

與 2010 年

4 月至 6 月

比較的累計

增減百分率

(%) 
年齡       

15 歲至 24 歲 9,200 7.8 51.1 12,100 5.2 40.5 
25 歲至 34 歲 10,300 2.8 29.1 16,500 4.2 29.5 
35 歲至 44 歲 10,300 3.0 38.4 18,800 5.1 29.3 
45 歲至 54 歲 9,100 2.3 47.7 16,800 6.1 36.9 
55 歲及以上 8,500 6.3 46.6 13,600 5.6 39.6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8,000 6.7 48.1 11,200 6.1 41.1 
中一至中三 8,500 4.2 42.5 13,000 8.3 39.8 
中四至中七 10,000 5.6 41.6 15,000 2.4 30.4 
專上教育 12,000 § 18.6 25,000 3.4 22.9 

        
職業組別       
非技術工人 8,100 6.1 49.3 10,800 5.5 46.0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9,100 10.8 51.6 12,600 5.1 39.9 
工藝人員及機器操作員 11,000 § 54.2 18,200 7.1 45.6 
文書支援人員 9,200 0.5 28.9 13,200 5.6 29.4 
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

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13,300 2.4 21.0 26,000 5.3 27.6 

       
行業

（註三）       
低薪行業 8,400 8.0 52.2 11,800 6.5 40.6 
零售業 9,000 9.5 50.8 12,800 6.3 34.3 
飲食業 8,900 9.1 48.2 12,000 7.9 38.6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8,100 7.0 51.0 11,000 7.5 52.8 
其他低薪行業 8,500 4.9 54.5 11,500 9.5 45.3 

其他行業 10,500 5.0 33.8 18,900 6.6 33.2 
 

註 :  （ 一 ）  僱 員 不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不 適 用 的 僱 員 （ 即 政 府 僱 員 、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及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所 界 定 的 實 習 學 員 和 工 作 經 驗 學 員 ）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中 全

職 僱 員 的 定 義 見 詞 彙 。  
 （ 二 ）  每 月 工 資 以 最 近 的 百 位 港 元 顯 示 ； 增 減 百 分 率 以 未 經 進 位 的 數 字 計 算 。  
 （ 三 ）  請 參 閱 表 丙 .1， 以 了 解 各 行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  
 §  介 乎 -0 .05%至 0.05%之 間 。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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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甲 .4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屬 於 整 體 每 小 時 工 資 分 布 中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並 享 有 有 薪 休 息 日 及 ／ 或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僱 員
（ 註 一 ）

百 分 比  
 

行業
（註二） 

2013 年 5 月至 6 月屬於整體每小時工資分布

中最低十分位數（即每小時工資少於$33.0）

的僱員（即低薪僱員） 
佔業內低薪僱員總數的百分比 (%) 

2015 年 5 月至 6 月屬於整體每小時工資分布

中最低十分位數（即每小時工資少於$36.5）

的僱員（即低薪僱員） 
佔業內低薪僱員總數的百分比 (%) 

享有有薪

休息日及 
有薪用膳

時間 

只享有

有薪 
休息日

只享有 
有薪用膳

時間 

沒有享有

有薪 
休息日及

有薪 
用膳時間

享有有薪

休息日及

有薪用膳

時間 

只享有 
有薪 

休息日 

只享有

有薪用膳

時間 

沒有享有

有薪 
休息日及

有薪 
用膳時間

（甲） 低薪行業 27.6 16.1 23.3 32.9 28.8 18.3 25.7 27.2 
1. 零售業 26.4 8.0 17.6 48.0 34.9 14.9 25.6 24.6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18.1 7.9 21.3 52.6 21.9 4.2 44.0 29.9 
1.2 其他零售店 30.1 8.1 15.9 45.9 40.9 19.8 17.1 22.2 

2. 飲食業 31.4 5.8 24.6 38.1 38.7 8.9 15.3 37.1 
2.1 中式酒樓菜館 40.3 13.6 21.0 25.1 49.5 21.0 15.5 14.1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44.6 11.3 30.3 13.8 § § § 16.2 
2.3 快餐店 § § § 56.8 30.1 4.3 4.7 61.0 
2.4 港式茶餐廳 § § § 15.6 § § § 26.1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26.0 24.9 23.4 25.6 21.6 25.3 27.6 25.5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38.1 16.6 25.5 19.7 25.4 8.7 38.3 27.6 
3.2 保安服務 § § § 6.7 32.8 18.9 36.5 11.8 
3.3 清潔服務 5.3 40.7 11.5 42.6 9.1 56.0 7.8 27.0 
3.4 會員制組織 § § § 33.9 26.0 17.1 14.4 42.5 

4. 其他低薪行業 29.3 10.6 32.8 27.3 29.1 10.6 36.5 23.7 
4.1 安老院舍 § § § 22.4 17.8 10.2 57.2 14.8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 § § § § § § 60.1 
4.3 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 50.2 11.9 21.0 17.0 § § § 15.2 
4.4 本地速遞服務 § § § § § § § 50.0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 § § 41.7 38.9 14.1 17.0 29.9 

（乙） 其他行業 45.4 28.6 12.6 13.3 55.0 22.8 11.7 10.4 
5. 製造業 § § § 35.7 26.8 23.4 17.3 32.5 
6.  建造業 § § § § § § § § 
7.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46.2 35.2 8.9 9.7 63.0 23.2 2.8 10.9 
8.  住宿及膳食服務 § § § § § § § 12.9 
9.  運輸、倉庫、速遞服務、資訊及

通訊 51.9 26.9 8.4 12.7 50.6 17.5 23.0 8.9 

10.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

服務 47.5 33.8 7.7 10.9 44.8 36.8 8.3 10.1 

11. 教育、醫療及其他社會及個人服

務 38.3 28.2 19.8 13.7 56.8 22.6 15.1 5.5 

12. 其他 § § § § § § § § 
（丙） 所有行業 31.9 19.0 20.8 28.3 36.4 19.6 21.6 22.3 

 
註 ：  （ 一 ）  如 僱 員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或 協 議 而 享 有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 或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僱 員 不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不 適 用 的 僱 員 （ 即 政 府 僱 員 、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及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所 界 定 的 實 習 學 員 和 工 作 經 驗 學 員 ） 。  
 （ 二 ）  請 參 閱 表 丙 .1， 以 了 解 各 行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  
 §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相 對 較 大 ， 有 關 統 計 數 字 不 予 公 布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百 分 比 的 總 和 可 能 不 等 於 100%。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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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甲 .5 2012 年 及 2014 年 按 行 業 劃 分 不 同 開 支 佔 業 內 總 開 支 的 百 分 比
（ 註 一 ）  

 

行業
（註二） 

佔業內總開支的百分比 (%) 

貨品成本 租金、差餉及地租 僱員薪酬
（註三） 其他經營開支 

2012 年 2014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2 年 2014 年

（甲） 低薪行業 59.1 57.0 10.0 11.6 16.6 17.1 14.3 14.4 

1. 零售業 71.1 68.1 10.5 12.2 8.9 9.4 9.4 10.3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73.7 73.0 9.4 9.8 8.0 8.4 8.9 8.8 

1.2 其他零售店 70.8 67.6 10.7 12.5 9.0 9.5 9.5 10.5 

2. 飲食業 36.2 34.4 14.2 15.6 30.8 30.9 18.8 19.1 

2.1 中式酒樓菜館 36.7 34.0 12.5 13.4 32.1 32.9 18.7 19.7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35.1 35.2 16.6 19.0 31.1 29.2 17.3 16.6 

2.3 快餐店 34.4 32.5 14.2 14.7 26.6 27.1 24.8 25.8 

2.4 港式茶餐廳 39.7 36.5 14.3 15.7 32.0 34.0 14.0 13.8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1.0 0.9 0.9 1.6 50.5 54.3 47.6 43.2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1.3 1.2 0.8 1.7 34.2 38.1 63.7 59.0 

3.2 保安服務 0.7 0.9 1.6 2.0 81.1 80.6 16.7 16.5 

3.3 清潔服務 # # 0.7 0.8 79.9 79.5 19.4 19.7 

4. 其他低薪行業 53.4 53.5 5.9 6.8 25.1 25.4 15.6 14.4 

4.1 安老院舍 10.9 14.2 15.1 17.3 56.3 54.4 17.6 14.0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6.8 7.9 10.4 16.0 39.8 37.0 43.0 39.1 

4.3 理髮服務 10.5 8.6 30.1 30.5 39.1 38.0 20.3 22.8 

4.4 本地速遞服務 # # 4.3 4.4 48.2 44.1 47.4 51.5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68.6 68.9 2.3 2.5 16.5 17.1 12.6 11.5 

（乙） 其他行業 63.9 62.3 1.8 1.9 12.5 12.9 21.9 22.8 

5. 製造業 85.2 81.6 1.1 1.5 8.8 10.5 4.9 6.4 

6.  建造業 22.9 19.8 0.9 1.1 28.1 28.4 48.2 50.7 

7.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87.4 87.2 0.8 0.8 4.7 4.6 7.2 7.3 

8.  住宿及膳食服務 19.8 18.0 10.3 11.8 36.1 35.6 33.9 34.6 

9.  運輸、倉庫、速遞服務、資訊及

通訊 2.5 2.6 2.6 2.9 16.3 17.0 78.7 77.4 

10.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

服務 0.2 0.3 5.5 5.5 43.5 42.5 50.8 51.7 

11. 社會及個人服務 ^ 
12.其他 61.0 60.5 2.6 2.6 11.1 11.8 25.3 25.2 
（丙） 所有行業 63.4 61.7 2.6 3.0 12.9 13.4 21.1 21.9 

 
註 ：  （ 一 ）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 。  
 （ 二 ）  請 參 閱 表 丙 .1， 以 了 解 各 行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  
 （ 三 ）  「 僱 員 薪 酬 」 包 括 工 資 及 薪 金 、 僱 員 實 質 利 益 費 用 及 僱 主 為 僱 員 提 供 的 社 會 保 障

費 用 。  
 #  介 乎 0 至 0.05%之 間 。  
 ^  數 字 未 能 提 供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百 分 比 的 總 和 可 能 不 等 於 100%。  
資 料 來 源 ：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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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甲 .6 2012 年 及 2014 年 按 行 業 劃 分 不 同 經 營 開 支 佔 業 內 總 經 營 開 支  
 的 百 分 比

（ 註 一 ）  

行業
（註二） 

佔業內總經營開支的百分比 (%) 

租金、差餉及地租 僱員薪酬
（註三） 其他經營開支 

2012 年 2014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2 年 2014 年 

（甲） 低薪行業 24.5 26.9 40.7 39.7 34.9 33.4 

1. 零售業 36.4 38.3 30.9 29.4 32.7 32.3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35.8 36.4 30.5 31.0 33.8 32.7 

 1.2 其他零售店 36.5 38.5 30.9 29.2 32.6 32.3 

2. 飲食業 22.3 23.8 48.3 47.1 29.4 29.1 

 2.1 中式酒樓菜館 19.8 20.3 50.7 49.8 29.5 29.8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25.6 29.3 47.9 45.0 26.6 25.7 

 2.3 快餐店 21.7 21.7 40.6 40.1 37.8 38.2 

 2.4 港式茶餐廳 23.7 24.7 53.1 53.6 23.2 21.7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0.9 1.6 51.0 54.8 48.1 43.6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0.8 1.7 34.7 38.5 64.5 59.7 

 3.2 保安服務 1.6 2.1 81.6 81.3 16.8 16.6 

 3.3 清潔服務 0.7 0.8 79.9 79.5 19.4 19.7 

4. 其他低薪行業 12.6 14.6 53.9 54.5 33.5 30.9 

 4.1 安老院舍 17.0 20.2 63.2 63.5 19.8 16.4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11.1 17.4 42.7 40.2 46.1 42.5 

 4.3 理髮服務 33.6 33.4 43.7 41.6 22.7 25.0 

 4.4 本地速遞服務 4.3 4.4 48.2 44.1 47.4 51.5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7.3 7.9 52.7 55.2 40.0 36.9 

（乙） 其他行業 4.9 5.2 34.5 34.3 60.6 60.6 

5. 製造業 7.7 8.1 59.3 57.2 33.0 34.7 

6. 建造業 1.1 1.3 36.4 35.5 62.5 63.2 

7.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6.1 6.6 36.9 36.0 56.9 57.4 

8. 住宿及膳食服務 12.8 14.4 44.9 43.4 42.3 42.2 

9. 運輸、倉庫、速遞服務、資訊及

通訊 2.7 3.0 16.7 17.5 80.6 79.5 

10.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

服務 5.5 5.6 43.6 42.6 50.9 51.8 

11.社會及個人服務 ^ 
12.其他 6.7 6.5 28.4 29.8 64.9 63.7 
（丙） 所有行業 7.1 7.8 35.2 34.9 57.6 57.2 
 
註 ：  （ 一 ）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 。  
 （ 二 ）  請 參 閱 表 丙 .1， 以 了 解 各 行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  
 （ 三 ）  「 僱 員 薪 酬 」 包 括 工 資 及 薪 金 、 僱 員 實 質 利 益 費 用 及 僱 主 為 僱 員 提 供 的 社 會 保 障

費 用 。  
 ^  數 字 未 能 提 供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百 分 比 的 總 和 可 能 不 等 於 100%。  
資 料 來 源 ：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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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甲 .7 2012 年 及 2014 年 按 行 業 劃 分 所 有 企 業
（ 註 一 ）

盈 利 率
（ 註 二 ）

的 分 布
（ 註 三 ）  

 

行業
（註四） 

2012 年 2014 年 

企業數目 
（間） 

盈利率 (%) 
企業數目

（間）

盈利率 (%) 

整體 第 25 個

百分位數
中位數

第 75 個

百分位數
整體 第 25 個 

百分位數 中位數
第 75 個

百分位數

（甲） 低薪行業 38 910 8.4 -2.8 4.5 11.7 37 280 7.6 # 5.1 11.1 
1. 零售業 22 850 9.3 -8.4 3.1 11.4 21 190 8.0 -0.7 5.0 10.0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50 5.7 0.7 3.3 5.4 50 6.4 -1.2 2.3 4.7 
1.2 其他零售店 22 790 9.7 -8.4 3.1 11.4 21 140 8.2 -0.7 5.0 10.0 

2. 飲食業 10 160 5.7 -1.5 4.5 9.9 10 070 5.1 0.3 3.6 10.0 
2.1 中式酒樓菜館 2 320 5.0 -2.3 3.7 10.4 2 070 4.0 -0.4 2.7 11.8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4 100 6.4 -2.4 5.2 9.6 4 390 5.6 1.6 4.0 10.4 
2.3 快餐店 800 8.2 1.0 8.6 13.4 890 7.7 -1.7 5.2 8.9 
2.4 港式茶餐廳 2 930 3.1 1.2 4.0 8.4 2 710 3.4 -0.6 3.1 8.6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

務 1 780 4.4 1.5 7.4 19.4 1 990 6.3 0.8 8.5 25.8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570 4.1 1.4 4.8 13.4 550 5.9 -3.0 1.7 8.5 
3.2 保安服務 290 4.8 1.0 5.6 11.1 350 6.1 0.4 5.4 10.8 
3.3 清潔服務 910 5.2 3.3 12.9 27.7 1 090 7.9 4.0 22.8 48.7 

4. 其他低薪行業 4 140 8.9 1.4 7.5 16.4 4 030 9.4 2.0 8.6 21.7 
4.1 安老院舍

（註五） 750 4.4 -4.1 1.5 7.3 800 6.0 1.5 4.7 10.9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640 7.1 0.8 12.6 23.3 580 9.0 4.6 14.6 24.7 
4.3 理髮服務 1 800 9.0 5.0 12.5 18.1 1 630 12.4 0.6 17.8 25.7 
4.4 本地速遞服務 160 -1.4 0.7 9.1 11.5 180 1.0 2.5 9.2 18.2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800 10.1 -0.3 3.8 10.9 840 10.1 -0.6 4.9 12.3 

（乙） 其他行業 181 220 15.9 -0.5 5.1 17.1 178 140 19.4 -1.2 4.5 18.0 
5. 製造業 6 250 5.5 0.3 6.4 22.8 5 230 5.1 -0.1 9.4 21.7 
6.  建造業 15 810 5.0 0.6 4.4 11.4 16 970 7.1 -0.2 5.6 15.9 
7.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82 120 6.6 -0.6 3.2 11.9 76 310 6.9 -0.9 2.7 10.9 
8.  住宿及膳食服務 3 660 30.4 2.2 8.9 18.2 3 740 27.7 -0.4 6.7 21.7 
9.  運輸、倉庫、速遞服務、

資訊及通訊 16 850 8.1 -1.0 5.5 20.2 17 540 8.6 -6.1 3.8 15.1 

10.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

及商用服務 34 650 50.9 -4.7 6.4 28.5 36 000 58.3 -3.2 10.0 33.0 

11. 社會及個人服務 ^ 

12.其他 ^ 34.9 -0.5 0.2 12.5 ^ 33.1 3.6 14.1 22.4 
（丙） 所有行業 220 130 15.2 -0.9 5.0 16.0 215 430 18.3 -1.1 4.7 16.1 

 
註 ：  （ 一 ）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 。  
 （ 二 ）  稅 前 盈 利 率 （ 簡 稱 盈 利 率 ） 是 指 未 扣 除 稅 項 、 出 售 物 業 、 機 器 及 設 備 的 收 益 ／ 虧

損 、 枯 帳 ／ 撇 帳 及 撥 備 等 項 目 的 盈 利 ， 相 對 業 務 收 益 的 比 率 。  
 （ 三 ）  不 包 括 沒 有 業 務 收 益 的 企 業 及 海 外 機 構 駐 港 辦 事 處 。  
 （ 四 ）  請 參 閱 表 丙 .1， 以 了 解 各 行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  
 （ 五 ）  在 計 算 業 務 收 益 和 盈 利 的 數 字 時 亦 包 括 政 府 和 其 他 機 構 的 資 助 。  
 #  介 乎 -0 .05%至 0.05%之 間 。  
 ^  數 字 未 能 提 供 。  
  企 業 數 目 以 最 近 的 十 位 數 顯 示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統 計 表 內 個 別 項 目 的 數 字 加 起 來 可 能 與 總 數 略 有 出 入 。  
資 料 來 源 ：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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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甲 .8 2012 年 及 2014 年 按 行 業 劃 分 中 小 型
（ 註 一 ）

企 業
（ 註 二 ）

盈 利 率
（ 註 三 ）

的 分 布
（ 註 四 ） 

行業
（註五） 

2012 年 2014 年 

企業數目 
（間） 

盈利率 (%) 
企業數目

（間）

盈利率 (%) 

整體 第 25 個

百分位數
中位數

第 75 個

百分位數
整體 第 25 個 

百分位數 中位數
第 75 個

百分位數

（甲） 低薪行業 37 150 3.5 -3.1 4.4 11.7 35 550 3.9 # 5.1 11.2 
1. 零售業 22 420 3.7 -8.5 3.1 11.4 20 770 3.9 -0.7 5.1 10.0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40 3.0 0.7 3.3 5.4 50 0.5 -1.2 2.2 4.3 
1.2 其他零售店 22 380 3.7 -8.5 3.1 11.4 20 720 3.9 -0.7 5.1 10.0 

2. 飲食業 9 430 2.5 -1.7 4.4 9.8 9 520 3.0 0.3 3.8 10.0 
2.1 中式酒樓菜館 1 790 0.3 -6.2 2.2 11.2 1 670 0.9 -1.7 3.4 12.1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3 990 3.5 -2.8 5.2 9.1 4 300 4.3 1.6 4.0 10.4 
2.3 快餐店 750 7.4 0.1 8.6 13.2 870 7.4 -1.7 5.2 8.6 
2.4 港式茶餐廳 2 900 2.7 1.1 4.0 8.4 2 680 2.7 -0.6 3.1 8.6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

務 1 400 7.4 3.1 9.3 26.6 1 520 8.6 2.3 9.0 38.5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420 5.6 1.4 4.8 13.4 370 5.3 -10.0 0.2 7.5 
3.2 保安服務 190 9.6 1.0 6.4 18.0 250 11.0 -6.4 5.2 10.8 
3.3 清潔服務 790 10.1 4.3 14.3 28.2 900 13.0 8.5 25.8 49.2 

4. 其他低薪行業 3 900 4.3 1.4 7.5 16.4 3 740 6.1 1.2 8.9 21.9 
4.1 安老院舍

（註六） 630 4.6 -4.8 1.1 7.3 690 7.0 -0.9 4.7 10.9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630 12.4 0.8 12.6 23.3 550 13.6 4.6 18.1 24.7 
4.3 理髮服務 1 800 9.1 5.0 12.5 18.1 1 610 11.8 0.4 17.8 26.3 
4.4 本地速遞服務 130 3.9 1.0 9.1 11.7 160 6.8 2.7 11.2 18.2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710 2.5 -0.3 3.7 7.1 730 3.9 -0.6 2.9 12.3 

（乙） 其他行業 177 340 10.1 -0.6 5.1 17.2 173 640 13.0 -1.3 4.4 18.0 
5. 製造業 6 040 7.8 0.5 6.4 23.2 5 030 6.8 -0.1 9.6 23.0 
6.  建造業 15 330 4.1 0.7 5.4 11.4 16 450 6.8 -0.2 5.6 15.9 
7.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81 240 6.2 -0.7 3.2 11.9 75 170 5.8 -0.9 2.7 10.9 
8.  住宿及膳食服務 3 510 10.8 1.4 8.7 17.5 3 560 12.6 -1.2 6.2 21.2 
9.  運輸、倉庫、速遞服務、

資訊及通訊 16 150 4.7 -1.0 5.5 20.5 16 770 4.0 -6.8 3.8 15.1 

10.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

及商用服務 33 740 44.8 -4.9 6.3 28.4 34 980 61.0 -3.3 9.9 33.0 

11. 社會及個人服務 ^ 

12.其他 ^ 3.3 -0.5 0.2 12.5 ^ 8.5 3.6 14.1 14.3 
（丙） 所有行業 214 490 9.8 -1.0 5.0 16.0 209 190 12.6 -1.2 4.7 16.1 

 
註 ：  （ 一 ）  中 小 型 企 業 是 指 就 業 人 數 少 於 50 人 的 企 業 。  
 （ 二 ）  只 包 括 有 聘 用 僱 員 的 企 業 。  
 （ 三 ）  稅 前 盈 利 率 （ 簡 稱 盈 利 率 ） 是 指 未 扣 除 稅 項 、 出 售 物 業 、 機 器 及 設 備 的 收 益 ／ 虧

損 、 枯 帳 ／ 撇 帳 及 撥 備 等 項 目 的 盈 利 ， 相 對 業 務 收 益 的 比 率 。  
 （ 四 ）  不 包 括 沒 有 業 務 收 益 的 企 業 及 海 外 機 構 駐 港 辦 事 處 。  
 （ 五 ）  請 參 閱 表 丙 .1， 以 了 解 各 行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  
 （ 六 ）  在 計 算 業 務 收 益 和 盈 利 的 數 字 時 亦 包 括 政 府 和 其 他 機 構 的 資 助 。  
 #  介 乎 -0 .05%至 0.05%之 間 。  
 ^  數 字 未 能 提 供 。  
  企 業 數 目 以 最 近 的 十 位 數 顯 示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統 計 表 內 個 別 項 目 的 數 字 加 起 來 可 能 與 總 數 略 有 出 入 。  
資 料 來 源 ：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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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甲 .9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按 行 業 劃 分 每 周 工 作 時 數 的  
分 布 ： 所 有 全 職 僱 員

（ 註 一 ）  

 

行業
（註二） 

2013 年 5 月至 6 月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全職僱員 每周工作時數 （小時） 全職僱員 每周工作時數 （小時） 

人數 
('000) 

百分比 
(%) 

第 25 個

百分位數
中位數

第 75 個

百分位數
人數 
('000) 

百分比 
(%) 

第 25 個

百分位數 中位數
第 75 個

百分位數

（甲） 低薪行業 713.5 26.3 48.0 54.0 60.0 735.4 26.4 48.0 53.3 60.0 
1. 零售業 239.2 8.8 45.7 50.8 54.8 246.7 8.9 46.4 51.0 56.3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30.1 1.1 48.5 54.0 58.8 33.0 1.2 48.0 49.8 60.0 
1.2 其他零售店 209.1 7.7 45.0 49.9 54.0 213.7 7.7 46.2 51.0 56.1 

2. 飲食業 179.6 6.6 51.0 54.0 60.0 183.6 6.6 49.0 54.0 60.0 
2.1 中式酒樓菜館 67.2 2.5 54.0 60.0 60.0 69.5 2.5 54.0 60.0 60.7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59.6 2.2 49.9 54.0 60.0 61.3 2.2 49.9 54.0 60.0 
2.3 快餐店 32.2 1.2 48.0 53.4 54.0 32.3 1.2 48.0 49.4 54.8 
2.4 港式茶餐廳 20.6 0.8 54.0 57.0 60.0 20.5 0.7 51.9 57.0 60.0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

務 210.8 7.8 48.0 54.0 66.0 217.8 7.8 48.0 51.0 66.0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109.5 4.0 48.0 60.0 70.5 110.5 4.0 48.0 54.0 69.2 
3.2 保安服務 35.3 1.3 48.0 62.8 72.0 39.0 1.4 48.0 57.2 72.0 
3.3 清潔服務 53.6 2.0 48.0 48.0 54.0 55.2 2.0 46.3 48.0 54.0 
3.4 會員制組織 12.4 0.5 43.7 48.0 57.0 13.1 0.5 40.6 44.7 54.0 

4. 其他低薪行業 83.8 3.1 48.0 49.6 54.4 87.3 3.1 45.0 49.3 55.4 
4.1 安老院舍 18.4 0.7 46.2 54.0 66.0 19.5 0.7 46.7 54.0 66.0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4.7 0.2 48.0 50.7 58.9 4.5 0.2 44.3 49.5 55.4 
4.3 理髮及其他個人服

務 38.0 1.4 48.0 51.0 54.0 39.6 1.4 44.8 49.2 54.8 

4.4 本地速遞服務 4.7 0.2 44.3 45.7 49.4 4.3 0.2 44.3 49.4 49.4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18.0 0.7 44.3 48.0 54.2 19.4 0.7 45.7 48.0 54.0 

（乙） 其他行業 1 996.9 73.7 40.6 44.3 48.5 2 049.3 73.6 40.6 44.2 48.0 
5. 製造業 88.5 3.3 43.2 48.0 51.0 83.5 3.0 41.6 45.7 49.4 
6.  建造業 260.7 9.6 46.2 51.5 54.0 276.9 9.9 45.0 48.5 54.0 
7.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456.7 16.9 40.6 43.2 45.7 452.9 16.3 40.6 41.6 45.1 
8.  住宿及膳食服務 § § § § § § § § § § 
9.  運輸、倉庫、速遞服務、

資訊及通訊 339.9 12.5 40.6 45.7 51.7 339.6 12.2 40.6 45.3 51.0 

10.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

及商用服務 415.0 15.3 40.6 40.6 44.3 437.0 15.7 40.6 40.6 45.0 

11. 教育、醫療及其他社會及 
個人服務 370.8 13.7 40.6 44.3 48.0 394.4 14.2 40.6 44.3 48.0 

12. 其他 § § § § § § § § § § 
（丙） 所有行業 2 710.4 100.0 40.6 45.7 53.3 2 784.7 100.0 40.6 45.3 51.5 

 
註 ：  （ 一 ）  僱 員 不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不 適 用 的 僱 員 （ 即 政 府 僱 員 、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及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所 界 定 的 實 習 學 員 和 工 作 經 驗 學 員 ）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中 全

職 僱 員 的 定 義 見 詞 彙 。  
 （ 二 ）  請 參 閱 表 丙 .1， 以 了 解 各 行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  
 §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相 對 較 大 ， 有 關 統 計 數 字 不 予 公 布 。  
  僱 員 人 數 以 最 近 的 百 位 數 顯 示 ， 百 分 比 則 以 未 經 進 位 的 數 字 計 算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統 計 表 內 個 別 項 目 的 數 字 加 起 來 可 能 與 總 數 略 有 出 入 。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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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甲 .10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及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按 行 業 劃 分 每 周 工 作 時 數 的  
 分 布 ： 較 低 技 術 全 職 僱 員

（ 註 一 ）  

 

行業
（註二） 

2013 年 5 月至 6 月 2015 年 5 月至 6 月 

較低技術全職僱員 每周工作時數 （小時） 較低技術全職僱員 每周工作時數 （小時） 

人數 
('000) 

百分比 
(%) 

第 25 個

百分位數
中位數

第 75 個

百分位數
人數 
('000) 

百分比 
(%) 

第 25 個

百分位數 中位數
第 75 個

百分位數

（甲） 低薪行業 616.2 38.0 48.0 54.0 60.0 633.4 38.5 48.0 54.0 60.0 
1. 零售業 196.6 12.1 46.8 51.0 55.3 204.4 12.4 47.8 51.9 57.0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23.0 1.4 48.0 54.0 57.4 27.8 1.7 48.0 51.0 60.0 
1.2 其他零售店 173.6 10.7 46.2 51.0 55.0 176.6 10.7 47.6 52.3 56.7 

2. 飲食業 163.8 10.1 51.0 54.0 60.0 167.1 10.1 48.5 54.0 60.0 
2.1 中式酒樓菜館 61.1 3.8 54.0 60.0 60.0 62.9 3.8 54.0 60.0 62.3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54.4 3.4 51.0 54.0 60.0 55.9 3.4 49.9 54.0 60.0 
2.3 快餐店 28.3 1.7 48.0 53.9 54.0 28.6 1.7 47.7 48.0 54.0 
2.4 港式茶餐廳 20.0 1.2 54.0 57.0 60.0 19.7 1.2 51.9 56.9 60.0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

務 181.4 11.2 48.0 54.0 66.0 185.8 11.3 48.0 54.0 66.0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86.6 5.3 51.7 66.0 72.0 86.5 5.3 48.0 63.5 72.0 
3.2 保安服務 33.8 2.1 48.0 63.0 72.0 36.9 2.2 48.0 59.7 72.0 
3.3 清潔服務 52.8 3.2 48.0 48.3 54.0 53.9 3.3 47.8 48.0 54.0 
3.4 會員制組織 8.2 0.5 45.7 51.0 66.0 8.5 0.5 43.4 48.0 60.4 

4. 其他低薪行業 74.4 4.6 48.0 50.8 54.8 76.1 4.6 45.0 49.4 55.4 
4.1 安老院舍 15.4 1.0 46.8 54.0 66.0 16.3 1.0 47.1 54.0 66.0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4.2 0.3 48.0 50.8 58.9 3.2 0.2 41.6 48.0 54.0 
4.3 理髮及其他個人服

務 36.2 2.2 48.0 51.2 54.0 37.4 2.3 44.8 49.9 54.8 

4.4 本地速遞服務 4.0 0.2 44.3 48.0 49.4 3.8 0.2 46.6 49.4 50.3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14.6 0.9 45.2 48.0 54.4 15.3 0.9 47.1 48.2 54.0 

（乙） 其他行業 1 007.2 62.0 42.0 47.8 52.9 1 013.6 61.5 40.6 45.7 51.0 
5. 製造業 52.0 3.2 44.3 48.0 53.2 46.5 2.8 43.4 48.0 53.1 
6.  建造業 199.2 12.3 48.0 53.1 54.0 208.2 12.6 47.0 49.9 54.0 
7.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220.0 13.6 40.6 43.4 46.2 214.3 13.0 40.6 42.0 45.3 
8.  住宿及膳食服務 § § § § § § § § § § 
9.  運輸、倉庫、速遞服務、

資訊及通訊 210.3 13.0 44.3 48.2 54.0 208.3 12.6 42.0 48.0 54.9 

10.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

及商用服務 115.5 7.1 40.6 41.3 45.7 125.1 7.6 40.4 41.5 45.7 

11. 教育、醫療及其他社會及 
個人服務 167.3 10.3 42.5 46.2 49.0 167.7 10.2 41.7 45.3 48.9 

12. 其他 § § § § § § § § § § 
（丙） 所有行業 1 623.4 100.0 44.3 48.0 54.0 1 647.0 100.0 43.2 48.0 54.0 

 
註 ：  （ 一 ）  僱 員 不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不 適 用 的 僱 員 （ 即 政 府 僱 員 、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及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所 界 定 的 實 習 學 員 和 工 作 經 驗 學 員 ）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中 較

低 技 術 僱 員 及 全 職 僱 員 的 定 義 見 詞 彙 。  
 （ 二 ）  請 參 閱 表 丙 .1， 以 了 解 各 行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  
 §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相 對 較 大 ， 有 關 統 計 數 字 不 予 公 布 。  
  僱 員 人 數 以 最 近 的 百 位 數 顯 示 ， 百 分 比 則 以 未 經 進 位 的 數 字 計 算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統 計 表 內 個 別 項 目 的 數 字 加 起 來 可 能 與 總 數 略 有 出 入 。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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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影 響 評 估  
 

表 乙 .1 2015 年 5 月 至 6 月 每 小 時 工 資 少 於 $34.5 的 僱 員
（ 註 一 ）

的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社會經濟特徵 

每小時工資少於$34.5 的僱員 
該種社會經濟特徵

僱員佔僱員總數的

百分比
（註四） 

(%) 

 
人數 
('000) 

佔該種社會經濟

特徵僱員總數的

百分比
（註二） 

(%) 

佔每小時工資少於

$34.5 的僱員總數的

百分比
（註三） 

(%) 
每小時工資少於$34.5 的僱員 154.5 100.0 100.0 5.2 
I.  性別      
 女性 88.9 6.2 57.5 48.0 
 男性 65.6 4.2 42.5 52.0 

II.  年齡組別     
   15 歲至 24 歲 16.2 7.1 10.5 7.6 
   25 歲至 34 歲 18.3 2.4 11.9 25.9 
   35 歲至 44 歲 18.9 2.4 12.2 25.8 
   45 歲至 54 歲 48.3 6.4 31.3 25.2 
   55 歲及以上 52.8 11.4 34.1 15.5 
III.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56.6 16.0 36.6 11.8 
   中一至中三 39.6 9.0 25.6 14.6 
   中四至中七 46.3 4.0 30.0 38.5 
   專上教育 12.0 1.1 7.8 35.2 
IV.  聘用形式     
   全職 138.5 5.0 89.7 92.9 
   兼職 15.9 7.5 10.3 7.1 
V.  受聘性質     
   長期聘用 135.5 5.1 87.7 89.0 
   定期合約聘用 15.5 6.6 10.0 7.8 
   臨時聘用 3.5 3.7 2.3 3.2 
VI.  職業組別     
   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 
   及輔助專業人員 6.0 0.5 3.9 39.5 

   文書支援人員 16.2 3.2 10.5 16.7 
   工藝人員及機器操作員 4.5 1.3 2.9 11.5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38.5 7.5 24.9 17.1 
   非技術工人 89.3 19.5 57.8 15.3 
VII. 每周工作日數     
   少於或等於 5 日 29.3 2.5 19.0 39.1 
   多於 5 日但最多 5.5 日 9.7 1.5 6.3 22.1 
   多於 5.5 日但最多 6 日 113.9 9.9 73.7 38.2 
   多於 6 日 1.6 8.4 1.1 0.7 
VIII. 計酬方式     
   月薪 105.8 4.1 68.5 85.5 
   日薪 §  §  §  §  
   時薪 39.4 18.5 25.5 7.1 
   其他 §  §  §  §  
 
註 ： （ 一 ）  僱 員 不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不 適 用 的 僱 員（ 即 政 府 僱 員、留 宿 家 庭 傭 工 及《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所 界 定 的 實 習 學 員 和 工 作 經 驗 學 員 ） 。  
 （ 二 ）  例 如 ： 每 小 時 工 資 少 於 $34.5 的 女 性 僱 員 佔 所 有 女 性 僱 員 的 6.2%， 如 此 類 推 。  
 （ 三 ）  例 如 ： 女 性 僱 員 佔 所 有 每 小 時 工 資 少 於 $34.5 僱 員 的 57.5%， 如 此 類 推 。  
 （ 四 ）  例 如 ： 女 性 僱 員 佔 僱 員 總 數 的 48.0%， 如 此 類 推 。  
 §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相 對 較 大 ， 有 關 統 計 數 字 不 予 公 布 。  
  僱 員 人 數 以 最 近 的 百 位 數 顯 示 ， 百 分 比 則 以 未 經 進 位 的 數 字 計 算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統 計 表 內 個 別 項 目 的 數 字 加 起 來 可 能 與 總 數 略 有 出 入 。  
資 料 來 源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政 府 統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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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乙 .2 按 行 業 劃 分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 即 每 小 時 $34.5） 的 薪 酬 開 支

增 加 幅 度 （ 註 一 ） 的 推 算  

行業
（註二） 

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即每小時$34.5） 
的薪酬開支增加幅度的推算 

經濟情景 1（註三）
經濟情景 2（註三） 經濟情景 3（註三） 經濟情景 4（註三）  

(百萬元) (%) (百萬元) (%) (百萬元) (%) (百萬元) (%) 

（甲）  低薪行業 408.1 0.3 433.6 0.3 461.0 0.4 509.5 0.4 

1. 零售業 40.5 0.1 43.0 0.1 45.5 0.1 52.7 0.1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8.8 0.2 9.4 0.2 9.8 0.2 12.3 0.2 

 1.2 其他零售店 31.7 0.1 33.7 0.1 35.7 0.1 40.4 0.1 

2. 飲食業 51.3 0.2 54.3 0.2 57.1 0.2 63.3 0.2 

 2.1 中式酒樓菜館 27.9 0.2 29.7 0.2 31.1 0.3 34.5 0.3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13.4 0.1 13.8 0.1 14.5 0.1 15.7 0.1 

 2.3 快餐店 * * * * * * * * 

 2.4 港式茶餐廳 * * * * * * * *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292.9 0.8 311.7 0.9 332.8 1.0 365.6 1.0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125.7 0.6 137.6 0.7 152.3 0.8 176.8 0.9 

 3.2 保安服務 69.3 1.2 72.3 1.2 74.1 1.3 75.9 1.3 

 3.3 清潔服務 88.0 1.3 90.8 1.3 93.3 1.4 97.9 1.4 

 3.4 會員制組織 9.9 0.3 11.0 0.4 13.1 0.5 15.1 0.5 

4. 其他低薪行業 23.4 0.2 24.6 0.2 25.6 0.2 28.0 0.2 

 4.1 安老院舍 9.2 0.3 9.7 0.3 10.0 0.3 10.8 0.3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 * * * * * * * 

 4.3 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 7.2 0.1 7.6 0.1 7.8 0.1 8.4 0.1 

 4.4 本地速遞服務 * * * * * * * *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5.6 0.2 6.0 0.2 6.4 0.2 7.3 0.2 

（乙）  其他行業 251.9 # 271.3 # 289.4 # 330.7 0.1 

（丙）  所有行業  660.0 0.1 705.0 0.1 750.4 0.1 840.2 0.1 
 
註 ：  （ 一 ）  薪 酬 開 支 的 增 加 幅 度 是 指 賺 取 少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 即 每 小 時 $34.5）

的 僱 員，其 每 小 時 工 資 增 加 至 建 議 水 平 時，與 原 來 的 薪 酬 開 支 比 較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增 幅， 而 其 他 因 素 不 變 。統 計 表 內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包 括 以 下 三 部 分： ( i )企 業 為

符 合 法 例 要 求 而 將 所 有 涉 及 僱 員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調 升 至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所

支 付 的 額 外 金 額 （ 「 為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 ； ( i i )與 涉 及 僱 員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如 僱 員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或 協 議 而 享 有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 相 關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以 及 ( i i i )因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影 響 所 造 成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 僱 員 不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所 不 適 用 的 僱 員 （ 即 政 府 僱 員 、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及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所 界 定 的 實 習 學 員 和 工 作 經 驗 學 員 ） 。  
 （ 二 ）  請 參 閱 表 丙 .1， 以 了 解 各 行 業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  
 （ 三 ）  經 濟 情 景 1 至 4 假 設 2017 年 上 半 年 按 年 實 質 經 濟 增 長 分 別 為 2%、1%、0%及 -2%。 

 #  介 乎 0 至 0.05%之 間 。  
 *  由 於 抽 樣 誤 差 相 對 較 大 ， 有 關 統 計 數 字 不 予 公 布 。  

  由 於 進 位 原 因 ， 統 計 表 內 個 別 項 目 的 數 字 加 起 來 可 能 與 總 數 略 有 出 入 。  
資 料 來 源 ：  參 考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及 就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覆 檢 的 結 果 推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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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 行 業 的 覆 蓋 範 圍  

表 丙 .1 行 業 的 覆 蓋 範 圍  

行業 
收入及工時 

按年統計調查 
經濟活動按年統計

調查 
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 

統計調查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編碼
（註一） 

（甲）  低薪行業  
1. 零售業 47 47 47 47 
 1.1 超級市場及便利店 471101, 471102 471101, 471102 471101-2 471101, 471102 
 1.2 其他零售店 47 不包括 471101, 

471102 
47 不包括 471101, 

471102 
47 不包括 471101-2 47 不包括 471101, 

471102 

2. 飲食業 561 561 不包括 561901, 
561903 561 56 

 2.1 中式酒樓菜館 561109-11 561109-11 561101, 561109-11 561109-11 
 2.2 非中式酒樓菜館 561103-8, 561199 561103-8, 561199 561103-8 561103-8, 561199 
 2.3 快餐店 5612, 5619 5612, 561902 不包括

561901, 561903 5612 5612, 5619 

 
2.4 港式茶餐廳 561101 561101 

561 不包括 561101, 
561109-11, 561103-8,  

5612 
561101 

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6822, 80-81, 949 6822, 80-81 6822, 80-81, 949 6822, 80-81, 94 
 3.1 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6822 6822 6822 6822 
 3.2 保安服務 80, 811, 813 80, 811, 813 80, 81 不包括 

811-812 80, 811, 813 

 3.3 清潔服務 812 812 811-812 812 
 3.4 會員制組織 949 數字未能提供 949 94 

4. 其他低薪行業 
 4.1 安老院舍 873 873 873 87 
 4.2 洗滌及乾洗服務 9601 9601 9601 9601 
 4.3 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 960201, 9603-9, 

97-99 960201 9602 9602-9, 97-99 

 4.4 本地速遞服務 5322 5322 5321-2 53 
 4.5 食品處理及生產 10-12 10-12 10-11 10-12 

（乙）  其他行業
（註二）  

5. 製造業 B-C 不包括 10-12 C 不包括 10-12 C 不包括 10-11 C 不包括 10-12 
6. 建造業 F F F F 
7.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G45-46 G45-46 G45-46 G45-46 

8. 住宿及膳食服務 I55, 562-563 I55, 562-563, 561901, 
561903 I55, 562-563 I55 

9. 
運輸、倉庫、速遞服務、資

訊及通訊 H, J 不包括 5322 H, J 不包括 5322 H, J 不包括 5321-2 H, J 不包括 53 

10.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

商用服務 
K-N 不包括 6822, 

80-81 
K-N 不包括 6822, 

80-81 
K-N 不包括 6822, 

80-81 
K-N 不包括 6822, 

80-81 

11. 
 
教育、醫療及其他社會及個

人服務 

O-S 不包括 873, 
949, 9601, 960201, 

9603-9 

P-S 不包括 873, 
9601, 960201 及 部分

851, 852, 853 和 86

P-S 不包括 873, 949, 
9601-2 

O-S 不包括 87, 94, 
96-99 

12. 其他 D-E B, D-E B, D-E A-B, D-E 

註 ： （ 一 ）  「 香 港 標 準 行 業 分 類 2.0 版 」 以 聯 合 國 統 計 司 於 2008 年 8 月 發 布 的 「 所 有 經 濟 活

動 的 國 際 標 準 行 業 分 類 （ 簡 稱 國 際 標 準 行 業 分 類 ） 修 訂 本 第 4 版 」 為 藍 本 ， 而 該

修 訂 版 本 是 現 時 在 行 業 分 類 方 面 的 最 新 國 際 統 計 標 準 。 由 2009 年 開 始 ， 政 府 統 計

處 已 在 不 同 的 統 計 調 查 逐 步 採 用 香 港 標 準 行 業 分 類 2.0 版 作 為 標 準 架 構 ， 以 把 各

機 構 單 位 作 出 行 業 分 類 ， 及 編 製 、 分 析 和 發 布 按 行 業 分 析 的 統 計 數 字 。 整 套 香 港

標 準 行 業 分 類 2.0 版 的 行 業 編 碼 及 名 稱 索 引 刊 載 於 標 題 為 《 香 港 標 準 行 業 分 類

2.0  版 》 的 刊 物 。 該 刊 物 可 於 政 府 統 計 處 網 站 (www.censta td .gov.hk)免 費 下 載 。  
 （ 二 ）  不 包 括 甲 部 的 行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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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寫 （ 按 筆 劃 排 序 ）  

 
中 小 企  中 小 型 企 業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委 員 會 ／ 本 屆 委 員 會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 2015-17 年 度 ）  
首 屆 委 員 會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 2011-13 年 度 ）  
首 兩 屆 委 員 會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2011-13 年 度 及 2013-15 年 度 ）

第 二 屆 委 員 會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 2013-15 年 度 ）  
統 計 處  政 府 統 計 處  
連 鎖 反 應  薪 酬 階 梯 連 鎖 反 應  
勞 工 收 入 調 查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經 濟 活 動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調 查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綜 援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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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彙  定 義  

攤 銷  攤 銷 是 指 將 無 形 資 產 的 可 折 舊 值 在 資 產 使 用 期 內

分 攤 為 費 用 入 帳 。  

「 經 濟 活 動 按 年 統 計 調 查 」（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 自

2011 年 起 開 始 搜 集 攤 銷 數 據 。  

平 均 每 月 薪 金  

 

平 均 每 月 薪 金 是 指 「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 勞 工 收

入 調 查 ） 內 某 一 指 定 行 業 內 指 定 職 業 的 平 均 工 資

率 ， 計 算 方 法 是 把 該 類 別 僱 員 在 有 關 月 份 的 工 資

總 額 ， 除 以 當 月 統 計 日 期 該 類 別 僱 員 的 總 人 數 。  

有 關 勞 工 收 入 調 查 中 工 資 率 的 定 義 可 見 「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  

業 務 收 益  業 務 收 益 包 括 服 務 收 益、銷 貨 價 值、佣 金、租 金 、

利 息 及 其 他 收 入，但 不 包 括 出 售 金 融 資 產、物 業 、

機 器 及 設 備 的 收 益 。  

僱 員 薪 酬  在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中 ， 僱 員 薪 酬 是 指 所 有 因 工 作 而

獲 得 的 收 入 ， 包 括 基 本 工 資 、 超 時 工 作 收 入 、 佣

金 、 花 紅 、 津 貼 、 向 僱 員 派 發 以 股 份 為 基 礎 的 支

出 、 僱 主 為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支 付 的 供 款 及 實 質

福 利 （ 例 如 膳 食 ） 而 承 擔 的 費 用 等 。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政 府 統 計 處 編 製 不 同 的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數 列 ， 以 反

映 消 費 物 價 轉 變 對 不 同 開 支 組 別 的 住 戶 的 影 響 。

甲 類 、 乙 類 及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分 別 根 據 較 低 、

中 等 及 較 高 開 支 範 圍 的 住 戶 的 開 支 模 式 編 製 而

成 。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是 根 據 以 上 所 有 住 戶 的 整

體 開 支 模 式 而 編 製 ， 反 映 消 費 物 價 轉 變 對 整 體 住

戶 的 影 響 。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量 度 住 戶 一 般 所 購 買 的 消 費 商 品 及

服 務 的 價 格 水 平 隨 時 間 而 變 動 的 情 況 ， 並 沒 有 剔

除 所 有 政 府 一 次 性 紓 困 措 施 （ 例 如 豁 免 ／ 代 繳 公

營 房 屋 租 金 、 寬 減 差 餉 、 電 費 補 貼 等 ） 的 影 響 。  

甲 類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是 根 據 較 低 開 支 範 圍 的 住 戶

（ 即 在 2014 年 10 月 至 2015 年 9 月 期 間 ， 每 月 平

均 開 支 介 乎 5,500 元 至 24,499 元 的 住 戶 ， 約 佔 香

港 全 部 住 戶 的 50%） 的 開 支 模 式 編 製 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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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藝 人 員 及 機 器 操

作 員  
工 藝 人 員 及 機 器 操 作 員 是 指 工 藝 及 有 關 人 員、機 台

及 機 器 操 作 員 及 裝 配 員 。  

折 舊  折 舊 是 指 在 調 查 期 內，固 定 資 產 因 使 用 及 損 耗 而 貶

值 的 金 額 。  

經 濟 活 動 調 查 自 2010年 起 開 始 搜 集 所 有 行 業 的 折

舊 數 據 。  

盈 利  2010 年 及 以 前 的 盈 利 是 指 未 扣 除 稅 項 ； 出 售 金 融

資 產 、 物 業 、 機 器 及 設 備 的 收 益 ／ 虧 損 ； 枯 帳 ／

撇 帳；攤 銷；及 撥 備 等 項 目 的 盈 利。自  2011 年 起 ，

盈 利 已 扣 除 攤 銷 。  

稅 前 盈 利 率（ 簡 稱 盈

利 率 ）  
盈 利 率 是 指 盈 利 相 對 業 務 收 益 的 比 率 。  

有 關 盈 利 的 定 義 可 見 「 盈 利 」。  

非 技 術 工 人  非 技 術 工 人 是 指 從 事 以 下 職 業 組 別 的 人 士 ：  

(i) 在 「 收 入 及 工 時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中 ，非 技 術 工 人 是 指 主 要 使 用 手 提

工 具，並 通 常 需 要 以 體 力 勞 動 進 行 簡 單 及 常

規 性 工 作 的 人 員 。 例 子 包 括 清 潔 工 、 保 安

員 、 樓 宇 管 理 員 、 信 差 、 派 遞 員 、 速 遞 員 、

洗 碟 工 、 貨 運 工 人 、 電 梯 操 作 員 、 雜 工 、 包

裝 工 人 ， 以 及 卡 片 ／ 傳 單 派 發 人 員 ；  

(i i) 在 「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

中，非 技 術 工 人 包 括 小 販、家 務 助 理 及 清 潔

工 人、信 差、私 人 護 衛 員、看 更、貨 運 工 人 、

電 梯 操 作 員、建 造 業 雜 工、包 裝 工 人，及 漁

農 業 雜 工 ；  

(iii) 在 勞 工 收 入 調 查 中，其 他 非 生 產 級 工 人 包 括

雜 工 、 信 差 ／ 辦 公 室 助 理 、 司 機 、 行 李 生 、

清 潔 工 、 洗 碟 工 ， 及 樓 宇 管 理 員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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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人 數  在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中 ， 就 業 人 數 包 括 15 歲 或 以 上 符

合 下 列 情 況 的 人 士 ：  

(i) 統 計 前  7 天 內 從 事 一 些 工 作 賺 取 薪 酬 或 利

潤 ； 或  

(i i) 有 一 份 正 式 工 作（ 即 該 人 士 持 續 支 取 工 資 或

薪 金；或 已 獲 保 證 或 已 有 既 定 日 期 返 回 工 作

崗 位 或 所 經 營 之 業 務；或 正 支 取 補 償 費 而 無

須 接 受 其 他 工 作 ）。  

在 「 僱 傭 及 職 位 空 缺 按 季 統 計 調 查 」 中 ， 就 一 般

機 構 單 位 而 言 ， 就 業 人 數 （ 公 務 員 除 外 ） 包 括 ：  

(i) 於 統 計 日 期 工 作 最 少 一 小 時 及 經 常 參 與 機

構 單 位 業 務 的 東 主、合 夥 人，以 及 與 東 主 或

合 夥 人 有 親 屬 關 係 並 在 機 構 單 位 工 作 而 無

正 薪 的 人 士 ；  

(i i) 於 統 計 日 期 向 機 構 單 位 直 接 支 取 薪 酬 的 全

職 受 薪 僱 員，以 及 有 限 公 司 的 在 職 董 事，其

中 包 括 長 期 或 臨 時 聘 用 的，無 論 這 些 僱 員 正

在 本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工 作 或 暫 時 缺 勤（ 即 正 在

放 病 假、分 娩 假、年 假、事 假 的 工 人 及 罷 工

者 ）； 以 及  

(iii) 在 統 計 日 期 工 作 最 少 一 小 時 的 兼 職 僱 員，以

及 夜 班 或 通 宵 班 的 僱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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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 員  在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中 ， 僱 員 包 括 所 有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涵 蓋 的 僱 員 。 具 體 而 言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涵 蓋 所 有 僱 員 ， 下 列 人 士 除 外 ：  

(i) 僱 主 家 屬 並 與 僱 主 同 住 的 僱 員 ；  

(i i) 《 往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就 業 合 約 條 例 》所 界 定 的

僱 員 ；  

(iii) 根 據《 商 船（ 海 員 ）條 例 》所 指 的 船 員 協 議

而 服 務 的 人，或 在 不 是 於 香 港 註 冊 的 船 上 服

務 的 人 ；  

(iv) 根 據 《 學 徒 制 度 條 例 》 的 註 冊 學 徒 ；  

(v)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所 豁 免 的 實 習 學 員 或 工 作

經 驗 學 員 ；  

(vi)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 以 及  

(vii) 政 府 僱 員 。  

在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中，僱 員 是 指 為 賺 取 工 資、薪 金 、

佣 金 、 小 費 或 實 物 津 貼 而 為 僱 主 （ 私 營 公 司 或 政

府 ） 工 作 的 人 士 。 外 發 工 、 家 庭 傭 工 和 支 薪 家 庭

從 業 員 亦 包 括 在 內 。  

在 勞 工 收 入 調 查 中 ， 僱 員 包 括 從 事 統 計 調 查 所 涵

蓋 的 選 定 職 業 的 按 時 支 薪 及 按 件 支 薪 員 工 ， 但 不

包 括 東 主 、 家 屬 幫 工 及 外 發 工 。 這 項 統 計 調 查 亦

不 包 括 兼 職 員 工 、 學 徒 、 見 習 人 員 、 受 訓 人 員 及

在 試 用 期 的 員 工 。  

涉 及 僱 員  除 另 有 說 明 外 ， 涉 及 僱 員 是 指 賺 取 每 小 時 工 資 少

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測 試 水 平 的 僱 員 。  

企 業  企 業 包 括 一 間 或 多 間 機 構 單 位 ， 在 單 一 擁 有 權 或

控 制 權 下 ， 在 一 個 或 以 上 的 地 點 從 事 一 種 或 主 要

從 事 一 種 經 濟 活 動 。  

機 構 單 位  機 構 單 位 是 指 在 單 一 擁 有 權 或 控 制 權 下 ， 在 單 一

地 點 從 事 一 種 或 主 要 從 事 一 種 經 濟 活 動 的 經 濟 單

位 ， 例 如 個 別 工 廠 、 工 場 、 零 售 店 或 辦 公 室 。  

工 資 與 物 價 互 相 追

逐 的 螺 旋 上 升 首 輪

效 應  

工 資 與 物 價 互 相 追 逐 的 螺 旋 上 升 首 輪 效 應 是 指 除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價 格 的 直 接 和 間 接 影 響 外 ， 其 他

與 工 資 及 通 脹 直 接 或 間 接 掛 鈎 的 項 目 隨 之 加 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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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職 僱 員  在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中 ， 全 職 僱 員 是 指 不 能 根 據 該

調 查 的 定 義 ， 歸 類 為 兼 職 僱 員 的 僱 員 。  

在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中 ， 全 職 僱 員 是 指 僱 員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工 作 35 小 時 及 以 上 ， 或 在 該 7 天 期 間 內 因

休 假 而 工 作 少 於 35 小 時 。  

有 關 兼 職 僱 員 的 定 義 可 見 「 兼 職 僱 員 」。  

基 層 僱 員  基 層 僱 員 包 括 非 技 術 工 人 ， 以 及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  

較 高 技 術 僱 員 ／ 職

業 組 別  
較 高 技 術 僱 員 ／ 職 業 組 別 包 括 經 理 及 行 政 級 人

員 、 專 業 人 員 ， 及 輔 助 專 業 人 員 。  

每 小 時 工 資  自 2011 年 起 ，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已 參 照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下 的 工 作 時 數 及 須 支 付 的 工 資 的 定 義 計 算

僱 員 每 小 時 工 資 。 僱 員 每 小 時 工 資 ， 是 把 在 工 資

期 內 付 給 僱 員 的 工 資 ， 在 扣 除 就 休 息 日 及 不 屬 工

作 時 數 的 用 膳 時 間 所 支 付 的 款 項 後 ， 除 以 在 同 一

工 資 期 內 的 工 作 時 數 而 得 出 。  

有 關 工 資 的 定 義 可 見 「 工 資 」。  

有 關 工 作 時 數 的 定 義 可 見 「 工 作 時 數 」。  

勞 動 人 口  勞 動 人 口 是 指 15 歲 及 以 上 陸 上 非 住 院 人 口 ， 並 符

合 就 業 人 口 或 失 業 人 口 的 定 義 。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是 指 勞 動 人 口 佔 所 有 15 歲 及 以 上

陸 上 非 住 院 人 口 的 比 例 。  

勞 工 生 產 力  勞 工 生 產 力 的 計 算 方 法 是 將 實 質 生 產 （ 例 如 實 質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或 實 質 增 加 價 值 ）除 以 勞 工 投 入（ 例

如 總 工 時 或 總 就 業 人 數 ）。  

勞 工 生 產 力 指 數  勞 工 生 產 力 指 數 的 計 算 方 法 是 將 實 質 生 產 指 數 除

以 勞 工 投 入 指 數 。 它 顯 示 勞 工 投 入 如 何 有 效 地 運

用 在 實 質 生 產 中 。  

大 型 企 業  大 型 企 業 是 指 就 業 人 數 為 50 人 或 以 上 的 企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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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低 技 術 僱 員 ／ 職

業 組 別  
在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中 ， 較 低 技 術 僱 員 ／ 職 業 組 別

包 括 非 技 術 工 人 、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 工 藝 及

有 關 人 員 、 機 台 及 機 器 操 作 員 及 裝 配 員 ， 以 及 文

書 支 援 人 員 。  

在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中 ， 較 低 技 術 僱 員 ／ 職 業 組 別 包

括 非 技 術 工 人 、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 工 藝 及 有

關 人 員 、 機 台 及 機 器 操 作 員 及 裝 配 員 、 文 書 支 援

人 員 ， 及 其 他 職 業 。  

低 薪 僱 員  低 薪 僱 員 是 指 每 小 時 工 資 屬 於 整 體 分 布 中 最 低 十

分 位 數 的 僱 員 。  

低 薪 行 業  低 薪 行 業 是 指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所 識 別 的 低 薪 行 業

（ 涵 蓋 共 15 個 細 分 行 業 ）， 包 括 ： (i) 零 售 業 （ 包

括 ： 超 級 市 場 及 便 利 店 和 其 他 零 售 店 ）； (ii) 飲 食

業 （ 包 括 ： 中 式 酒 樓 菜 館 、 非 中 式 酒 樓 菜 館 、 快

餐 店 和 港 式 茶 餐 廳 ）； (ii i)  物 業 管 理 、 保 安 及 清 潔

服 務 （ 包 括 ： 地 產 保 養 管 理 服 務 、 保 安 服 務 、 清

潔 服 務 和 會 員 制 組 織 ）；以 及 (iv) 其 他 低 薪 行 業（ 包

括 ： 安 老 院 舍 、 洗 滌 及 乾 洗 服 務 、 理 髮 及 其 他 個

人 服 務 、 本 地 速 遞 服 務 ， 以 及 食 品 處 理 及 生 產 ）。

中 小 型 企 業 （ 中 小

企 ） 的 市 場 佔 有 率  
中 小 企 的 市 場 佔 有 率 是 指 中 小 企 佔 行 業 總 業 務 收

益 的 百 分 比。有 關 中 小 企 的 定 義 可 見「 中 小 企 」。 

每 小 時 工 資 中 位 數  在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中 ， 把 所 有 僱 員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按 數 值 從 小 至 大 排 列 ， 每 小 時 工 資 中 位 數 是 指 排

列 在 中 間 位 置 的 僱 員 的 每 小 時 工 資 。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在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中 ，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是 指 於 統 計 前

一 個 月 從 所 有 工 作 所 獲 得 的 收 入 （ 包 括 工 資 和 薪

金 、 花 紅 、 佣 金 、 小 費 、 房 屋 津 貼 、 超 時 工 作 津

貼 、 勤 工 津 貼 及 其 他 現 金 津 貼 ， 但 不 包 括 補 薪 ）。

名 義 單 位 勞 工 成 本  名 義 單 位 勞 工 成 本 量 度 每 一 產 出 單 位 平 均 所 需 的

勞 工 成 本 ， 是 扣 除 了 勞 工 生 產 力 變 化 後 而 得 出 的

勞 工 成 本 指 標 。  

就 香 港 的 數 字 而 言 ， 名 義 單 位 勞 工 成 本 指 數 的 估

算 方 法 是 以 就 業 人 士 名 義 平 均 薪 金 指 數 及 整 體 就

業 人 數 相 乘 ， 再 除 以 實 質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  

就 業 人 士 名 義 平 均 薪 金 指 數 是 將 有 關 季 度 的 就 業

人 士 每 月 平 均 薪 金 與 1999 年 第 一 季 的 每 月 平 均 薪

金 作 比 較 ， 後 者 並 已 設 定 為 基 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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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義 工 資 指 數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是 將 接 連 兩 次 在 勞 工 收 入 調 查 中 有

關 行 業 、 職 業 及 性 別 方 面 的 勞 動 人 口 結 構 維 持 不

變 ， 從 而 量 度 督 導 級 及 以 下 僱 員 （ 即 不 包 括 經 理

級 與 專 業 僱 員 ） 工 資 率 的 純 變 動 。  

在 勞 工 收 入 調 查 中 ， 工 資 率 包 括 下 列 員 工 薪 酬 組

成 部 分 ：  

(i) 基 本 工 資 ／ 薪 金 （ 包 括 有 薪 假 期 和 休 假 ）；  

(i i) 佣 金 及 小 費（ 直 接 從 顧 客 收 取 的 小 費 不 包 括

在 內 ）；  

(iii) 輪 班 津 貼 ；  

(iv) 生 活 津 貼 ；  

(v) 膳 食 津 貼 及 膳 食 福 利 ；  

(vi) 勤 工 獎 ；  

(vii) 固 定 發 放 的 年 終 花 紅 ； 及  

(viii) 其 他 經 常 性 及 保 證 發 放 的 花 紅 及 津 貼 。  

其 他 行 業  除 另 有 註 明 外，其 他 行 業 是 指 非 低 薪 行 業，包 括 ：

(i) 製 造 業；(i i)  建 造 業；(i i i)  進 出 口 貿 易 及 批 發 ；

(iv) 住 宿 及 膳 食 服 務 ； (v) 運 輸 、 倉 庫 、 資 訊 及 通

訊；(vi) 金 融、保 險、地 產、專 業 及 商 用 服 務；(vii) 教
育 、 醫 療 及 其 他 社 會 及 個 人 服 務 ； 以 及 (viii) 其 他

非 低 薪 行 業 。  

兼 職 僱 員  在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中 ， 有 關 僱 員 若 符 合 下 述 其 中

一 項 條 件 ， 將 被 歸 類 為 兼 職 僱 員 ：  

(i) 每 周 通 常 工 作 日 數 少 於 5 天 （ 適 用 於 每 周 有

固 定 工 作 日 數 的 人 士 ）； 或  

(i i) 每 個 工 作 天 通 常 工 作 時 數 少 於 6 小 時 （ 適 用

於 每 周 有 固 定 工 作 日 數 的 人 士 ）； 或  

(iii) 每 周 通 常 工 作 時 數 少 於 30 小 時（ 適 用 於 每 周

沒 有 固 定 工 作 日 數 的 人 士 ）。  

但 通 常 每 次 值 班 工 作 時 間 為 24 小 時 的 人 士 ， 不 論

他 們 每 周 通 常 工 作 多 少 天 ， 均 不 包 括 在 內 。  

在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中 ， 兼 職 僱 員 是 指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工 作 少 於 35 小 時 的 人 士 ， 在 該 7 天 期 間 內 因 休

假 而 工 作 少 於 35 小 時 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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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分 位 數  百 分 位 數 是 指 把 一 個 已 排 序 的 數 據 集 分 成 一 百 個

等 份 （ 就 包 含 的 數 據 的 數 目 而 言 ） 的 99 個 數 值 。

第 p 個 百 分 位 數 是 指 把 已 排 序 的 數 據 集 中 最 低 的

p%數 據 劃 分 出 來 的 數 值，而 p 可 以 是 1 至 99 之 間

任 何 一 個 整 數 值 。 第 25 個 、 50 個 及 75 個 百 分 位

數 ， 分 別 可 稱 為 第 一 個 （ 下 ） 四 分 位 數 、 中 位 數

及 第 三 個 （ 上 ） 四 分 位 數 。  

實 質 工 資 指 數  實 質 工 資 指 數 是 根 據 有 關 的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 扣 除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變 動 的 影 響 而 計 算 出 來 。  

經 季 節 性 調 整 的 失

業 率  
經 季 節 性 調 整 的 失 業 率 是 按 「 X-12 自 迴 歸 — 求

和 — 移 動 平 均 (X-12 ARIMA)」 方 法 編 製 。  

有 關 失 業 率 的 定 義 可 見 「 失 業 率 」。  

自 僱 人 士  自 僱 人 士 是 指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中 的 自 營 作 業 者 ， 從

事 本 身 業 務 ／ 專 業 時 為 賺 取 利 潤 或 費 用 而 工 作 ，

並 沒 有 受 僱 於 人 或 僱 用 他 人 。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是 指 從 事 以 下 職 業 組 別 的 人

士 ：  

(i) 在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中 ，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是 指 提 供 與 旅 遊 、 餐 飲 服 務 ， 及 個 人 護 理 有

關 的 個 人 服 務 的 人 員 ； 或 在 批 發 或 零 售 店

鋪 ， 以 及 相 類 似 的 店 鋪 ， 和 在 貨 攤 及 市 場 示

範 及 銷 售 貨 品 的 人 員 。 例 子 包 括 空 中 服 務 員

及 導 遊 、 廚 師 及 侍 應 生 、 護 理 員 、 理 髮 師 及

美 容 師 、 個 人 服 務 人 員 、 批 發 及 零 售 商 店 銷

售 人 員 ， 以 及 店 員 ；  

(i i) 在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中 ，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包

括 空 中 小 姐 及 導 遊 、 管 家 、 廚 師 及 侍 應 生 、

保 姆 、 理 髮 師 及 美 容 師 、 警 隊 及 其 他 紀 律 部

隊 的 員 佐 級 人 員 、 運 輸 指 導 員 及 其 他 服 務 工

作 人 員 、 批 發 及 零 售 商 店 推 銷 員 、 店 員 ， 及

時 裝 模 特 兒 ；  

(iii) 在 勞 工 收 入 調 查 中 ， 服 務 人 員 包 括 侍 應 生 、

廚 師 及 保 安 員 等 。  

中 小 型 企 業 （ 中 小

企 ）  
中 小 企 是 指 就 業 人 數 少 於 50 人 的 企 業 。  

總 開 支  總 開 支 包 括 總 經 營 開 支 及 貨 品 成 本 。  

有 關 總 經 營 開 支 的 定 義 可 見 「 總 經 營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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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經 營 開 支  2010 年 及 以 前 的 總 經 營 開 支 包 括 僱 員 薪 酬 ； 租

金 ； 差 餉 ； 利 息 開 支 ； 電 費 ； 水 費 ； 燃 料 ； 維 修

保 養 ； 保 險 費 及 折 舊 等 ， 但 不 包 括 貨 品 成 本 ； 稅

項 ； 出 售 金 融 資 產 、 物 業 、 機 器 及 設 備 的 虧 損 ；

枯 帳 ／ 撇 帳 ； 攤 銷 ； 及 撥 備 等 。 自 2011 年 起 ， 總

經 營 開 支 包 括 攤 銷 。  

就 業 不 足 率  就 業 不 足 率 是 指 就 業 不 足 人 士 在 勞 動 人 口 中 所 佔

的 比 例 。 界 定 一 個 就 業 人 士 為 就 業 不 足 人 士 的 準

則 為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在 非 自 願 情 況 下 工 作 少 於

35 小 時 ， 及 符 合 下 列 其 中 一 種 情 況 ：  

(i) 在 統 計 前 7天 內 可 擔 任 更 多 工 作 ； 或  

(i i) 在 統 計 前 30天 內 有 找 尋 更 多 工 作 。  

因 工 作 量 不 足 、 原 料 短 缺 、 機 械 故 障 或 不 能 找 到

全 職 工 作 ， 以 致 只 能 工 作 短 時 數 的 人 士 ， 可 視 作

非 自 願 情 況 下 將 工 作 時 數 縮 短 。 根 據 此 定 義 ， 因

工 作 量 不 足 而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放 取 無 薪 假 期 的 就

業 人 士 ， 若 在 該 7 天 期 間 內 工 作 少 於 35 小 時 甚 或

全 段 期 間 都 在 休 假，亦 會 被 界 定 為 就 業 不 足 人 士 。

基 本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基 本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是 指 剔 除 所 有 政 府 一 次 性 紓 困

措 施 的 影 響 後 編 製 出 來 的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  

基 層 失 業 人 士  

 

基 層 失 業 人 士 是 根 據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中 ， 以 前 從 事

的 職 業 為 非 技 術 工 人 或 服 務 工 作 及 銷 售 人 員 的 失

業 人 士 （ 不 包 括 重 新 加 入 勞 動 人 口 的 失 業 人 士 ）

數 目 作 估 算 。  

有 關 失 業 人 士 的 定 義 可 見 「 失 業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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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業 率  失 業 率 是 指 失 業 人 士 在 勞 動 人 口 中 所 佔 的 比 例 。  

一 名 15 歲 或 以 上 人 士 如 符 合 下 列 情 況 ， 便 界 定 為

失 業 人 士 ：  

(i)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並 無 職 位 ， 且 並 無 為 賺 取 薪

酬 或 利 潤 而 工 作 ； 及  

(i i)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隨 時 可 工 作 ； 及  

(iii) 在 統 計 前 30 天 內 有 找 尋 工 作 。  

不 過 ， 一 名 15 歲 或 以 上 的 人 士 ， 如 果 符 合 上 述 (i)
和 (ii)的 條 件，但 沒 有 在 統 計 前 30 天 內 找 尋 工 作 的

原 因 為 相 信 沒 有 工 作 可 做 ， 則 仍 會 被 界 定 為 失

業 ， 即 所 謂 「 因 灰 心 而 不 求 職 的 人 士 」。  

除 上 述 情 況 外 ， 下 列 人 士 亦 視 作 失 業 人 士 ：  

(i) 並 無 職 位 ， 有 找 尋 工 作 ， 但 由 於 暫 時 生 病 而

不 能 工 作 的 人 士 ； 及  

(i i) 並 無 職 位 ， 且 隨 時 可 工 作 ， 但 由 於 下 列 原 因

並 無 找 尋 工 作 的 人 士 ：  

  已 為 於 稍 後 時 間 擔 當 的 新 工 作 或 開 展 的 業

務 作 出 安 排 ； 或  

  正 期 待 返 回 原 來 的 工 作 崗 位 （ 例 如 散 工 在

有 需 要 時 通 常 會 獲 通 知 開 工 ）。  

職 位 空 缺  職 位 空 缺 是 指 在 統 計 日 期 正 懸 空 並 須 要 立 刻 填

補 ， 而 機 構 單 位 亦 正 積 極 進 行 招 聘 以 填 補 的 職 位

空 缺 。 建 築 地 盤 的 職 位 空 缺 數 目 只 包 括 地 盤 工 人

的 空 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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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彙  定 義  

工 資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的 工 資 定 義 ， 跟 隨 《 僱 傭 條 例 》

對 工 資 的 定 義 。 總 括 而 言 ， 包 括 下 列 組 成 部 分 ：  

(i) 基 本 工 資 ；  

(i i) 不 屬 賞 贈 性 質 的 佣 金 及 小 費 ；  

(iii) 除 保 證 發 放 的 年 終 酬 金 以 外 的 保 證 發 放 花

紅 及 津 貼（ 例 如 輪 班 津 貼、生 活 津 貼、膳 食

津 貼 、 不 屬 賞 贈 性 質 的 勤 工 獎 ）； 以 及  

(iv) 超 時 工 作 津 貼 。  

但 不 包 括 ：  

(i) 由 僱 主 提 供 的 居 所、教 育、食 物、燃 料、用

水 、 燈 火 或 醫 療 的 價 值 ；  

(i i) 僱 主 為 退 休 計 劃 支 付 的 供 款 ；  

(iii) 屬 賞 贈 性 質 或 僅 由 僱 主 酌 情 付 給 的 佣 金、勤

工 津 貼 或 勤 工 花 紅 ；  

(iv) 屬 非 經 常 出 現 性 質 的 交 通 津 貼，或 交 通 特 惠

的 價 值，或 因 工 作 而 由 僱 員 招 致 的 實 際 開 銷

而 須 付 給 該 僱 員 的 交 通 津 貼 ；  

(v) 僱 員 支 付 因 其 工 作 性 質 所 招 致 的 特 別 開 銷

而 須 付 給 該 僱 員 的 款 項 ；  

(vi) 年 終 酬 金，或 屬 賞 贈 性 質 或 僅 由 僱 主 酌 情 付

給 的 每 年 花 紅 ； 以 及  

(vii) 於 僱 傭 合 約 完 成 或 終 止 時 付 給 的 酬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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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彙  定 義  

工 作 時 數  自 2011 年 起 ， 收 入 及 工 時 調 查 已 參 照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 下 的 工 作 時 數 的 定 義 計 算 工 作 時 數 。 工 作

時 數 是 指 以 下 工 作 時 數 的 總 和 ：  

(i) 合 約╱協 議 工 作 時 數 （ 指 僱 傭 合 約 所 載 ， 或

經 僱 主 同 意 或 指 示 下 的 工 作 時 數 。 如 根 據 僱

傭 合 約 或 勞 資 雙 方 的 協 議 ， 用 膳 時 間 被 視 為

工 作 時 間 ； 或 僱 員 須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 或 在 僱

主 同 意 或 指 示 下 而 留 駐 僱 傭 地 點 當 值 ， 則 不

論 僱 員 在 用 膳 時 間 內 有 否 獲 派 工 作 ， 有 關 用

膳 時 間 亦 會 計 算 在 工 作 時 數 內 ）； 以 及  

(i i) 在 僱 主 指 示 下 超 時 工 作 的 時 數 （ 指 僱 員 在 合

約╱協 議 工 作 時 數 以 外 ，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 在

僱 主 同 意 下 或 根 據 僱 主 的 指 示 ， 留 駐 僱 傭 地

點 當 值 的 工 作 時 數 ， 而 不 論 有 關 工 作 時 數 是

否 有 償 ）。  

另 外 ， 綜 合 住 戶 調 查 搜 集 的 工 作 時 數 是 指 一 名 就

業 人 士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用 於 所 有 工 作 的 實 際 工 作

時 數 ， 包 括 在 工 作 地 點 的 全 部 有 薪 及 無 薪 的 工 作

時 數 ， 但 用 膳 時 間 則 不 包 括 在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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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D 
 

建議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家庭、性別  
及財政的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法 定 最低 工資 是適用 於 所 有 行業 的工資 下 限， 對香 港 經

濟可能產生重大的影響。法定最低工資自二零一一年五月實施以

來，有助提升基層僱員的收入。由於收入前景改善，吸引更多人

投 入 或 重 投 勞 工 市 場 ， 尤 其 是 女 性 和 較 年 長 的 僱 員 。 過 去 五 年

多，宏觀經濟環境大致穩定，企業業務有所增長，大大緩和了法

定最低工資對勞工市場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然而，部分低薪行

業和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應對額外成本壓力（包括法定最低工

資帶來的額外勞工成本）的 能 力 較 為 遜 色，盈 利 情 況 有 所 轉 弱 。

另一方面，香港在全球經濟自由度、競爭力和營商環境的排名至

今仍位居前列，而近年在其他可量化的競爭力指標（包括勞工生

產力增長）的表現則較為遜色。這些發展對香港長遠競爭力的影

響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2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由 現 行 每 小 時 32 .5 元 調 升 至

3 4 .5 元，增幅為每小時 2 元或 6 . 2 %。政府統計處所進行的二零

一五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的數據顯示，在二零一五年

五 月 至 六 月 賺 取 每 小 時 工 資 低 於 3 4 . 5 元 的 僱 員 人 數 約 為

1 5 4  50 0  人 ， 佔 全 港 僱 員
1
人 數 的 5 .2 % ； 當 中 較 多 為 女 性

（ 57 .5 %） ； 較 年 長 （ 4 5  歲 及 以 上 ） （ 6 5 . 4 %） ；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 中 三及 以 下） （ 6 2 .3%） ； 非 技術工 人 和服 務 工 作 及銷 售 人 員

（ 82 .8 %）；以及從事低薪行業（ 7 3 . 7 %）。假設本港經濟在二零

一七年上半年按年實質溫和增長 2 %，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會 ）

粗略估算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建議水平前，賺取

每小時工資低於 34 .5 元的 涉及僱員人數約為 74  1 00 人，佔全港

僱員人數 2 .5 % 2
。一般而言，若經濟情況理想，工資增長較快，

                                           
1 這 些 數 字 不 包 括 政 府 僱 員 、 留 宿 家 庭 傭 工 及 《 最 低 工 資 條 例 》所 界 定 的

實 習 學 員 及 工 作 經 驗 學 員 。  
 
2  如 委 員 會 報 告 所 述，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前 的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概 念

上 是 有 別 於 在 實 施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後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建 議 水

平 的 僱 員 人 數。考 慮 到 不 同 行 業 的 職 位 數 目 及 僱 員 工 資 水 平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至 六 月 後 有 不 同 幅 度 的 變 化，涉 及 僱 員 的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會 與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至 六 月 的 情 況 有 一 定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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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僱員人數和百分比會相對較低，反之亦然。委員會已盡量作

出前瞻性的估算，以顧及在建議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至其實施期間

的時間差距。如委員會報告所述，由於勞工市場在法定最低工資

水平修訂前後會不斷調節，加上估算所涉及的假設可能與實際情

況有所差異，因此有關估算只能作參考之用。綜合法定最低工資

實施以來的經驗，由於薪酬階梯連鎖反應（連鎖反應），因法定

最 低 工 資 上 調 而 獲 得 加 薪 的 僱 員 人 數 一 般 都 比 只 賺 取 法 定 最 低

工資水平的人數為多。  
 
 
3 .  根 據委 員會 的評 估， 在經 濟溫 和增 長的 情景 下， 計及企

業在符合法定要求以外所支付的休息日薪酬及用膳時間薪酬（如

僱員按照僱傭合約或協議而享有該等款 項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

總額外薪酬開支約為 6 億 6 千萬元，增幅約為 0 .1 %。整體低薪

行 業 的額 外 薪酬 開支 增 加 幅 度 約 為 0. 3%， 其 他 行業 的影 響 則 相

對 較 小 。 個 別 勞 工 密 集 型 低 薪 行 業 的 額 外 薪 酬 開 支 升 幅 顯 然 較

高，包括清潔服務（增幅 1 .3 %）、保安服務（增幅 1 .2 %）及地

產 保 養管 理 服務 （增 幅 0 .6 %） 。由於 企 業一 般 會 採 取不 同 措 施

以吸納或減輕成本上漲的影響，委員會相信法定最低工資建議水

平的影響是大部分行業（包括中小企）可以承受的。  
 
 
4 .  法 定最 低工 資實 施後 ，委 員會 從廣 泛諮 詢受 影響 行業時

所收集到的意見顯示，個別行業如地產保養管理服務、保安服務

及清潔服務的提價能力一般較佳，並能夠透過提價將大部分成本

負擔轉嫁予消費者。相反，利潤一般較微薄和迴旋空間有限的中

小企可能會較受影響。  
 
 
5 .  調 升法 定最 低工 資水 平會 引致 額外 勞工 成本 ，並 可能會

促 使 部 分 企 業 精 簡 架 構 和 削 減 人 手 ， 因 而 對 失 業 率 構 成 上 升 壓

力。有關對失業率的最終影響，將主要取決於法定最低工資建議

水平實施時的宏觀經濟環境。根據委員會的評估，假設本港經濟

在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按年實質溫和增長 2 %，法定最低工資的建

議水平估計會令基層失業人數增加約 3  10 0  人，導致整體失業率

上升約 0 .1 個百分點
3
。在一個較不利的情景下，假設本港經濟

在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錄得 1 %的較慢實質增長，整體失業率估計

會 上 升 約 0 . 4  個 百 分 點 。 由 於 目 前 本 港 的 失 業 率 仍 處 於 較 低 水

平，除非經濟出現重大逆轉，否則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應不

會引致勞工市場顯著惡化。  
 
                                           
3 有 關 結 果 是 按 二 零 一 七 年 上 半 年 按 年 實 質 溫 和 增 長 2 %的 情 景 和 僱 員 收

取 的 總 薪 酬 (包 括 如 適 用 的 休 息 日 薪 酬 及 用 膳 時 間 薪 酬 )及 連 鎖 反 應 的 影

響 估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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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部分企業 在一定程度上能夠 通過提價，將額外 薪酬開支

轉嫁予消費者，消費物價通脹因此會有所上升。假設企業將額外

薪酬開支全數轉嫁至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上，委員會估計綜合消費

物價通脹率會上升約 0 . 2 個百分點；如以甲類消費物價通脹率量

度其對基層市民的影響，相應的升幅約為 0 .3 個百分點 3。物業

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的額外薪酬開支壓力較大，而提價能力較

強，其所提供的服務價格升幅可能會較明顯。不過，由於所有企

業將額外薪酬開支全數轉嫁予消費者的機會不大，法定最低工資

的建議水平對通脹的實際影響應該較上述的估算為小。  
 
 
7 .  總 括 來 說 ，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所 帶 來 的 實 際 影

響，將視乎其實施時的經濟情況。法定最低工資在二零一一年五

月 實 施 和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五 月 及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修訂的經驗顯示，良好的經濟情況能大大紓緩法定最低工資對

勞 工 市 場 及 企 業 所 造 成 的 壓 力 ， 而 其 影 響 會 主 要 反 映 在 通 脹 方

面。然而，本地經濟及勞工市場前景在短期內仍受外圍諸多不明

朗因素所困擾。因此，倘若業務增長和勞工需求放緩，即使沒有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上調的額外影響，法定最低工資的影響可能會

更為顯著。  
 
 
8 .  委 員會 相信 法定 最低 工資 的建 議水 平已 在防 止工 資過低

與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的目標之間取得了適當平衡，並已顧及

到維持香港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的需要。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9 .  調升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對收 入分布、改善自力 更生的能

力、家庭凝聚力及促進社會和諧有正面作用，惟持續錄得虧損或

以價格而非以質素來競爭的企業可能會面對較大的經營壓力。  
 
 
對家庭的影響  
 
1 0 .  建議是要 藉提高法定工資下 限至法定最低工資 的建議水

平，保障基層僱員。這有助家庭維持足夠生活水平的能力，對強

化家庭的穩定性產生正面的影響。建議亦可能提升僱員的個人能

力感，從而推動他們對家庭責任的承擔，有利家庭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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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性別的影響  
 
1 1 .  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及記錄工 作時數的金額上限 同樣適用

於男性及女性僱員，而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鼓勵了更多人（尤其

是女性）投入或重投勞工市場。  
 
 
對財政的影響  
 
1 2 .  政 府 曾向 某些 資助機 構 及 服 務合 約承辦 商 提供 補貼 ， 以

幫 助 他 們 應 付 純 粹 因 首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的 實 施 而 直 接 引 致

的額外工資支出，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由於法定最低工資水

平日後的調整對財務影響相對應該會大為溫和，在以後合約投標

階段時亦較容易預測，政府不會在調整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時再次

提供補貼。  
 
 
1 3 .  現 時 難以 確切 估算法 定 最低 工資 的建議 水 平對 綜合 社 會

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開支的影響，這將取決於經濟及勞工市場情

況及法定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對就業的影響，以及受影響人士的

概 況 4。 然 而 ， 參 考 綜 援 個 案 數 字 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實 施 後 的 變

化 5，並假設經濟及勞工市場情況大致維持穩定，我們估計法定

最低工資的建議水平對綜援開支的增加不會構成影響。  
 
 
14. 政 府 的政 策是 ，政府 僱 員的 工 資 不會低 於 當時 的法 定 最

低工資水平。此舉對政府作為僱主的財政應無甚影響，這是因為

政府僱員 (包括公務員及非公務員 )的工資，應大致高於不時釐定

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4 現 時 的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大 致 穩 定，預 期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建 議 水 平 不 會 令 勞

工 市 場 明 顯 轉 差 。 但 就 業 情 況 取 決 於 整 體 的 經 濟 表 現 ， 當 經 濟 轉 弱 ， 年

長 、 年 輕 、 經 驗 不 足 的 工 人 ， 以 及 低 學 歷 和 低 技 術 的 工 人 會 較 容 易 被 取

代 ； 部 分 被 取 代 的 工 人 可 能 會 轉 投 社 會 保 障 網 ， 依 靠 經 濟 援 助 生 活 ， 政

府 在 綜 援 計 劃 方 面 的 開 支 便 會 增 加 。 另 一 方 面 ， 部 分 以 低 收 入 類 別 領 取

綜 援 的 低 收 入 工 人，在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調 整 後 可 能 會 因 工 資 上 調 而 脫

離 福 利 網 ， 這 方 面 的 綜 援 開 支 可 能 會 因 而 減 少 。  
 
5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 在 合 共 2 3 7  6 5 8 宗 綜 援 個 案 中 ， 有 1 4  4 4 8 宗 為

失 業 個 案 ， 5  2 9 9 宗 為 低 收 入 個 案 ， 相 對 於 首 個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水 平 實 施

前 ， 分 別 下 降 5 1 %及 6 2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錄 得 合 共 2 8 2  3 5 1 宗 綜 援

個 案 中 ， 有 2 9  2 0 6 宗 為 失 業 個 案 ， 1 3  9 9 2 宗 為 低 收 入 個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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